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 
 

 

 

109 年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 

之安全管制研究 

期末總報告 
 

 

 

 

 

 

 

 

 

 

 

委 託 單 位： 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執 行 單 位： 國立中央大學 
計畫主持人 ： 董家鈞 
子項主持人 ： 楊長義、李明旭、林文勝 
計 畫 編 號： 109FCMA003 
報 告 日 期： 中華民國 109 年 12 月 21 日  
 



 

 
  



 

 

 

109 年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 

之安全管制研究 

 
 

 

 

 

 

 

 

 

 

受委託單位：國立中央大學 

研究主持人：董家鈞 

協同主持人：楊長義、李明旭、林文勝 

研究期程：中華民國 109 年 2 月至 109 年 12 月  

研究經費：新臺幣 2,770,000 元  

 

 

放射性物料管理局 委託研究 

中華民國 109 年 12 月 

（本報告內容純係作者個人之觀點，不應引申為本機關之意見） 

 

  



 

 



 

目  錄 

 

一、 摘要(中、英文) ......................................................................................1 

二、 計畫目標.................................................................................................2 

三、 重要成果.................................................................................................2 

四、 展望.........................................................................................................7 

五、 附件.........................................................................................................7 

子計畫 1：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管制研究」期末報告..........7 

子計畫 2：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研析」期末

報告.....................................................................................7 

子計畫 3：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岩體裂隙研究方法研析」期末報告...7 

子計畫 4： 「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長期安全驗證評估之研究」期

末報告.....................................................................................7 

 

 

 

 

 



1 

計畫名稱：109 年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之安全管制研究 

一、 摘要 

(一) 中文摘要 

原能會物管局為確保我國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精進本土化之

低放處置審查技術，爰提出「109 年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之安全

管制研究」，以強化我國低放處置管制技術與管制法規，提升安全管

制能量。本計畫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貯存設施之場址安全管制要

項與無意闖入者情節進行研究，透過蒐集與研析國際相關法規資訊，

並探討我國處置環境與現況，提出適合於我國之低放處置安全管制要

項建議。並進行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審查技術的精進，針對處置

岩體裂隙特性與現地應力對處置坑道結構穩定性進行研析，協助管制

單位持續提升對於坑道處置安全審查及分析驗證之能力。 

(一) 英文摘要 

Taiwan government is actively promoting the disposal of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safety control agency, Fuel Cycle 

and Materials Administration (FCMA),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Because site selection of the final disposal for 

the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is currently blocked, an alternative backup 

plan was proposed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ecommissioning waste and 

the relocation of the Lanyu Storage Facility. In order to assist the FCMA 

to improve their regulation technology, this proposal focused on ” 

Research on Safety Control of Low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Scheme” 

to study the site safety control of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and 

storage facilities, scenarios of unintentional intruders, and regulation 

suggestions to enhance . safety review technology for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fractures and the 

in-situ stres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tunnel structure will b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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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目標 

我國有許多使用核技術的單位，並且產生低放射性廢棄物。因此，

經濟部與台電公司持續的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作業。然而，目前

仍因選址作業不順遂而難以推動，因此需規劃集中貯存之應變方案，

以解決除役廢棄物及蘭嶼貯存場遷場問題。爰此，本計畫提出「109

年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之安全管制研究」，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

處置貯存設施之場址安全管制要項以及無意闖入者情節進行相關法

規的蒐集及研析，探討我國目前現狀並提出相關建議。另外，為提供

我國管制單位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審查技術持續精進之能量，本

計畫針對處置岩體裂隙特性與現地應力對處置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

響進行研析，針對上述課題分為：(1)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

管制研究；(2)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研析；(3)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岩體裂隙研究方法研析；(4) 低放射性廢棄物坑

道處置長期安全驗證評估之研究等四個子計畫進行研究，期能協助管

制單位持續針對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審查技術進行精進，並在還

未找到處置場前，提供集中貯存應變方案之相關建議。 

三、 重要成果 

(一) 子計畫一：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管制研究 

1、 研析 IAEA安全相關叢書及世界各國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及

處置場址之法規與管制要項。選址過程主要透過區域準則、

篩選準則及排序準則，選定合適場址。 

2、 IAEA 及世界各國場址管制項目經由納入考量的國家數目分

為關鍵要項(10 國以上)、具影響力項目(5~9 國)及較少提及

項目(少於 4 國)三類。貯存設施關鍵要項為地震、洪水、火

災；近地表處置關鍵要項為地震、地質構造特性、水文地質、

氣象事件，地質處置為地震、地質構造特性、水文地質、社

會影響(人口密度/分布)。 



3 

3、 荷蘭 COVRANV 公司所營運之集中式貯存設施及澳大利亞

Napandee 場址候選過程之案例分析中，荷蘭案例為已運轉

之場址，透過其安全分析報告之內容了解不同場址管制項目

的風險高低，進而了解運轉中場址風險管理策略及以工程手

段克服之方法。澳洲則著重在選址過程，其利用風險燈號法

清楚界定管制項目不同的風險等級，以提供選址時的各項評

比依據，挑選出綜合風險最低之場址，其方法值得國內參考

採用。 

4、 檢視我國「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及「低

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

準」等法規內容，例如近年陸續公告的山崩與地質地滑敏感

區如何納入，參考國際案例在集中式貯存設施場址規範中提

及之人為活動與自然作用，可進一步研議是否定義相關細項

內容，以精進場址安全管制要求。 

(二) 子計畫二：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研析 

1、 完成「美國 10CFR61 對於人類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量與

沿革」、「國際原子能總署提出之低放處置人類無意闖入管

制要項進行研析」、「LLRW 設施之人類無意闖入事件的分

析」，並提出「我國 LLRW 處置設施之人類無意闖入事件

的管制建議」。 

2、 研究發現擬議的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有關無意闖入條文包括：闖入者評估的修訂

和新定義(61.2)、修訂的闖入者評估概念(61.7)、新的技術分

析要求(61.13)、要求在封閉時更新闖入者評估(61.28)、修訂

的闖入者評估功能目標(61.42)。 

3、 低放處置人類無意闖入管制之建議，包括：處置場封閉後

10,000 年時間內，對任何無意闖入者其年劑量不得超過 5 毫

西弗；處置場封閉後 10,000 年時間之後，應盡力合理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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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無意闖入者造成的曝露。但是由於美國採淺地層地表

處置 LLRW，與我國坑道處置方式不同，未來是否需要採用

5 mSv/yr 作為無意闖入者劑量限值仍需進一步討論。 

4、 場址鄰近居民之管制，若附近居民年劑量低於 1 mSv，則無

需降低闖入機率或限制其劑量後果；若場址附近居民年劑量

超過 20 mSv，則應考慮廢棄物處置的替代方案；若年劑量

在 1–20 mSv 範圍內，則在處置設施開發階段，透過優化設

施設計來降低闖入機率或限制其劑量後果。 

5、 對於 SR-PSU無意闖入的評估程序與方法與國際評估經驗相

一致，可以做為我國人類無意闖入事件分析及管制參考。計

畫成果可提供原能會物管局 LLRW 安全評估審查之應用，

適時提升該項管制技術議題之技能與規範的精進。 

 

 

圖 1  我國低放處置無意者闖入分析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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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子計畫三：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岩體裂隙研究方法研析 

1、 SKB針對瑞典 Forsmark及Laxemar兩處建立場址描述模

型。攸關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之水文地質模型透過離散

破裂網路(DFN)進行建模，並將場址劃分為水力土壤區

(HSD)、水力通導區(HCD)及水力岩體區(HRD)。其中，

水力岩體區(HRD)為變形區以外的裂隙岩體，此區域抑

或資料有限，抑或是相鄰區域之間特性不具統計差異性。

因此，建模時考慮其統計特性包含：(1)次要變形區；(2)

破裂面形狀；(3)破裂面位態和分組；(4)破裂面密度尺度

化、空間分布和終止的概念；(5)破裂面密度和破裂面尺

度；(6)破裂面網路的連通性和水力特性；(7)破裂面存儲

特性；(8)破裂面傳輸特性等。 

2、 現地量測的破裂面尺寸分布判定可能會遭遇「截斷」和

「邊界」效應，以及「分段」作用的影響，造成破裂面

尺寸-密度分布失真。透過破裂面密度隨冪定律分布之特

性進行地形校正以及分段連接，將不同破裂面尺度之資

料進行整合，解決破裂面尺寸-密度分布失真的問題。 

3、 水力岩體區(HRD)建模之不確定性包含破裂面量測不確

定性以及破裂面先天變異性。SKB 透過 Forsmark 和

Laxemar 場址之資料進行分析發現，破裂面變異性之影

響大於不確定性，即量測造成之誤差影響有限。不過，

兩個場址之不確定性與變異性之標準偏差皆不大，可證

明 DFN 地質模型是有效的。 

4、 現地量測得到之破裂面導水係數資料與作用在其破裂面

上之正向應力之間的分析發現，對於高傾角破裂面，導

水係數與正向應力之間較無關，與室內試驗結果相符。

低傾角破裂面的部分，由於導水係數與破裂面密度均隨

深度而降低，因此無法證明導水係數隨應力變化之趨勢

之相對關係。另外，室內試驗與現地量測之結果差距甚

大，應考慮其他因素對導水係數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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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子計畫四：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長期安全驗證評估之研究 

1、 針對(1)現地應力量測策略；(2)量測技術與量測品質控制

須審核的議題；(3)現地應力量測結果之不確定性暨影響

因素；(4)如何透過嚴謹的實驗室試驗與平行驗證等方法

以降低不確定性；(5)最終岩石應力模型建置流程等課題

進行文獻蒐整，並整理提出各種現地應力量測方法之優缺

點、限制條件與適用性，詳表 1。 

2、 蒐整國際間處置技術先進國家有關處置場現地應力調查

技術，及場址現地應力特性對處置設施之影響等技術報告，

以瞭解現地應力量測可能的誤差來源與注意事項。 

3、 整理國內近年有關現地應力量測之施作經驗並進行綜合

分析與比較。 

4、 根據我國二處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建議候選場址之地質

概念模型，及可能採用的處置坑道型式，透過數值分析工

具建置坑道結構穩定分析模型，並探討現地應力對坑道開

挖引致的坑道斷面變形與襯砌結構受力之影響。 

表 1 各種現地應力量測方法之優缺點與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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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展望 

本年度為因應推動集中貯存之應變方案，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貯存設施之場址安全管制要項與無意闖入者情節進行研究。貯存設

施安全管制方面，整理分析國際低放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之場址特性

管制要項，可提供國內低放貯存及處置場址在場址特性管制相關法規

之定量規範精進參考；荷蘭貯存設施案例，其評估過程可做為國內貯

存設施場址特性安全評估之參考；而澳洲貯存及處置案例之選址過程，

其系統性方法論可供國內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在選址策略精進參考。

無意闖入者情節部分，IAEA 於 2017 年提出無意闖入作為處置安全案

例的一部分，進行安全評估時必須考慮未來人類行為對處置庫造成一

定程度的破壞。因此，針對處置場封閉後管理及安全分析將是效管理

處置場安全之重要研究課題。 

另一方面，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審查技術之精進，岩體裂隙

特性研究針對破裂面域之水力岩體區(HRD)建模重點研析國際之技術

報告。然而，水力通導區(HCD)為地下水流動性較高之區域，核種有

較大的機會透過這些區域傳輸至地表。我國是否有能力特徵化水力通

導區(HCD)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未來可朝向較大破裂面的水力特性研

究方向進行精進。現地應力對處置坑道結構穩定性分析方面，有鑑於

現地應力為重要之場址特性，且量測結果受諸多不確定性因素影響，

未來除可透過統計分析以掌握量測結果之可靠度外，亦可透過嚴謹的

室內試驗、平行驗證技術、現地應力量測策略的制定、量測技術與量

測品質控制之先期評估與審議，以確保現地應力評估之品質。 

 

五、附件  

子計畫 1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管制研究」期末報告 

子計畫 2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研析」期末報告 

子計畫 3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岩體裂隙研究方法研析」期末報告 

子計畫 4 「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長期安全驗證評估之研究」期末報

告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 

 

 

 

 

 

 

109 年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之安全管制

研究 

子計畫一、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

管制研究 

期末報告 

 

 

計畫編號：109FCMA003 

計畫主持人：董家鈞 

子計畫一主持人：李明旭 

受委託機關(構)：國立中央大學 

報告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09 年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之安全 

管制研究 

子計畫一：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

管制研究 

 

 

 

 

 

受委託單位：國立中央大學 

計畫主持人：董家鈞 

子計畫一主持人：李明旭 

研究期程：中華民國 109 年 2 月至 109 年 12 月 

研究經費：新臺幣 64 萬元(子計畫一經費)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委託研究計畫研究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本報告內容純係作者個人之觀點，不應引申為本機關之意見)  



 

 

  



 

i 

 

摘要 

低放射性廢棄物源自於核電廠之運轉與除役，以及醫學、工業、教學研究、

農業產出，為保障人類健康與環境永續，放射性廢棄物的存放應經由審慎評估，

現階段國際先進國家已發展出一系列之流程，各國之管制機關更制定相關法規，

藉此提升場址安全性，增加民眾對場址之信心與接受度。本子計畫研析國際原子

能總署所制定之安全標準叢書，包含與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相關之 No. SSR-1 Site 

Evaluation for Nuclear Installations (IAEA, 2019)與 No. SSG-35 Site Survey and Site 

Selection for Nuclear Installations (IAEA, 2015)，以及與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相關之

No. SSG-14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ies for 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1a)、No. 

SSG-23 The Safety Case and Safety Assessment for the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2)、No. SSG-29 Near Surface Disposal Facilities for 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4)等報告，透過比對 IAEA 安全標準叢書及國際先進國家相關法規，

綜整發現與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管制相關之關鍵要項為地震、洪水、火災；

與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設施場址管制相關之關鍵要項為地震、地質結構特性、

水文地質、氣象事件；與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管制相關之關鍵要項為

水文地質、地質結構特性、地震、社會影響(人口的密度與分布)。透過比較各國

評估標準與細項論述，在貯存、近地表與地質處置設施場址三者共同排除與裁量

指標及其差異之處。並分析荷蘭 COVRANV已運轉之貯存場址，及澳大利亞透過

系統性評估選出作為低放處置及中階貯存之 Napandee 場址，荷蘭案例之安全分

析在管制規範中的評估方法值得參考，澳大利亞利用風險燈號法，以大項目區分

主要標準，再以子項目深入探討候選場址風險等級、成因及緩解措施，以綜合評

估各場址在不同因子的風險高低，系統性論述為何選擇出綜合風險最低之

Napandee 場址。最後審視國內貯存與處置場址相關法規及管制規範，建議未來可

進一步調整法規內容與順序，先列出需排除的限制條件，再列舉可透過工程手段

處理的裁量項目，並強化定性與定量論述不足處，例如近年陸續公告的山崩與地

質地滑敏感區如何納入，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中提及之人為活

動與自然作用，可參考國際作法，研議是否進一步定義相關細項內容，以強化場

址安全管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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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comes from nuclear power plants and medical 

practices, industrial production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d agriculture. Some 

countries have proposed evaluation procedures for selections of storage and disposal 

facilities to ensure safety and protect environments. To enhance public confidence, it is 

important to improve regulations of radioactive waste storage facilities and disposal 

facilities site in Taiwan. This project studies No. SSR-1 Site Evaluation for Nuclear 

Installations (IAEA, 2019), No. SSG-35 Site Survey and Site Selection for Nuclear 

Installations (IAEA, 2015), No. SSG-14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ies for 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1a), No. SSG-23 The Safety Case and Safety Assessment for the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2), No. SSG-29 Near Surface Disposal 

Facilities for 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4) related to storage facilities and disposal 

facilities published by the IAEA Safety Standards Series. By examining both IAEA 

products and the existing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other countries, we found that key 

items of storage facility site considered are earthquake, flood, and fire. The key items 

for near-surface disposal facilities are earthquakes, geological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hydrogeology, and meteorological events. The key items for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ies are hydrogeology, geolog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earthquake, social 

impact (density and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Storage facilities of Netherland and 

Australia were analyzed. Risk rating method was adopted by the Australia to evaluate 

various risk factors of three candidate sites and the Napandee site was selected with the 

lowest comprehensive risk. We further reviewed our current regulations with findings 

in this study to propose some improvements in contents and structures. The exclusive 

criteria should be listed before screening criteria for clarity. Recently announced 

regulations of landslide and geological sensitive areas should be adopted. Human 

activities and nature processes considered for possible engineering activities to be 

considered as screeing criteria should be more clearly defined in our regulations. 

Qualitative and quantative descriptions should be further exa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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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國內低放射性廢棄物是由核能電廠、醫療院所、農業、工業與學術研究機構

所產生，其中以核能電廠在運轉及除役過程中所產生的低放射性廢棄物為主要來

源，包括運轉維護及除污作業中受放射性物質污染的廢樹脂、濃縮液、廢棄零組

件、設備、或是淨化水質所產生的殘渣，核電廠除役拆除作業產生的低放射性污

染混凝土、金屬等廢棄物，以及工作人員作業過程中遭低放射性物質污染的衣物、

手套、工具等。 

低放射性廢棄物的貯存與處置，貯存為暫時存放，為核電廠除役與最終處置

前的緩衝解決方案，我國環保意識抬頭、民眾對於核電認知不足及民眾對於開發

安全之疑慮，諸多因素導致最終處置未完成選址與興建，為了因應核電廠除役與

最終處置前的緩衝時期，需進行中期貯存方案的規劃。貯存與處置因存放時間與

目標的不同，在安全及設施設計要求也都有差異，本計畫將深入探討各國規範與

案例，做為我國參考之依據。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及處置設施場址的安全是經由場址探勘、場址選

擇、場址特性調查等各階段之安全評估得以確認並提高公眾信心，為確保設施場

址於其壽命期間以及封閉後之可能輻射外釋劑量在人類與環境所能承受的風險

值內，國際先進國家考量經濟效益、土地利用、工程設計之可行性、非放射性的

環境影響等項目，制定安全原則及安全要求規範設施場址，藉此增進民眾之接受

度。其中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於 1985 年起開始執行安全標準計畫，其所制定

之安全標準叢書涵蓋設計、選址、工程安全性、運轉安全性、放射性廢棄物的安

全運輸、放射性廢棄物的安全管理等，鑒於 IAEA 與時俱進的增進品質以及安全

標準的適用性，此安全標準叢書已廣泛性的應用於世界各國(IAEA, 2015)，本報

告所研析之貯存設施場址及處置設施場址管制規範，以 IAEA 安全標準叢書中與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相關之 No. SSG-35 核子設施之場址探勘與場址選擇(Site 

survey and Site Selection for Nuclear Installations, IAEA, 2015)與 No.SSR-1 核子設

施場址評估(Site Evaluation for Nuclear Installations, IAEA, 2019)，以及放射性廢

棄物處置相關之 No. SSG-14 (Geological Disposal Facilities for 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1a)、No. SSG-23(The Safety Case and Safety Assessment for the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2)、No. SSG-29(Near Surface Disposal Faciliti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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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active Waste, IAEA, 2014)，所提出之場址規範項目為基準，輔以其他國家所

訂定與貯存設施場址及處置設施場址相關之規範，綜整出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設施場址與處置設施場址之管制要項，並進一步將貯存設施場址與處置設施場址

的管制要項進行比較，探討關注要項之差異性。而國際先進國家現有之集中貯存

設施場址，為參考其成功設置之作法，蒐集並整理國際集中貯存設施場址管制案

例，分析場址相關資訊，探討我國貯存設施管制規範之充足性。最後整合所研析

之國際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叢書以及各國管制規範，分析之各國貯存設施場址管

制案例，提出適合我國國土環境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與處置設施場址

規範管制建議，以期增加民眾對貯存設施場址及處置設施場址之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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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管制要項研析 

放射性廢棄物相關的設施場址不論是場址的選擇、設施之規劃、興建團隊之

核定，皆須謹慎評估並極力避免放射性核種外釋影響人類與環境，其中場址的選

擇應具備妥善的規劃、完整的資訊與國際安全標準的知識，考量設施場址安全性

與外部事件造成之可能危害事故，建立一套明確之準則進行篩選與排除，藉此評

選具高度安全性之貯存場址，增進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場址相關決策的可信度及可

行性，促使民眾增加對場址存在之接受度。為釐清現階段貯存場址相關之國際規

範，本章節研析國際原子能總署貯存設施場址相關之安全標準叢書 No.SSG-35 核

子設施之場址探勘與場址選擇(IAEA, 2015)與No.SSR-1核子設施場址評估(IAEA, 

2019)，以及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美國、阿根廷、亞美尼亞、巴西、保加利亞、

芬蘭、匈牙利、義大利、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

瑞士、烏克蘭、英國等 19 國與貯存設施場址相關之規範，將國際上與貯存場址

相關的管制條例進行綜整，以供國內管制單位參考。 

2.1 國際原子能總署貯存設施場址選址及評估流程 

本節研析 No.SSR-1 與 No.SSG-35 報告，源自於 IAEA 安全標準叢書編號

NS-R-3 核子設施場址評估安全要求(IAEA, 2006)，主要涵蓋核子設施的幾項安全

要求，針對核子設施的選址與評估，提出外部事件、場址設置地點、周圍環境特

性等皆為影響核子設施放射性核種外釋之因素，場址選擇及評估的完整流程，涵

蓋自場址探勘階段開始至運轉階段之相關準則，如圖 2.1 架構圖所示，以下將分

別陳述各階段之要項，而 2.1.1 節及 2.1.2 節分別為選址過程及場址評估過程。 

1. 場址探勘階段：篩選與排除不適宜之地點，以判定潛在區域、潛在場址、候

選場址。 

2. 場址選擇階段：候選場址的排序與評估，選擇出適宜場址。 

3. 場址特性調查階段：確認可接受度與完成場址特性調查，並推導場址相關的

設計基準。 

4. 運轉前階段：驗證與監測。 

5. 運轉階段：依定期安全審查進行驗證與監測工作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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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貯存場址選址評估過程示意圖(IAEA, 2015; IAEA, 2019) 

 

2.1.1 IAEA No. SSG-35 選址過程 

核子設施選址過程是由一系列的相關選址作業組成，旨在為預定設施選擇合

適地點，以工程保護措施防患可能之場址特性與外部事件對環境和人類造成的危

害，以達到必要之安全程度。此外，周圍人口統計與散布特性應限制任何狀態下

的核子設施輻射外釋於可接受範圍，並考慮核子設施運轉壽命期間任何放射性核

種釋出的影響，採取適當措施予以抑低，如圖 2.2 所示，由關注區域開始，選址

過程可分為三個主要的選址準則，用以評估與場址相關之特定議題、事件、現象、

危害與其他考量，分別為判定區域是否符合國家政策及環境保護的區域準則，以

及辨別工程手段是否能解決問題之篩選準則，最後由排序準則評估候選場址之順

位，取得選定的場址，以下詳細介紹各項準則之要點及選址過程中應符合之要項： 

 

 

圖 2.2 選址過程架構示意圖(修改自 Fig. 3 in IAEA,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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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區域準則 

此步驟之目的為識別所有可能之潛在場址，並以正當理由刪除無法作為潛在

場址之關注區域，判別項目為：國家發展政策、國家經濟政策、國家和國際環境

保護或國家其他相關政策、區域本身的技術限制與區域本身可應用資源。 

 

2. 篩選準則 

篩選潛在場址以擇出適宜之候選場址，可分為依據與輻射曝露相關的安全相

關因素及非放射性曝露相關的非安全相關因素之篩選與排序準則(表 2.1)，透過

排除與裁量的方式將不適宜場址進行排除，並確保餘下之候選場址可供選擇。 

 排除準則：排除準則是根據議題、事件、現象或危害相關的屬性

(attributes)，排除不可接受之場址，且這些場址特性通常無法利用工程

方案進行解決，如表 2.2 所示。 

 裁量準則：裁量準則與議題、事件、現象、危害或其他相關考量事項的

屬性有關，可利用這些屬性提供防護性工程解決方案，以反覆篩選的方

式維持候選場址數量，促進場址選擇過程，如表 2.2 所示。 

 

3. 排序準則 

此步驟有兩項目的： 

 評估場址，確保場址及其周圍區域不存在妨礙設施建造或運轉的特性 

 比較候選場址，並按照其可能成為設施場址的優勢進行排序，其排序所

考慮因子如表 2.2 所示，篩選值與裁量準則相關。 

 

表 2.1 篩選與排序準則分類(IAEA, 2015) 

類別 評估方法 

安全相關準則 
天然危害、人為誘發危害、放射性物質自設施釋出、緊急

計畫之可行性 

非安全相關準則 地形、非放射性的環境影響、社會經濟影響 

 

  



 

6 

表 2.2 篩選與排序準則(修改自 Table I-1 in IAEA, 2015) 

準則 類別 

主要 類型 
篩選 

排序 
排除 裁量 

地震 
地動 

 
V V 

地表破裂 V 
  

工程地質 

邊坡不穩定(大規模山崩) V 
  

邊坡不穩定(小規模) 
 

V V 

地層下陷(沉陷) 
 

V V 

大規模土壤液化 V 
  

土壤液化 
 

V V 

喀斯特地形(大範圍) V 
  

火山作用 

熔岩流 V   

火山碎屑水流 V   

地表變形 V   

火山碎屑落塵  V V 

火山氣體  V V 

大規模火山泥流 V   

洪水 

河流  V V 

潰壩  V V 

海岸  V V 

海嘯(暴潮、波浪)  V V 

海嘯  V V 

極端氣象 

高速直風  V V 

龍捲風  V V 

熱帶暴風雨  V V 

降水  V V 

沙暴與沙塵暴  V V 

人為誘發 

飛機撞擊  V V 

爆炸  V V 

氣體釋出  V V 

外部火災  V V 

電磁干擾  V V 

人口 
人口密度  V V 

人口中心距離  V V 

核子安全事件 核子保安事件  V V 

輻射外釋 空氣與水  V V 

實施緊急計畫

之可行性 
實施緊急計畫之可行性 

V   

實施緊急計畫 實施緊急計畫  V V 

非安全相關 

地形  V V 

冷卻水可用性 V V V 

取得用水  V V 

運輸的可用性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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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 類別 

主要 類型 
篩選 

排序 
排除 裁量 

連接國家或區域的電網  V V 

非放射性的環境影響 V V V 

社會經濟影響  V V 

土地利用規劃  V V 

 

2.1.2 IAEA 核子設施場址評估 

IAEA No. SSR-1 報告中，核子設施場址評估之安全要求，遵循 IAEA SF-1 基

本安全原理(IAEA, 2006)，主旨係保護作業人員、民眾與環境，使其免於游離輻

射的危害，No. SSR-1 報告中所涵蓋的評估項目與場址安全相關的場址特性以及

場址與設施間的交互作用相關，例如：外部危害、監測作業、運轉狀態、事故情

形、緊急應變行動等(IAEA, 2019)，包含核子設施場址評估方法與核子設施場址

評估要項，如表 2.3 所示。 

 

1. 場址與區域特性評估：場址與區域特性評估指在調查可能影響核子設施安全

或放射性可能造成對人類及環境影響之場址與區域特性，若考量外部危害則

調查區域大小應涵蓋危害來源到場址的距離。調查項目包括：區域天然環境

特性、人類活動、場址與區域可預測之未來演變特性。 

 

2. 外部危害評估：外部危害評估應使用適當方法調查場址與核子設施設計相關

的危害，考量可能影響核子設施安全的外部事件頻率與嚴重性，以及發生複

合型事件的可能，主要可分為天然事件產生的外部危害跟人為誘發事件產生

的外部危害。 

 天然危害：地震、火山、氣象、洪水、工程地質、其他天然危害。 

I. 地震：斷層活動性(具顯著的地表變形或錯動的性質)、地動。 

II. 火山：活火山。 

III. 氣象：極端氣候事件(風、降水、雪、冰、氣溫、水溫、濕度、暴

潮、沙塵暴)、少見氣候事件(閃電、龍捲風、氣旋)。 



 

8 

IV. 洪水：降水等天然因素誘發洪水(暴潮、風浪)、地震或其他地質因

素誘發洪水(地震、海底山崩、海嘯)、水工結構物損毀造成洪水(上

游水壩等水工結構物、河川堵塞)。 

V. 工程地質與地質：邊坡不穩定(山崩、落石、雪崩)、崩陷(collapse)、

地表沉陷、地表抬升、土壤液化。 

VI. 其他天然危害：野火、乾旱、冰雹、凍霜、河川分流、土石流、生

物危害(水母、動物、藤壺)。 

 人為誘發危害：運輸交通(飛機碰撞、爆炸)、工業設施(火災、爆炸、拋

射物、釋出有害氣體)、電磁干擾、造成天然危害(資源開發、顯著的地

貌或水域改變)、化學危害(熱、超高壓、毒性)。 

 

3. 場址保護措施評估：如果設施的預計設計不能安全承受自然和人為外部危害

的影響，則必須對場址保護措施的必要性進行評價。 

 

4. 緊急應變行動之可行性：緊急應變行動的規劃範圍涵蓋場址與外部區域，應

考量外部事件、外部基礎建設，以及位於同場址或鄰近位置的核子設施同時

發生事故之可能性，確保緊急應變行動有效並具可行性。 

 

5. 核子設施對區域的潛在效應評估： 

 放射性物質之大氣散布：應在場址內或鄰近區域的適當高程及位置，使

用儀器取得氣象參數(風速、風向、降水、氣溫、濕度、大氣穩定度參數

等)，應用於大氣散布分析。 

 放射性物質經地表水、地下水散布：應發展區域地表水調查計畫以及區

域水文地質調查計畫，了解可能外釋放射性核種的曝露途徑。 

 人口分布與公眾曝露：應調查核子設施壽命期間區域內既有與預測未來

的人口分布，並評估若發生事故導致放射性核種外釋，對民眾之潛在影

響。 

 土地與水源之利用：應調查區域內是否具有可供人為利用或作為生物棲

地的土地與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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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監測與定期檢查：應監測外部危害與場址特性，並定期進行管制要求更新、

檢查防患外部危害的設計、更新資訊與所發生的事件。 

 

表 2.3 核子設施場址評估之要項(IAEA, 2019) 

類別 要項 細項 

外部

危害

評估 

天然危害 

地震 
斷層活動性 

地動 

火山 活火山 

氣象 
極端氣候事件 

少見氣候事件 

洪水 

天然因素誘發洪水 

地質因素誘發洪水 

水工結構物損毀造成洪水 

工程地質與地質 

邊坡不穩定 

崩陷 

地表沉陷 

地表抬升 

土壤液化 

其他天然危害 
野火、乾旱、冰雹、凍霜、河

川分流、土石流、生物危害 

人為誘發 

危害 

運輸交通 
飛機碰撞 

爆炸 

工業設施 

火災/爆炸 

拋射物 

有害氣體 

電磁干擾  

造成天然危害 
資源開發 

地貌或水域改變(顯著) 

化學危害 熱、超高壓、毒性 

緊急應變計畫 緊急應變行動之可行性 

區域的潛在效應評

估 

放射性物質之大氣散布 氣象參數 

放射性物質經地表水、地

下水散布 

地表水調查計畫 

水文地質調查計畫 

人口分布與公眾曝露 既有與未來預測的人口分布 

土地與水源之利用 
人為利用之可能 

成為生物棲地之可能 

監測與定期檢查 

監測 
外部危害 

場址特性 

定期檢查 

管制要求更新 

檢查防患外部危害的設計 

更新資訊與事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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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管制規範 

放射性廢棄物的管理可分為處理、貯存、運送及最終處置四個階段，比起最

終處置的永久存放，貯存設施場址屬於暫時存放，放置的放射性廢棄物部分具有

再取出性，並於貯存設施場址年限到達後可進行運送，轉移至最終處置場址，因

此貯存設施的興建及管理要求與最終處置場址所需不同，下列以國家作為區隔，

分別陳述各國對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的管制要項。  

 

1. 澳大利亞：2014 年澳大利亞核安全局（ARPANSA）根據 1998 年澳大利亞

輻射防護與核安全法(ARPANS)制定管制設施選址及評估場址特性的導則－

選擇可控制的設施（Siting of Controlled Facilities），用以規範核子設施及受

規範的輻射相關設施，其中，核子設施泛指用於研究、醫療或工業生產的核

子反應器，以及放射性廢棄物貯存或處置設施，其選址過程如圖 2.3 所示

（ARPANSA, 2014），以下介紹選址方法及評估標準，並說明應提出之場址

特性。 

 

 選址：圖 2.4 澳大利亞之選址流程係參照 IAEA No. SSG-35 核子設施之

場址探勘與場址選擇報告(IAEA, 2015)進行改編，同樣以區域準則、篩

選準則、排序準則進行評估。 

I. 區域準則：自感興趣區域中選擇多個潛在的場址，並根據篩選準

則進行評估。 

II. 篩選準則：此標準主要用於排除不適宜之場址，含括明顯損害安

全性的場址與區域特性、現有及未來的土地利用、文化價值、經濟

價值，以及人口考量等安全相關方面之問題，提出候選場址。 

III. 排序準則：將候選場址依成為最終選擇場址之吸引力進行比較排

序，此準則以最優之安全性與效率作為標準，可針對特定場址的

問題，如人口統計學、環境標準之敏感性問題、社會問題、技術之

安全性問題等進行考量。 

 潛在場址評估： 

I. 場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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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質學：地震、洪水、極端條件（表面斷層、火山活動、山

崩、永凍層（permafrost）、侵蝕過程(erosion processes)、沉陷

(subsidence)、塌陷(collapse)、土壤類型與深度、岩石類型、

承載力、裂隙(fracturing)、穩定性、液化潛力、地下水位與水

位。 

b. 地形學(Geomorphology)：地表水文特性(河流)、地形(山脈、

山谷)，以及任何可能影響放射性廢棄物自空氣擴散、延散的

特性。 

c. 生態：植被類型與生物多樣性、野生動植物、瀕危物種。 

d. 氣象事件：風速與風向、氣溫、降水(雨、雪、霰(sleet))、濕

度、氣壓、鋒面系統(frontal systems)。 

e. 人口統計(Demographics)：人口分布、土地利用(農業、畜牧

業、酪農業、濕地、商業、住宅與休閒用地，以及水資源的

利用)。 

f. 特殊群體：醫院、養老院、監獄、育幼院。 

g. 營運期間：可能影響場址評估之項目。 

 電力、天然氣與水源的供應。 

 排水系統。 

 通訊。 

 運輸(公路、鐵路、輪船、航空)。 

 緊急措施(消防、警察、救護車)。 

 含有危險物質的設施(儲存化學物品或彈藥)、其他危險設

施(化工廠、燃料儲存廠、發電廠)。 

 附近的其他可能導致緊急事件發生或受到緊急事件影響

而增加民眾風險的設施或環境。 

h. 監測：應建立場址、周圍區域與自然環境的監測系統，有助

於在設施退役後恢復現場環境。 

II.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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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極端氣象事件：雷暴、閃電、渦流(turbulence)、氣旋(cyclones)、

冰雹、風暴潮、水龍捲、森林大火、乾旱、塵埃(dust)、沙塵

暴(sand storms)。 

b. 洪水：排水(drainage)、水壩故障、地下水位變化、河道堵塞、

河流改道。 

c. 極端降水事件：雪、冰雹。 

d. 海嘯及相關的沉積、侵蝕與洪水。 

 

圖 2.3 澳大利亞選址過程示意圖(修改自 Fig. 1 in ARPANSA, 2014) 

 

圖 2.4 澳大利亞選址及場址特性評估流程圖(修改自 Fig. 2 in ARPANS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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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韓國：2019 年起韓國原子能安全委員會輻射安全部訂立「輻射安全管理等

技術標準規則」，管理防止輻射外釋所需之障壁技術標準(原子能安全委員會

輻射安全部，2019)，並以「用過核子燃料中間貯存設施位置的技術標準」訂

定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之選址及場址評估規範(核安全委員會放射性廢物

安全處，2017)。 

 國家政策：文化財產保護法、國家土地規劃和使用法。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選址：不得於下列具有疑慮之位置設置場址。 

I. 人口：應遠離人口稠密地區。 

II. 地震地質特性： 

a. 活動斷層不應位於以貯存設施為中心之半徑 8 公里內。 

b. 貯存設施不應位於地震事件頻率、規模、震度相對較高或預

測可能有地震事件的區域。 

c. 貯存設施應位於不受氣候變化、風蝕、侵蝕、沉積、抬升、

風化、山崩和土壤液化等影響之位置。 

d. 貯存設施之地表應盡可能為均質母岩，若非均質母岩應透過

工程方法證明無影響。 

III. 外部人為誘發事件： 

a. 不得鄰近機場，且應考量飛機運輸交通避免飛機失事影響設

施安全。 

b. 應確認場址周圍之工業與軍事設施及相關活動不會造成安

全性問題。 

c. 應位於不會受到氣體、石油、爆炸物等危險物質危害之地區。 

IV. 外部天然事件：降雨、降雪、閃電、海嘯、龍捲風、強風、颱風。 

V. 河道洪水：應位於低水位且不受到水壩、降雨或其他人為事故等

影響，受到洪水淹沒。 

VI. 水文特性： 

a. 可能補注地下含水層的地表水體不應靠近貯存設施。 

b. 設施場址周圍的地下水位不應受到海水位變化、斷層等自然

現象造成較大波動或季節性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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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應調查地表水與地下水水文特徵，貯存設施應位於不受周圍

水文環境影響的地方。 

VII. 放射性核種外釋：放射性物質自設施外釋至大氣時，經擴散作用

稀釋後不應對周圍的空氣環境造成影響。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場址評估： 

I. 保持冷卻能力，避免燃料因衰減熱而融化。 

II. 外部天然現象(海嘯、旋風、颱風、洪水、暴雪、暴雨、地震等)不

應造成公眾輻射曝露。 

III. 即使發生火災或爆炸亦應保持設施安全性。 

IV. 避免事故引發放射性物質外釋，民眾之個人輻射劑量不宜超過 1 

mSv。 

V. 緊急應變計畫的可行性。 

 

3. 日本：原子力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ion Authority (NRA))係透過對核電

的合理監管以保護人員和環境，並按照決策獨立原則、行為有效原則、透明

公開原則、責任與志向原則、緊急應變原則，把人民安全置於首位，追求世

界最高安全水準。以下簡易陳述其制定與貯存設施相關之用過核子燃料貯存

技術標準規定(NRA, 2013)。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標準： 

I. 防止用過核子燃料達到臨界值：應採取適當措施確保用過核子燃

料不會達到臨界狀態。 

II.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地面型：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應設置於

可承載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的地面上。 

III. 防止地震造成破壞： 

a.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不得因地震的作用力對公眾造成輻

射危害，應確保地震不會造成傾斜或倒塌損害其安全功能。 

b. 防止海嘯造成危害：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應確保其安全功

能不會因海嘯而受到損害。 

IV. 防止因外部因素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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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天然事件：考量除地震及海嘯外可能損害安全功能的的天然

事件，應提供保護措施改良地基及其他設備。 

b. 人為誘發事件：應考量鄰近區域之營業場所、鐵路、道路、

發生火災、爆炸事故、產生有害物質的可能性，亦應評估人

為車輛、船舶、飛機事故等人為誘發事件可能造成的影響，

採取適當措施防範。 

V. 防止民眾非法闖入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考量人為非法入侵及

其攜帶爆炸或易燃物質造成的影響，採取適當措施防範。 

VI. 防止火災造成危害：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可能會因火災或爆炸

影響其基本安全功能，故必須安裝火災警報器、自動檢測系統。 

VII. 具安全功能的設備：應安裝具獨立安全功能的設施，倘若具安全

功能的設施與另一核子設施共用安全功能，則會損害其安全性，

應避免。 

VIII. 材料和結構：容器應具有抗壓力、溫度、水池、輻射、負載以及適

當的機械強度與耐腐蝕性，而管道及其支撐結構應通過機械測試、

耐壓測試及洩漏測試，以確保不會造成外釋。 

IX. 運輸及接收設備：應具有安全運輸及接收裝有用過核子燃料桶的

能力。 

X. 監測系統：應配備監測設備，監測氣體排放及外部輻射劑量。 

XI. 輻射控制設備：確認受控區域的內外部輻射劑量。 

XII. 防止用過核子燃料汙染：避免藉由直接或間接碰觸用過核子燃料

而遭受汙染。 

XIII. 障壁系統：為防止外部輻射造成輻射危害，應設置具有屏蔽能力

之障壁設施，若障壁設施具有開口、管道或其他穿透性物品，為防

止輻射危害，應採取工程措施以防止輻射外釋。 

XIV. 通風設備：應防止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中受汙染之空氣自通風

設施外釋，以過濾裝置及進氣口等防止空氣倒流。 

XV. 備用電源：應配備備用電源，當外部電源系統停止供電時，可用於

監視設備與維持其他必要設備運轉。 



 

16 

XVI. 通訊設備：應配備警報裝置及通信通訊設備，以便於發生緊急事

故時可與外部機構通訊或通信，且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應配備

疏散作業人員之設施。 

 

4. 美國：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NRC)）制定規

則以保護民眾健康及安全，其中 10CFR72 係為規範高放射性廢棄物、用過

核子燃料的獨立貯存，以及與反應器相關的超 C 類放射性廢棄物的貯存，提

出執照頒發所應遵守之相關規則（NRC, 2020）。 

 選址評估：考量場址特性、外部人為誘發事件及天然事件、外部複合性

事件、人口特徵及其分佈、區域環境(含括歷史及觀光價值)、洪患區域、

未來土地及水資源的利用、設施場址壽命期間可能影響放射性物質釋放

的潛在特性等一般注意事項。 

 場址特性：人口、土地使用、水資源等可能影響安全的場址特性。 

 地質勘測：適當區域內無不穩定的地質特性、土壤穩定性問題、地動。

應避免位於可能引起大型斷層之歷史地震範圍內(設計地震的水平地表

加速度至少≥ 0.10g)，並評估場址母岩之土壤液化潛能，以及因震動等

地表運動造成土壤不穩定之可能性，經調查分析後須說明土壤特性足以

滿足承載荷重。評估替代場址時，應選取較少工程性防護措施之場址。 

 正常輻射劑量限值：個人年輻射劑量不得超過全身 0.25 mSv，甲狀腺不

超過 0.75mSv，關鍵器官不得大於 0.25 mSv。 

 設計基準事故輻射劑量限值：位於控制區域邊界之人類，有效劑量總和

不得超過 50 mSv，而個別器官或組織（眼睛的水晶體除外）亦不得超

過有效劑量 50 mSv，其中水晶體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150 mSv，皮膚或任

何肢體的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500 mSv。 

 高放貯存設施到控制區邊界的最小距離必須至少為 100 公尺。另，可經

由高速公路、鐵路或水路橫向穿越控制區域，只要作出適當且有效的措

施以控制交通，並確保民眾健康和安全。 

 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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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阿根廷：阿根廷核監管局(Autoridad Regulatoria Nuclear(ARN))為保障放射性

不擴散，制定基本輻射安全規則，並針對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於 2014 年

提 出 「 放 射 性 廢 棄 物 貯 存 導 則 」 (Almacenamiento de Residuos 

Radiactivos(GUÍA AR 13))，以下概略說明貯存設施之管制要項(ARN, 2014)。 

 場址評估：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之安全評估可分為設計階段、建造階

段及作業階段，應考量外部事件（洪水、地震、火災或其他發生可能性

較低之事件）發生之可能性。 

 放射性物質外釋：若發生事故公眾個人年有效劑量亦不得超過 1 mSv，

水晶體的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15 mSv，皮膚或四肢的年有效劑量不得超

過 50 mSv。 

 緊急應變計畫之可行性：應考量設施特性、場址與周邊環境（基礎設施

與人口），以及可能影響緊急應變計畫的外部事件。 

 

6.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訂定新核電廠的場址安全要求(N 708-N)，以符合安全使

用核能用於和平目的之法律，規範興建新核電廠應評估的各項場址要求

（ANRA, 2013）。 

 場址評估：考量核電廠周圍區域 800 公尺內可能存在影響場址之外部事

件，評估自然事件與人為誘發事件造成的影響及潛在危害。 

I. 考量區域之物理特性：地震、氣象、地質、水文(最大可能洪水及

放射性核種的遷移途徑)。 

II. 考量現有及未來的土地利用。 

III. 緊急應變計畫的可行性：應考量事故發生後放射性核種超出反應

堆半徑 800 公尺之緊急保護措施，以及低人口密度區(距反應爐半

徑 3 公里)之延遲放射性核種外釋影響的行動，必要時應採取措施

以維持輻射曝露的合理抑低。 

IV. 場址外圍地區的人口密度、人口分布及其他特性，並評估對個人

及群體的輻射曝露風險。 

V. 應評估可能影響外釋之放射性物質向環境及人類遷移的場址及環

境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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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外部危害應根據最新情況及該地區的場址特性進行評估。 

VII. 若要增加設施容量應重新評估場址適宜性。 

VIII. 電路系統：場址評估應考量場址外部傳輸網絡的可用性、容量、可

靠性、穩定性、耐用性、易損性，並考量減輕危害之解決方案，若

評估後表明危害為不可接受且無可能之解決方案，則該場址為不

適宜場址。 

 放射性物質外釋： 

I. 放射性物質的大氣擴散：評估場址的大氣擴散特性，應於適當海

拔高度位置蒐集氣象量測基本參數。 

II. 放射性物質通過地表水擴散：應確認該地區的地表水文特性，包

括自然水體與人工水體。 

III. 放射性物質通過地下水擴散：應確認該地區的地下水文特性，包

括含水層與地表水、地下水的相互作用。 

IV. 對環境的放射性影響：在運轉期間或事故狀態下，場址對作業人

員的潛在放射性影響，例如：採取緊急措施的影響，應考量人口分

布、飲食習慣、土地和水的使用等。 

 非地震事件對場址安全的危害： 

I. 氣象事件：應調查場址周圍地區的氣象及氣候特性，例如：風、水、

降雨、降雪、溫度、風暴潮，以及可能發生的罕見氣候現象。 

II. 洪水：評估一種或多種自然原因造成洪水的可能性(如降雨或積雪

融化而產生的逕流造成洪水)。水工結構設施故障而引起的洪水和

海浪，應對上游水工控制結構進行分析，確認設施是否能承受一

個或多個上游結構失效的影響。 

III. 地工危害：土壤及岩石的穩定性、液化潛能、自然和人工邊坡的穩

定性。 

a. 邊坡不穩：坡度不穩定的可能性(土地和岩石山崩及雪崩)。 

b. 地表塌陷(Collapse)、抬升、沉陷：是否存在喀斯特地形、洞

穴或人為形成的特性(礦山、油井、水井)。 

c. 土壤液化：辨別地下材料液化之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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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基礎材料：檢查地下材料岩石特性，評估母岩在靜態及地震

荷載狀態下的穩定性。 

IV. 外部人為事件：附近運輸路線、工業和軍事設施的潛在危害。 

a. 飛機墜毀：撞擊、火災和爆炸。 

b. 化學爆炸：評估該區域是否有可能爆炸或藉由爆炸間接引爆

氣體的化學物質處理、加工、運輸、貯存活動。 

c. 其他重要人為事件：易燃、易爆、窒息、有毒、腐蝕性、放

射性等物質的貯存、加工、運輸等，以及導彈裝置、電磁干

擾、地面中的渦流、雜物堵塞空氣或入水口的潛在影響。 

V. 其他危害：火山作用、沙塵暴、嚴重降水、雪、冰、冰雹及過冷的

地下凍結等潛在危害。 

 地震危害：地震、地表斷層。 

 緊急應變計畫之可行性：人口密度、緊急計畫區域、其他應急考量因素。 

 監視與控制：場址特性、外部危害。 

 

7. 巴西：巴西國家核能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Nuclear Energy (CNEN)），

主要的職責是規範巴西的核能利用，促使放射性物質與設施的運轉皆具有安

全性，其制定「貯存設施選址」(CNEN,1990)，用以規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

的貯存場址。 

 場址的適宜性： 

I. 具有可長期發展的特性：保護人類、物品、環境免受放射性廢棄物

汙染，並防止個人及動物的無意闖入。 

II. 維護自然資源。 

III. 排水良好，不受到洪水影響。 

IV. 防止上游流域水體侵蝕或淹沒設施。 

V. 符合水文地質標準。 

VI. 場址位置無構造運動。 

VII. 遠離可能對環境監測計畫造成不利影響的環境、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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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核種的外釋：腐蝕作用、地下水傳輸、土壤表面毛細作用、生物

作用產生氣體、動植物入侵、人為入侵。 

 水文地質標準：無地表水，且地質應能防止或遲滯核種遷移，若放射性

核種外釋至地下水應受到遲滯，如上述條件無法滿足應以工程設施彌補。 

 場址選擇：生態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地質因素、氣象因素。 

I. 生態因素：考量獨特或稀有物種或生態系統的存在。 

II. 社會經濟因素：人口統計學、土地和水的管轄權和使用、農牧活

動、工業活動、路線和交通工具、聯邦和州土地、周圍人口的資料、

周圍人口的直接和間接利益。 

III. 地質因素：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可用性、位置和移動、土壤性質、可

能導致地形破壞的構造和其他過程、礦物和化學。 

IV. 氣象因素：水文、氣象和氣候。 

 放射性物質外釋：空氣擴散、水的延散作用、對植被與動物的影響、對

環境的潛在影響。 

 

8.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的核能法規署制定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理(NRA, 2013)

用以規範除了用過核子燃料外之放射性廢棄物相關的安全要求，管理放射性

廢棄物，避免其輻射曝露導致民眾個人年有效劑量超過限值。 

 選址： 

I. 天然及人為因素導致設施對動物安全性的影響。 

II. 設施對人口與環境的放射性影響。 

III. 區域調查：區域應具有大面積的良好地質結構、地貌（地形）、水

文地質、工程地質、水文、氣候等。 

 設計： 

I. 放射性物質外釋：正常操作或緊急事件下放射性物質外釋不應超

過劑量限值。每個設施每年外釋之輻射劑量不得超過 0.15 mSv，

且現有設施每年不得超過 0.25 mSv，倘若發生緊急事故設施周圍

人口亦不得超過每年 1 mSv。 

II. 內部人為失誤、外部天然事件、外部人為誘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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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內部事件：火災、爆炸、重物掉落、撞擊影響、內部流程失

誤、內部人為失誤導致洪水、其他影響安全功能之事件。 

b. 外部天然事件：極端氣候事件、地震、外部洪水。 

c. 外部人為誘發事件：客機墜落、周遭工業和運輸活動。 

III. 緊急應變計畫。 

IV. 監測與控制:主動監控(設施維護)、被動監控(場址特性、設施設計、

人口分布)。 

 

9. 芬蘭：用過核子燃料的處理與貯存 YVL D.3 (STUK, 2020)與核電廠選址 YVL 

A.2 (STUK, 2019)皆是依據核能法所訂定的導則，其目的為盡可能保持高度

安全性，並根據操作經驗、安全研究與科學、先進的技術採取措施。 

 用過核子燃料的處理與貯存(STUK, 2020)：設施的設計應考量內部或外

部事件，如人為作業疏失事件發生的可能性，以及飛機故障、火災等可

能造成組件故障影響設施安全功能之事件，並確保在預期事故發生時緊

急應變之可行性，確保設施防火、防洪、照明、空調、輻射防護，並於

事故發生時具備進入控制設施之可行性。 

 核電廠選址(STUK, 2019)： 

I. 國家政策對場址的規範： 

a.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法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rocedure Act (252/2017)。 

b. 土地利用與建築法 Land Use and Building Act (132/1999)。 

c. 環境保護法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ct (86/2000)。 

d. 環境保護法令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cree (169/2000)。 

e. 自然保護法 Nature Conservation Act (1096/1996)。 

f. 自然保護法令 Nature Conservation Decree (160/1997)。 

g. 電力市場法 Electricity Market Act (588/2013)。 

h. 救援法 The Rescue Act (379/2011)。 

i. 警察法 The Police Act (872/2011)。 

j. 航空法 The Aviation Act (86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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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選址： 

a. 附近的地理以及人口的普遍分佈和預測分佈。 

b. 土地和水源的使用以及附近地區的生計（包括農業和漁業）

和交通。 

c. 現場氣候和氣象條件。 

d. 場址及其附近的水文因素。 

e. 場址及其附近的地質和地震學。 

f. 冷卻水進出水計畫。 

g. 攝入水源。 

III. 場址評估： 

a. 不得置於人口稠密地區：不應有難以實施緊急應變措施的設

施或人口中心。 

b. 核電廠面積應延伸至距工廠約 0.5-1 公里。 

c. 緊急應變應於場址周圍區域並延伸至設施約 5 公里的距離。 

d. 影響選址的外部危害：人為誘發的外部危害應檢查陸、海、

空運輸以及可能造成危險的工業設施與貯存設施。天然危害

應考慮氣候變化對自然現象的影響。 

IV. 放射性物質的外釋： 

a. 正常營運下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01 mSv (STUK, 

1988）。 

b. 事故發生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1-5 mSv (STUK, 2019)。 

 

10. 匈牙利：匈牙利原子能管制機關制定核子設施與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的安

全區(HAEA, 2011)法令，以規範核設施、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以及設施

周圍之安全區，並於核設施與安全要求(HAEA, 2005)規範場址評估應遵循之

項目。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的安全區(HAEA, 2011) 

I. 安全區邊界：核子設施的安全區與放射性廢棄物的安全區不得重

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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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電廠：設施周圍 500 公尺以上。 

b. 反應堆：設施周圍 100 公尺以上。 

c. 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設施周圍 500 公尺以上。 

d. 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設施周圍 100 公尺以上。 

II. 永久居住於安全區邊界之人類，於核子設施與放射性廢棄物貯存

設施正常運轉期間，外釋之放射性物質的輻射曝露不得超過個人

年有效劑量 100 µSv。 

III. 安全區內禁止項目： 

a. 除屬於核裝置與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的設施外，建立用於

人的長期居住的設施（房屋、度假村、兒童和保健設施、運

動場、遊樂場、訓練或射擊場、營地、露營地、遊樂場）。 

b. 進行不利於設施安全的活動（爆破、航空、工業活動）。 

c. 確定限制條件時要考慮到環境條件的不利變化（地形與路

網）。 

 核設施與安全要求(HAEA, 2005)： 

I. 場址特性：應力、環境條件、地震。 

II. 場址評估：緊急應變計畫的可行性、電力系統、火災警報系統、土

壤力學結構評估。 

 

11. 義大利：義大利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技術導則(ASN, 2014)係為規範放射性廢

棄物之蒐集、分類、處理、包件、臨時貯存設施、運輸、處置設施等一連串

放射性廢棄物作業流程，藉此保護環境以及民眾與作業人員之健康。 

 選址: 

I. 放射性廢棄物的外釋：周圍人口與作業人員之個體與集體輻射劑

量須保持合理抑低，個人年有效劑量應低於 0.1 mSv。 

II. 經濟與社會：應考量經濟與社會因素，放射性廢棄物可能對後代

子孫造成的影響。 

III. 土地利用：應考量土地當前與未來用途。 



 

24 

IV. 氣象與洪水：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應避免受到氣象事件與洪水

的侵襲。 

V. 火災：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址應適當的防範火災並具有防火設施。 

VI. 人類入侵：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址應避免除作業人員外之人類入

侵。 

VII. 外部事件：應保護放射性廢棄物設施及放射性廢棄物免受外部事

件危害，例如：地震、龍捲風。 

VIII. 地面排水系統：應蒐集排水系統排出之液體，控制外釋輻射劑量。 

IX. 火災探測與預防系統：應考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址可能發生火

災，根據判斷裝置火災探測系統與預防系統。 

 

12. 立陶宛：用過核子燃料之貯存設施的一般要求(VATESI, 1999)之訂定，係為

對用過核子燃料之貯存設施進行規範，制定作業人員、周遭人口與環境之潛

在輻射曝露限值，以及貯存設施之相關措施標準。 

 場址基本安全原則： 

I. 經濟與社會：考量經濟與社會條件，應減少作業人員和普通民眾

接觸貯存場址，以及貯存場址營運期間對環境的影響。 

II. 發生設計基準事故時，應確保作業人員與民眾之輻射劑量不超過

個人有效劑量限值。 

III. 放射性物質不應脫離控制外釋至環境中。 

IV. 正常營運期間貯存設施釋放到環境之液態、氣態放射性物質不應

超過最大環境允許放射性排放量。 

V. 倘若發生非設計基準之事故，應採取適當措施以控制放射性物質

的外釋並減輕其後果。 

VI. 應貫徹縱深防禦原則，阻礙放射性物質或其他物質在貯存設施中

遷移，或外釋至環境中的障壁系統，並通過技術與措施確保貯存

設施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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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址評估： 

I. 外部天然事件：根據場址區域中可能發生之天然事件對設施運轉

可能發生之潛在影響進行識別與評估。 

II. 外部人為誘發事件：考量可能危害貯存設施之人類活動與設施，

對場址周遭地區進行調查。 

III. 監視與控制：外部危害、現有及未來人口分布、現有與未來土地與

水資源之利用、可能影響放射性核種外釋之場址特性。 

IV. 貯存設施周圍之安全區：應根據對輻射狀態之評估確定自貯存設

施到安全區之邊界距離。 

V. 緊急應變計畫：應規定貯存設施危害之標準、當地機構應提供緊

急支援行動、緊急事故之措施、針對緊急事故之技術設備、作業人

員保護計畫。 

 

13. 羅馬尼亞：國家核子作業管制委員會於 2006 年制定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貯

存規範(CNCAN, 2005)，其目的為確保作業人員、民眾與環境之安全，並提

供安全評估所需之內容與格式導則，以下將簡介貯存設施管制要項。 

 場址特性：考量地質、水文地質、地球化學、結構與地震活動、地表特

性(影響土壤穩定性之項目：洪水、侵蝕、山崩(alunecările))、氣象事件

與氣候變化(降水、蒸發、極端氣象事件)、影響場址的人類行為。 

 場址評估： 

I. 放射性物質的外釋：貯存設施營運階段，放射性物質藉由場址之

液體與氣體排放外釋，可能導致作業人員與民眾遭受輻射曝露，

應限制放射性物質外釋至環境，以維持作業人員與民眾個人年有

效劑量低於 0.3 mSv。 

II. 經濟與社會：應於合理範圍內考量經濟與社會因素。 

III. 監測與控制。 

IV. 事故與事件：貯存設施應足以承受相異環境造成之事故與事件造

成的影響。 

V. 人口分布與設施：應考量貯存設施周遭人類活動與機構的存在。 

VI. 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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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核子管制機關制定核設施的安全要求(UJD SR, 2006)，

列出有關核設施在選址、貯存、建造、運轉、退役和封閉期間對核設施的安

全要求規範。 

 選址： 

I. 放射性物質外釋：應確保設施運轉期間發生事故時，區域內之個

人年有效劑量不超過規定限值。  

II. 地震：最高震度達到或超過歐洲地震震度等級表 8 級，則不應設

置核子設施。 

III. 採礦作業：倘若場址區域範圍內具有天然氣/石油開採、地下水資

源，則不應設置核子設施。 

IV. 地質：場址區域內具有喀斯特地形，或可能改變地表坡度危及該

地區岩體穩定性之事件(山崩(zosuvy)、地震活動斷層、土壤液化、

構造運動)，若無法以工程措施克服，則不宜作為核子設施場址。 

V. 資源：該地區具有天然藥物資源、地下水與地表水保護區，則不宜

設置核子設施。 

VI. 礦場：該地區具有已宣布即將開採之礦場，則不宜設置核子設施。 

VII. 經濟與社會：場址區域具有工業設施或其他經濟保護區則不宜設

置核子設施場址。 

 場址評估： 

I. 外部危害：考量天然事件（風、極端溫度、極端降雨、局部洪水、

地震）與人類誘發事件（飛機墜毀、人類活動與工業設施）造成之

外部危害。 

II. 內部事件：考量洪水、火災、爆炸、碎屑、管道破裂等可能導致裝

置故障的事件，提供適當的防禦與緩解措施。 

III. 防火設施：具備火災識別系統、滅火措施。 

IV. 監視與控制：外部事件、檢查與操作核子設施。 

V. 緊急應變計畫：應具備緊急控制中心，並與其他重要場所保持通

訊，以確保周遭人員免受緊急事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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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斯洛維尼亞：輻射與核安全因素規則(SNSA, 2016a)係根據電離輻射防護與

核安全法進行訂定，其主要規定與輻射或核子設施相關的範圍、類型、安全

報告等文件內容，其附件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設計依據(SNSA, 2016b)

及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設計依據(SNSA, 2016c)提出應以工程措施克服

之事件。 

 輻射與核安全因素規則： 

I. 選址：場址區域周圍環境、自然或人為特性，包括：火災、溫度、

壓力、輻射、相對濕度、化學環境、洪水程度、地震。 

II. 場址評估：考量內部事件、外部事件(天然事件、人為誘發事件)、

人類活動相關事件。 

III. 緊急應變計畫：緊急照明、通風設施、防火等。 

 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設計依據： 

I. 須能以工程設施克服地震、龍捲風、雷擊、洪水等天然現象的影

響。 

II. 防止內部火災。 

 高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設計依據： 

I. 須能以工程設施克服內部事件、外部事件（天然事件：地震、洪水、

極端氣象事件，如低溫、雪、冰、強降雨、陣風等)、人類活動的

影響。 

II. 防止內部火災。 

 

16. 西班牙：用過核子燃料貯存設施安全準則 IS-29 (CSN, 2010)之管理目標為採

取適當措施保護人民、事物與環境，使輻射曝露風險降至最低。 

 選址：場址特性、環境。 

 場址評估： 

I. 放射性物質外釋：正常運轉或事故發生期間，距離設施周圍半徑

100 公尺的安全區之外的民眾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25 mSv，

而作業人員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50 mSv，皮膚之有效劑量不得超

過 500 mSv，水晶體之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150 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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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緊急應變計畫。 

III. 內部事件： 

a. 動力或流體供應中斷：電、空氣、壓縮空氣、真空、水、水

蒸氣、冷卻劑、化學試劑或通風。 

b. 濫用電力、化學測試。 

c. 機械設備故障：墜落的負載(la caída de cargas)、破裂、洩漏、

組件斷裂。 

d. 控制儀表故障與人為疏失。 

e. 內部火災和爆炸：產生氣體或危險過程。 

f. 淹水。 

IV. 外部事件： 

a. 自然危害： 

 極端環境條件：降水、雨、雪、冰、冰雹、風、雷擊、高

溫、低溫等。 

 洪水：水壩故障、河川洪水。 

 地震。 

 結構沉陷。 

 颶風、颱風。 

 天然火災。 

 動植物影響：損壞空氣入口或出口、土製結構等。 

b. 人類誘發危害： 

 火災、爆炸、釋放物質：危險或腐蝕性設備、工業、軍事

或基礎設施、運輸。 

 飛機失事影響。 

 由於結構故障或自身原因而對導彈造成影響。 

 外部電力供應與電力損失。 

 內部：基礎設施故障、阻塞、停擺、補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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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瑞士：瑞士聯邦核子安全檢查署 Swiss Federal Nuclear Safety Inspectorate 

(ENSI)制定核能條例(ENSI, 2004)用以規範核子設施之建築許可與營業執照，

以及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處置之規範等，並以防止核設施事故之危害假設與

評估條例(ENSI, 2009)提出可能對核設施造成損害之事件。 

 核能條例(ENSI, 2004)：核電廠預防事故要求。 

I. 內部事故：反應爐故障、冷卻液損失、散熱器損失、火災、水災、

機械故障、處理燃料組件時燃料包件或管路損壞、操作系統故障、

安全系統功能故障，以及人員失誤。 

II. 外部事件：地震、洪水、民用和軍用飛機失事、陣風、閃電、壓力

波、火災、外部電源中斷和外部電源損壞導致冷卻水供應中斷。 

III. 放射性物質外釋：個人年有效劑量限值可依照事故發生頻率進行

區隔，發生頻率為 1*10-3/yr 的個人年有效劑量限值為 1 mSv，發

生頻率為 1*10-4/yr 的個人年有效劑量限值為 100 mSv。 

IV. 緊急應變計畫。 

 防止核子設施事故之危害假設與評估條例(ENSI, 2009)：核子設施場址

評估。 

I. 內部危害: 

a. 反應爐故障：輻射外釋。 

b. 火：熱氣，煙和熱輻射。 

c. 洪水：電氣系統的短路。 

d. 組件故障：對結構和設施部件的機械影響。 

e. 人員不當行為：直接釋放放射性物質，引發事故並加劇事故。 

f. 放射性物質處理不當：污染。 

g. 操作系統故障或故障：觸發故障。 

h. 安全系統的故障或故障：觸發事故並破壞障壁的完整性。 

i. 爆炸：壓力波，熱輻射和火。 

j. 承載過大碰撞 (Absturz schwerer Lasten)：損壞結構或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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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外部危害： 

a. 地質：地面振動，塌陷，山崩，附近設施的破壞，可能危及

核子設施安全以及非防震輔助和供應系統的損失，並導致火

災和洪水。 

b. 洪水：洪水對建築物的影響，水滲入建築物和建築物排水能

力不足。 

c. 飛機墜毀：由於墜毀，燃油燃燒（包括煙霧產生），爆炸和碎

屑引起的系統零件振動。 

d. 極端氣象事件：非針對極端氣象事件所設計的輔助和供應系

統發生事故導致受損，或是建築物上的壓力和溫度負荷不足

以承受極端氣象事件。 

e. 雷擊：電氣設備中的電壓輸入。 

f. 爆炸：壓力和熱波。 

g. 火災：熱氣體，煙霧和熱輻射。 

 

18. 烏克蘭：烏克蘭國家核子管制委員會 State Nuclear Regulatory Inspectorate of 

Ukraine (SNRC)制定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址選址要求(SNRC, 2008)，此規定

適用於核能相關運轉設施，以及貯存設施場址。 

 場址特性一般要求： 

I. 地質特性：穩定的地質結構、外部影響（冰川、冰川週期、海平面

變化、地下水與地表水方向、侵蝕或沉積過程等）、內部構造運動

影響（第四紀新構造、地震、火山作用、貫入作用(діапіризм; 

diapirism)等）、遠離斷層、母岩的長期穩定性。 

II. 水文地質特性：防止水體進入貯存設施、限制地下水流過貯存設

施、周圍岩層應有較低的水力梯度與滲透性、地質貯存母岩應不

具含水層或僅具少量斷裂帶。 

III. 地球化學特性：地質環境中的地球化學特性應提供地球化學障壁，

遲滯放射性核種自貯存設施外釋，例如：工程障壁系統。 

IV. 地表特性：近地表貯存設施應避免位於侵蝕、洪水、河水、山崩、

喀斯特地形，並防止因降水、融雪、水工結構事故等導致設施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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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或淹沒。地質貯存設施的建造與作業安全性的強度與頻率應

避免破壞地質貯存設施的地表結構。 

V. 氣象事件與氣候變遷：極端氣候事件(異常降雨、颶風、龍捲風、

雷暴、沙塵暴等)、氣候變遷(冰川作用、地下水流量變化、海侵等)。 

VI. 人為的直接或間接影響： 

a. 應確保貯存設施場址不因現在與未來的人類活動喪失阻隔

功能。 

b. 應優先選擇不受人類活動影響的場址：水工設施損壞導致洪

水、火災和爆炸事故導致釋放易燃或有毒且具腐蝕性的物質、

危險物質運輸、機場和路網、現有井或鑿井導致地質貯存設

施具潛在核種外釋途徑。 

VII. 社會經濟特性：近地表貯存設施優先考量人口稀少地點，且無未

來人口增長之疑慮，而地質貯存場則應謹遵安全原則位於工業與

交通基礎建設良好之地區。 

VIII. 其他因素：具社會與文化意義或自然保護對象、長期土地利用規

劃與土地所有權、現有工業與農業基礎建設、調查公眾對貯存場

址的態度。 

 不應設置場址之情形： 

I. 關鍵群體之預期輻射劑量或風險高於安全標準。 

II. 具有活動斷層或構造運動的地帶。 

III. 地震活動規模之地震震度超過 8 級。 

IV. 火山地質活動與泥活山活動。 

V. 可用於供水的地下水或礦泉水來源，並可能因貯存設施存在而遭

受汙染。 

VI. 現有與具可能性之礦場。 

VII. 具保護區、國家公園、文化與歷史古蹟、醫療設施、軍事防禦設施、

娛樂設施。 

VIII. 可能因水庫結構損毀造成洪水之區域。 

IX. 其他烏克蘭法律禁止的情形。 

 不應設置近地表貯存設施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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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具喀斯特地形可能影響岩體穩定性之地區。 

II. 山崩、土石流、雪崩等可能影響設施施工之不穩定坡面。 

III. 沿海區域。 

 不宜設置場址之地區： 

I. 地震活動達到或超過 MSK-64(Medvedev–Sponheuer–Karnik scale)

震度分級 7 級的地區。 

II. 第四紀新構造運動(Quaternary neotectonics)中已形成差異之構造

運動地區。 

III. 礦場與已開採完畢之礦場，僅部分可用於地質貯存。 

IV. 具結構不穩定之土壤特性的地區。 

V. 具有影響貯存設施系統安全之地區(液壓、火災與爆炸性物體、機

場等)。 

VI. 具有發展前景之居住地區。 

VII. 運轉期間與封閉期間發生緊急事故難以撤離之機構所在地(醫院、

監獄等)。 

VIII. 適合農業生產的地區。 

IX. 倘若貯存設施可提供工程解決方案解決對貯存設施安全功能造成

影響的問題，則可將貯存設施場址置於條件不利之地區。 

 

19. 英國：核子管制辦公室 Office for Nuclear Regulation (ONR)針對高放射性廢

棄物的貯存制定高放射性廢棄物的貯存管理 (ONR, 2011a)，基本保護目標

是確保所有的固體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應以保護人民健康與利益為主，並

確保民眾信心。 

 國家政策：放射性物質法規(環境原則)（ONR, 2011b）。 

 選址：人類入侵、野生動物入侵、地下水、雨水、洪水。 

 場址評估：內部危害、外部危害(地震，洪水、強風，以及氣候變遷等其

他長期趨勢，例如海平面上升、地下水位變化、洪水、沿海侵蝕等)、監

視系統與警報(大氣溫度與相對溼度異常、累積易燃氣體、水與地下水

的入侵、火災、未經授權的人類入侵)、貯存設施運轉年限、放射性物質

的外釋(通風系統)、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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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管制要項 

IAEA No.SSG-35 與 No.SSR-1 報告以及國際上與貯存設施相關法規皆遵循

保護人類生命、健康與環境的原則進行制定，IAEA No.SSG-35 報告是以規範核

子設施之選址的方式，促使所建置之核子設施場址位置之安全性，足以達到安全

要求成為適宜之場址，而 No.SSR-1 報告則是評估核子設施之外部危害、內部危

害、緊急應變措施等，以降低未來核子設施放射性物質外釋之風險，其餘國際上

之貯存設施相關法規則同樣著重於場址之選擇以及評估，並輔以國家政策以期建

置符合國情之貯存設施。 

為綜整探討國際上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相關之管制要項，將以考量項

目最為完整之 IAEA No.SSG-35 報告作為基準進行列表，如表 2.4 所示。並且將

表中之關鍵要項(10 個國家以上)、具影響力的項目(6-9 個國家)、較少被提及的項

目(少於 5 個國家)陳述如下：  

 

1. 關鍵要項：地震、洪水、火災。 

2. 具影響力的項目： 

 外部危害評估 

I. 天然危害：工程地質(山崩、土壤液化)、極端氣象事件(降雨)。 

II. 人為誘發危害：飛機墜毀、工業設施、運輸交通。 

 內部危害：火災/爆炸。 

 人類入侵。 

 人口密度/分布。 

 監測與控制。 

 非安全相關：土地利用、社會與經濟。 

 緊急應變計畫之可行性。 

3.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外部危害評估 

I. 天然危害：地震(斷層)、工程地質(喀斯特地形、基岩荷載)、火山

作用、洪水(水工結構故障)、極端氣象事件(降雪、龍捲風、閃電、

強風、溫度、颱風/颶風、海嘯)、氣候變遷(海平面變化、地下水位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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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為誘發危害：軍事設施、導彈影響。 

 內部危害評估：水災、人為疏失、系統故障、重物掉落撞擊。 

 輻射外釋：空氣、液體。 

 非安全相關：可利用資源、地形。 

表 2.4 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管制項目列表 

類別 項目 重要程度分級 國家名稱 

外

部

危

害

評

估 

天

然

危

害 

地震 

地震 關鍵要項 

IAEA、澳大利亞、韓國、

日本、美國、阿根廷、亞

美尼亞、保加利亞、芬

蘭、匈牙利、羅馬尼亞、

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西班牙、瑞士、烏克蘭、

英國 

斷層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美國、亞美尼亞、斯洛伐

克、烏克蘭 

工程

地質 

山崩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美國、亞美尼亞、羅馬尼

亞、斯洛伐克、瑞士、烏

克蘭 

土壤液化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美國、亞美尼亞、斯洛伐

克、烏克蘭 

喀斯特 

地形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亞美尼亞、斯洛伐

克、烏克蘭 

基岩荷載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美國、

亞美尼亞、斯洛伐克、烏

克蘭 

火山作用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亞美尼

亞、烏克蘭 

火災 關鍵要項 

IAEA、韓國、日本、阿根

廷、芬蘭、匈牙利、義大

利、斯洛伐克、斯洛維尼

亞、西班牙、瑞士、烏克

蘭、英國 

洪水 
天然洪水 關鍵要項 

IAEA、澳大利亞、韓國、

日本、美國、阿根廷、亞

美尼亞、巴西、保加利

亞、義大利、羅馬尼亞、

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

西班牙、瑞士、烏克蘭、

英國 

水工結構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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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重要程度分級 國家名稱 

故障 亞美尼亞、西班牙、烏克

蘭 

極端

氣象

事件 

降雨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亞美尼亞、羅馬尼亞、斯

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

班牙、烏克蘭 

降雪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亞美尼亞、西班牙、烏克

蘭 

龍捲風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義大利、斯洛維尼亞、烏

克蘭 

閃電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韓國、斯洛維尼

亞、西班牙、瑞士 

強風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亞美尼亞、義大利、斯洛

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

牙、瑞士、烏克蘭、英國 

溫度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亞美尼

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

亞、西班牙 

颱風/颶風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韓國、西班牙、烏

克蘭 

海嘯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日本 

氣候

變遷 

海平面變

化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烏克蘭、英國 

地下水位

變化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烏克蘭、英國 

人

為

誘

發

危

害 

飛機墜毀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日本、亞美

尼亞、保加利亞、芬蘭、

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士 

工業設施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日本、亞美尼亞、保加利

亞、芬蘭、匈牙利、斯洛

伐克、西班牙 

運輸交通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日本、保加利亞、

芬蘭、匈牙利、西班牙、

烏克蘭 

軍事設施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西班牙 

導彈影響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亞美尼亞、西班牙 

內部 

危害 
火災/爆炸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保加利亞、斯洛伐

克、斯洛維尼亞、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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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項目 重要程度分級 國家名稱 

牙、瑞士 

水災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保加利亞、斯洛伐

克、西班牙、瑞士 

人為疏失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保加利亞、西班

牙、瑞士 

系統故障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西班牙、瑞士 

重物掉落撞擊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保加利亞、瑞士 

入侵 

人類入侵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日本、巴西、羅馬

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

尼亞、義大利、烏克蘭、

英國 

動、植物入侵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巴西、西班牙、英

國 

人口密度/分布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韓國、

美國、亞美尼亞、巴西、

保加利亞、芬蘭、立陶

宛、羅馬尼亞、烏克蘭 

核種 

遷移 

空氣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韓國、亞美尼亞、

巴西、立陶宛、羅馬尼亞 

液體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亞美尼亞、巴西、

義大利、立陶宛、羅馬尼

亞 

緊急應變計畫之可行性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阿根廷、亞

美尼亞、芬蘭、匈牙利 

監測與控制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日本、

亞美尼亞、巴西、保加利

亞、立陶宛、羅馬尼亞、

斯洛伐克、英國 

非安全 

相關 

土地利用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澳大利亞、亞美尼

亞、巴西、芬蘭、義大

利、立陶宛、羅馬尼亞、

烏克蘭、英國 

社會與經濟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巴西、義大利、立

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

克、烏克蘭 

可利用資源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美國、巴西、斯洛

伐克、烏克蘭 

地形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保加利亞、芬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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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國際低放處置場址規範管制要項研析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最終步驟，為促使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設施場址之設計可容納放射性廢棄物，達到環境隔離、避免對人體健康與環境

造成危害，國際間以法律規範制定處置設施自選址到處置設施封閉後期壽命期間

(圖 3.1)之審核標準，並考量設施場址之安全性問題，進行一系列之安全論證，提

高民眾信心與可接受度，其中 IAEA 所制定之高質量安全標準已在全世界廣泛使

用，故本章節將研析國際原子能總署處置設施場址相關之安全標準叢書 No.SSR-

5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要求(IAEA, 2011b)，以及遵循 No.SSR-5 所制定的處置

設施相關之安全指引，No.SSG-14 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IAEA, 2011a)、

No.SSG-23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址(IAEA, 2012)、No.SSG-29 放射性廢棄物

近地表處置設施(IAEA, 2014)。另外，為探討各國法規之共通性，3.2 節研析加拿

大、韓國、日本、美國、巴西、保加利亞、芬蘭、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立陶

宛、墨西哥、烏克蘭、英國等 14 個國家所訂定之處置設施規範，並於 3.3 節進行

綜整提出處置設施場址之管制要項，供予本國相關單位參考。 

 

 

圖 3.1 處置設施開發、運轉、封閉後階段之時間軸圖示(修改自 Fig. 1 in IAEA, 

2014) 

 

3.1 國際原子能總署處置設施場址評估流程 

本小節所研析之 IAEA 系列報告 No.SSG-14 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

No.SSG-23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址、No.SSG-29 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設

施等處置設施相關導則，皆依循 No.SSR-5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要求報告，其

安全要求係專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址訂定，係用以確保作業人員、周遭民

眾，以及未來環境之安全性。處置設施之場址特性、設計等倘若無法符合安全要

求所提出之安全標準，則應採取措施解決問題，亦或者將其評估為不適宜場址

(IAEA, 2011b)，以下將簡述 No.SSR-5 報告中處置設施場址應符合之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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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址、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設施場址、放射性廢

棄物地質處置設施場址之管制要項陳列於表格 3.1。 

1.  No.SSR-5 安全要求(IAEA, 2011b) 

 安全標準： 

I. 民眾個人年有效劑量限值 1 mSv。 

II. 處置設施設計個人年有效劑量限值 0.3 mSv。 

III. 封閉後人類無意闖入的個人年有效劑量限值 1 mSv。 

 安全作法： 

安全作法係指在處置設施壽命期間，為確保處置設施可容納與放射性核種

相關之放射性廢棄物，並將其與生物圈隔離，而採取的所有行為，例如多重安

全功能、圍阻、隔離、被動安全功能等。多重安全功能是透過多種物理和化學

方法達到封閉與隔離，以主動控制天然障壁與工程障壁之方式實現安全功能。

圍堵是以工程設計、環境特性、地質特性等，對氣態放射性核種及少部份易遷

移的核種進行阻撓，確保人類之輻射曝露合乎限值。隔離是根據場址位置、處

置深度等方式促使放射性廢棄物遠離危險區域，間接減少外部事件意外干擾設

施的可能性，並可避免具有價值的資源無法利用。被動安全功能則是以監視與

控制之方式，限制人類與動物之入侵，並監測進出人員之身體狀況。 

 安全論證與安全評估: 

安全論證構成要素(圖 3.2)包含安全評估(圖 3.3)所提出之可靠證據與推理，

是為說明處置設施場址之安全性，透過安全論證解決場址設計、工程、品質管

理，以及建置管理系統等，處置設施場址壽命期間存在或尚未解決的問題，證

明可能發生之演化以及可能影響處置設施的事件已被充分考量，且放射性廢棄

物對人類及環境的影響已受控管。 

 安全性的保證： 

處置設施之放射性廢棄物接收標準、監控程序的進行、核子保安措施、品

質管理系統之保證等各項措施皆係為增加處置設施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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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安全論證的組成、管理系統的應用、管制機關與利害關係的相關性(修改

自 Fig. 3 in IAEA, 2014) 

 

 

圖 3.3 安全評估項目(修改自 Fig. 4 in IAEA, 2014) 

2. 地質處置設施(IAEA, 2011a) 

 地質環境： 

I. 母岩的深度與尺寸應足以容納處置設施，相對單純地質環境中的

均勻岩層可優先考慮。 

II. 母岩之力學性質應能確保處置設施周圍地質障壁的長期穩定性， 

III. 若放射性廢棄物會產生衰變熱，母岩的熱與熱力學性質須加以考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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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考量處置設施產生氣體的可能性，地質障壁的氣體傳輸性質。 

 未來的自然變遷： 

I. 冰河循環：海平面變動、侵蝕或沉積作用的速率改變、冰緣與冰河

周圍條件變化、地表與地下水文平衡變化。 

II. 構造運動：斷層、地震相關的地動、第四紀新構造運動、陸地沉陷

與抬升、火山活動、褶皺、溫泉。 

 水文地質： 

I. 含水層與低透水層等水文地質特性。 

II. 水文地質單元的補注與流出。 

III. 母岩的水文地質特性。 

IV. 地質環境中之地下水水流(方向與流速)。 

V. 地下水與母岩的物理與化學特性。 

VI. 場址古水文地質演變。 

 地球化學：地下水化學、地質介質的礦物學、岩石學成分，以及地球化

學性質。 

 人類活動導致的事件： 

I. 場址區域過去或現有的鑽探、採礦。 

II. 場址鄰近能源或礦物資源。 

III. 地表水庫潰決導致洪水。 

IV. 邊坡設施潛在人為破壞邊坡造成岩石崩移(slump)。 

 建造與工程情況： 

I. 地質與水文地質資料。 

II. 場址周圍地形。 

III. 洪水氾濫區域範圍。 

IV. 潛在山崩、潛在不穩定邊坡、低承載力，以及高土壤液化潛能等區

域。 

V. 不利於開挖的情況(高氣體濃度、高岩石溫度、高岩石應力對岩石

強度的比值、既有剪裂帶)。 

VI. 區域歷史地震活動。 

VII. 母岩的地質力學(Geomechanical)與熱性質。 



 

41 

 環境保護： 

I. 國家公園、科學或文化關注地區、歷史古蹟。 

II. 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 

III. 陸生與水生植物及野生動物，特別是瀕危物種。 

 土地利用：預期的區域發展與規劃。 

 放射性廢棄物的運輸。 

 社會影響： 

I. 人口組成、密度、分布與趨勢。 

II. 經濟領域的勞力分布與趨勢。 

III. 社區服務業與基礎建設(休閒設施)。 

IV. 住宅供需。 

V. 工業基礎與展望。 

VI. 農業基礎與展望。 

 內部危害、外部危害(火災、淹水、爆炸) 。 

 核子保安：應採取安全措施防止人員擅自進入處置設施，並且不得未經

授權移除放射性廢棄物。 

 監管：主動監管環境、核種釋出量 (外部輻射強度、空氣與地下水汙染)，

被動監管障壁安全功能。 

 

3. 近地表處置設施評估要項(IAEA, 2014) 

 地質：地層學、岩石學、礦物學、地質結構特性、工程地質特性。 

 水文地質：水文地質單元的補注與流出地點、地下水的流向與流速、區

域與局部水位的季節性變動。 

 地球化學： 

I. 地下水流系統的礦物與岩石組成，以及地球化學性質。 

II. 地下水化學。 

 地質構造與地震： 

I. 場址的歷史地震與最大潛在地震。 

II. 場址周圍的第四紀新構造斷層與其最近活動時期。 

III. 活動的構造運動，例如火山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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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表作用：洪水(降雨、融雪、水工結構物故障、溝渠堵塞或山崩造成集

水區上游積水)、山崩、侵蝕、常氾濫或常態積水的區域。 

 氣象：極端氣象事件（降雨、降雪、熱帶或溫帶氣旋與颶風、龍捲風、

暴風雪、沙塵暴）。 

 人類活動：危害性設施(煉油廠、化學工廠、貯存倉庫、管線與其他設

施)、機場與重要航線、有害物質的運輸路線、具地質資源或未來潛在資

源的地區（含括可灌溉或飲用的地下水）。 

 放射性廢棄物的運輸：放射性廢棄物運輸的輻射曝露與事故潛能，以及

緊急應變之可行性。 

 土地利用：既有即可預期的土地利用與使用權限。 

 人口分布：避免位於高人口密度地區。 

 環境保護： 

I. 國家公園、歷史古蹟、考古遺址位置。 

II. 既有地表水、地下水資源。 

III. 既有的陸域、水域植物與野生動物，特別是瀕危物種。 

 危害評估： 

I. 內部危害：廢棄物作業失誤導致廢棄物包件墜落。 

II. 外部危害：外部爆炸、強風、洪水、地震、人類無意闖入。 

 監管：主動監管放射性物質的釋出，被動監管障壁的安全功能。 

 核子保安：應採取安全措施防止人員擅自進入處置設施，並且未經授權

移除放射性廢棄物。 

表 3.1 IAEA 處置設施場址管制項目(IAEA, 2014; IAEA, 2011a) 

項目 近地表處置設施 地質處置設施 

地質環境 

地層學 

岩層學 

礦物學 

地質結構特性 

工程地質特性 

均勻岩層 

處置設施深度 

地質障壁的穩定性 

母岩的熱力學性質 

水文地質 

補注與流出地點 

地下水流速與流向 

水位的季節性變動 

含水層及難透水層 

補注與流出地點 

母岩的水文地質特性 

地下水流速與流向 

地下水與母岩的物理、化學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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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近地表處置設施 地質處置設施 

古水文地質 

地球化學 

地下水流系統的礦物與岩石

組成 

地下水化學 

地下水化學 

地質介質的礦物學 

岩石學成分 

地質構造與

地震 

地震 

第四紀新構造斷層 

構造運動(火山活動) 

斷層 

地震 

第四紀新構造運動 

陸地沉陷與抬升 

火山活動 

褶皺 

氣象與未來

氣候變遷 

極端氣象事件 冰河循環 

人類活動 

危害性設施 

機場與重要航線 

有害物質的運輸路線 

潛在資源的地區(能源) 

鑽探、採礦 

能源或礦物資源 

地表水庫潰決導致洪水 

邊坡遭受破壞岩石崩移 

地表作用 

洪水 

山崩 

侵蝕 

常態積水 

 

建造與工程

情況 

 地形 

洪水 

潛在山崩、潛在不穩定邊坡、低

承載力、高土壤液化潛能區域 

地震 

不利開挖的地區 

土地利用 預期的土地利用與使用權限 區域發展與規劃 

環境保護 

國家公園、歷史古蹟/遺址 

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 

野生動物棲地(瀕危物種) 

國家公園、歷史古蹟 

野生動物棲地(瀕危物種) 

科學或文化關注地區 

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 

社會影響 

避免位於高人口密度地區 人口組成、密度、分布與趨勢 

勞力分布與趨勢 

基礎建設 

住宅供需 

工業基礎與展望 

農業基礎與展望 

放射性廢棄

物的運輸 

避免輻射曝露 避免輻射曝露 

危害評估 
內部危害 

外部危害 

內部危害 

外部危害 

監管 
主動監測放射性釋出 

被動監管障壁安全功能 

主動監管放射性核種外釋 

被動監管障壁安全功能 

核子保安 
採取安全措施防止人員擅自

進入處置設施 

採取安全措施防止人員擅自進入

處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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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址管制規範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之最終階段，目的為促使放射性

廢棄物遠離生物圈進行永久封存，並確保人類健康與環境不受輻射曝露影響，其

處置方式可簡易分為近地表處置方法及位於地質深層的地質處置方法，各國因應

其地貌、社會經濟等特性制定處置設施之場址規範，本小節將介紹各國針對放射

性廢棄物所提出之管制要項。 

 

1. 加拿大：加拿大核能安全委員會所制定之深層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特性導則

(CNSC, 2019) 係為放射性廢棄物的深層地質處置設施選址及評估場址特性

所制定的導則，其與放射性廢物管理的長期安全性（CNSC, 2006）並無衝突，

以下將呈現與地質處置相關之管制要點。 

 場址特性： 

I. 地質環境：大地構造、構造地質學、地層學、母岩(形式、可預測

性、範圍)、裂隙特性(頻率、方向、礦物學(mineralogy)、間距)、

冰川的歷史週期、岩石學、地質力學性質、自然資源潛力。 

a. 地質穩定性：地震、土壤液化、火山作用、冰川作用。 

b. 地質力學特性：應力的大小和方向、岩石的應力-應變-強度

特性。 

c. 水文地質體系：區域水文地質體系和/或單位的定義、地下水

（流動狀況、流量、方向）、岩石相關的水文地質（孔隙率、

水力傳導係數、壓力水頭與梯度）、現有和預計的重要水資源

區域（地下水井）。 

d. 地球化學：礦物學(岩石學研究)、地下水/孔隙水地球化學、

地球化學對放射性核種的影響(溶解度、化學物種、遲滯)、地

下水對工程障壁的腐蝕性、產生氣體的潛力、水體與岩的交

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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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表環境 

a. 氣象事件：降水、降雪、溫度、極端氣象事件(颶風，龍捲風

和嚴重的冬季風暴)、地面霜雪覆蓋、蒸散、湖泊與溪流的冰

動力學、空氣質量。 

b. 水域與陸域環境： 

 水域生態：地表水水質、沉積物質量、浮游植物群落、水

生植物、浮游動物群落、底棲大型無脊椎動物、魚棲息地、

瀕危物種。 

 陸域生態：土壤質量、植被、野生動物、陸域棲息地、瀕

危物種。 

c. 地形、水文和洪水：場址的地形和排水特性(流域限制的範圍)、

洪水的範圍和頻率、地表水體的位置、陸地表面的坡度、排

水系統的密度、主要河道的坡度、地下水補給區和出水區、

流域水平衡、地下水特性(季節性變化)、海嘯、蕩漾波(seiches)、

潮差。 

d. 地形特性：地貌的分佈和表層物質的厚度、表層沉積物以及

任何現有或潛在的資源、第四紀新構造地質歷史。 

e. 表層沉積物的岩土特性：山崩或其他可能不穩定的邊坡的存

在、土壤性質（顆粒尺寸，塑性，分散性，凝聚性等）、抗剪

強度參數、基礎材料的承載力、液化潛能、夯實特性

(compaction properties)、透水係數(hydraulic conductivity)、其

他場址或設施設計的特定屬性。 

III. 人類活動與土地利用： 

a. 具有經濟價值的資源（例如，地下水井，礦產資源）。 

b. 當前或預期具有土地利用規劃。 

c. 當前和歷史上的礦物勘探和採礦活動，可能代表潛在的不穩

定性或潛在放射性核種遷移途徑。 

IV. 監管系統：場址特性之資料管理、審驗所蒐集之場址特性數據，並

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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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址評估： 

I. 時間範圍：放射性廢棄物具有危險性的時限、處置設施營運時間、

工程障壁設計時效、主動與被動監管持續時間、環境變化發生頻

率（例如地震發生，洪水，乾旱，冰川消融，氣候變化等）。 

II. 外部危害：天然危害(火災，洪水，地震活動，火山活動)、人為誘

發危害(人類入侵)。 

 

2. 韓國：核子安全與保防委員會訂定輻射安全管理等技術標準規則(NSSC, 

2019)之目的為定義與放射性物質相關之設施的管理標準，其提出處置設施

相關之規範，而高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通用標準(NSSC, 2017)，則為

地質處置設施之細項規範，以下僅陳列處置設施相關之要點。 

 輻射安全管理等技術標準規則(NSSC, 2019) 

I. 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設施位置應符合下列標準： 

a. 遠離人口稠密的地區。 

b. 應考慮天氣、水文條件、地表和地質條件選擇適宜之場址。 

c. 盡可能遠離地表水和地下水，其分佈狀況不應影響場址安全

功能。 

d. 地震、生態特性、水資源利用和其他環境條件不應影響場址

安全功能。 

II. 高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位置應符合下列標準： 

a. 遠離人口稠密的地區。 

b. 倘若場址位於沿海地區，則場址之安全功能不應受海水嚴重

影響。 

c. 為確保處置設施的安全功能，周邊地區地質應具有穩定性。 

d. 處置場址應位於不受氣候變化嚴重影響處置設施的安全功

能之區域。 

e. 地層中的岩石之透水性、孔隙率與擴散作用，應具有抑制放

射性物質的遷移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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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放射性物質的衰變熱不應嚴重影響地質處置設施周圍介質

的安全功能。 

g. 處置場址應遠離地表水和地下水。 

h. 必須遠離石油和天然氣等易燃礦物資源儲備區。 

III. 中低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設施之結構設計標準： 

a. 考慮到周圍的地質特性與土壤中的離子交換，處置設施之結

構設計應最大化遲滯功能，以便保持障壁功能直至設施封閉。 

b. 確保處置場所周圍沒有積水的可能性。 

c. 處置設施位置地表應加厚，以防止淹水。 

d. 處置場址周圍應安裝放射性物質監測設施。 

e. 確保在發生火災或地震時，放射性物質無法從處置設施直接

外釋。 

IV. 高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之結構設計標準： 

a. 確保可以控制放射性廢棄物產生的衰變熱與壓力。 

b. 確保處置設施中的放射性廢棄物不達到設施規劃之臨界值。 

 高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通用標準(NSSC, 2017) 

I. 地質處置位置應以不影響自然環境與人文社會特性為主，例如:氣

象事件、地表、地表水與地下水的分佈，以及該地區的生態特性。 

II. 地質處置位置應避免位於未來可能進行地下資源探勘、地下開發、

考古挖掘活動之地區。 

III. 地質穩定性： 

a. 地質處置設施的場址應位於地質穩定之地區。 

b. 地質處置設施的場址不應位於活動斷層帶，且歷史上地震發

生的頻率、規模應較低。 

c. 地質處置設施的場址之安全功能不應受到地殼的抬升或沉

陷，以及地熱釋放等影響。 

IV. 天然障壁： 

a. 地質處置設施應位於母岩中，且避免位於石灰岩或非均質性

較大之不穩定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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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質處置設施之深度應位於足以避免受到未來地表變化、氣

候變遷的影響，並限制未來人類入侵的可能性。 

c. 地質處置設施的天然障壁之機械性質、水文地質與地球化學

應具有遲滯放射性廢棄物中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遷移的功

能，限制放射性物質流入生態系統。 

V. 工程障壁： 

a. 工程障壁應能承受處置設施營運期間與封閉後因放射性廢

棄物與周圍壓力所引起之坍塌熱。 

b. 地質處置設施封閉後，地下水的特性應能限制放射性廢棄物

遷移至天然障壁。 

VI. 監測：設備檢查與措施、輻射監測、結構監測、場址監測、環境監

測。 

VII. 場址評估： 

a. 應評估天然事件及人為誘發事件造成的外部危害。 

b. 放射性物質外釋：發生事故或人為入侵事件應確保個人年有

效劑量低於限值 10 mSv。 

 

3. 日本：日本之放射性廢棄物可分為兩級，第一類廢棄物為與用過核子燃料相

關之廢棄物，而第二類廢棄物則概括除第一類外之其餘放射性廢棄物，原子

力管制委員會為規範第二級放射性廢棄物之近地表處置規則，制定第 2 類放

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位置、結構、設備標準(NISA, 2013)。 

 選址要項: 

I. 具有安全功能的地表特性。 

a. 應設置在即使發生變形也不會損害安全功能的地表上。 

b. 應設置在無位移風險的地表上。 

c. 防止地震造成破壞。 

d. 預防海嘯造成損害。 

e. 防止因外部危害造成損害：天然事件、人為誘發事件。 

f. 防止火災或爆炸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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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障壁系統應可充分遲滯放射性物質外釋。 

h. 防止設施故障造成輻射曝露。 

i. 化學物質不得損害安全功能。 

j. 監控系統：設置監測與控制設備以保護作業人員免受輻射曝

露。 

 

4. 美國：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針對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分別制定放射性廢棄物

近地表處置許可要求(NRC, 2001)，以及高階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規範

(NRC, 2004)。 

 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許可要求(NRC, 2001) 

I. 一般要求： 

a. 保護周遭民眾免受放射性物質外釋影響：放射性物質可能透

過地下水、地表水、空氣、土壤、植物或動物外釋至環境，

但不得使人體個人年有效劑量超過 0.25 mSv，甲狀腺有效劑

量限值為 0.75 mSv，人體任何器官之有效劑量限值為 0.25 

mSv。 

b. 近地表處置設施於設計、運轉、封閉後應確保撤銷主動監管

後，避免人類無意入侵。 

c. 近地表處置設施應位於排水良好且無洪水或經常性積水的

區域，例如以 100 年為週期之洪水、沿海高危險性地區、濕

地。 

d. 應選擇上游流域面積較小的區域，減少逕流量可能侵蝕或淹

沒廢棄物處置設施的可能性。 

e. 近地表處置設施應與地下水具有一定之距離，且不允許設施

位於地下水季節性波動範圍內，防止地下水長期浸沒設施或

以其他方式入侵廢棄物處置設施。 

f. 近地表處置設施所在區域不得受到水文地質因素影響導致

地下水排放至處置場址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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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近地表處置設施場址應避開構造運動(斷層、褶皺、地震、火

山噴發)的頻率與程度已足以影響場址安全功能之地區。 

h. 近地表處置設施場址應避開地表地質過程(塊體崩壞、侵蝕、

塌陷、山崩、風化)的頻率及程度已足以影響場址安全功能之

地區。 

i. 處置設施場址不得位於附近機構或人類活動可能影響環境

監測計畫之地區。 

j. 監測計畫：監測場址特性(生態、氣象事件、氣候、水文、地

質、地球化學和地震學)等基本環境資訊，以及監測設施建置

期間與營運期間的放射性物質外釋。 

 高階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NRC, 2004) 

I. 選址準則： 

a. 有利的選址條件： 

 人類活動與自然狀況不得影響地質處置設施隔離放射性

廢棄物的安全功能。 

 第四紀新構造時期之地質環境的構造運動、水文地質、地

球化學、地貌過程等性質與速率不得影響地質處置設施場

址的安全功能。 

 飽和區水文地質條件：水平與垂直滲透係數低的母岩。 

 非飽和水文地質條件：地下水位低於處置設施。 

 地球化學條件：應增進放射性核種的沉澱或吸附，抑制可

能加速放射性核種遷移的微粒、膠體、無機或有機絡合物

的形成。 

 礦物組成可能受熱改變影響放射性核種遷移速率。 

 地質處置設施允許位於距地面 300 公尺之地下深處。 

 地質處置之環境應位於人口密度低的位置，且封閉後控制

區域應遠離人口中心。 

 封閉處置設施前，放射性核種藉地下水遷移至環境之最快

路徑應超過 1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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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不利的選址條件： 

 洪水。 

 人類活動對地下水系統的不利影響:地下水抽取，大量灌

溉，地下注水，地下水抽蓄發電(underground pumped 

storage)，軍事活動或大型地表水庫的建設。 

 天然事件：大規模山崩、塌陷或火山活動等可能形成大規

模堰塞湖或改變地下水系統的事件。 

 結構變形：抬升、沉陷、褶皺或斷層等可能影響地下水系

統的事件。 

 水文條件變化：可能影響放射性核種遷移的水文條件變化，

例如水力梯度、水力傳導係數等。 

 氣候變化：可能引起水文改變之氣候變化。 

 地下水條件：母岩中的地下水條件如化學成分、高離子強

度等，可能影響工程障壁之溶解度與化學反應。 

 地球化學過程：可能導致岩石強度降低、減少放射性核種

吸附、對工程障壁特性產生不利影響之地球化學過程。 

 第四紀新構造時期的構造變形：抬升、沉陷、褶皺與斷層。 

 歷史上曾發生過地震，且若再次發生將影響場址安全功能

的地點。 

 根據地震構造過程與特性的相關性，證明未來地震發生的

頻率或震級可能會增加。 

 自第四紀新構造時期開始有火山活動的痕跡。 

 場址存在經濟資源。 

 曾開採地下資源的地區。 

 曾進行鑽探作業的地區。 

 處置設施場址設計與建造需應用複雜的工程措施解決岩

石、地下水問題的地區。 

 地質力學特性不利於地下洞口的設計。 

 地下水位具有升高之潛能，可能促使非飽和區域的地下設

施轉變為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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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態放射性核種透過不飽和的地質介質孔隙遷移至環境

的潛力。 

II. 一般設計準則： 

a. 放射性物質外釋：限制空氣中放射性物質濃度、監測與控制

放射性物質擴散、控制進入高輻射區域的途徑、輻射警報系

統。 

b. 基準事件：倘若發生設計基準事故應確保安全相關之重要結

構、系統與組件的設計足以執行必要的安全功能。 

c. 設備故障等事件：設備故障而引起的導彈撞擊。 

d. 火災和爆炸：作業區域應使用不易燃與耐熱的材料，以及爆

炸與火災探測警報系統。 

e. 緊急應變能力：可於緊急情況時迅速終止運行並撤離人員。 

f. 設備運轉：主電源故障時警報系統等安全相關之操作系統應

能正常運作。 

g. 檢驗、測試與維護：安全相關之重要結構、系統、組件，應

定期進行檢查、測試、維護。 

h. 聯邦礦山安全與健康法(USDOL, 1977)：約束地質處置場址

之建設與營運，應保護作業人員。 

i. 放射性廢棄物的運輸：應防止自由跌落，且具有可靠的定位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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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巴西：國家核能委員會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Nuclear Energy (CNEN)所制

定之中低級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許可證(CNEN, 2014)規範，目的為審核放

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址之環境特性、設計與作業之一般特性、事故對環境

之影響等，以下將簡述重要項目： 

 選址：應避開以下項目。 

I. 地理地形與人口：軍事、工業、交通、機構、商業、娛樂設施、設

施周圍居民住宅區。 

II. 放射性物質外釋影響範圍：放射性物質藉由空氣擴散外釋、導致

事故發生之源頭、場址周圍人類活動可能發生造成的重大變化。 

III. 穿越場址或位於場址周圍之公路、鐵路、水路、電力系統、水道、

氣體管道、通訊系統等。 

IV. 氣象事件：強風、降水、暴風雨、龍捲風、閃電、冰雹、洪水。 

V. 地質、地震：工程地質、地貌(地形)、構造運動、地震，以及歷史

上該地區曾發生過的地質與構造特性。 

VI. 水文地質：地表水與地下水分布、地下水位變化、地下含水層(深

度、厚度、水力梯度、方向)、地下水位的季節性變化、潛在滲透

能力。 

VII. 環境監測計畫：監測自然環境與人員可能受到輻射曝露之空氣、

水、土壤。 

VIII. 土地、水、環境的利用：評估場址之放射性物質藉由生物或食物載

體造成周圍人類輻射曝露之可能。 

IX. 場址周圍不得有稀有、受保護或瀕危的物種。 

X. 場址周圍之農業用途資訊。 

XI. 緊急應變計畫。 

XII. 內部危害：人為作業失誤、設備故障、與外部事件結合的危害。 

XIII. 外部危害：極端氣象、地質事件、地震、極端洪水事件（河道阻塞、

海嘯、水利建設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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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核能法規署訂定放射性廢棄物安全管理規定(NRA, 

2013)，以規定適用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作業與設施之安全要求，在此僅

陳述處置設施相關之管制要項。 

 放射性廢棄物外釋： 

I. 設計基準事故發生時處置設施場址邊界之民眾個人年有效劑量不

得超過 1 mSv。 

II. 處置設施營運期間個人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15 mSv，總量不得

超過 0.25 mSv。 

III. 地質處置設施封閉後，外部人口總年有效劑量不得超過 0.3 mSv。 

 選址： 

I. 現有之放射性廢棄物數量、特性、位置，以及未來可能產生的放射

性廢棄物。 

II. 可能影響放射性廢棄物遷移或遲滯之場址特性。 

III. 自然與人為因素等可能影響設施安全功能之事件。 

IV. 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放射性物質對人口與環境的影響。 

V. 倘若發生設施事故，緊急應變計畫可對人群所採取之保護措施。 

 區域分析：進行國家/區域調查，排除不適宜之地區，選取具有大面積良

好構造之地質、地貌(地形)、水文地質、工程地質、水文、氣候等特性。 

 近地表處置設施應符合下列要項： 

I. 地質結構：應有助於遲滯放射性核種向生物圈外釋，且應提供穩

定之地表結構。 

II. 水文地質特性：地下水應具有低流速之特性，旨在減緩放射性核

種藉由地下水遷移。 

III. 地球化學特性與地質環境：地下水的地球化學特性與地質環境應

有助於遲滯放射性核種自設施中外釋，且不應損害工程障壁。 

IV. 外部事件：處置設施外部發生之事件，例如侵蝕、山崩、洪水，以

及極端氣象事件不應影響處置設施之安全功能。 

 場址評估： 

I. 人類活動：處置設施場址位置選擇應考量當下及未來可能發生之

人類活動，應避免處置設施場址周圍具有人類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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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地質處置設施處置高放射性廢棄物時，應確保 10 萬年內放射性物

質不得外釋至生物圈與人類。 

III. 交通設施：選址評估應考量現有交通路線，以確保可將放射性廢

棄物運送至設施。 

IV. 場址探勘：進行場址探勘時不應降低天然障壁之封閉性與阻隔功

能，且不宜改變場址特性。 

V. 外部危害：天然事件(極端氣象事件、地震、外部洪水)或人為誘發

危害(飛機墜落、工業活動、交通運輸)。 

VI. 內部危害：人為操作失誤、火災/爆炸、重物掉落/撞擊、內部流程

錯誤、管道/水泵/閘門破裂造成淹水。 

 

7. 芬蘭：芬蘭輻射與核子安全管制機構制定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導則(STUK, 

2018)用以規範處置設施之場址探勘、設計、建造、營運、封閉之安全性，並

進行論證，以下將僅陳述處置設施之管制要項。 

 放射性物質外釋限制：處置設施必須保證個人年有效劑量低於 0.1 mSv

之限值，倘若發生意外事故應低於個人年有效劑量 5 mSv。 

 危害處置設施長期安全之事件：人類無意闖入、自然事件引起的岩層破

壞。 

 保護其他生物：應避免放射性物質之輻射曝露量對陸生與水生生物造成

重大影響。 

 場址設計： 

I. 處置設施周圍的母岩為阻擋放射性物質外釋之天然障壁。 

II. 天然障壁之長期安全特性：岩石之穩定性與緊密度(tiiviys)、低地

下水流量、能有效遲滯放射性核種外釋之地球化學反應、防止天

然事件與人為誘發事件影響處置設施。 

III. 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應以技術性之工程障壁，遲滯放射性廢

棄物外釋至生物圈至少 10,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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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址： 

I. 處置深度：應確保處置設施設置位置具有足夠大且完整之岩盤，

且具有有利於處置設施長期安全之其他場址特性。 

II. 不適合之場址特性： 

a. 周圍具有可利用資源。 

b. 具有大過岩石強度之應力。 

c. 地震或構造活動過於頻繁。 

d. 地下水具有不適宜之特性，例如缺乏還原功能以及高濃度物

質等可能影響遲滯作用的特性。 

e. 母岩的特性必須有天然障壁之功能。 

f. 處置設施建置位置之地下水流動路徑應避免放射性物質外

釋。 

g. 地質穩定性：考量地質結構與水的傳導性，地下水的化學特

性與岩石的機械穩定性必須有利於處置設施長期安全。 

h. 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應位於地下幾百公尺深度，以減免

地表外部事件之影響，例如冰川作用、人類活動。 

i. 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應位於地下至少十幾公尺的深度。 

 處置設施之建設、營運、封閉評估： 

I. 開挖區域的岩層特性。 

II. 設施周圍之母岩應力、移動(movements)、變形。 

III. 設施周圍母岩的水文地質監測。 

IV. 監測地下水化學物質。 

V. 監測障壁系統狀態。 

VI. 監測地表環境。 

VII. 內部事件：火災、洪水、爆炸、電磁輻射、重物墜落，以及各種岩

石形成和其他可能的內部事件。 

VIII. 外部事件: 閃電、氣象事件、洪水、地震。 

IX. 人為誘發事件：飛機墜落、周圍工業事故、環境或人類活動引起的

其他因素。 

X. 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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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德國：德國聯邦輻射防護辦公室制定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選址(BfS, 

2017)用以規範最終地質處置之選址程序，以下將陳述其處置設施選址要項。 

 

 國家政策：聯邦採礦法、環境影響評估法、空間規劃法。 

 排除準則： 

I. 大規模垂直運動：於 100 萬年之探測期間，預期每年均有超過一

毫米之大規模地質抬升。 

II. 活動斷層帶：距今 340 萬年內所發生之變動，其已被證實具有明

顯岩層錯移的岩層斷裂，以及地殼隆起所延伸出之破碎地帶，可

能造成處置設施安全功能問題。 

III. 過去或現在曾有採礦活動：採礦活動對山區造成破壞，影響山脈

之應力狀態與透水性。 

IV. 地震：區域內地震危害大於 DIN EN 1998-1/NA 2011-11 標準中一

級震區者(DIN EN：歐洲標準之德國化學會標準；DIN NA 國際標

準之德國化學會標準)。 

V. 火山作用：未來可能發生火山活動之地區。 

VI. 蓄水區或是年代較輕的地下水。 

 基本要求： 

I. 放射性核種外釋：障壁應能有效遲滯放射性核種外釋。 

II. 山區厚度應至少具有 100 公尺。 

III. 深度應至少距離地表 300 公尺。 

IV. 山區應具備足以承受最終處置設施場址之平面延伸區，其應可進

行放射性廢棄物儲存容器再取出措施、救援坑道挖掘，並維持狀

態供予使用。 

V. 應確保 100 萬年內不具有任何影響障壁完整性之事件。 

 

9. 匈牙利：匈牙利原子能管制機關制定放射性廢棄物臨時貯存設施與處置設施

之安全要求(HAEA, 2014)，以規範放射性廢棄物相關之貯存與處置設施的選

址。 



 

58 

 選址：社會經濟特性、地理(地形)、人為與自然事件、場址地表之地質

特性、潛在的自然資源、水文地質環境、構造運動、母岩的力學強度 

 地質要求： 

I. 地質環境特性、事件不應危害工程障壁系統。 

II. 地質環境應提供保護措施，防止地表氣候變化、侵蝕、水資源、人

類活動對設施造成不利影響。 

III. 岩石範圍應足以建立地質處置設施場址。 

IV. 水文地質條件應確保自處置設施外釋之放射性核種經歷長的時間

後才到達地表，並確保其濃度降低。 

V. 地質天然障壁具有抑制或遲滯放射性核種外釋的能力。 

 地理與社會經濟要求： 

I. 應考量民眾居住地點、人口密度、人口分布、人口趨勢、當前與未

來土地利用、運輸交通、通訊網絡、場址環境等可能影響放射性核

種外釋之特性。 

II. 處置設施的地面設施不得安裝於危險的工業、農業、商業、軍事、

運輸交通設施附近，該設施可能發生火災、爆炸、有毒氣體(雲、

煙、熱)，當其可能造成輻射曝露，應檢查半徑至少 10 公里內之潛

在危害設施與活動，以及半徑至少 20 公里內的機場。 

III. 評估場址之適宜性時，應考量放射性廢棄物運輸的可行性，以及

運輸的安全性。 

IV. 應檢查該地區當前及未來土地與水的利用。 

 地表處置設施的天然與人為要求： 

I. 設置處置設施地表設施時，應考量地形、水文氣象事件、逕流影響

等。 

II. 倘若為單一岩石組成，不應於坡度高於 15 度的坡度上建立地質處

置設施的地表設施，倘若岩石組成鬆散，不得於高於 5 度的坡度

上，或是具有侵蝕、山崩、大地震等危險區域建置地質處置設施的

地表設施。 



 

59 

III. 極端水文氣象事件與水工設施故障時易發洪水的危險區域，不得

建立處置設施的地表設施，亦不得建立進入地質處置設施的井道

與溝渠。 

IV. 地質處置設施的地表設施不應設置於可能突然沉陷、塌陷、抬升、

喀斯特地形、地下天然或人為的空洞、礦場、未經紀錄的深層鑽探

區域。 

 地質要求： 

I. 若無工程解決方案不應於地表承載力低、土壤液化或具有特殊土

壤機械行為的危險沉積物區域設置地質處置的地表設施。 

II. 應評估靜態與動態的荷重下，土層的穩定性及土壤液化的可能。 

III. 地下水不得通過水-岩相互作用形成侵蝕性、腐蝕性風化產物與溶

液，亦不得危害工程障壁之安全功能。 

 地質環境要求： 

I. 根據採礦安全法，不得於有坍塌、注水、爆炸、撞擊或具有內源性

/外源性火災風險之地質環境開發地質處置的地下設施。 

II. 應考量潛在的自然資源(礦場、可飲用之地下水補注區、現有或潛

在生產礦泉水/溫泉水的地區、現有或潛在二氧化碳/碳氫化合物或

其他氣體的地質儲存結構)，其當前或未來可能被開採影響安全功

能。 

 水文地質條件的要求： 

I. 處置設施可接納之岩石特性為水平與垂直低水力傳導係數，水力

梯度下降。 

II. 應於地下水物理特性與化學成分有利於處置設施安全功能的地區

設置處置設施。 

 構造運動過程的要求： 

I. 應考量地殼抬升、沉陷、地震、構造運動、火山作用對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設施的影響。 

 母岩性質的要求： 

I. 應研究母岩裂縫之閉合能力，以及其對處置設施安全功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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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義大利：義大利核能安全署專為放射性廢棄物制定放射性廢棄物管理(ASN, 

2009)，其規範內容涵蓋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等，

在此僅提出處置設施場址規範要項。 

 場址特性要求： 

I. 水文地質特性應能減緩放射性核種外釋。 

II. 氣象事件、地理、地貌特性應考量降雨，排除明顯的侵蝕痕跡。 

III. 場址應排除山崩、洪水區域。 

IV. 應排除重大構造變化、地震、火山作用地區。 

V. 處置設施設置地點之地質與水文地質特性應為均質。 

VI. 應考量場址是否具有土地利用或存在危險活動。 

VII. 應避免在發生事故時可能會影響場址安全功能之場址特性。 

VIII. 監測與控制：應監測場址環境特性。 

 

11. 立陶宛：國家核能安全稽核局批准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要求（VATESI, 

2003）用以規範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之安全要求。 

 場址評估： 

I. 應考量場址區域的地理、地形與地質特性。 

II. 場址區域之人口統計數據。 

III. 地震與構造。 

IV. 水文：地下水位、流量。 

V. 氣象事件與氣候變化資料。 

VI. 自然資源（礦場、水資源、糧食資源與其他可利用資源）。 

VII. 機場、工業、軍事設施，以及可能影響安全的其他建設。 

VIII. 緊急應變計畫。 

 

12. 墨西哥：國家核子安全與保防委員會制定近地表處置設施要求 (CNSNS, 

1997)，用以提出近地表處置設施場址應遵守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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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物質外釋：全身之個人年有效劑量應低於 0.25 mSv，甲狀腺之個

人年有效劑量應低於 0.75 mSv，體內之任何器官的個人年有效劑量應低

於 0.25 mSv。 

 選址： 

I. 當前及未來的人口發展不應影響處置設施之安全功能。 

II. 具自然資源的地區，應考量其場址適宜性。 

III. 場址應位於排水良好，無洪水或經常性淹水、洪水重現期低於 100

年的地區。 

IV. 沿海之高風險或沼澤地區不宜設置處置場址。 

V. 應選擇上游集水區較小之地區設置場址。 

VI. 地下水位置應夠深，防止地下水與放射性廢棄物接觸，亦或是可

證明地下水不影響放射性核種遷移。 

VII. 水文地質特性應避免地下水流入處置場址。 

VIII. 場址周圍不得具有斷層、褶皺、地震、火山活動。 

IX. 場址周圍不得有表面地質過程，例如侵蝕、山崩或不利的氣象事

件。 

X. 地下水的地球化學與地質環境不應具有劣化工程障壁，使其安全

功能受到影響。 

XI. 不得將場址設置於地下水補給區。 

XII. 場址應位於低侵蝕、降水雨量低與高蒸發量的區域。 

XIII. 場址不應位於國家公園與具有歷史古蹟和考古區的位置。 

XIV. 場址設置區域不應具有瀕危物種。 

 

13. 烏克蘭：烏克蘭國家核子管制委員會制定中級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安全規

範(SNRC, 2007)，以規範地質處置之選址及評估要項。 

 選址：地震、構造運動、海平面變化、侵蝕、裂隙、水文地質(地下水遷

移方向、流速)、地球化學特性、人口密度、地理、社會經濟。 

 選址評估：極端自然現象(地震、洪水、颱風等)、外部危害(天然事件、

人為誘發事件)、內部危害(火災、爆炸)、經濟、環境、社會和政治因素。 

 緊急應變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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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英國：蘇格蘭廢棄物處置導則(ONR, 2003)係用以規範所有廢棄物的掩埋作

業標準，其所提及之廢棄物包含放射性廢棄物，故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

址的選址、建立應依循此規範。 

 蘇格蘭廢棄物處置導則所規範之廢棄物不包含下列項目： 

I. 任何液態廢棄物，含括廢水，但不包括污泥。 

II. 放置於處置設施中會具有爆炸性、腐蝕性、氧化性，以及易燃或高

度易燃的廢棄物。 

III. 醫療機構或獸醫機構所產生具有傳染性的醫療廢棄物與其他臨床

廢棄物。 

IV. 研究開發或教學活動所產生的未知化學物質，無法得知其對環境

與人類之影響。 

V. 廢棄輪胎：除用於工程材料的輪胎、已切碎之自行車輪胎與外徑

大於 1400 mm 的輪胎外皆不得用於此法。 

 設置處置設施的條件：監測與控制程序、緊急應變計畫(應採取措施並

限制事故影響)。 

 選址：廢棄物處置場址位置應考量下列相關要求。 

I. 應考量場址邊界與民眾居住娛樂區域、水道、水域，以及其他農業

或城市人口密集區的距離。 

II. 該地區是否有地下水、沿海水域或自然保護區(野生動植物與鄉村

法 the Wildlife and Countryside Act (1981))。 

III. 該地區的地質或水文地質條件。 

IV. 該地區之工程地質是否有洪水、沉陷、山崩、雪崩之風險。 

V. 該地區是否有應保護之自然或文化遺產。 

VI. 滲流水(leachate)之管理控制： 

a. 應考量處置場址的特性以及氣象事件，做出適當應對。 

b. 控制雨水進入處置場。 

c. 防止地表水或地下水進入廢棄物處置場。 

d. 蒐集受汙染之滲流水，並將其以適當之標準進行處理。 

VII. 保護土壤： 

a. 廢棄物處置場址應防止土壤、地下水或地表水受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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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土壤、地下水與地表水應於處置設施的底部及側面加一層礦

物層，以地質天然障壁方式加以保護，若為工程障壁厚度應

至少 0.5 公尺。 

VIII. 氣體控制： 

a. 應採取適當措施控制廢棄物處置設施氣體累積與遷移。 

b. 應蒐集可生物降解的廢棄物氣體，並以最小風險進行處理、

利用減免輻射曝露對環境破壞或影響人類健康。 

IX. 干擾與危害： 

a. 應採取措施減少處置場址造成之干擾與危害：異味與粉塵的

排放、噪音與交通、鳥類、害蟲與昆蟲、氣體與煙霧的形成、

火災。 

b. 廢棄物處置場址應採取措施確保不會將場址產生之廢土棄

置於公共道路或周圍土地。 

X. 穩定性： 

a. 應確保廢棄物置放的場址與相關結構之穩定性，避免廢棄物

滑動。 

b. 工程障壁之設計應考量廢棄物處置場的型態與地質層，確保

其足夠穩定，防止發生沉陷損壞工程障壁。 

XI. 場址安全： 

a. 場址應設置防護以避免無意闖入。 

b. 非處置場址運轉時間應將大門入口上鎖。 

c. 採取措施監控場址，阻止非法傾倒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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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址管制要項 

現階段國際間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場址依各國地區環境等個別因素需求，

可分為近地表處置設施場址以及地質處置設施場址，考量兩者處置設施場址位置

及類型之差異，本小節所整理之要項亦分為兩種，一種是以 No.SSG-29 報告為列

表基準之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設施場址規範，另一種則是以 No.SSG-14 報

告為列表基準之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場址規範，將各國之法規以列表的方

式進行統整，並以關鍵要項(10 個國家以上)、具影響力的項目(6-9 個國家)、較少

被提及的項目(少於 5 個國家)三種分別進行區隔，如下所示。 

1. 近地表處置設施 

 關鍵要項：地震、地質結構特性、水文地質、氣象事件。 

 具影響力的項目： 

I. 地質環境(地球化學)。 

II. 地質構造(構造運動與火山作用)。 

III. 地表作用(山崩、侵蝕、洪水)。 

IV. 外部危害：人為誘發事件(潛在資源)。 

V. 內部危害。 

VI. 社會影響(人口密度/分布/趨勢)。 

VII. 環境保護(野生動物棲地與瀕危物種)。 

VIII. 監測與定期檢查。 

2. 地質處置設施 

 關鍵要項：水文地質、地質結構特性、地震、社會影響(人口密度/分布)。 

 具影響力的項目： 

I. 地質環境(地球化學)。 

II. 地質構造(陸地沉陷與抬升、火山作用)。 

III. 地表作用(山崩、洪水)。 

IV. 外部危害：天然危害(氣象事件、未來氣候變遷)、人為誘發事件(潛

在資源)。 

V. 內部危害。 

VI. 環境保護(野生動物棲地(瀕危物種)、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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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土地利用(區域發展與規劃)。 

VIII. 監測與定期檢查。 

 

表 3.2 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設施場址管制項目列表 

類別 項目 重要程度分級 國家 

外

部

危

害 

天

然

危

害 

地

質

環

境 

地質結構特性 關鍵要項 

IAEA、韓國、美國、

巴西、保加利亞、芬

蘭、匈牙利、義大

利、立陶宛、英國 

水文地質 關鍵要項 

IAEA、韓國、美國、

巴西、保加利亞、芬

蘭、匈牙利、義大

利、墨西哥、英國 

地球化學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日本、

保加利亞、芬蘭、墨

西哥 

地

質

構

造

與

地

震 

地震 關鍵要項 

IAEA、韓國、日本、

美國、巴西、保加利

亞、芬蘭、匈牙利、

義大利、立陶宛、墨

西哥 

第四紀構造/斷層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美國、巴西、

義大利、墨西哥 

構造運動 

(火山作用)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日本、美國、

巴西、芬蘭、匈牙

利、義大利、墨西哥 

地

表

作

用 

山崩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美國、保加利

亞、匈牙利、義大

利、墨西哥、英國 

侵蝕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美國、保加利

亞、匈牙利、義大

利、墨西哥 

洪水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美國、巴西、

保加利亞、芬蘭、匈

牙利、義大利、墨西

哥、英國 

常態積水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韓國、美國、

墨西哥 

氣象事件 關鍵要項 

IAEA、韓國、巴西、

保加利亞、芬蘭、匈

牙利、義大利、立陶

宛、墨西哥、英國 

氣候變遷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保加利亞、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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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立陶宛 

人

為

誘

發

危

害 

危害性(工業)設施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保加利亞、芬

蘭、立陶宛 

機場與重要航線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保加利亞、芬

蘭、立陶宛 

有害物質的運輸路線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巴西、保加利

亞 

潛在資源的地區(能源)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美國、

巴西、保加利亞、芬

蘭、匈牙利、立陶

宛、烏克蘭、英國 

內部危害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日本、

巴西、保加利亞、芬

蘭 

社會影

響 
人口密度/分布/趨勢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匈牙

利、立陶宛、墨西

哥、英國 

土地利

用 
區域發展與規劃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巴西、匈牙

利、義大利 

環境保

護 

國家公園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墨西哥、英國 

歷史古蹟/遺址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墨西哥、英國 

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韓國、英國 

野生動物棲地(瀕危物

種)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巴西、

芬蘭、墨西哥、英國 

放射性廢棄物的運輸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美國、匈牙利 

核子保安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 

監測與定期檢查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日本、

美國、巴西、芬蘭、

義大利、立陶宛、英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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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國際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管制項目列表 

類別 項目 重要程度分級 國家 

外

部

危

害 

天

然

危

害 

地

質

環

境 

地質結構特性 關鍵要項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保加利亞、芬

蘭、匈牙利、立陶宛、

英國 

水文地質 關鍵要項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巴西、保加利

亞、芬蘭、德國、匈牙

利、義大利、立陶宛、

烏克蘭、英國 

地球化學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保加利亞、芬

蘭、德國、烏克蘭 

地

質

構

造

與

地

震 

地震 關鍵要項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巴西、芬蘭、德

國、義大利、立陶宛、

烏克蘭 

斷層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韓國、美國、德

國 

第四紀構造運動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加拿大、美國、

巴西 

陸地抬升與沉陷 具影響力的項目 
韓國、美國、德國、英

國 

火山作用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巴西、芬蘭、德

國、義大利、烏克蘭 

褶皺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美國 

建

造

與

工

程

情

況 

洪水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加拿大、美國、

巴西、保加利亞、芬

蘭、義大利、英國 

山崩 具影響力的項目 
加拿大、美國、保加利

亞、義大利、英國 

邊坡穩定性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加拿大 

土壤液化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加拿大 

承載力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加拿大 

不利開挖的土地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美國 

氣象事件 具影響力的項目 

加拿大、韓國、巴西、

保加利亞、芬蘭、義大

利、立陶宛、烏克蘭、

英國 

氣候變遷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保加利亞、芬

蘭、立陶宛、烏克蘭 

人 岩石崩移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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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誘

發

危

害 

鑽探、採礦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美國、德國 

能源或礦物資源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芬蘭、德國、匈

牙利、立陶宛 

內部危害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韓國、美國、巴

西、保加利亞、芬蘭、

烏克蘭 

社會影

響 
人口密度/分布/趨勢 關鍵要項 

IAEA、韓國、美國、巴

西、保加利亞、芬蘭、

匈牙利、立陶宛、烏克

蘭、英國 

土地利

用 
區域發展與規劃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加拿大、巴西、

匈牙利、義大利 

環境保

護 

國家公園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英國 

歷史古蹟/遺址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韓國、英國 

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德國、匈牙利、

立陶宛、英國 

野生動物棲地 

(瀕危物種)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加拿大、韓國、

巴西、芬蘭、英國 

放射性廢棄物的運輸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美國、匈牙利 

核子保安 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IAEA 

監測與定期檢查 具影響力的項目 

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巴西、芬蘭、義

大利、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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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低放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管制要項比較 

國際上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於包件封裝後，通常立即輸送至暫時性貯存設施或

最終處置設施進行存放管理，這需要貯存設施與處置設施之技術發展完善。近年

來許多國家及地區都使用經過專業設計規劃的臨時性貯存設施或地下貯存設施，

藉此安全的存放放射性廢棄物直至最終處置方案完成，最終處置方面，捷克共和

國、芬蘭、法國、日本、荷蘭、西班牙、瑞典、英國、美國等國家皆已選擇近地

表處置的方式，將低放射性廢棄物置於地表或地下約 30 公尺區域之設施場址，

而法國、瑞典、芬蘭與美國等則選擇將高放射性廢棄物置於地層深處，範圍約為

300 到 1000 公尺間，進行深層地質處置(WNA ,2020)。國際上之貯存設施與處置

設施管制法規具有一定程度完整性。本章節將於 4.1 節綜整第二章節之貯存設施

相關規範與第三章節之處置設施場址規範，並於 4.2 進行異同比較，分析貯存設

施與處置場址之規範差異，以回饋國內審查端。 

 

4.1 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管制要項之評估標準 

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除了存放放射性廢棄物時間的差異外，設施建築的設計

規劃、存放地點的安全性評估、放射性廢棄物包件的設計等，都具有一定的差異

性，根據兩者的差異，各國根據不同設施所訂定的規範亦有所不同，其根本目的

皆為促使設施與場址能合適地存放放射性廢棄物，並且確保場址的安全功能能防

護人民與環境，此小節將整理貯存設施及處置設施管制要項的內容，汲取每個國

家對評估項目主要要求進行彙整，以利後續 4.2 小節進行貯存設施與處置設施場

址的差異性比較。 

 

4.1.1 貯存設施管制要項評估標準 

貯存設施因位處地表，且放射性廢棄物僅多貯存少於百年，故管制要項及評

估標準都與處置場址有所不同，以下將會把要項分為關鍵要項、具影響力項目、

較少被提及項目作大分類，從各大要項探討子項目，並列出各個國家具體定性及

定量的敘述，藉以分析各個國家間做法之異同與原因，對後續第六章與國內貯存

設施管制要項進行比較時，能有更清楚地判別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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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貯存設施場址之關鍵要項 

 地震：綜整此項指標，IAEA、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美國、阿根廷、

亞美尼亞、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

亞、西班牙、瑞士、烏克蘭、英國都考量地震所帶來之危害，貯存設施

主要是以震度上限作為排除標準如表 4.1，從細項說明中可清楚看到各

國管制的差異。 

表 4.1 地震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動  V 

日本：確保地震不會造成設施傾斜倒塌。 

美國：無地動 

巴西：場址無構造運動。 

斯洛維尼亞：應能以工程措施克服地震。 

地表破裂 V  
烏克蘭：建造與作業安全性的強度和頻率

應避免破壞地表結構。 

震度 V V 

韓國：不應位於地震事件頻率、規模、震

度相對較高或預測可能有地震事件區域。 

斯洛伐克：規定地震震度最高達到或超過

歐洲地震震度等級表8級，應排除。 

烏克蘭：地震震度超過8級，應排除。 

地震活動達MSK-64(Medvedev-Sponheuer-

Karnik scale)震度分級7級地區不宜設置

場址。 

 

 洪水：綜整此項指標，IAEA、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美國、阿根廷、

亞美尼亞、巴西、保加利亞、義大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

亞、西班牙、瑞士、烏克蘭、英國都將其納入初期評估指標進行選址，

主要考量天然洪水所造成之影響，如表 4.2 所示，並且注重排水能力與

工程方法克服此項危害。 

表 4.2 洪水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河流  V 

澳大利亞：河道堵塞或改道引起洪水。 

韓國：應位於低水位且不受到水壩、降雨

或其他人為事故等影響，造成洪水淹沒。 

西班牙：考量河川洪水。 

海岸  V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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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嘯 

(暴潮、

波浪) 

 V IAEA、澳大利亞、韓國、日本。 

海嘯  V 日本：確保不會因海嘯影響安全功能。 

天然洪水  V 

亞美尼亞：評估一種或多種自然原因造成

洪水可能性。 

巴西：排水應良好，不受洪水影響。 

防止上游流域水體侵蝕或淹沒場址。 

義大利：避免受到洪水的侵襲。 

斯洛維尼亞：需能以工程克服天然洪水影

響。 

瑞士：考量洪水對建築物影響，避免水滲

入及排水能力不足。 

地質洪水  V IAEA。 

 

 火災：綜整此項指標，IAEA、韓國、日本、阿根廷、芬蘭、匈牙利、義

大利、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士、烏克蘭、英國皆納入考

量，如表 4.3 所示，多數國家都採取設置火災警報系統或者在設施設計

納入防火需求，以避免人為誘發之外部火災發生。 

表 4.3 火災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人為誘發

外部火災 
 V 

韓國：發生火災或爆炸亦應保持設施安全

性。 

日本：火災警報器、自動檢測系統。 

芬蘭：防火設計。 

匈牙利：火災警報系統。 

義大利：防火設施、火災探測及預防系

統。 

斯洛伐克：火災識別系統、滅火措施。 

斯洛維尼亞：防火設施。 

瑞士：考量熱氣體、煙霧和熱輻射造成火

災。 

英國：火災警報系統。 

 

2. 貯存設施場址之具影響力的項目 

 大地工程（山崩/塌陷、土壤液化）：綜整此項指標，IAEA、澳大利亞、

韓國、美國、亞美尼亞、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

克、西班牙、瑞士、烏克蘭皆有納入評估。如表 4.4 所示，多數國家考

量邊坡穩定性及大規模山崩，韓國規定貯存設施應位於不受山崩和土壤



 

72 

液化影響之位置；美國地質探勘在適當區域內無不穩定的地質特性及土

壤穩定性問題；亞美尼亞排除邊坡不穩定可能性。土壤液化也是多個國

家考量評估的重要指標，對於評估大地工程穩定性為重要要素。 

表 4.4 大地工程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邊坡不穩

定(大規

模山崩) 

V  

澳大利亞：評估山崩。 

韓國：不受山崩影響。 

美國：無不穩定地質特性及土壤穩定性問

題。 

亞美尼亞：排除坡度不穩定可能性（土地

和岩石山崩及雪崩）。 

烏克蘭：山崩、土石流、雪崩等可能影響

設施之不穩定坡面，應排除 

邊坡不穩

定(小規

模) 

 V 

亞美尼亞：考量800公尺內地質特性。 

烏克蘭：評估母岩長期穩定性。 

具結構不穩定之土壤特性地區，不宜設置

場址。 

崩陷  V 
斯洛伐克：若無法以工程措施克服，不宜

設置場址。 

地層下陷

(沉陷) 
 V 澳大利亞：評估沉陷、塌陷。 

地表抬升 V V 韓國：不受沉積、抬升影響。 

大規模土

壤液化 
V  IAEA。 

土壤液化  V 

澳大利亞：評估土壤類型與深度、岩石類

型、液化潛力。 

韓國：不受土壤液化影響。 

美國：評估母岩之土壤液化潛能。 

亞美尼亞：判別土壤液化可能性。 

匈牙利：評估土壤力學結構。 

斯洛伐克：若無法以工程措施克服，不宜

設置場址。 

 

 極端氣象事件（降雨、強風）：IAEA、澳大利亞、韓國、亞美尼亞、保

加利亞、義大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士、

烏克蘭、英國皆有考量，如表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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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極端氣象事件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降雨  V 

澳大利亞：雨、雪、霙(sleet)、冰雹。 

韓國：暴雪、暴雨。 

亞美尼亞：嚴重降水、雪、冰、冰雹。 

斯洛伐克：極端降雨。 

斯洛維尼亞：須以工程克服低溫、雪、

冰、強降雨。 

西班牙：降水、雨、雪、冰、冰雹。 

烏克蘭：異常降雨、雷暴。 

強風  V 

澳大利亞：風速與風向、渦流

(Turbulance)、氣旋(Cyclones)、風暴

潮、水龍捲、沙塵暴。 

韓國：龍捲風、旋風、颱風。 

亞美尼亞：風暴潮、沙塵暴。 

義大利：龍捲風。 

斯洛維尼亞：須以工程克服陣風及龍捲

風。 

西班牙：颶風、颱風。 

瑞士：陣風。 

烏克蘭：颶風、龍捲風、沙塵暴。 

 

 人為誘發危害（飛機墜毀、工業設施、運輸交通）：綜整此項指標，IAEA、

澳大利亞、韓國、日本、亞美尼亞、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斯洛伐

克、西班牙、瑞士、烏克蘭皆納入考量。如表 4.6 所示，不管是飛機墜

毀抑或是工業設施爆炸或產生有害氣體的危害，多個國家都有明確細項

說明，可見貯存設施位在地表上有諸多人為誘發危害需考量。 

表 4.6 人為誘發危害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運輸交通 
飛機撞擊/墜

毀 
 V 

韓國：不得鄰近機場，考量飛機失

事。 

日本：防範人為車輛、船舶及飛機事

故，採取適當措施防範。 

亞美尼亞：考量飛機墜毀產生撞擊、

火災及爆炸。 

保加利亞：設計場址時考量客機墜

落。 

芬蘭：設計場址時考量飛機故障。 

瑞士：考量民用和軍用飛機失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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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飛機墜毀、燃油燃燒、爆炸和碎

屑引起的系統零件震動)。 

工業設施 

爆炸 V V 

澳大利亞：評估含有危險物質的設施 

(儲存化學物品或彈藥)、其他危險設 

施(化工廠、燃料儲存廠、發電廠)。 

韓國： 

 確認周圍工業設施及相關活動部

會造成安全性問題。 

 不會受到石油、爆炸物等危險物

質影響。 

日本：考量鄰近區域之營業場所發生

爆炸事故，採取適當措施防範。 

亞美尼亞：評估爆炸或藉由爆炸間接

引爆氣體的化學物質處理、加工、運

輸及貯存活動。 

芬蘭：評估可能造成危險的工業設

施。 

匈牙利：禁止工業活動及爆破。 

有害氣體釋

出 

V V 

韓國：不會受到危險氣體影響。 

日本：考量鄰近區域之營業場所產生

有害物質可能性，採取適當措施防

範。 

西班牙：評估危險或腐蝕性設備及工

業。 

電磁干擾  V IAEA、亞美尼亞。 

 

 內部危害（火災/爆炸）：綜整此項指標，IAEA、保加利亞、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西班牙、瑞士，如表 4.7 所示，火災或爆炸可能從設施內

部直接造成損害，因此多數設施與設計時即進行考量。 

表 4.7 內部危害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火災/爆

炸 
 V 

保加利亞：設計場址時考量內部火災、爆

炸。 

斯洛伐克：考量內部洪水、火災、爆炸、

碎屑、管道破裂等導致裝置故障事件，採

取防禦與緩解措施。 

斯洛維尼亞：防止內部火災。 

西班牙：產生氣體或危險過程造成的內部

火災及爆炸。 

瑞士： 

 熱氣、煙和熱輻射造成之火災。 

 壓力波、熱輻射和火造成之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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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侵：非法入侵除闖入人員的輻射曝露問題外，亦可能造成核子保安相

關問題，如表 4.8 所示，IAEA、日本、巴西、義大利、斯洛維尼亞、烏

克蘭皆考量人類入侵，並採取適當措施防止闖入。 

表 4.8 入侵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人類入侵  V 

日本：考量人為非法入侵及其攜帶爆炸或

易燃物質造成影響，須採取適當措施防

範。 

巴西：防止個人及動植物的無意闖入。 

義大利：避免除作業人員外之人類入侵。 

烏克蘭：確保不因現在與未來的人類活動

喪失阻隔功能。 

優先選擇不受人類活動影響的場址。 

 

 人口密度/分布：綜整此項指標，IAEA、澳大利亞、韓國、美國、亞美

尼亞、巴西、保加利亞、芬蘭、立陶宛、羅馬尼亞、烏克蘭皆納入考量，

如表 4.9 所示，多數國家重視人口密度及分布，盡量遠離人口稠密之處，

以減少外部人員輻射曝露之可能性。 

表 4.9 人口密度/分布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人口密度

/分布 
 V 

澳大利亞：人口統計(Demographics)、人

口分布。 

韓國：遠離人口稠密地區。 

美國：考量人口特徵及其分佈 

亞美尼亞：評估外圍地區的人口密度、分

佈及其他特性，及對個人及群體輻射曝露

風險。 

巴西：人口統計學、周圍人口的資料、直

接及間接利益。 

保加利亞：被動監控人口分佈。 

芬蘭：不得置於人口稠密地區。 

立陶宛：考量周圍人口變化。 

羅馬尼亞：考量周遭人類活動與機構的存

在。 

烏克蘭：優先考量人口稀少地點且無增長

疑慮。 

人口中心

距離 
 V 

芬蘭：不得置於難以實施緊急應變措施之

人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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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預測

人口分布 
 V 

芬蘭：考量附近地理及人口的普遍分佈和

預測分佈。 

立陶宛：考量預期人口變化。 

 

 監測與控制：綜整此項指標，IAEA、澳大利亞、日本、亞美尼亞、巴西、

保加利亞、立陶宛、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英國，皆有包含監測與控制。

如表 4.10 所示，日本建置監測系統、輻射控制設備、障壁系統、通風設

備、備用電源及通訊設備以監測及控制設施安全；亞美尼亞考量核電廠

周圍 800 公尺可能影響場址之外部危害，且外部危害應根據最新情況及

該地區場址特性進行評估，另外也考量電路系統的可用性、容量、可靠

性、穩定性等以減輕危害之解決方案；保加利亞以設施維護進行主動監

控，可以從此看出監測與控制為重要裁量項目，各國也都設立許多設備

以利監控。 

表 4.10 監測與控制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外部危害  V 

亞美尼亞：考量800公尺內之外部危害。 

立陶宛：監視與控制外部危害。 

斯洛伐克：監視與控制外部事件、檢查與

操作核子設施。 

場址特性  V 

澳大利亞：應建立場址、周圍區域與自然

環境的監測系統，有助於除役後場址恢復

現場環境。 

亞美尼亞：監視與控制場址特性。 

巴西：遠離不利監測的環境和設施。 

立陶宛：現有與未來土地與水資源應用，

及可能影響放射性核種外釋之場址特性。 

管制要求

更新 
 V IAEA。 

檢查防患

外部危害

的設計 

 V 

日本： 

 監測系統－監測氣體排放及外部輻射

量。 

 輻射控制設備－受控區域內外部輻射

劑量。 

 備用電源－當外部電源停止供電，可

用於維持監視設備運轉。 

亞美尼亞：電路系統－考量外部傳輸網絡

的可用性、容量、可靠性、耐用性及易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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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設施維護主動監控。 

英國：監視系統與警報(大氣溫度與相對

溼度異常、易燃氣體累積、水與地下水入

侵、未經授權的人類入侵)。 

更新資訊

與事件案

例 

 V IAEA。 

 

 非安全相關（土地利用、社會與經濟）：綜整此項指標，IAEA、澳大利

亞、日本、美國、亞美尼亞、巴西、保加利亞、芬蘭、義大利、立陶宛、

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瑞士、烏克蘭皆有考量。如表 4.11 所示，其中多

數國家考量現有及未來的土地利用規劃，藉此減免經濟損失並考量退役

後土地用途，例如土地和水源的利用，可視為影響貯存設施選址的評估

指標。 

表 4.11 非安全相關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形  V 

澳大利亞：地表水文特性(河流)、地形 

(山脈、山谷)，以及任何可能影響放射性

廢棄物自空氣擴散、延散的特性。 

冷卻水可

用性 
V V 

芬蘭：冷卻水進出計畫。 

瑞士：外部電源中斷和損壞導致冷卻水供

應中斷。 

取得用水  V 

巴西：水的管轄權和使用。 

芬蘭：攝入水源。 

立陶宛：水資源利用。 

運輸的可

能性 
 V 

澳大利亞：公路、鐵路、輪船、航空。 

日本：安全運輸及接收放射性廢棄物能

力。 

美國：控制高速公路、鐵路、水路交通。 

巴西：考量農牧、工業活動路線及交通工

具。 

連接國家

區域的電

網 

 V 

亞美尼亞：考量外部電路傳輸網路的可用

性、容量、可靠性、穩定性、耐用性及易

損性。 

非放射性

的環境影

響 

 V IAEA。 

社會經濟

影響 
 V 

義大利：考量經濟及社會因素，放射性廢

棄物對後代子孫的影響。 

立陶宛：考量經濟及社會條件，減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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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與普通民眾接觸，以及營運期間對環

境的影響。 

斯洛伐克：區域具有工業設施或其他經濟

保護區不宜設置設施場址。 

土地利用

規劃 
 V 

澳大利亞：土地利用(農業、畜牧業、酪

農濕地、商業、住宅與休閒用地，以及水

資源利用)。 

亞美尼亞：考量現有及未來土地利用。 

巴西：聯邦和州土地。 

芬蘭：土地和水源的使用、附近地區生計

(農業和漁業)。 

義大利：考量土地當前與未來用途。 

立陶宛：現有與未來土地利用。 

烏克蘭：適合農業生產地區不宜設置場

址。 

 

3. 貯存設施場址之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外部危害評估： 

I. 天然危害 

如表 4.12 所示，此項目包含多樣子項目，也是少數國家會提及的

指標，基本上為避免設施受到地震危害所考量的斷層項目，對於

我國的參考價值較高，後續能與我國管制要項做比較與修正。 

表 4.12 外部危害 : 天然危害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震 斷層 V  

IAEA、斯洛伐克。 

澳大利亞：表面斷層。 

韓國：場址中心半徑8公里內沒有活動

斷層。 

美國：避免大型斷層(地震水平地表加

速度≧0.1g)。 

亞美尼亞：表面斷層。 

烏克蘭：排除活動斷層及地球動力學

地帶。 

大地工程 
喀斯特地形 V  

IAEA。 

亞美尼亞：調查是否存在喀斯特地

形。 

斯洛伐克：場址內有喀斯特地形，不

宜設置設施。 

烏克蘭：排除喀斯特地形。 

基岩荷載  V IAEA、斯洛伐克、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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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考量岩石類型及承載力。 

美國：分析土壤說明足以承載荷重。 

亞美尼亞：評估母岩在靜態及地震荷

載狀態下之穩定性。 

火山作用 

活火山 V  

IAEA、澳大利亞、亞美尼亞。 

烏克蘭：火山地質活動與泥火山活

動，應排除。 

熔岩流 V  

火山碎屑水

流 
V  

地表變形 V  

火山碎屑落

塵 
 V 

火山氣體  V 

大規模火山

泥流 
V  

洪水 
水工結構物

損毀 
V V 

IAEA。 

澳大利亞：水壩故障。 

韓國：位於低水位且不受水壩影響而

洪水淹沒。 

亞美尼亞：應對上游水工控制結構進

行分析。 

西班牙：水壩故障。 

烏克蘭：水庫結構損毀造成洪水，應

該除。 

極端氣象

事件 

降雪  V 
IAEA、澳大利亞、韓國、亞美尼亞、

斯洛維尼亞、西班牙。 

龍捲風  V 
IAEA、澳大利亞、韓國、義大利、斯

洛維尼亞、烏克蘭。 

閃電  V 
IAEA、韓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

瑞士。 

溫度  V 
IAEA、澳大利亞、亞美尼亞、斯洛伐

克、斯洛維尼亞、西班牙。 

颱風/颶風  V IAEA、韓國、西班牙、烏克蘭。 

海嘯  V IAEA、韓國、日本。 

沙暴與沙塵

暴 
 V 

IAEA、澳大利亞、亞美尼亞、烏克

蘭。 

氣候變遷 

海平面變化  V IAEA、烏克蘭、英國。 

地下水位變

化 
V  IAEA、烏克蘭、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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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人為誘發危害 

表 4.13 外部危害 : 人為誘發危害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軍事設施 導彈影響  V 
IAEA、澳大利亞、韓國、亞美尼亞、

西班牙。 

 

 內部危害評估：綜整此項指標，IAEA、保加利亞、斯洛伐克、西班牙，

瑞士皆有考量，如表 4.14 所示，為防止核子事故之危害，訂定內部危害

評估項目以檢視及評估。 

表 4.14 內部危害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水災 V  

IAEA、斯洛伐克、西班牙。 

保加利亞：人為失誤導致洪水。 

瑞士：電氣系統短路造成內部洪水。 

人為疏失  V 

IAEA、保加利亞、西班牙。 

瑞士：人員行為不當直接釋放放射性物質

引發汙染事故。 

系統故障  V 
西班牙：機械設備及控制儀表故障。 

瑞士：考量組件、操作及安全系統故障。 

重物掉落

撞擊 
 V 

IAEA、保加利亞。 

瑞士:承載過大碰撞損壞結構或組件。 

 

 核種遷移（空氣、液體）：綜整此項指標，IAEA、韓國、亞美尼亞、巴

西、立陶宛、羅馬尼亞皆有考量，如表 4.15 所示，主要應學習各國建置

系統定期蒐集氣體及液體的監測資料，以免放射性核種大量外釋造成危

害。 

表 4.15 核種遷移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空氣  V 

IAEA、立陶宛、羅馬尼亞。 

韓國：外釋至大氣時，經擴散作用稀釋不

應對空氣環境造成影響。 

亞美尼亞：於適當海拔高度位置蒐集氣象

量測基本參數。 

巴西：生物作用產生之氣體。 

立陶宛：正常營運期間，氣態放射性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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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超過最大環境允許排放量。 

液體  V 

IAEA、羅馬尼亞。 

亞美尼亞：應確認地表水文及地下水文擴

散特性。 

巴西：考量地下水傳輸。 

義大利：蒐集排水系統排出之液體，以控

制外釋劑量。 

立陶宛：正常營運期間，液態放射性物質

不應超過最大環境允許排放量。 

 

 非安全相關（可利用資源、地形）：綜整此項指標，IAEA、美國、巴西、

保加利亞、芬蘭、斯洛伐克、烏克蘭考量此項目，如表 4.16 所示，主要

是在於水資源的利用須納入排除項目。 

表 4.16 非安全相關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可利用資

源 
V  

IAEA。 

美國：水資源利用。 

巴西：考量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可用性、位

置和移動。 

斯洛伐克：天然藥物資源、地下水與地表

水保護區。 

烏克蘭：用於供水的地下水或礦泉水來

源，應排除。 

地形  V IAEA、保加利亞、芬蘭。 

 

 緊急應變計畫之可行性：綜整此項指標，IAEA、韓國、阿根廷、亞美尼

亞、芬蘭、匈牙利皆有考量，如表 4.17 所示。 

表 4.17 緊急應變計畫之可行性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緊急應變

計畫之可

行性 

V  

IAEA、韓國、芬蘭、匈牙利。 

阿根廷：應考量設施特性、場址與周邊環

境（基礎設施與人口），以及可能影響緊

急應變計畫的外部事件。。 

亞美尼亞：應考量事故發生後放射性核種

超出反應堆半徑800公尺之緊急保護措

施，以及低人口密度區之延遲放射性核種

外釋影響的行動，必要時應採取措施以維

持輻射曝露的合理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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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處置設施場址管制要項評估標準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因位於地層之下，且存放時間近萬年，幾乎是不再

取出，故評估標準與只存放近百年且位於地表之貯存設施有差異，以下會以表格

方式列出各國家在不同評估標準的細項說明，以便了解彼此間說明的異同，藉以

推測及觀察出訂定的原因，以在 4.2 節進行參考及綜整。 

1. 處置設施場址之關鍵要項 

 近地表處置設施：如表 4.18 所示。 

I. 地震：IAEA、韓國、日本、美國、巴西、保加利亞、芬蘭、匈牙

利、義大利、立陶宛、墨西哥。 

II. 地質結構特性：IAEA、韓國、美國、巴西、保加利亞、芬蘭、匈

牙利、義大利、立陶宛、英國。 

III. 水文地質：IAEA、韓國、美國、巴西、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

義大利、墨西哥、英國。 

IV. 氣象事件：IAEA、韓國、巴西、保加利亞、芬蘭、匈牙利、義大

利、立陶宛、墨西哥、英國。 

表 4.18 近地表處置設施關鍵要項之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震 V  日本：防止地震造成破壞。 

地質結構

特性 
V  

芬蘭：考量地質結構與水的傳導性，地下

水化學特性與岩石的機械穩定性比需有利

處置設施長期安全。 

匈牙利：倘若岩石組成鬆散，不得於高於

5度的坡度上，或是具有侵蝕、山崩、大

地震等危險區域建置地質處置設施的地表

設施。 

英國：土壤、地下水與地表水應於處置設

施底部及側面加一層礦物層，以地質天然

障壁方式加以保護，若為工程障壁厚度應

至少0.5公尺。 

水文地質 V  

韓國：盡可能遠離地表水和地下水。 

美國：與地下水具有一定之距離，不允許

設施位於地下水季節性波動範圍內，防止

地下水長期浸沒設施。 

不得受水文地質因素影響導致地下水排放

至設施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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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地表水與地下水分布、地下水位變

化、地下含水層(深度、厚度；水力梯

度、方向)、地下水位季節性變化、潛在

滲透能力。 

保加利亞：地下水應具低流速，減緩放射

性核種藉由地下水遷移。 

芬蘭：地下水不適宜特性，如缺乏還原功

能及高濃度物質等可能影響遲滯作用之特

性。 

義大利：水文地質特性應能減緩放射性核

種外釋，且應為均質。 

墨西哥： 

 地下水位應夠深，防止地下水與放射

性廢棄物接觸，水文地質特性應避免

地下水流入場址。 

 不得將場址設置於地下水補給區。 

氣象事件  V 

巴西：強風、降水、暴風雨、龍捲風、閃

電、冰雹、洪水。 

義大利：考量降雨，排除明顯的侵蝕痕

跡。 

 

 地質處置設施：如表 4.19 所示。 

I. 地震：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巴西、芬蘭、德國、義大利、

立陶宛、烏克蘭。 

II. 地質結構特性：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保加利亞、芬蘭、

匈牙利、立陶宛、英國。 

III. 水文地質：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巴西、保加利亞、芬蘭、

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立陶宛、墨西哥、烏克蘭、英國。 

IV. 社會影響（人口密度/分布）：IAEA、韓國、美國、巴西、保加利

亞、芬蘭、匈牙利、立陶宛、烏克蘭、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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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地質處置設施關鍵要項之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震 V  

韓國：歷史上地震發生的頻率、規模

較低。 

美國：排除根據地震構造過程與特性

的相關性，證明未來會增加地震發生

的頻率或震級。 

德國：排除區域性地殼威脅，大於

DIN EN 1998-1/NA 2011-11 標準中

的一級震區者；(譯注：DIN：德國化

學會標準，即一般所稱之德國標準；

EN：採用歐洲標準之德國標準；NA：

採用國際標準之德國標準。 

地質結構特性 V  

加拿大：應力的大小和方向、岩石應

力-應變-強度特性。 

韓國： 

 確保周邊地區地質穩定性。 

 位於母岩中，避免位於石灰岩或

非均質性較大之不穩定岩層。 

芬蘭：考量地質結構與水的傳導性，

地下水化學特性與岩石的機械穩定性

比需有利處置設施長期安全。 

匈牙利：倘若為單一岩石組成，不應

於坡度高於15度的坡度上建立地質處

置設施的地表設施。 

英國：土壤、地下水與地表水應於處

置設施底部及側面加一層礦物層，以

地質天然障壁方式加以保護，若為工

程障壁厚度應至少0.5公尺。 

水文地質 V  

加拿大： 

 地下水流動狀況、流量、方向。 

 岩石孔隙率、水力傳導係數、壓

力水頭梯度。 

韓國：遠離地表水及地下水。 

美國： 

 飽和區-水平與垂直滲透係數低

的母岩。 

 非飽和區-地下水位低於處置設

施。 

 水力梯度、水力傳導係數等影響

放射性核種遷移之條件變化。 

巴西：地表水與地下水分布、地下水

位變化、地下含水層(深度、厚度；

水力梯度、方向)、地下水位季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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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潛在滲透能力。 

芬蘭：地下水不適宜特性，如缺乏還

原功能及高濃度物質等可能影響遲滯

作用之特性。 

德國：考慮成為具有效封閉作用之山

區範圍或處置場範圍，經證實含有年

輕地下水者。 

匈牙利： 

 可接納岩石特性為水平與垂直低

水力傳導係數及水力梯度下降。 

 地下水物理特性與化學成分有利

於處置設施安全功能。 

義大利：水文地質特性應能減緩放射

性核種外釋，且應為均質。 

立陶宛：考量地下水位、流量。 

烏克蘭：地下水遷移方向、流速。 

社會影響（人口

密度/分布） 
 V 

韓國：遠離人口稠密地區。 

美國：應位於人口密度低的位置，且

封閉後控制區域應遠離人口中心。 

 

2. 處置設施場址之具影響力的項目 

 近地表處置設施：如表 4.20 所示。 

I. 地質環境（地球化學）：IAEA、韓國、日本、保加利亞、芬蘭、墨

西哥。 

II. 地質構造（構造運動與火山作用）：IAEA、日本、美國、巴西、芬

蘭、匈牙利、義大利、墨西哥。 

III. 地表作用（山崩、侵蝕、洪水）：IAEA、日本、美國、巴西、保加

利亞、芬蘭、匈牙利、義大利、墨西哥、英國。 

IV. 人為誘發事件（潛在資源）：IAEA、韓國、美國、巴西、保加利亞、

芬蘭、匈牙利、立陶宛、烏克蘭、英國。 

V. 內部危害：IAEA、韓國、日本、巴西、保加利亞、芬蘭。 

VI. 社會影響（人口密度/分布/趨勢）：IAEA、韓國、匈牙利、立陶宛、

墨西哥、英國。 

VII. 環境保護（野生動物棲地與瀕危物種）：IAEA、韓國、巴西、芬蘭、

墨西哥、英國。 

VIII. 監測與定期檢查：IAEA、韓國、日本、美國、巴西、芬蘭、義大

利、立陶宛、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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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近地表處置設施具影響力項目之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質環境（地球

化學） 
V  

保加利亞：地下水的地球化學特性與

地質環境應有助於遲滯放射性核種外

釋，且不應損害工程障壁。 

墨西哥：地下水的地球化學與地質環

境不應劣化工程障壁。 

地質構造（構造

運動與火山作

用） 

V  

日本：應設置在無位移風險之地表、

使發生變形也不會損害安全功能。 

美國：避開構造運動(斷層、褶皺、

地震、火山噴發)。 

義大利：排除重大構造變化、地震、

火山作用地區。 

地表作用（山

崩、侵蝕、洪

水） 

V  

美國：選擇上游流域面積較小區域，

減少逕流量侵蝕或淹沒場址的可能性 

避開地表地質過程(塊體崩壞、侵

蝕、塌陷、山崩、風化)。 

墨西哥：應位於低侵蝕、降水雨量低

與高蒸發量區域。 

人為誘發事件

（潛在資源） 
V  

IAEA、韓國、美國、巴西、保加利

亞、芬蘭、匈牙利、立陶宛、烏克

蘭、英國。 

內部危害 V  

巴西：人為作業失誤、設備故障、與

外部事件結合的危害。 

芬蘭：火災、洪水、爆炸、電磁輻

射、重物墜落、岩石形成。 

社會影響（人口

密度/分布/趨

勢） 

 V 韓國：遠離人口稠密地區。 

環境保護（野生

動物棲地與瀕危

物種） 

V  

巴西：不得有稀有、受保護或瀕危的

物種。 

墨西哥：不應具有瀕危物種。 

監測與定期檢查  V 

韓國：放射性物質監測設施。 

日本：設置監測與控制設備以保護作

業人員免受輻射曝露。 

美國：監測場址特性(生態、氣象事

件、氣候、水文、地質、地球化學、

地震學)等基本環境資訊，以及監測

放射性物質外釋。 

巴西：監測自然環境與人員可能受到

輻射曝露之空氣、水、土壤。 

芬蘭：監測設施周圍母岩水文地質、

地下水化學物質、障壁系統狀態、地

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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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質處置設施：如表 4.21 所示。 

I. 地質環境（地球化學）：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保加利亞、

芬蘭、德國、烏克蘭。 

II. 地質構造（陸地沉陷與抬升、火山作用）：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巴西、芬蘭、德國、義大利、英國。 

III. 地表作用（山崩、洪水）：IAEA、加拿大、美國、巴西、保加利亞、

芬蘭、義大利、英國。 

IV. 氣象事件：IAEA、加拿大、韓國、巴西、保加利亞、芬蘭、義大

利、立陶宛、烏克蘭、英國。 

V. 未來氣候變遷：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保加利亞、芬蘭、

立陶宛、烏克蘭。 

VI. 人為誘發事件（潛在資源）：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芬蘭、

德國、匈牙利、立陶宛。 

VII. 內部危害：IAEA、韓國、美國、巴西、保加利亞、芬蘭、烏克蘭。 

VIII. 環境保護（野生動物棲地（瀕危物種）、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

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巴西、芬蘭、德國、匈牙利、立陶

宛、英國。 

IX. 監測與定期檢查：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巴西、芬蘭、義

大利、英國。 

表 4.21 地質處置設施具影響力項目之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質環境（地球

化學） 
V  

加拿大：礦物學、岩石學研究、地下

水/孔隙水、放射性物種溶解度、化

學物種、遲滯、地下水對工程屏障的

腐蝕性、產生氣體的潛力、水體與岩

石的交互作用。 

韓國：地層岩石之透水性、孔隙率與

擴散作用，應具抑制放射性物質遷移

特性。 

美國： 

 應增進放射性核種的沉澱或吸

附，抑制可能加速核種遷移的微

粒、膠體、無機或有機絡合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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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礦物組成可能受熱改變並影響何

種遷移速率。 

 排除可能導致岩石強度降低、減

少放射性核種吸附、對工程障壁

特性產生不利影響之地球化學過

程。 

德國：原則上應顧及礦鹽、黏土岩及

結晶岩等母岩。 

地質構造（陸地

沉陷與抬升、火

山作用） 

V  

加拿大：地貌分布和表層物質厚度、

表層沉積物、第四紀新構造地質歷

史。 

韓國：安全功能不應受到地殼抬升或

沉陷，以及地熱釋放等影響。 

德國： 

 於超過一百萬年之可評估期間，

預期每年有平均超過一毫米之大

規模地質抬升。 

 存在第四紀發生的火山現象，或

於未來可預見之火山活動。 

義大利：排除重大構造變化、地震、

火山作用地區。 

地表作用（山

崩、洪水） 
V  

加拿大： 

 場址地形與流域範圍內的排水特

性、洪水範圍及頻率、地表水體

位置、陸地表面坡度、排水系統

密度、主要河道的坡度、地下水

補給區和出水區、流域水平衡、

地下水季節性變化、海嘯、蕩漾

波、潮差。 

 山崩或其他可能不穩定邊坡的存

在、土壤(顆粒尺寸、塑性、分

散性、凝聚性)、抗剪力強度參

數、基礎材料承載力、液化潛

能、夯實特性、透水係數。 

美國：大規模山崩、塌陷、或火山活

動等可能形成大規模堰塞湖或改變地

下水系統的事件。 

氣象事件  V 

巴西：強風、降水、暴風雨、龍捲

風、閃電、冰雹、洪水。 

義大利：考量降雨，排除明顯的侵蝕

痕跡。 

烏克蘭：洪水、颱風。 

未來氣候變遷  V 
IAEA、加拿大、韓國、美國、保加

利亞、芬蘭、立陶宛、烏克蘭。 

人為誘發事件 V  美國：人類活動對地下水系統的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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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資源） 影響-地下水抽取、大量灌溉、地下

注水、地下水抽蓄發電、軍事活動或

大型地表水庫建設。 

德國：過去或現在採礦活動，對山區

造成破壞，影響山脈之張力狀態與滲

透性。 

匈牙利： 

 不得於有坍塌、注水、爆炸、撞

及或具有內源性/外源性火災風

險之地質環境開發地。 

 應考量潛在的自然資源(礦場、

可飲用之地下水補注區、現有或

潛在生產礦泉水/溫泉水的地

區、現有或潛在二氧化碳/碳氫

化合物或其他氣體的地質儲存結

構)，其當前或未來可能被開採

影響安全功能。 

內部危害 V  

美國：作業區域應使用不易燃與耐熱

材料，避免火災及爆炸。 

巴西：人為作業失誤、設備故障、與

外部事件結合的危害。 

保加利亞：人為操作失誤、火災/爆

炸、重物掉落/撞擊、內部流程錯

誤、管道/水泵/閘門破裂造成內部洪

水。 

芬蘭：火災、洪水、爆炸、電磁輻

射、重物墜落、岩石形成。 

烏克蘭：火災/爆炸。 

環境保護（野生

動物棲地（瀕危

物種）、地表水

與地下水資源） 

V  

加拿大： 

 水域生態－地表水水質、沉積物

質量、浮游植物群落、水生植

物、浮游動物群落、底棲大型無

脊椎動物、魚棲息地、瀕危物

種。 

 陸域生態－土壤質量、植被、野

生動物、陸域棲息地、瀕危物

種。 

韓國：避免未來可能進行地下資源探

勘、地下開發、考古挖掘活動之地

區。 

巴西：不得有稀有、受保護或瀕危的

物種。 

監測與定期檢查  V 

韓國： 

 確保控制放射性廢棄物產生的衰

變熱及壓力。 

 設備檢查與措施、輻射監測、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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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監測、場址監測、環境監測。 

美國：監測與控制放射性物質擴散、

控制進入高輻射區域的途徑；輻射警

報系統、火災及爆炸探測警報系統。 

巴西：監測自然環境與人員可能受到

輻射曝露之空氣、水、土壤。 

芬蘭：監測設施周圍母岩水文地質、

地下水化學物質、障壁系統狀態、地

表環境。 

 

3. 處置設施場址之較少被提及的項目 

 近地表處置設施：如表 4.22 所示。 

I. 地質構造與地震（第四紀構造/斷層）：IAEA、美國、巴西、義大

利、墨西哥。 

II. 地表作用（常態積水）：IAEA、韓國、美國、墨西哥。 

III. 氣候變遷：IAEA、保加利亞、芬蘭、立陶宛。 

IV. 人為誘發危害（危害性設施、機場與重要航線、有害物質的運輸路

線）：IAEA、巴西、保加利亞、芬蘭、立陶宛。 

V. 土地利用（區域發展與規劃）：IAEA、巴西、匈牙利、義大利。 

VI. 環境保護（國家公園、歷史古蹟/遺址、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IAEA、

韓國、墨西哥、英國。 

VII. 放射性廢棄物的運輸：IAEA、美國、匈牙利。 

VIII. 核子保安：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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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2 近地表處置設施較少提及項目之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質構造與地震

（第四紀構造/

斷層） 

V  IAEA、美國、巴西、義大利、墨西哥。 

地表作用（常態

積水） 
V  

韓國：沒有積水可能性、地表加厚以

防止淹水。 

美國：應位於排水良好且無洪水或經

常性積水的區域。 

氣候變遷  V IAEA、保加利亞、芬蘭、立陶宛。 

人為誘發危害

（危害性設施、

機場與重要航

線、有害物質的

運輸路線） 

V  
IAEA、巴西、保加利亞、芬蘭、立

陶宛。 

土地利用（區域

發展與規劃） 
V  

義大利：考量場址是否有土地利用或

存在危險活動。 

環境保護（國家

公園、歷史古蹟

/遺址、地表水

與地下水資源） 

V  

墨西哥：不應位於國家公園及具有歷

史古蹟和考古區位置。 

英國：是否有自然保護區及應保護之

自然或文化遺產。 

放射性廢棄物的

運輸 
 V 

美國：應防止廢棄物自由跌落，且具

有可靠的定位系統。 

核子保安）  V IAEA。 

 

 地質處置設施：如表 4.23 所示。 

I. 地質構造與地震（第四紀構造/斷層、褶皺）：IAEA、加拿大、韓

國、美國、巴西、德國。 

II. 建造與工程情況(邊坡穩定性、土壤液化、承載力、不利開挖的土

地)：IAEA、加拿大、美國。 

III. 人為誘發危害（岩石崩移、鑽探/採礦）：IAEA、加拿大、韓國、

美國、德國。 

IV. 土地利用（區域發展與規劃）：IAEA、加拿大、巴西、匈牙利、義

大利。 

V. 環境保護（國家公園、歷史古蹟/遺址）：IAEA、韓國、英國。 

VI. 放射性廢棄物的運輸：IAEA、美國、保加利亞、匈牙利。 

VII. 核子保安：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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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地質處置設施較少提及項目之評估指標與細項說明 

評估指標 
評估分類 

國家與細項說明 
排除 裁量 

地質構造與地震

（第四紀構造/

斷層、褶皺） 

V  
美國：排除第四紀新構造變形(抬

升、沉陷、褶皺、斷層)。 

建造與工程情況

(邊坡穩定性、

土壤液化、承載

力、不利開挖的

土地) 

V V IAEA、加拿大、美國。 

人為誘發危害

（岩石崩移、鑽

探/採礦） 

V  

加拿大：當前和歷史上的礦物探勘和

採礦活動。 

韓國：遠離石油或天然氣等易燃礦物

資源儲備區。 

美國：場址存在經濟資源、地下資源

或曾進行鑽探作業。 

德國： 

 該區域受現有或過往礦業行為之

影響而受損，於可預見之受影響

山脈區域或最終處置地之範圍

內，對山脈之應力狀態及透水性

造成需考量之負面影響。 

 既存之老舊鑽探，在封閉作用

下，不應實質影響確保安全封鎖

之最終處置場障壁。 

土地利用（區域

發展與規劃） 
V  

加拿大： 

 具有經濟價值的資源(如地下水

井、礦產資源)。 

 當前或預期具有土地利用規劃。 

義大利：考量場址是否有土地利用或

存在危險活動。 

環境保護（國家

公園、歷史古蹟

/遺址） 

V  
英國：是否有自然保護區及應保護之

自然或文化遺產。 

放射性廢棄物的

運輸 
 V 

保加利亞：應考量現有交通路線，確

保可將放射性廢棄物運送至設施。 

核子保安  V IA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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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管制要項之異同 

此章節將以各項目為出發點進行比較，比較貯存與處置場址管制要項之間的

異同，藉以釐清其各自重要的考量要項、需求及原因，因貯存場址為在地表上且

運行近百年後需再取出作最終處置，而處置基本上是要放置數萬年於地層中，兩

者之間的要求及功能都有差異，其中處置又分為近地表與地質處置，故共存在三

種不同情況的考量優先順序及內容，以下將各大要項綜整後，分別列出其中的異

同供為後續國內場址管制要項內容修改或建議之參考，其順序分別為 

 

1. 地震：不管是貯存、近地表處置或地質處置皆有納入評估，其中又存在著定

量上敘述差異，如斯洛伐克和烏克蘭在貯存場址是以震度來進行評估與排除，

而在地質處置方面，德國是以 DIN/EN 1998-1 此標準來規定一級震區為排除

標準，換算成規模為強度 I在 6,5 ≤ I < 7之間，地面加速度參考峰值為 0.4m/s2，

一是以震度；一是以強度做區分，在地表上之貯存場址以震度判斷標準較為

合適，而在深地層之處置場址則改以強度判別較為合適。 

2. 地質：在貯存方面，邊坡穩定性和土壤液化為重要指標，兩者皆會影響場址

地質結構穩定性，若是大規模產生山崩與土壤液化都是必須排除項目，在處

置方面較被多數國家共同考量，其中近地表處置之地質特性中，地質結構為

重要指標，岩石組成與穩定性為主要考量，地質處置則關注母岩的穩定性、

機械性質與力學性質。 

3. 水文：水文地質方面，主要為處置設施所考量，在近地表處置中，非常強調

地下水的分布、深度與流速對放射性核種遲滯的影響，必須避免兩者接觸以

免造成核種外釋的危害，地質處置方面則有多個國家考慮水力傳導係數，也

強調其地下水物理及化學特性都應助於放射性核種的遲滯。 

4. 洪水：貯存場址會考量天然因素所造成之洪水，近地表處置也考量洪水侵蝕

或淹沒場址之可能性，地質處置方面，加拿大則詳細列出定性之考量說明，

如排水特性、洪水發生範圍及頻率、河道坡度、地下水特性等，並加以排除

此項危害。 

5. 火災 : 貯存場址特別考量火災此項指標，多個國家都在設施中建立火災警

報系統及防火設施，更在設計場址初期就納入防火考量，處置設施因位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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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故火災並非特別著重考量之指標。 

6. 人口密度/分布 : 人口密度/分布、距人口中心之距離及未來人口預測分布對

於貯存與處置場址皆具影響力，多個國家要求場址需位於人口稀少處及遠離

人口稠密中心，並且預測未來人口分布以遠離人群。 

7. 監測與控制 : 貯存場址根據外部危害及場址特性去建立檢查防患外部為害

的設計，多數國家採設置監測系統，用以監測及控制設施安全；近地表處置

方面，多個國家採設置放射性物質監測系統，以保護人員和環境免受輻射曝

露，同時也偵測環境特性數值以監測放射性物質的外釋；地質處置方面，同

樣著重在輻射的監測與環境數值監測，韓國則考量放射性廢棄物產生的衰變

熱和壓力建立設備監測，由此可知，監測與控制是在場址運行期間非常重要

的項目，以免放射性物質外釋而危害環境及人類。 

8. 土地利用規劃 : 貯存場址方面，多數國家考量現有及未來的土地利用，原因

為場址在地表上需運行近百年，若是中途有土地利用需求，則難以進行土地

開發，相反地在處置方面，考量此項目的國家數較少，但依然考量當前或預

期的土地利用規劃，由此推測為地質處置位於深地層，表面的土地利用若是

不影響障壁完整性，土地則可以被利用與開發。 

9. 極端氣象事件 : 貯存與處置皆易受降雨及強風影響容易造成危害，故多個

國家共同考量此項指標。 

10. 人為誘發為害 : 貯存場址位於地面之上，人為誘發危害容易發生且具影響

力，運輸中的飛機墜毀、工業設施爆炸或有害氣體釋出之危害為重要考量項

目，而軍事設施及資源開發所造成危害較少考量，但在地質處置中，人為潛

在資源開發所誘發的危害為多數國家考量且具影響力項目，由此可知，由於

位處地表或地下之差異，潛在資源開發之考量有所差異。 

11. 內部危害 : 在貯存與處置設施的考量中，內部火災和爆炸為多數國家考量

項目，此外在處置場址中，人為操作失誤也是被提及的細項原因之一，由表

格相互比較可看出內部危害主要在貯存及處置設施中都必須排除，以免造成

重大危害。 

12. 非安全相關 : 主要貯存設施聚焦在社會經濟影響及土地利用規劃，澳大利

亞、亞美尼亞、巴西、芬蘭、義大利、立陶宛、烏克蘭皆有細項說明考量現

有與未來的土地利用，相反地在近地表與地質處置中較少國家提到土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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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的影響，推測因位於地層中，地表上的土地利用較無危害或疑慮，只有

義大利特別全部納入考量。 

 

以上為貯存、近地表處置及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管制要項中，關鍵要項與具影

響力項目的比較與異同，可以發現當中可能因為位處地上或地下、存放時間的長

短及其他因素等都會影響各國的規定，有些多數國家都有共同規定的項目，可以

在後續檢視我國管制要項法規時，檢視並比較細項說明的完整性，差異項目則可

以考量我國本身所處條件，參考相近條件國家之規範，藉以修改並完整我國管制

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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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國際集中貯存設施場址管制之案例分析 

本章蒐集國際集中貯存設施場址案例，著重在分析與場址特性相關之管制要

項，以荷蘭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貯存設施及澳大利亞 Napandee 場址作為案例進行

研析，荷蘭的貯存設施研析是根據其參照拉卡基金會(核能文獻研究中心)所提出

之安全分析報告，針對選址評估項目進行說明，而澳大利亞之放射性廢棄物集中

貯存設施的研析主要說明一系列的選址過程，呈現 Napandee 場址自三個候選場

址脫穎而出之原因。 

5.1 荷蘭 COVRANV場址選址與評估項目 

COVRA 放射性廢物管理設施的選址是在 1980 年代進行的，最終選址是在

1986 年。荷蘭建立了選址標準清單，其中包括工業區的位置（放射性廢物管理在

荷蘭被認為是正常的工業操作），不直接與居民住宅區相鄰的位置，存在用於排

放的地表水及冷卻水和良好的基礎設施(P.41 in IAEA, 2009)。 

COVRA 場址的基本安全目標是確保人員(員工、當地居民人口、周圍公司的

員工)以及環境，免受放射性廢棄物的蒐集、加工、貯存等造成不可接受的後果，

其設計遵循合理抑低、縱深防禦、IBC (IBC, isolate-control-check)等原則，且為確

保 COVRA 場址符合法規劑量限值，已評估正常情節之風險，以及可能發生事件

的非正常情節之風險，而事故風險之劑量限值標準在此透過表 5.1 列出，可藉由

表中的事件發生頻率與年齡得知，當年齡越小且事件發生頻率越高時，則應採用

較低有效劑量限值，此外，發生重大事故的社會風險因荷蘭的政策不允許圖 5.1

所示之急性死亡風險限制圖中紅色區域之風險出現，亦受到限制。COVRA 公司

為符合基本安全目標保衛人民，COVRA 場址之設計除考量結構穩定度外，亦評

估人類活動及內/外部危害，如表 5.2、5.3，並設置安全相關設施輔以監控區域參

數，藉此確保場址之安全性（COVRA, 2014），5.1.1 小節簡介場址設施分布以及

與安全性相關之設計考量，並於 5.1.2 小節說明場址選址與評估之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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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社會風險限制圖（修改自 Fig. 5.1 in COVRA, 2014） 

表 5.1  兒童和成人的劑量標準與機率區間的關係（修改自 Table 5.1 in COVRA, 

2014） 

事件發生頻率（F） 有效劑量(mSv)2 

每年 成年(從 16 歲開始) 兒童(至 16 歲為止) 

 F≧ 10-1 0.1 0.04 

10-1 > F≧ 10-2 1 0.4 

10-2 > F≧ 10-4 10 4 

10-4 > F≧ 10-6 100 40 

 

表 5.2  人類活動（修改自 Section 5.5 in COVRA, 2014） 

項目 方法 

設計  所有的裝置設計皆應符合合理抑低、縱深防禦、IBC (IBC,isolate-

control-check)原則，盡可能減低處理及貯存外釋放射性物質，影響

人員與環境，並於設計中考量人體工學，減少人員操作失誤的機

會。 

組織  藉由品質保證確保營運期間的作業安全，並規定設備狀態(運行中

/停止運行/故障)的作業說明。 

程序  應將正常作業期間的操作與維護，以及事故發生後的作業中斷/偏

差等措施均列於導則進行說明，以便進行控制與協調。 

培訓  人員資格應透過培訓要求、技術培訓計畫、公司培訓計畫、管理培

訓計畫，以及進修培訓計畫等，確保人員的適用性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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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人員於放射性廢棄物蒐集的過程中應採取的態度：警惕設施的安

全操作、致力於提高操作的安全性使其安全、不斷的學習與自我

改進以增進內部與外部的經驗。 

 

表 5.3 內部與外部危害（修改自 Section 5.6 in COVRA, 2014） 

天

然

危

害 

 極端氣象事件：暴風雨、龍捲風、閃電、雨、冰雹、雪、濕度與鹽度。 

 洪水。 

 地震。 

 地基不穩。 

 其他：森林火災、甲烷爆炸。 

人

類

誘

發

危

害 

 爆炸：氣雲爆炸。 

 火。 

 飛機失事。 

 周遭工業設施零件故障的襲擊。 

 破壞。 

 竊盜。 

 工業活動：釋放有毒或腐蝕性物質。 

 運輸事故。 

 電磁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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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場址設施 

COVRA 場址共具備 7 座設施，如圖 5.2 所示，兼具處理行政事務的辦公大

樓與各類別之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場所，其中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大樓(AVG)在此是

為方便進行廢棄物的處理與減量，各設施介紹如下（COVRA, 2014）： 

1. 辦公大樓(KG) 

2. 廢棄物處理大樓(AVG) 

3. 貯存中低放射性廢棄物的設施(LOG)-具四個隔室(compartment) 。 

4. 放射性廢棄物包件的集中貯存設施(COG)-具兩個隔室，亦可進行擴展為六個。 

5. 耗乏鈾的貯存設施-VOG1 有六個貯存隔室；VOG2 有三個貯存隔室。 

6. 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理和貯存設施(HABOG)-五個貯存隔室用於放置高熱量廢

棄物，三個貯存隔室用於非發熱廢棄物。 

7. 運輸和物流設施(TLG)。 

 

圖 5.2  COVRANV所營運之集中貯存場址建築物分布（Fig. 10.1 in COVRA, 

2014） 

 

1. 安全相關設計：COVRA 場址之中低放射性廢棄物相關設施與高放射性廢棄

物相關設施藉由監視區域、通風、地面排水系統、防火等級、防爆等級，以

及核安全等級，對系統與組件設置進行要求（COVRA, 2014），其中，核安

全等級之區分及設施所具備之安全性監測系統說明如下所示。 

 核安全等級（COVR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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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第一級代表倘若系統未有作用，則安全功能可防止大部分的輻射

物質外釋至環境。 

II. 第二級具備減輕輻射物質於環境中釋放造成事故所需之安全功能，

亦包含防止操作事件造成事故的功能，且僅在其他安全功能失效

後才考量安全等級二的後果。 

III. 第三級的存在可視為輔助等級一跟二的安全功能，目的為確保公

眾與作業人員的輻射曝露低於法定限值，例如高放射性廢棄物貯

存設施中的屏閉門、樓梯門、窗戶等。 

IV. 第四級包括不在等級一、二、三中的所有安全功能，涵蓋故障發生

時不會造成民眾或作業人員超出曝露劑量限值的結構、系統、組

件，例如 COVRA 設施中的通風系統、緊急電源系統、不間斷系

統、防雷接地、滅火系統、液體洩漏裝置、污水處理廠等，或是

HABOG 設施中的廢棄物運輸設備，起重機。 

 

 安全性監測系統（COVRA, 2014）：儀器和監控系統 

I. Kllmaat 系統：已安裝許多區域性的濕度計，設施內的濕度和室內

溫度通過 AVG 中央控制室中的自動化系統進行監控。 

II. Strallnqsmonltorlnqs 系統：採樣設備安裝在可連續抽取樣品的貯存

區域中，定期對這些空氣灰塵和冷凝水樣品進行活性測量，在處

理完放射性廢棄物後，輻射檢查人員進行控制測量，如果超過極

限值，則放射性防護系統開始生效，對污染源進行研究，並採取預

防和糾正措施。 

III. 電氣系統：用於貯存中低放射性廢棄物的建築物已連接至照明、

起重設備和設備的電源，倘若建築物未即時連接緊急電源，起重

機斷電時負載亦不會下降，並且具備輔助設施可手動完成抬升工

作，不會造成危害。 

IV. 火警系統：中低層放射性廢物貯存建築物裝有火災報警系統(煙霧

探測器、手動探測器)，並設有局部防火板，第一時間會將報告轉

發到 AVG 的中央控制室，而消防設備則具備滅火介質，如大型粉

末滅火器和 CO2 滅火器，以及由管道網路組成的滅火水網，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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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水帶可立即插入消防栓，通過三個消防泵從低窪水池吸水保

持加壓，且泵浦已連接到應急電源系統並啟動，當消防水網絡中

的壓力下降到設定值以下時，將自動運轉。 

V. 其他安全系統：中低階放射性廢棄物貯存建築物已連接到電腦網

路、電話設備和呼叫系統，呼叫系統也用於火災報警和疏散信號，

並通過 AVG 的中央控制室進行操作。 

 

5.1.2 選址與評估要項： 

選址的方法主要可分為場址特性以及場址評估，場址特性是利用場址本身的

地域條件、自然環境、區域未來規劃等，進行篩選，藉此確認此區域適合興建場

址，且對國家未來經濟發展不會有較大的影響力，並藉此避免人群於場址周遭聚

集，而場址評估則是利用一系列的科學研究、歷史考證等進行論證，確保場址的

適宜性，並考量場址在外部事件與內部事件影響下，是否具備充足的安全性，保

護設施作業人員以及周圍民眾輻射曝露低於法規限值。 

1. 法令規範 

COVRANV公司之設施安全評估驗證主要依循核能法(KEW，Kernenergiewet)、

環境管理法、水利法、工作條件法，以及 1998 年所制定的自然保護法和建築法

令。其中，1963 年所制定的核能法是為專門授予從事核能專業的組織、放射性物

質和游離輻射發射裝置等相關許可證（COVRA, 2014），所衍生之法條如下： 

 輻射防護法令 

I. 核能裝置、可分裂材料和礦石法令 

II. 關於易剝裂材料、礦石和放射性材料運輸法令 

III. 關於輻射防護行政和組織措施的法規 

IV. 關於自然游離輻射的部級法規(Ministeriële regeling) (NABIS，

Ministeriële regeling NAtuurlijke Bronnen van Ioniserende Straling) 

V. 游離輻射部級分析效應 (AGIS，Ministeriële regeling Analyse 

Gevolgen van Ioniserende Straling) 

VI. 核子設施和核子燃料安全條例 (Regeling beveiliging nucleaire 

inrichtingen en splijtstof) 

2. 環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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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政策旨在消除企業建設對環境造成的衝擊，不斷改善環境保護績效，其

主要針對設備與建築物的設計及營運相關方面，要求定期實施環境保護計畫、環

境審核，並訂定環境風險清單進行評估，若無法從根源適當管控已知的環境風險，

應運用 ALARA 原則(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降低已存在的環境問題

（COVRA, 2014），包括 :  

 防止環境破壞的系統性報告。 

 有關環境保護和輻射防護的資訊系統。 

 透過環境系統不斷地改善環境績效。 

 已執行的環境政策、事件及事故的報告系統。 

3. 地質 

 場址特性：荷蘭屬北海盆地中的沉積盆地，此區域之地殼會逐漸下降，

西部沿海區域表面覆有源自第三紀的沉積物，厚度數十至數百米不等，

而新世紀之沉積物位於沿海地區約為數十米厚，在 Walcheren 和

ZuidBeveland 區域的表層沉積物上層為砂，底層為薄黏土，形成適宜耕

作的土層（COVRA, 2014），故該地點雖為工業區但被農業區包圍。 

 場址評估：土壤液化是一種土壤嚴重流失的現象，土壤會形似液體，造

成土壤液化的因素除地震中所施加的壓力會令土壤受到壓力與凝聚力，

土壤壓實和地下水位亦是造成土壤液化的重要因素。根據

NVR(Nucleaire VeiligheidsRegel)的資料，COVRA 場址位置之地震強度

需低於震度分級表 5.9 中 VI 級，確保地震水平峰值加速度小於 1 m/s2，

同時垂直加速度會減小 2 倍，故具有土壤液化的風險很小。藉由監管

VOG 和 COG 設施，並對 HABOG，AVG 和 LOG 設施周遭土壤進行改

良，栽種特殊草種，以防淋洗作用不足而產生危害（COVRA, 2014）。 

4. 土地利用： 

 場址特性：南貝弗蘭(Zuid Beveland)半島之景觀區可稱為”小型海景觀”，

其舊式海上防禦系統，例如 Zuid-Beveland 堤防，已被列為自然保護區，

並由 Zeeuws Landschap 基金會進行管理，而河岸堤防外的區域被用於

休閒娛樂，Wester schelde 與 Saeftinghe 地區已被認定為須進行保護的地

區（COVRA, 2014）。除此之外， COVRA 場址所在之工業區受到農業

區包圍，其工業區土地利用示意圖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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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2011 年工業區土地利用示意圖(修改自 Fig. 2.3 in Plan-MER, 2011) 

5. 人口 

 場址特性：COVRA 場址周遭之居住地以半徑六公里與半徑十公里進行

區分，半徑六公里以內之居住地為較為小型的 Borssele's-Heerenhoek 和

Nieuwdorp，而位於十公里邊界上之 Vlissingen、Middelburg 和 Oost-

Souburg 則為較大型的居住區，其周圍半徑五公里內總人口數為 9817 人，

可依圖 5.4 進行分布調查，表 5.4 呈現之調查結果得知，主要人口密集

區域為 1、2、4，另外，根據工業園區之大型公司網站數據，2012 年時

員工總數（包括供應商員工）約為 6,200 人，評估其輪班作業時間，同

時間在場之員工數量約為 4,200 人（COVRANV, 2014）。 

 

圖 5.4  區域分布圖（Fig. 4.2 in COVR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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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場址半徑約 5 km 內之人口分布（修改自 Table 4.1 in COVRA, 2014） 

區域 人口 

1 2185 

2 2560 

3 576 

4 1512 

5 0 

6 0 

7 348 

8 2636 

Total 9817 

 

6. 周圍的公司 

 場址特性：執行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與貯存的 COVRA 場址位於

Vlissingen 工業區，周圍公司行業含括金屬相關行業(焊接、金屬科技)、

混凝土砂漿廠、電氣設備公司、運輸相關行業(鐵路運輸、貨運轉運、煤

炭轉運)、煉油廠、廢棄物處理、污水處理廠、工業清洗公司、化學相關

(塑料、磷)，以及能源相關(高壓配電站、燃煤電廠、核電廠、天然氣發

電廠、風能、儲煤)等（COVRA, 2014）。 

 場址評估：藉由圖 5.5 風險評估圖，得知 COVRA 場址周圍環境與公司

相關的風險，此公共風險圖係由安全區域、緊急服務機構，以及水務局

進行編制，黑色虛線表示 10-6 /year 死亡的風險等高線，其中可能對

COVRA 場址造成風險的公司如下所示（COVRA, 2014）： 

I. 丙烷儲存罐公司：可容納多達 18,000 升的液化氣體的丙烷儲存罐

公司，風險等高線涵蓋 COVRA 場址，但其僅圍繞場址邊緣的池

塘，並無接近設施，故若該丙烷儲存罐發生意外事故，爆炸壓力波

對場址僅能造成微弱影響。 

II. 腐蝕性物質的釋放：鑒於 COVRA 場址周遭環境空氣成分可能對

建築物或設施材料形成腐蝕作用或降解作用，已使用壽命較長或

可進行更換之材質進行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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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氯離子：COVRA 場址位於 Wester schelde 河川周圍，僅距離

河川 1-2km，與北海的距離則約為 16km，故場址區域空氣中

鹽度含量較高，其氯離子可能對場址之建築物和設施造成腐

蝕作用。 

b. 煤塵、化合物形成的鹽類等：COVRA 場址緊臨重工業工廠，

因此空氣成分混雜，鹵素基團、硫、磷等化合物形成的鹽，

可能成為建築物與設施壽命的變因。 

III. 有毒物質的釋放：場址附近具有大量可能儲存爆炸/易燃/有毒物

質的公司，因此不排除可能於場址周圍釋放有毒物質，造成安全

性相關作業人員撤離，各部門針對此情形皆已進行評估並採取建

設、程序、系統技術相關措施解決問題，故安全性作業人員無需永

久待在崗位上，安全性撤離無須增加特殊條款保護設施安全性。 

 

 

圖 5.5  風險等值線示意圖(Risicokaart, 2020) 

7. 交通運輸 

 場址特性： 

I. 管路運輸：如圖 5.6 之紅色線條所示，COVRA 場址周遭具有運輸

天然氣、磷氣，以及煤氣的管道，其中高壓(80 bar)煤氣管路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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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RA 場址邊界約 200m，期造成危害之可能性甚小，此外，此

港口周圍石油相關管道分布如下： 

a. 原油通過鹿特丹的 Maasvlakte 石油碼頭管路輸送至 Zeeland

煉油廠。 

b. 石油產品自 Western Scheldt 延伸管道通往海中的碼頭(此管

路於 400m 處通過 COVRA 場址)。 

c. 石油自 Western Scheldt 下方延伸管路通往 Terneuzen。 

II. 道路與鐵路： Vlissingen-Oot 工業區主要運輸道路為 A58 高速公

路，連接歐洲貨運的鐵路路線則為 Europaweg-Zuld，場址藉由

COVRA-terreln 鐵路支線與 Europaweg-Zuld 鐵路進行連接運送貨

物，如圖 5.7 所示。 

III. 航空交通：Midden Zeeland 機場為最接近場址的機場(8.25km)，僅

供民航機等小型飛機使用，其餘機場與場址之距離約為 43.3-120.6 

km，如下表 5.5 所示，而接近場址之航線飛行高度皆達到 7.5km。 

 場址評估： 

I. 管路運輸：由圖 5.5 公共風險等值線，得知因為運輸管路較小，並

沒有對 COVRA 場址造成額外風險。 

II. 道路與鐵路：Western Scheldt 河面上的液化石油氣運輸船倘若發生

事故，其爆炸之氣體於空氣中的濃度可能點燃天然氣輸送管道及

Zeeland 煉油廠，應將其列入風險評估，另外，道路或鐵路運輸危

險物品亦可能發生爆炸或是有毒氣體濃度上升超過極限值，也應

列入風險評估。 

III. 航空交通：為評估飛機墜毀影響場址之風險，將飛機依照大小及

性能區分為重量超過 5700 公斤的大型客機(Rotterdam 機場、

Antwerpen 機場、Zaventem 機場)、質量小於或等於 5700 公斤的小

型滑翔機/輕型運動飛機/直升機(Midden-Zeeland機場)、Mititafre戰

鬥機三種類別，荷蘭航空航天實驗室（NLR）調查飛機墜毀風險後

得出結論，F16 獵鷹戰鬥機墜機影響場址的風險最大，鑑於 F16 獵

鷹戰鬥機的質量可能導致損壞建築物，間接造成放射性物質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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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HABOG 設施實施建設性和系統性的技術防範措施，以確保環

境安全（COVRA, 2014）。 

表 5.5  COVRA 場址與各機場的距離（修改自 Table 4.3 in COVRA, 2014） 

機場 與場址的距離(km) 

Vliegveld Midden-Zeeland 8.25 

Vliegbasis Woensdrecht 43.3 

Antwerpen 58.6 

Oostende-Brugge 65.5 

Rotterdam Airport 76.0 

Zaventem 80.2 

Schiphol 120.6 

 

 

圖 5.6  COVRA 場址周遭管路示意圖(Risicokaart, 2020) 

 

圖 5.7  Vlissingen-Oot 工業區陸地交通示意圖(修改自 Risicokaart,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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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文 

 場址特性：COVRA 場址位於堤防外部，建築物高度約為 5.75 公尺，周

圍最高水深深度如圖 5.8 所示，在 Western Scheldt 方向已根據表 5.6 水

位特性對海浪採取工程保護措施，若未來 Western Scheldt 的水位高於場

址地面，則場址將會淹水（COVRANV, 2014）。 

 場址評估：建築物周圍區域高度約為 5.6m +NAP，內部高度則為 5.75m 

+NAP，Rijkswaterstaat（RWS）指出，Vlissingen-Oost 工業區每年水位

超過基準水位(5.55m+NAP)的機率為 2.5*10-4，應增加 1.2m 的額外高度

以保護設施，將機率降低至 10-6，故該地區之基礎水位則更改為 6.75 m 

+ NAP，每年超過的概率為 10-6。 

 

圖 5.8 場址周圍最高水深示意圖(修改自 Risicokaart, 2020) 

表 5.6  Western Scheldt 河水位特性（修改自 Table 4.4 in COVRA, 2014） 

 高水位 低水位 

平均潮流 2.05 m + NAP 1.81 m - NAP 

平均潮汐 1.55 m + NAP 1.47 m - NAP 

平均春季潮流 2.43 m + NAP 2.04 m - NAP 

1953 年 2 月 1 日 Borssele 4.70 m + NAP  

 

9. 氣象事件 

 場址特性：COVRA 場址的氣象數據可由 KNMI(Koninklijk Nederlands 

Meteorologisch Instituut)網站之 Vlissingen 觀測站取得，圖 5.9 為 1971-

2000 年期間主要風力和風向的年頻率，主要風向為南南西，平均最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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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發生在 10 月- 12 月（6.7-7 m / s）和一月-三月（6.6-7.5 m / s），而

表5.7則列出了1981-2010年期間其他氣象方面的平均季節性和年度值，

表 5.8 列出該地區氣象數據的最大及最小值，從上述數據判斷該地區沒

有發生極端的天氣情況。 

 場址評估：鑒於 COVRA 場址無極端氣象事件，僅評估風與雪可能對建

築物造成的損壞 KNMI 以現有資料推測出最大風速為 125m/s，每年發

生頻率為 10-6，且 COVRA 場址已考量建築物屋頂最大雪荷載，根據建

築標準規定屋頂最大雪荷載為 0.7kN/m2，約為 0.7 厚度的雪量。 

 

圖 5.9  1971-2000 年間 Vlissingen 觀測站的風向圖(Fig. 4.5 in COVRA, 2014) 

表 5.7  Vlissingen seiwens-和 jaa1 gernkfdel.den 的氣象數據，1981 年-2010 年

(修改自 Table 4.5 in COVRA, 2014)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平均溫度(
。
C) 4.4 9.5 17.3 12 

平均最低溫度(
。

C) 2.4 6.8 14.3 9.7 

平均最高溫度(
。

C) 6.3 12.7 20.7 14.4 

 

相對濕度(%) 86 80 78 83 

蒸氣壓(hPa) 7.4 9.6 15.4 12.0 

大氣壓(hPa) 1016.6 1015.1 1016.2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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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持續時間(hr) 186 133.8 104.6 166.7 

降雨量(mm) 176.5 142.4 202.2 222.7 

蒸發量(mm) 34.5 189.7 291.1 99.3 

 

全球輻射(J/cm2) 28303 128217 167477 62113 

日照(hr) 210.6 539.7 646 338.2 

日照(%) 27 43 45 35 

 

表 5.8  Vlissingen 之氣象數據最小值和最大值(修改自 Table 4.6 in COVRA, 

2014) 

變量 極端值 測量日期 

每小時最高平均風速 35 m/s 1944/09/07 

1 小時內最大降雨量 36.9 mm 1971/07/23 

1 天內最大降雨量 80.9 mm 2005/07/04 

最高溫度 35.5
。
C 2006/07/20 

最低溫度 -19.6
。
C 1956/02/21 

 

10. 地震 

 場址特性：藉由 KNMI(Koninklijk Nederlands Meteorologisch Instituut)於

1904 年設置之 De Biit、Witteveen、Winterswijk 和 Epen 地震測站，蒐集

1904-2004 年間的地震資料得知，在此期間約發生 1200 次地震，如圖

5.10 所示，其中對 COVRA 地區影響最大的地震為 1992 年 Roermond

事件， Mercalli 震度範圍在表 5.9 之 IV-V 等級，而 Richter 地震規模為

5.8，呈現物體晃動掉落擺動之狀態，此地震亦為 2012 年前荷蘭與比利

時所發生的最大地震。 

 場址評估：COVRA 場址地區地震發生的頻率非常低，故地震評估首先

考量當地觀察到最大的地震，並將其強度增加一級作為設計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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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1904-2004 年間荷蘭地震分布圖（Fig. 4.6 in COVRA, 2014） 

表 5.9  Mercalli 地震震級與特徵（修改自 Table 4.7 in COVRA, 2014） 

震度

(Mercalli) 

現象 規模

(Richter) 

I 僅由地震學家註冊。 1.9 

II 非常輕：僅在良好條件下才能感覺到。 2.5 

III 輕：經過車輛時行駛，有人感覺到。 3.1 

IV 中等：許多人感到門窗嘎嘎作響，如同交通繁忙聲。 3.7 

V 相當強：通常在室內感覺懸掛的物體擺動，時鐘停止運

轉。 

4.3 

VI 強烈：驚嚇的反應，物體從外殼掉落、樹木移動、少許

堅固的螺母損壞。 

4.9 

VII 非常強烈：許多建築物損壞、煙囪破裂、池塘中產生波

浪、教堂的鐘聲給予警示。 

5.5 

VIII 破壞性：恐慌，建築物一般損壞、弱結構被部分破壞。 6.1 

IX 毀滅性的：許多建築物嚴重受損、對地基的一般損害、

打破地下管線。 

6.7 

X 破壞性的：許多建築物被破壞、土表和大地產生裂縫、

大壩和堤防被破壞。 

7.3 

XI 災難性的：建築物被普遍破壞、軌道強烈彎曲、地下管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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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被毀。 

XII 極具災難性：普遍破壞、岩石裂縫、景觀變化、無數的

山崩。 

8.5 

 

11. 緊急應變計畫 

COVRA 場址所在區域之緊急應變計畫共有三個，第一個為安全機構

Veiligheidsregio Zeeland(VRZ) 所制定的 Zeeland 地區危機計畫 (Regionaal 

Crisisplan)，其取代 13 個城市原有的緊急應變計畫，發展出涵蓋整個省分的佈局，

其主要結構可分為三個層次，行政、戰術(tactical)、戰略(Strategic)，如圖 5.11 所

示；第二個為 COVRA 場址所制定的國家緊急應變計畫，範圍涵蓋周圍的 Borssele

和 Doel 核電廠，連結風暴浪潮警報電路(stormvloed waarschuwingskring)、暴雨洪

水預警服務（SVSD，Stormvloedwaarschuwingsdienst），以及緊急應變中心，而另

一個國家核子事件緊急應變計畫，則是針對原子反應爐與核子裝置的相關事故進

行制定（COVRANV, 2014）。以下，將簡易介紹事故發生後 COVRA 場址所採取

之緊急應變行動程序。 

 

 事故和緊急狀況的程序： 

COVRA 場址之緊急應變程序，首先將事故與事件嚴重程度考量特定區

域或基於該區域與當地建築物的條件，根據其適用性進行區別，可區分

為 A、B、C、D 四大類別，緊急應變計畫根據每種事故類別的適用設備

與工作方法提出組織結構相關的程序與協議、參與人員的責任與權利、

法規與其他組織的協調、將採取的行動與措施(例如：疏散計畫)。 

I. A 類：沒有安全功能受損風險，無放射性污染或人員過度輻射曝

露的風險。 

II. B 類：沒有安全功能受損風險，但有放射性污染或人員過度輻射

曝露的風險。 

III. C 類：放射性廢棄物丟失、被盜竊、意外排放，或場址邊界處的輻

射劑量增加超過 0.20 µSv/hr 的事故，以及裝有對環境有害物質的

氣瓶和儲罐的事故。 

IV. D 類：極端（內部/外部）事件，應提高警惕採取內部措施，維護

COVRA 設施的環境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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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緊急應變計畫主要結構示意圖(修改自 P.20 in VRZ, 2017) 

 

12. 場址的監測與控制 

由於自然界和周圍地區的輻射源，在自然的場址邊界處已經存在一定的劑量，

COVRA 場址之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與貯存，應確保場址邊界的輻射劑量保持合

理抑低，且以不超過每年 0.04mSv 為基準，且當環境中的活動、場址的鋪路、建

築結構等緊鄰場址的建築發生變化時，應確定這些變化的影響率為零（COVRANV, 

2014）。另外，COVRA 場址透過濾袋清潔 AVG 建築與 HABOG 建築的空氣，並

將 AVG 建築的排水輸送至水處理廠進行處理，確保採樣及線上監控數值皆合乎

標準，為確保邊界處之安全性，COVRANV於邊界處設置伽馬輻射監測儀進行連

續性量測，並於場址周圍設置 RIVM 量測系統進行監控（COVR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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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場址未來考量： 

《核能法》規定，每個核設施必須有一個退役計畫，該退役計畫應每五年進

行更新並提交給經濟事務部長(EZ)批准，而拆除計畫則是一份持續性的文件，涵

蓋整個場址的生命週期，於場址之壽命初期，重點將置於營運中設施的設計以及

進行中的作業，以期簡化拆卸工作，而場址之退役期間則主要描述此期間的作業

活動以及拆卸作業本身的內容，根據現有荷蘭政策規定，未來 2130 年 COVRA

場址設施將繼續用於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與貯存，故應考量維修及更換安裝零件

的問題，確保於 100 年後仍可續處理和貯存放射性廢棄物。最後，倘若荷蘭不再

生產放射性廢棄物，可將該場址用於其他目的，於營運結束後完全拆除所有設施，

並剩餘的放射性廢棄物轉移至最終處置設施，使場址區域復原為綠色草地

（COVRA, 2014）。 

 

 

圖 5.12 除役與拆卸作業流程圖(修改自 Fig. 17.1 in COVRA,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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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澳大利亞集中貯存設施場址介紹 

澳大利亞的放射性廢棄物來源於核子相關之醫學產業，分布於全國 100 多個

地點，例如科學設施、大學、醫院，鑒於現階段國際上對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理方

法是以專門的場址將廢棄物進行集中貯存或處置(澳大利亞政府網站, 2020)，澳

大利亞政府於 2015 年考量國內中低放射性廢棄物的擁有量，提出設置國家放射

性廢棄物管理設施(National Radioactive Waste Management Facility, NRWMF)。 

澳大利亞之國家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設施將創造 45 個工作崗位，並提供 3100

萬美元的社區發展計畫，故其潛在設施場址須滿足土地所有者需自願提供土地、

技術的適宜性，且應取得設施附近居民的支持等基本要求，選址流程如圖 5.14 所

示，自 2015 年 5 月起，各地的土地所有人提出 28 個地點，藉技術、經濟、社會

與環境標準等評估後取得 6 個潛在場址地點，並透過地震學、水文學、地質學等

方面進行技術研究，得知於 Hawker 區域 Wallerberdina 場址，以及 Kimba 區域的

Napandee、Lyndhurst 場址皆可藉由適當的措施確保場址貯存放射性廢棄物的安

全性，將其視為候選場址，在經歷 4 年的社區諮詢及 3 年的技術性評估後，得知

各場址的緩解措施複雜性與成本由優至劣依序為 Napandee場址、Lyndhurst 場址、

Wallerberdina 場址，而社區投票的支持率由高至低依序為 Napandee 場址、

Lyndhurst 場址、Wallerberdina 場址，最終於 2020 年 02 月宣布建設技術性要求

最低且社區支持度最高的 Napandee 場址，將提供 160 公頃的土地用於建設國家

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設施(澳大利亞政府網站, 2020)。 

 

圖 5.13 選址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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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候選場址之評估方法 

鑒於核設施為澳大利亞監管最嚴格的行業之一，永久性處置低放射性廢棄物

並臨時貯存中低放射性廢棄物的國家放射性廢棄物管理設施(NRWMF)之候選場

址主要以四階段的規範進行評估，以下將簡述個階段之主要訴求，並以此說明各

場址的評估風險，藉此佐證 Napandee 場址符合各項要求，得成為最終場址地點。 

場址適宜性規範一：此規範為根據 EPBC、ARPANSA、ASNO 和 IAEA 法規

所進行的技術性評估，此評估使用 ANSTO 風險評估方法以及矩陣，透過顏色區

分各場址特性之風險等級（圖 5.14）。 

 

 

圖 5.14 評估風險等級區分-場址適宜性規範一(Table 1 and 3 in NRWMF, 2020) 

 

場址適宜性規範二：成本評估，此規範用以評估設施建設所需之成本，以及

購買場址土地或財產所需之相關補償費用，為得知各場址所需成本之差異性，同

樣採取圖 5.15 之顏色分級的方式進行評估。 

 

圖 5.15 評估風險等級區分-場址適宜性規範二(Table 5 in NRWMF, 2020) 

 

場址適宜性規範三：此規範主要用於評估設施建立、營運、退役期間法規未

考量之項目，例如利益關係人、社區居民情緒等，透過圖 5.16 的分級方式進行評

估。 

 

圖 5.16 評估風險等級區分-場址適宜性規範三(Table 7 in NRWMF,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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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址適宜性規範四：此規範用於呈現社區對設施場址的支持程度，為主要的

社區情緒指標，內容包括社區投票結果、商業調查、鄰居調查、意見書等相關團

體觀點分析。 

 

一、場址適宜性規範一：此規範評估涵蓋火山、地質、氣象事件、水文、人為事

件、人口特性、實施緊急應變計畫、生態與非放射性對環境的影響等各細節項目，

總共為 26 項，鑒於多數項目之風險值過低，故僅考量具有風險分級中級(黃燈)及

以上等級的項目進行細部說明，並綜整為表 5.10 進行呈現。 

1. 地質—(地震和活動斷層、洪水、大地工程、地下水)： 

地震和活動斷層：此項目評估後發現 Wallerberdina 場址區域可能因地面震

動而造成建築物變形，具極高等級的風險，故須增加額外的工程措施進行緩解。 

洪水：洪水的發生頻率與強度可利用氣候變化預測、集水區面積等進行推估，

經氣候變化推估得知，未來降雨事件強度將會增加，而 Lyndhurst 場址、Napandee

場址、Wallerberdina 場址的集水區面積分別為 21、5、1700km2，在 Lyndhurst 場

址、Napandee 場址周圍並無溪流，Wallerberdina 場址周圍具有河道的情況下，

Napandee 場址具最低的風險。 

大地工程：邊坡穩定度、土壤液化等皆包含於大地工程評估，藉此評估得知

Lyndhurst 場址、Wallerberdina 場址皆不存在大地工程風險，而 Napandee 場址的

風險可透過工程措施進行緩解，且 Napandee 場址與 Wallerberdina 場址下方的地

下水為深層地下水，故僅 Lyndhurst 場址具中等風險。 

地下水：此項目考量地下水位置、地下水質、水於土穰中遷移的可能性、核

種的吸附功能等，經評估後得知 Lyndhurst 場址與 Napandee 場址皆具有黏土可限

制地下水垂直遷移，且水質含鹽用途有限，而 Wallerberdina 場址雖地下水位較

深，同樣具有黏土，但其所含的礫粒與淤泥可能發生垂直遷移，且此水源現用於

蓄水灌溉，故 Wallerberdina 場址風險值為高。 

 

2. 實施緊急應變計畫：雖然 3 座設施皆遠離主要人口，但是因為 Wallerberdina

場址在地震與活動斷層和洪水的風險評估中顯示較高的風險性，故針對地震

及洪水事件，緊急應變計畫的執行可能受到阻礙，可能須以設計的方式工程

措施以進行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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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表水水質：因洪水事件發生時地表水可能流經場址，但場址中任何水的排

出皆須進行管控，否則會影響地表水水質，故根據突發性洪水發生的可能及

洪水水量的評估，具最大集水區的 Wallerberdina 場址風險等級為極高，而具

第二大集水區的 Lyndhurst 場址的風險等級為高。 

 

4. 地下水：鑒於核種可能藉由地下水進行遷移，因此所有的場址皆須評估地下

水的深度以及造成污染的可能性，經評估後得知 Lyndhurst 場址、Napandee

場址、Wallerberdina 場址的地下水深度至少達到 10m、24m、20m，在 3 座

場址中僅有 Wallerberdina 場址可能用於家庭用水，所以此場址的危險程度

為高。 

 

5. 地震風險：若發生地震可能對設施結構造成破壞，因此調查場址位置是否有

潛在斷層或曾經發生過地震是很重要的，在現有的三座候選場址中，僅有

Wallerberdina 場址周遭具有潛在活動斷層，風險值為中等，其餘場址皆位於

穩定區，沒有地震發生的疑慮。 

 

6. 原住民文化遺產：Lyndhurst 場址與 Napandee 場址皆以進行全面性的考古調

查，並透過諮詢與實地考察，制定原住民文化遺產的管理計畫，而

Wallerberdina 場址無現有已註冊的原住民文化遺產，但在其南部邊界附近具

有大量的歷史遺跡，故風險值為中等。 

 

7. 服務和基礎設施：此項目主要用於評估設施取得電力、水、通訊，以及進行

運輸與污水處裡的可行性，此評估結果顯示，3 座設施的差異在於電力及與

水源管路的距離，電力方面 Lyndhurst 場址連接較為困難，須經多座調節站，

水源則為 Napandee 場址的 24km 距離最遠，而 Wallerberdina 場址的中度風

險是源自於洪水氾濫後可能對工程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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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場址適宜性規範一 : 風險評估結果示意圖(修改自 Table 2 and 4 in 

NRWMF, 2020) 
 

Lyndhurst  Napandee  Wallerberdina  

地質—地震和活動斷層  

低 

 

低 

 

非常高 

水文/轉移過程—地表水溢淹和放

射性核種擴散的風險 

 

高 

 

中等 

 

非常高 

地質—大地工程方面考量  

中等 

 

低 

 

低 

地質/轉移過程—地下水風險  

非常低 

 

非常低 

 

高 

實施緊急應變計畫  

低 

 

低 

 

高 

服務及基礎設施   

非常低 

 

非常低 

 

中等 

 

 Lyndhurst  Napandee  Wallerberdina  

地表水水質及水文  

高 

 

非常低 

 

非常高 

地下水  

非常低 

 

非常低 

 

高 

地震危險    

低 

 

低 

 

中等 

原住民文化遺產   

非常低 

 

非常低 

 

中等 

 

二、場址適宜性規範二：此項目所評估之成本涵蓋設施所須具備之建設、工程緩

解措施，以及場址置換、營運、維護等，鑒於將放射性核種透過地表水/洪水/水

文進行遷移的風險、大地工程風險，以及執行緊急應變計畫的風險皆涵蓋後，

Napandee 場址為 3 座場址中所需成本最低的場址，故以此為基準進行比較說明，

金額及示意圖如表 5.11 及圖 5.17。 

成本差異：表 5.11 顯示出 Lyndhurst 場址成本較 Napandee 場址高的主要原

因是在於設施設計的建築物與緩解風險的成本超出較多，而 Wallerberdina 場址

在運輸方面及設施建築的成本皆高於 5 千萬美元，另外還有高洪水風險的問題使

其需付出 3 千 5 百多萬美元的金額，故此場址的相對總成本高達 1 億 5 千萬美

元，為三者中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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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場址適宜性規範二 : 各場址之成本差異(修改自 Table 14 in NRWMF, 

2020) 

單位:百萬美元 Lyndhurst  Napandee  Wallerberdina  

運輸 -22.7 - +69.0 

通訊網絡 -0.8 - +2.8 

水 -0.7 - +1.7 

電力 +0.1 - -51.7 

設施建築 +42.3 - +88.7 

原有風險 +3.3 - +35.7 

具可能性的風險 +1.0 - +4.7 

相對成本(總) +22.5 - +150.9 

 

 

圖 5.17 各場址之成本差異長條圖(單位:百萬美元)(Fig. 10 in NRWMF, 2020) 

 

三、場址適宜性規範三： 

1. 原住民文化遺產 

中等風險等級反映出對原住民文化遺產的適當管理至關重要。所有站點都需

要進一步的針對特定站點進行評估工作，以識別可能存在的任何原住民文化

遺產並制定文化遺產管理計劃。澳洲政府致力於最大限度地減少和減輕設施

活動對文化遺產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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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設施供應 

中等風險等級表示這些場址將需要使用當地的供水。需要採取適當的管理措

施，以確保對當地社區的供應沒有不利影響。 

 

3. 額外的土地或財產收購 

高風險等級反映了該場址緊急道路通道所需的額外土地收購的程度。 

 

4. 社區關係 

非常高風險和中等風險等級反映了利益相關者對設施的強烈興趣和觀點，以

及需要適當管理這些觀點的事實。 

 

表 5.12 場址適宜性規範三 : 風險評估結果示意圖(修改自 Table 17 in NRWMF, 

2020) 

 Lyndhurst Napandee Wallerberdina 

原住民文化遺產 
 

中等 

 

中等 

 

中等 

公共設施供應 
 

中等 

 

中等 

 

低 

額外的土地或財

產收購 

 

次要 

 

次要 

 

高 

社區關係 
 

非常高 

 

中等 

 

中等 

 

四、場址適宜性規範四： 

歷屆部長都承諾將在社區得到廣泛支持的社區建立該設施。 為了協助部長

考慮此標準，在進行社區投票後，提供了一份關鍵的社區情緒指標報告，以補充

現場評估報告。該指標包括：社區投票的結果，商業調查和鄰居調查，對公共意

見書和部長函件的分析以及傳統所有者團體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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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整合前面所有的進行統整說明，如圖 5.18 所示，可以看出以下狀況。 

Lyndhurst 場址具有 3 個高/非常高的風險等級，包括監管機構對洪水的潛在

擔憂。有 3 個中等風險等級和 35 個低/非常低風險等級。 

Napandee 場址沒有高/非常高的風險等級，有 4 個中等風險等級和 37 個低/

非常低風險等級。 

Wallerberdina 場址有 7 個高/非常高風險等級，包括監管機構對洪水的潛在

關注、地震活動、緊急計劃的執行和地下水進入。有 6 個中等風險等級和 28 個

低/非常低風險等級。 

儘管可以通過適當的緩解措施來管理所有已確定的風險，但是在不同站點之

間，實現此目標的複雜性和成本差異很大，而從三者之中只有 Napandee 場址沒

有高/非常高的風險等級項目，因此在 2020 年 2 月澳洲政府宣布確定在 Napandee

場址建立貯存設施，由澳洲的案例具備系統性選址過程及方法，可供應用在我國

選址過程中及規範制定，並比較出我國目前規範所欠缺考量的項目與法規的詳細

程度，進而提出適當的建議與方向，使我國在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與處置整體流程

中更加完善而周詳。 

 

圖 5.18 澳大利亞各場址風險級別圖(P.8 in NRWMF, 2020) 

  



 

123 

第六章 國內低放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規範管制建議 

本章整合本年度研析之國際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叢書(包含 No. SSG-35、

No.SSR-1、 No. SSG-14、No. SSG-23 與 No. SSG-29)與其他國家貯存設施場址管

制案例成果，審視目前國內現有相關法規，以提出適合我國環境之低放貯存設施

與處置場址規範管制建議。本章針對「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中

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9 日)」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

之範圍及認定標準(中華民國 106 年 03 月 23 日)」二項法規進行比較及建議。 

6.1 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管制建議 

本節針對「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提出管制建議，原能會

參考國內外相關法規與技術報告制定，加以修正以適合國內狀況。主要考量國內

不利環境地質，除參考國際管制法規提出一般性規範，另外考量國內常見之地質

災害類型，如活動斷層、崩塌地及泥火山等提供場址選擇依據及量化標準，以利

台電公司未來進行場址調查作業時，應審慎保守評估各項環境地質條件，以確保

場址安全。法規條文如下： 

 

一、為確保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以下簡稱場址）之安全，並利於

場址評選與管制作業依循，特訂定本規範。 

二、本規範所稱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指於核能電廠外新增設置可集中

貯存管理放射性廢棄物之設施。 

三、場址不得位於活動斷層之主要斷層帶兩側各一公里及兩端延伸三公里之帶

狀地區。 

四、場址不得位於泥火山噴出點半徑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五、場址不得位於單一崩塌區面積大於零點一平方公里以上，且工程無法整治克

服之地區。 

六、場址不得位於水道，包括河川、湖泊、水庫蓄水範圍、排水設施範圍、運河、

疏洪道、滯洪池或越域引水路水流經過之地域。 

七、場址不得位於現有、興建中及規劃完成且經核准興建之水庫集水區。 

八、場址不得位於地下水管制區。 

九、場址避免位於易受人為活動與自然作用影響，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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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場址避免位於有山崩、地陷、火山活動之虞，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一、 場址避免位於有土壤液化之虞，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二、 場址避免位於百年洪水平原，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三、 場址避免位於歷史海嘯高程影響範圍，且工程無法克服之地區。 

十四、 場址不得位於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準依各該其他

法律之規定。 

十五、 場址之選定，應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一條，不得違反原住民族意

願，在原住民族地區內存放放射性廢棄物。 

 

根據上述法規內容，雖然原能會提供相對嚴謹之量化參考標準，但仍有部分內容

及標準有進一步研議空間，以下將「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之

法條內容，參考國際各國法規以客觀地審視並提出相關法規建議如下： 

 

1. 國際上斷層為較少被提及項目，但少數國家主要還是將其列入排除項目中，

譬如韓國提及場址中心半徑八公里內沒有活動斷層，在標準嚴格度上較我國

嚴格，澳大利亞、亞美尼亞及烏克蘭是直接排除活動斷層帶。惟我國位處於

板塊交接帶，斷層較廣泛分佈，有關斷層退縮距離，建議可再評估研議。 

2. 烏克蘭明確排除泥火山活動，我國是否完全排除建議可再評估研議。 

3. 大地工程為具影響力的項目，其中多數為裁量項目，評估後須以工程克服，

邊坡不穩定導致大規模山崩應排除，此項敘述上並無不妥，惟崩塌面積的數

值可參考國際作法，再進一步研議評估。 

4. 水道之評估標準應歸納在水工結構損毀造成之洪水，內容所涵蓋之排除區域

為較佳之方案，烏克蘭也同樣排除水庫結構損毀造成之洪水，我國更擴及蓄

水及排水範圍，較國際規定完善。 

5. 水庫集水區應歸納在核種遷移(液體)及資源利用，放射性物質容易藉由地表

及地下水體擴散造成環境危害，同時也造成水資源無法被利用，故此排除法

條適宜。 

6. 地下水管制區是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地層下陷、地下水位變化、地質條件及

其他相關因素，區分為第一級及第二級管制區劃定公告，應屬非安全相關中

可利用資源，為較少提及項目，其中包括地表水與地下水資源，美國、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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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洛伐克、烏克蘭都將地下水資源列入排除項目，同時也可以避免放射性物

質透過地下水進行核種遷移，故此法條適宜。 

7. 人為活動與自然作用提及的範圍廣泛，人為活動牽涉到人為誘發危害、人類

入侵及人口密度與分佈等，自然作用更是廣泛，其中牽涉到多個細項排除與

裁量，建議可參考國際作法列舉細項說明。 

8. 山崩及地陷，屬大地工程之項目，其中大規模山崩被各國列為排除項目，建

議應改成排除而非避免。 

9. 地陷則是屬於裁量評估項目，屬適宜。 

10. 火山作用建議應列於排除項目而非避免，此內容可再進一步研議。 

11. 土壤液化在各國項目中屬於大地工程項目，多數國家為裁量評估項目，須以

工程方法克服，屬適宜。 

12. 百年洪水平原可歸納在天然洪水此項指標中，多數國家考量排水能力及工程

方法使否能克服，建議法條中應提及排水能力或是在設計設施時考量排水，

使敘述更佳完善。 

13. 海嘯屬於引發洪水之要素，其中日本評估並確保不會因海嘯影響安全功能，

故此項敘述與日本相近無不妥，惟歷史文件記錄是否有足夠參考價值，及歷

史海嘯調查程序可再進一步研議。 

14. 原住民相關在國際上雖無參考之評估標準，但以民眾及社會影響考量下並無

任何不妥，在處置設施評估標準中則有提及文化遺產之保存為排除標準，屬

適宜，但因此法條為排除項目，建議可移到本規範較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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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

管制建議 

本節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

提出管制建議，低放射性廢棄物之最終處置是社會民眾關注之焦點，為確保處置

設施運轉安全，選擇最終處置場址時，須考量地質、水文、地球化學及人口與社

會發展等自然及社會環境特性。原能會經商會內政部、經濟部、農委會、原民會

及環保署等相關機關，並參考國內相關法令及國際原子能總署相關規範。法規條

文如下： 

 

第 1 條 

本標準依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活動斷層或地質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

全之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準如下： 

一、活動斷層之主要斷層跡線兩側各一公里及兩端延伸三公里之帶狀地區。 

二、後火山活動地區。 

三、泥火山噴出點半徑一公里範圍內之地區。 

四、單一崩塌區面積大於○．一平方公里以上，且工程無法整治克服之地區。 

第 3 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地球化學條件不利於有效抑制放射性核種

污染擴散，並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全之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準如下： 

一、地下水體氫離子濃度指數（pH、值）小於四之地區。 

二、地質介質對鈷及銫之分配係數小於每公克三毫升之地區。 

第 4 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地表或地下水文條件足以影響處置設施安

全之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準如下： 

一、水道，包括河川、湖泊、水庫蓄水範圍、排水設施範圍、運河、減河、滯洪

池或越域引水路水流經過之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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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有、興建中及規劃完成且經核准興建之水庫集水區。 

三、地下水管制區。 

第 5 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高人口密度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準為人口

密度高於每平方公里六百人之鄉（鎮、市）。 

第 6 條 

    本條例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其他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其範圍及認定標

準，依其他各該法律之規定。 

第 6 條之一 

    原住民族地區為處置設施候選場址，非經徵得原住民族同意，符合原住民族

基本法第三十一條規定者，為前條依法不得開發之地區。 

第 7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根據上述法規內容，雖然原能會以相對嚴謹之量化參考標準，但仍有一些內容及

標準有進一步研議的空間，以下將「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禁置地區

之範圍及認定標準」之各法條內容，參考國際各國法規以客觀地審視並提出相關

法規建議如下： 

 

1. 斷層在處置設施中也屬於較少提及之項目，只有美國在地質處置設施中排

除第四紀新構造變形(抬升、沉陷、褶皺、斷層)，以我國狀況如同貯存法

規中提及，位處於地震帶上，境內斷層無法避開，建議參考貯存設施以距

場址中心半徑距離作為評估標準確保場址的安全性。 

2. 同烏克蘭明確排除泥火山活動，我國是否完全排除建議可再評估研議。 

3. 單一崩塌區面積數值建議可再進一步評估研議合宜數值，以裁量可工程克

服之面積。 

4. 考量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根據地質法第 8 條規定，「若土地開發行為之

基地有全部或部分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土地開發前，進行基地

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主要目的為告知地質資訊，要求位於地質敏

感區範圍內未來新的土地開發行為須加強調查評估，並無限制或禁止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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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規定。 

5. 關於核種遷移，近地表與地質處置皆採監測與定期檢查，設置監測設備定

期監測環境與人員可能受到輻射曝露之空氣、水及土壤，其認定標準建議

可再進一步評估研議合適數值。 

6. 關於水文地質，主要考量地表水和地下水，故此法條認定標準並無不妥，

建議可以新增調查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分布及流量，地下含水層的深度、厚

度、水力梯度、方向、季節性變化、潛在滲透能力、減緩放射性物質外釋

等，以更加精確排除水文地質不適當之場址。 

7. 地下水管制區由中央主管機關考量地層下陷、地下水位變化、地質條件及

其他相關因素，區分為第一級及第二級管制區劃定公告，其定義可再進一

步確認與研究，其涵蓋範圍是否合宜。 

8. 人口密度/分布屬社會影響層面，多數國家說明須遠離人口稠密地區卻無定

量敘述，我國法規則有明確指出每平方公里六百人為評估指標，此定量數

值是否合宜可再研議評估。 

9. 環境保護方面，為較少提及之項目，但英國特別排除應保護之自然或文化

遺產，故此法條適宜。 

  



 

129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1. IAEA 安全標準叢書 No.SSG-35 核子設施之場址調查與場址選擇報告之選址

過程係使用區域分析判定關注區域中與國家經濟、環境保育政策並無衝突的

潛在場址，而藉此取得之潛在場址，再以篩選準則排除無法以工程方法解決

場址問題之不適宜場址，最終將候選場址依排序準則進行排序，選出最適宜

場址作為選定場址。 

2. 藉由研析 IAEA 安全標準叢書 No.SSG-35、No.SSR-1，以及澳大利亞、韓國、

日本、阿根廷、亞美尼亞、巴西、西班牙、羅馬尼亞、匈牙利、義大利、立

陶宛、芬蘭、瑞士、斯洛維尼亞、斯洛伐克、英國、烏克蘭、保加利亞、美

國等共 19 個國家的管制規範，國際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管制之關鍵要項

分別為地震、洪水、火災，而次等具影響力之項目則分別為：工程地質（山

崩、土壤液化）、極端氣象事件（降雨）、外部人為誘發危害（飛機墜毀、工

業設施、交通運輸）、內部危害（火災/爆炸）、人類入侵、人口密度與分布、

監測與控制、土地利用、社會與經濟。 

3. 藉由研析 IAEA 安全標準叢書中與處置設施場址規範相關之 No. SSG-14、

No. SSG-23、No. SSG-29 報告，以及加拿大、韓國、日本、美國、巴西、保

加利亞、芬蘭、德國、匈牙利、義大利、立陶宛、墨西哥、烏克蘭、英國等，

共 14 個國家與處置設施場址規範相關之管制項目，在近地表放射性廢棄物

處置設施場址管制規範關鍵項目為地震、地質結構特性、水文地質、氣象事

件，而地質處置設施場址管制規範之關鍵項目為地震、地質結構特性、水文

地質、社會影響(人口密度與分布)。 

4. 低放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管制要項比較，從世界各國的低放貯存設施與處置

場址的管制要項中，可以發現各國的評估指標與細項間的異同，藉以了解及

推測背後的原因與考量。從比較中可以發現三者共同的排除項目：地震、斷

層、土壤液化、火山作用、潛在資源開發、可利用資源、區域發展規劃；共

同裁量項目：氣象事件、氣候變遷、基岩荷載、人口密度/分布/趨勢、監測

與定期檢查、核子保安、放射性廢棄物的運輸。建議在審視我國排除項目與

裁量項目時，能重點歸納這些指標，並從中比較我國與國際各國間細項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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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異同，相異之處可反思我國評估的合宜性，或是檢視同樣評估架構是否適

宜我國。 

5. 國際集中貯存設施場址管制之案例分析，報告中採用的是荷蘭與澳大利亞兩

個國家，荷蘭為集中式貯存設施案例 COVRANV，是設施已在運轉的案例，

因此場址安全分析報告內容非常完整，其場址設置於沿海地區，除山崩及人

類入侵不在其中，其餘皆納入考量。以下建議可借鑑之內容，譬如地質方面

有明確考量考量土壤液化，並種植植被作為改善工程克服此項危害；優先在

選址時提出工程克服具體方法可讓專家學者評估可行性；人口方面有調查場

址周圍半徑 5 公里內的總人口數，多數國家裁量人口都是以當地人口密度為

概念，人口密度取決於總人口數與計算之面積，荷蘭明確調查場址中心限定

半徑內之人口總數，相對於只訂定人口密度數值有更精確的裁量標準；工業

活動危害面也是國際裁量項目之一，因場址位於工業區內，且周圍產業之風

險危害高於貯存設施本身，是我國選址時可避免的重要項目，其除役計畫也

是每隔五年更新一次，隨著時間及技術演進，定時更新計畫也是值得效法。 

6. 澳大利亞案例則是三個候選場址擇一的過程，著重在選址的方法及過程分析，

利用風險燈號的方法，清楚明瞭各個場址在各項評估指標之風險等級，藉以

選擇出綜合風險最低之場址，是我國選址時可參考之極佳案例。其中列出四

個大方向選擇標準，分別為技術與環境評估、成本評估、設施建立、營運、

退役期間法規未考量之項目、社區支持等，由大方向選擇標準訂定各子評估

指標是有效率且明瞭的作法，在各評估指標中則以風險等級、剩餘風險、區

分標準、總結、風險緩解列出細項說明及比較，由此可知各項評估之風險嚴

重程度、產生原因、評斷標準、採用何種工程方法克服等，綜觀場址間的區

別以綜合評估，是一套可以效法的評選方法。 

7. 國內低放貯存設施與處置場址規範管制建議，所選擇的我國法規分別是「集

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及「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

址禁置地區之範圍及認定標準」等法規，且根據本計畫研析國際資訊發現，

對於法規內容逐條審視，建議在架構與內容上需調整：(1)排除項目建議統一

放在裁量項目條文之前；(2) 近年陸續公告的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應考

慮如何納入條文；(3) 集中式放射性廢棄物貯存設施場址規範中提及之人為

活動與自然作用應更明確定義；(4)應變計畫可行性應考慮；(5)地下水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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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雖有納入條文，但地下水管制區的劃定有其不同目的，建議應考慮增加地

下含水層深度相關資訊；(6)部分細項之數值例如人口密度或距離是否合宜，

建議進一步研議數值合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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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計畫係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LLRW）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進行研析，

已完成「美國 10CFR61 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與沿革」、「國際原子能

總署提出之低放處置人類無意闖入管制要項進行研析」、「LLRW 設施之人類無意

闖入事件的分析」、提出「我國 LLRW 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議」。

研究發現 10 CFR 61 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有

關無意闖入條文包括：闖入者評估的修訂和新定義（61.2）、修訂的闖入者評估概

念（61.7）、新的技術分析要求（61.13）、要求在封閉時更新闖入者評估（61.28）、

修訂的闖入者評估功能目標（61.42）。對闖入者而言，建議低放處置人類無意闖入

管制，包括：處置場封閉後之 10,000年時間內對任何無意闖入者其年劑量不得超

過 5毫西弗；及在處置場封閉後之 10,000年時間之後，應盡力合理抑低對任何無

意闖入者造成的曝露。但是由於美國採淺地層地表處置 LLRW，與我國坑道處置方

式不同，未來是否需要採用 5 mSv/yr 作為無意闖入者劑量限值仍需進一步討論。

對於場址鄰近居民而言，建議參考 IAEA 劑量標準，若附近居民年劑量低於 1 mSv，

則無需努力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若場址附近居民年劑量超過 20 mSv，

則應考慮廢棄物處置的替代方案；若年劑量在 1–20 mSv 範圍內，則在處置設施

開發階段，應採取合理措施，透過優化設施設計來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

對於 SR-PSU 無意闖入的評估程序與方法與國際評估經驗相一致，可以做為我國

人類無意闖入事件分析及管制參考。計畫成果可提供原能會物管局 LLRW 安全評

估審查之應用，適時提升該項管制技術議題之技能與規範的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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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roject aims to study and analyze the key points of inadvertent intrusion control 

in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LLRW) disposal. The project has completed 

"Consideration evolution and potential revision in rulemaking of human inadvertent 

intrusion events for 10 CFR Part 61 regulati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key points 

of human intrusion in LLRW disposal proposed by IAEA ", "Analysis of human 

inadvertent intrusion events in LLRW facilities", and "Regulatory recommendations for 

human inadvertent intrusion events in Taiwan's LLRW disposal facilitie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posed rule of 10 CFR Part 61 (Docket ID NRC-2011-0012 and ID NRC-2015-

0003) concerning inadvertent intrusion include: revised and new definitions for intruder 

assessment (10 CFR 61.2), revised concept on intruder assessment (10 CFR 61.7), new 

technical analyses requirements (10 CFR 61.13), requirement to update intruder 

assessment at closure (10 CFR 61.28), and revised performance objective for intruder 

assessment (10 CFR 61.42). For intruder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low-level disposal of 

human inadvertent intrusion control should include: the annual dose of any inadvertent 

intruder should not exceed 5 mSv within 10,000 years after the closure of the disposal 

site; and the exposure to any inadvertent intruder should be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at any time after 10,000 years of closure of the disposal site.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uses shallow land disposal of LLRW,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tunnel 

disposal of LLRW in Taiwan.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5 mSv/yr as the dose limit 

for inadvertent intruders in the future still needs further discussion. For the residents near 

the site, it is recommended to refer to IAEA dose standard. If the annual dose of nearby 

residents is less than 1 mSv, there is no need to try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intrusion 

or limit the dose consequences; if the annual dose of residents near the site exceeds 20 

mSv, the alternative scheme of waste disposal should be considered; if the annual dose is 

in the range of 1 – 20 mSv, reasonable efforts are warranted at the stage of development 

of the facility to reduce the probability of intrusion or to limit its consequences by means 

of optimisation of the facility’s design. The procedure and method of SR-PSU inadvertent 

intrusion assessment are consistent with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experience, which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the analysis and control of human inadvertent intrusion in Taiwan. 

The project results can provide the application of LLRW safety assessment review by the 

AEC, and can also timely improve the skills and standards of control technolog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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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前言 

1.1. 研究背景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係選擇適當地質條件且社會大眾能接受的地區進行

掩埋處置，以工程與天然地層母岩（Rock matrix）之材質所形成的多重障壁，來圍阻與

遲滯核種的外釋與遷移，將低放射性廢棄物與人類生活環境之生物圈隔離起來，確保在

足夠時間內使放射性核種的強度衰變減弱至對人類無害之劑量，防止重返及污染人類

之生活環境。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之多重障壁，係從廢棄物的固化桶開始，經由

封裝的容器、固化桶包封模組、低滲透性高吸附性填充物、混凝土、回填材料等處置設

施達到穩定阻滯核種的目的。經濟部已於 101 年 7 月 3 日核定公告「台東縣達仁鄉」南

田村及「金門縣烏坵鄉」小坵村為建議候選場址，該部後續選址工作將進行地方溝通宣

導、公投取得地方同意、地質探勘調查與辦理環境影響評估等作業。 

為增進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安全，近年來重要技術發展方向，依安全管制需求，

須逐步建立相關安全管制規範及管制技術，使設施設計、安全評估及施工營運，能確保

安全無虞。本年度計畫（109 年度）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進

行研析，蒐集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於 2015 及 2016 年提出 10 CFR 61 對於人類無意闖入

事件的管制考量與沿革，與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 提出之低放處置人類無意闖入管制要

項進行研析，以及瑞典對於 SR-PSU 安全評估提出未來人類行為之情節分析技術，並提

出我國低放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議，以提供原能會物管局低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安全評估審查之應用，適時提升該項管制技術議題之技能與規範的精進。 

1.2. 研究目的 

為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進行研析，國際原子能總署於

2012 年推出 SSG-23，提出低放射性廢棄物（LLRW）處置無意闖入之重要性，提出經

由管制能充分降低人類無意闖入設施的可能性。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正在修訂

《聯邦法規彙編》標題第 10（10 CFR）第 61 部分，修訂現場特定技術分析，以允許根

據這些分析的結果制定 LLRW 接收標準，以更適切的安全標準一致。新修訂要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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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證明符合公眾劑量限值的技術分析 

2.證明符合無意闖入者防護劑量限值的技術分析 

3.制定場址特定廢棄物接收標準的要求 

4.輻射劑量技術分析應用 

5.對安全論證的要求，包括識別和描述深度防禦保護 

針對 10 CFR Part 61 現行法規與擬議法規的比較，無意闖入出現於 10 CFR 61.42

內，現行法規提出四點要求事項；而修改 10 CFR Part 61 之擬議法規，提出五點要求事

項，包括：無意闖入評估，估計在符合時期內發生的年度峰值劑量；年劑量限制為 5 mSv

（500 mrem）；為了在符合時期後保護無意闖入者，盡可能減少其曝露量之分析；分析

只適用於含有大量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廢棄物的處置場；分析表明如何設計處置場以

限制無意闖入者的長期曝露。（USNRC, 2016a; 2016b; 2016c） 

IAEA 於 2017 年提出無意闖入作為處置安全案例的一部分，根據安全案例和安全

評估的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叢書（SSG-23）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安全案例方法的實

施提供指導（IAEA, 2012; 2017），並強調人類無意闖入作為處置設施整體安全評估案例

的一部分，人類無意闖入是提供處置場址額外深度防禦安全條件所需要考慮的，而不是

在遵守劑量限制的背景條件下。IAEA 提出處置系統優化原則需要採取一些措施，包括：

降低人類無意闖入的可能性以及人類無意闖入的後果（即放射性影響和對安全功能的

影響）。對於近地表處置之無意闖入包括：鑽孔、住宅開挖和道路開挖；對於地質處置

之無意闖入包括：鑽探、常規和非常規性採礦。IAEA 提出無意闖入之評估方法可對處

置系統的特定情境和/或措施，假設人類無意闖入下進行安全評估。評估方式可定量也

可以定性方式，這取決於具體的法規規定。 

另外瑞典對於 SR-PSU 安全評估已提出未來人類行為（FHA）無意闖入之情節分析

技術及要求事項，該 TR-14-08 報告提出：（1）有關 FHA 的一般注意事項，包括：放射

性廢棄物管理原則和國際建議與指南，其他國家的管制和評估方法及執行方式，以及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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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管制要求和準則。（2）SR-PSU 應用 FHA 評估方法，與 FHA 有關的特徵、事件和

作用（FEPs）及其篩選程序，提供 SR-PSU 進一步考慮，作為封閉後安全評估的一部分。

（3）選擇和分析有代表性的 FHA 情節，據此分析可能對人體產生輻射劑量。（4）依據

人類曝露劑量評估進行分析。（5）SFR 提供有關 FHA 安全評估的討論和結論。 

依據前述說明，子計畫二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美國10CFR61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與沿革 

本工作將針對USNRC於2015及2016年提出10 CFR Part 61法規修改歷程相關文

獻（USNRC, 2015a; 2015b; 2015c; 2016a; 2016b; 2016c; 2016d）進行低放射性廢棄物

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研析，包括：10 CFR 61現行法規與無意闖入有關章節及

管制重點、10 CFR 61與無意闖入有關之擬議法規修正重點及差異，及10 CFR 61與

無意闖入有關法規修改之管制考量。 

2. IAEA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 

本工作將針對  IAEA於  2017出版之The International Project On Inadvertant 

Human Intrusion in the context of Disposal of RadioActive Waste （- HIDRA -）進行研

析，提出IAEA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包括：IAEA 人類無意闖入計畫

（HIDRA）、人類無意闖入為處置安全案例的一部分內容、人類無意闖入的情節、

IAEA對人類無意闖入評估及劑量標準。 

3. 低放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分析 

本工作將針對SKB於2014出版之”Handling of future human actions in the safety 

assessment SR-PSU（TR-14-08）進行研析，包括：瑞典及ICRP無意闖入管理法規分

析、SR-PSU提出之廢棄物管理原則及國際建議和指南、SR-PSU有關未來人類行為

之研究方法、安全功能和FEP分析方法、未來人類行為情節及SR-PSU人類無意闖入

事件分析結論。 

4. 我國低放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議 

依據前述三項工作內容成果，有關未來人類行為（FHA）無意闖入之放射性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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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物管理原則和國際建議與指南，其他國家的管制和評估方法及執行方式，以及瑞

典的管制要求和準則等方法，提出國內低放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

議，包括：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議、無意闖入者劑量限值討論、闖入者評估情節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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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美國 10CFR61 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與沿革 

2.1. 10 CFR 61 現行法規與無意闖入有關章節及管制重點 

美國核能管制委員會（NRC）已訂定近地表處置設施處置低放射性廢棄物（LLRW）

的申照許可要求，該許可要求稱為《聯邦法規》第 10 標題第 61 部分（10 CFR 61）「美

國放射性廢棄物陸地處置的申照許可要求」。NRC 於 1982 年 12 月 27 日開始執行 10 

CFR 61（47 FR 57446）對於 LLRW 處置設施相應法規和許可條件。（USNRC, 2016a; 

2016b; 2016c） 

現行 10 CFR 61 強調處理 LLRW 的綜合系統方法，包括選址、處置設施的設計和

操作、LLRW 特性以及處置設施封閉後的監管。為了減少對監管時期的依賴，當前 10 

CFR 61 強調被動監管（例如場址穩定性）而不是以主動系統限制和阻止 LLRW 處置場

之核種外釋至環境中。這種整合的系統方法類似於深度防禦概念，該概念在 NRC 對於

核電廠反應爐安全設計和許可活動已很明確規定並已執行。但是，現行 10 CFR 61 沒有

明確討論深度防禦規定，深度防禦概念隱含於 10 CFR 61 的規定（例如，要求處置場的

設計補充並改進該場址的自然特徵以確保將達到功能目標的能力；對廢棄物分類實施

濃度限制，透過廢棄物分類要求分出高危害性的核種；將不穩定的廢棄物與危險性較大

的廢棄物隔離，並應對廢棄物進行穩定處理，以利妥善處置；對廢棄物的形態和包件特

性提出要求；無法在 100 年內衰變至對闖入者危害程度達可接受劑量之處置廢棄物（如

C 類廢棄物），須使用闖入者障壁。 

現行 10 CFR 61 涵蓋一般條款和程序許可事項；功能目標；近地表處置技術要求；

財務保證；各州和印地安部落參與；以及記錄、報告、測試和檢查。該法規涵蓋範圍，

從場址選擇到設施設計、申照許可、運轉、關閉，封閉後穩定以及主動監管結束的近地

表 LLRW 處置的所有階段。10 CFR 61.7 “概念”中提供構成 10 CFR 61 法規要求基礎的

整體理念。  

以下是當前 10 CFR 61 中的關鍵條款： 

■ 適用於以下方面的標準：（1）10 CFR 61.41 保護一般公眾，保護公眾免於處置場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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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2）10 CFR 61.42 保護無意闖入者，保護個人免因無意闖入造成輻射危害；（3）

10 CFR 61.43 保護作業人員，運轉過程中對個人的保護；（4）10 CFR 61.44 場址穩定，

維持處置場封閉後長期穩定。這些標准在 10 CFR 61 subpart C 統稱為「功能目標」。 

■ 10 CFR 61.50 之陸地處置的處置場址適宜性要求，指定可接受作為近地表 LLRW 處

置設施的最少量場址特性（如：地質和地貌特徵）。 

■ 10 CFR 61.55 基於某些放射性核種濃度進行廢棄物分類，對於 LLRW 的分類系統

（LLRW 被分類為 A 類、B 類、C 類或超 C 類四種廢棄物）。 

■ 10 CFR 61.56 的廢棄物特性，LLRW 的廢棄物形體必須能在近地表處置場處於穩定，

建立 LLRW 特性的規範。 

■ 10 CFR 61.59 監管要求，要求對 LLRW 處置設施在封閉後 100 年進行主動監管，以

看護場址。 

若要核發 LLRW 執照許可，申照者必須獲得 NRC 合理確保執照申請者所提出的設

施可以符合功能目標之審查結論。然而，為證明執照申請人可達到這些功能目標，10 

CFR 61 要求的執照申請人需準備 10 CFR 61.13 技術分析所要求的分析內容。 

為了證明保護公眾免受於處置場輻射釋出危害，要求執照申請者準備對公眾潛在

輻射劑量的曝露途徑分析。當前的 10 CFR61 沒有在分析中強加特定的執行時間表來保

護公眾，並且各州政府之間在分析時間表上，目前係存在差異。例如，某些州政府要求

執照申請人僅對處置設施進行 500 年分析，而另一些州政府則要求對最大劑量進行分

析，並分析至最大劑量之時間。對於某些含有長半化期的 LLRW 處置場，較短的分析

時間範圍可能會導致執照申請者的分析中未充分確定處置長半化期有關 LLRW 的長期

影響。相反，長時間相關的不確定性增加可能會降低技術分析結果，提供給申請人、監

管機關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資料價值。NRC 起草並擬修改法規，以平衡 LLRW 處置長

期的風險，與可能與長期分析相關重大不確定性之考慮。 

執照申請者必須證明LLRW處置設施對潛在無意闖入者將具有防護作用，當LLRW

處置設施已不再監管，並且社會上可能已不知道內部 LLRW 的輻射危害之後，無意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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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者可能會隨時佔用該場址。根據當前法規，係透過遵守 LLRW 廢棄物分類（10 CFR 

61.55）和隔離要求（10 CFR 61.52“陸地處置設施運轉與處置場址封閉”），並透過設

置適當的障壁來保護無意闖入者的闖入，NRC 制定 LLRW 分類要求，將其作為原始 10 

CFR 61 法規制定的一部分，10 CFR 61 目前未提供無意闖入者的明確劑量限值，因此

不需要進行闖入者劑量評估，但 10 CFR 61.55 內表 1 和表 2 中的放射性核種的 LLRW

分類濃度限值，是根據每年 5 毫西弗（mSv / yr）（每年 500 毫侖目（mrem/ yr））對無意

闖入者劑量之分析而得。建立 LLRW 分類表係假設僅處置一部分 LLRW 會接近 LLRW

分類極限，須注意的是，若處置的廢棄物屬於 C 類分類極限至超 C 類且屬大量已處置

的 LLRW，對於此類廢棄物處置設施的闖入者，其劑量可能會超過 5 mSv / yr（500 mrem 

/ yr））；然而，若確認遵守 LLRW 分類和隔離要求，如果不違反基本假設，則可以保護

無意闖入者。 

現有 10 CFR 61 法規中，10 CFR 61.13（a）至（d）要求進行必要的技術分析，以

證明達到功能目標。10 CFR 61 中的法規是基於風險和功能，並確保在任何 LLRW 處置

設施運轉中能保護公共健康和安全。執照申請者可以證明其申請報告的處置建議如何

滿足所選特定近地表處置方法（47FR 57446）的功能目標。 

由於依據 10 CFR 61 要處置所考慮的廢棄物來源，發現來自濃縮設施的耗乏鈾（DU）、

來自美國能源部運轉的 LLRW 及混合的 LLRW 廢棄物，其數量大於先前預期，所以

NRC 建議修改當前法規，由於現有 10 CFR 61 許可之 LLRW 處置設施所處置的廢棄物

種類，與前述 DU 及美國能源部產生屬於新的來源種類之廢棄物，有顯著差異，為確保

這些差異的廢棄物能良好處置，除原本需要求執照申請者明確標識如何處置、場址的特

徵和設計如何提供深度防禦，並確保滿足 10 CFR part 61 的功能目標，以安全處置這些

LLRW 廢棄物外，需要修改相關法規條文（擬議條文）以適合廢棄物來源的差異。 

本計畫蒐集美國 10 CFR 61 法規條文內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選址、設施設計安全

評估中，有關人類無意闖入及重要影響相關章節之現行條文及擬議條文（案號 ID NRC-

2011-0012）修改內容並摘於附錄 A。（USNRC,2016a; 2016b; 2016c; 201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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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0 CFR 61 與無意闖入有關之擬議法規修正重點及差異 

NRC 於 1982 年 12 月 27 日公布 10 CFR 61（47 FR 57446）法規，開始執行處置設

施申請執照要求之規定，現有的 LLRW 處置設施申請係對各州政府進行申請，按照 10 

CFR 61 規定許可範圍進行審查，並再納入各州相應之法規作為許可條件。該法規強調

處置的綜合系統方法，包括選址、處置設施設計和營運、處置的特點和場址封閉。《美

國聯邦法規彙編》10 CFR 61 的規定包含深度防禦概念（例如：（1）處置場設計的補充

要求和提高場址自然特性的功能，以確保達到安全功能目標；（2）透過廢棄物分類要求，

對危害較大的廢棄物實施濃度限制；（3）要求將不穩定廢棄物與危害較大的廢棄物分開，

並應保持穩定，以便妥善處置；（4）對廢棄物形態和封裝特性提出要求；以及（5）要

求在 100 年內不會衰變到對無意闖入者造成可接受危害程度的廢棄物（通常是指 C 類

廢棄物）需使用闖入者障壁。NRC 透過修改 10 CFR 61，確保低放射性廢棄物（LLRW）

安全處置，與原 10 CFR 61 監管基礎所考慮的有些不同，修改的 10 CFR 61 將要求 LLRW

處置設施許可證持有人和許可證申請人制定安全論證案例，確定深度防禦保護措施，準

備新的和更新場址特定技術分析，以證明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C 之功能目標，並確

定場址特定廢棄物接收標準。（USNRC, 2016a; 2016b; 2016c） 

2.2.1. 10 CFR 61 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修正重點 

NRC（USNRC; 2015a; 2015b; 2015c; 2016a; 2016b; 2016c; 2016d）新修訂條文可看

出 LLRW 處置設施，對於處置及分析 LLRW 所採取的謹慎措施。表 1 針對 10 CFR 61

現行法規與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USNRC, 2016a; 2016b; 2016c）的比

較，無意闖入之規定出現於 10 CFR 61.42 內，現行法規對於無意闖入提出四點要求事

項；而修改 10 CFR 61 之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提出五點要求事項，包

括：無意闖入評估，估計在符合時期內發生年劑量峰值；年劑量限制為 5 mSv（500 mrem）；

分析在符合時期後為了保護無意闖入者，盡可能減少其曝露量；分析適用於含有大量長

半化期放射性核種廢棄物的處置場；分析證明如何設計處置場以限制無意闖入者的長

期曝露。（USNRC, 2016a; 2016b; 201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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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0 CFR Part 61 現行法規與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版本之比較表 

 現行 10 CFR 61 法規 修改 10 CFR 61 之擬議法規 

保護一般公眾防
止放射性外釋之
劑量影響（ 10 

CFR 61.41） 

 

-途徑分析 

-未定義功能評估期 

-年劑量限值為 0.25 mSv

（25 mrem），以保護一
般群體防止放射性外釋
之劑量影響 

-合理抑低
（ALARA）概
念。（ALARA;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 功能評估，評估符合時期內發生的
年劑量峰值 

- 保護一般公眾，於符合時期內發生
的放射性外釋之年劑量限值為 0.25 

mSv（25 mrem） 

-ALARA 概念 

- 分析證明在符合時期後之放射性外
釋在合理範圍內應最小化，以保護一
般公眾。 

- 分析適用於含有大量長半化期放射
性核種的廢棄物處置場 

- 分析證明如何設計處置場以限制長
期外釋 

防止個人無意

闖入之防護（10 

CFR 61.42） 

-符合 LLRW 第 61.55 條 

分類和隔離要求 

-提供足夠的障壁以防止

無意闖入 

-不確定的符合時期 

-無年劑量限制 

-無意闖入評估，估計在符合時期內發

生的年劑量峰值 

-年劑量限制為 5 mSv（500 mrem） 

-為了在符合時期後保護無意闖入者，

將盡可能使其減少曝露量之分析 

-分析適用於含有大量長半化期放射性

核種的廢棄物處置場 

-分析表明如何設計處置場以限制無意

闖入者的長期曝露 

封閉後處置場的

穩定性長期分析 

（ 10 CFR 

61.44） 

對活躍自然作用的分析

證明，封閉後將不需要

對處置場進行持續的積

極維護 

對活躍自然作用的分析證明，處置場

的長期穩定性可以得到保證，並且在

符合時期內不需要對處置場進行持續

的積極維護 

 
 

修改內容（案號 ID NRC-2011-0012）引入符合時期概念，該符合時期考慮所處置

廢棄物的半化期危害時間。如果處置設施僅處置短半化期或處置極少數量長半化期核

種 LLRW，被許可方（場址運轉者）應在場址封閉後進行 1,000 年的安全分析。但是，

如果處置設施處置大量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被許可方必須進行場址封閉後 10,000 年

內之安全分析，並證明處置場如何在 10,000 年後的功能時期內限制潛在的長期放射性

的影響（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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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處置設施兩層分析時間示意圖 

2.2.2. 10 CFR 61 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

修正重點 

NRC 於 2015 年再提出擬議條文（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

對於原本的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修改提出的方案是基於三層概念的時

間框架分析方法，如圖 2 所示。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

0003）包括 1000 年的符合時期，適用於證明符合 10 CFR 61.41 的功能評估和證明符合

10 CFR 61.42 的闖入者評估（USNRC, 2015a; 2015b; 2015c）。 

合規期
(符合時期)

是否含有
顯著數量
長半化期
核種

有無

封
閉
後
時
間

封
閉
後
時
間
PA 功能評估
IA 無意闖入者評估
SS 場址穩定分析

IA IA

1,000年

10,000年

符
合
時
期

符
合
時
期



11 
 
 

 

圖 2  處置設施三層時間尺度框架示意圖 

 

NRC 建議修訂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對於無

意闖入者有關之內容，主要是針對原本的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版本，

修改或增加以下內容： 

61.2 名詞定義 

 符合時期（Compliance period）是指處置場封閉到封閉後 1,000 年之間的時間。 

 防護保證期（Protective assurance period）是指從符合時期結束後到場址封閉後

10,000 年之間的時間段。 

61.42 保護無意闖入者 

 （b）陸地處置設施之設計、運轉、與封閉，應儘量減少無意闖入處置場的任

何人的曝露，根據許可證確定的年劑量應低於 5 毫西弗（500 毫侖目）或基於

技術和經濟方面的考慮，送交核管會進行審核和批准資料中，合理獲得的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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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藉由符合 61.13（b）要求的分析得以證實符合本段。 

NRC 建議修訂之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要

求 LLRW 處置執照持有者和申請者準備安全案例，其中包括深度防禦分析以及針對場

址新修訂的技術分析，以確保 LLRW 來源廢棄物與現行 10 CFR 61 中所考慮進行處置

LLRW 之不同放射性污染物，可以被安全處置，並達到 10 CFR 61 C 子部分中的功能目

標，該概念如圖 3 處置設施三層分析時間示意圖。與原本的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

2011-0012）版本之差異，主要是再切出「防護保證期」時間段(從符合時期結束後到場

址封閉後的 10,000 年之間)之評估分析。 

 
 

圖 3  處置設施三層分析時間示意圖 

於修訂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中，NRC 提議

要求 LLRW 處置設施的執照持有者或申照者制定針對 LLRW 可接受處置的特定場址標

準。這些法規修改維持現有的 LLRW 分類系統，但允許處置設施的執照持有者或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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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考慮設施設計、處置執行和場址特性，以確定廢棄物能符合未來裝運到場址處置時的

標準。由於執照持有者或申照者需要製定特定場址的 LLRW 接收處置標準，因此 NRC

還提議修訂 10 CFR 20 “輻射防護標準”的附錄 G ，以符合接收 LLRW 的擬議要求。

NRC 再提議對法規進行其他修訂，以促進法規實施並將修改的要求與當前的健康和安

全標準保持一致。表 2 針對 10 CFR 61 擬議的新技術和修訂技術分析（案號 ID NRC-

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與當前的 10 CFR 61 要求進行比較。根據 10 CFR 

61.13，無意闖入者評估係為新要求，以證明其符合保護 10 CFR 61.42 的無意闖入者的

功能目標。 

對於無意闖入者評估必須證明，在目前定義的 1,000 年符合時期內，年劑量不會超

過建議的 5 mSv（500 mrem）限制。並且需要進行功能評估，以保護一般公眾免受放射

性釋出。該分析將更新當前的曝露途徑分析，根據 10 CFR 61 要求利用更先進的功能評

估方法，以及核管會在核法規分析中使用概率風險評估方法進行分析（60 FR 42622；

1995 年 8 月 16 日）。功能評估將使用新定義的 1,000 年符合時期，保留當前的 0.25 mSv

（25 mrem）的年度劑量限值和合理抑低劑量（ALARA）概念，但劑量方法應與現行 10 

CFR 20 的輻射防護標準規定的劑量方法一致。 

考慮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證明符合功能目標含有的重大不確定性，需要進行防護

保證期分析，以證明年劑量應最小化至低於 5 mSv（500 mrem）或是從符合時期結束到

10,000 年，可以基於技術和經濟考慮，合理抑低輻射劑量。此外，該分析還需要考慮場

址出現不同於符合時期時間內場址新特徵和新作用。 

最後，在 10 CFR 61.13 中，對於處理長半化期廢棄物的場址或因場地特定條件而

有必要，還需要對場址封閉後 10,000 年或更長時間內的功能進行定性分析。需要進行

這項分析，以評估處置設施和現場特徵如何根據現有資料和當前的科學認識，限制潛在

的長期輻射影響，以保護一般公眾和無意闖入者。 

深度防禦是處置執照持有者或申照者提出的安全案例的組成部分，如表 2 所示，在

每個被分析的階段都需要進行深度防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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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 CFR 61 現行法規與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

版本之比較表 

 保護一般公眾免於
放射性外釋的危害
（10 CFR 61.41） 

保護無意闖入者 

（10 CFR 61.42） 

封閉後處置場的
穩定性長期分析 

（10 CFR 61.44） 

深度防禦 

10 CFR 61 現
行法規 

-途徑分析 

-未定義功能評估期 

-年劑量限值為 0.25 

mSv（25 mrem），以
保護一般公眾防止
放射性外釋之劑量

影響。 

- 合 理 抑 低
（ ALARA ）概念
（ALARA; as low as 

reasonably achievable） 

- 符合第 61.55 條
LLRW 分類和隔離
要求 

-提供足夠的障壁以
防止無意闖入 

-未定義功能時期 

-無年劑量限制 

對活躍自然作用
的分析證明，封閉
後將無需對處置
場進行持續的主
動監管維護 

隱含 10 CFR 

61 法規 D 子
部分陸地處置
設施的技術要
求中 

10 CFR 61 擬
議法規 

 

處置設施封閉後的 1,000 年內（符合時期）。 

-功能評估，計算處
置設施封閉後 1,000

年內出現的峰值年
劑量。 

-保護一般公眾，於

符合時期內發生的
放射性外釋之年劑
量限值為 0.25 mSv

（25 mrem）。 

- ALARA 概念。 

-符合LLRW 接收標
準。 

-提供足夠的障壁以
防止無意闖入。 
-對無意闖入者進行

評估，以估計處置 

設施封閉後1,000年
內出現的峰值年劑
量。 

-5 mSv（500 mrem）
年劑量限值。 

對活動自然作用
的分析證明，可以
確保處置場的長
期穩定性，並且在
封閉後無需對處

置場進行持續的
主動監管維護。 

分析證明擬議
的處  置系統
包括深度防禦
防護（修改條
文 之 第 61.7 

（d）規定深度
防禦防護）。 

 處置設施封閉後的 1,000 至 10,000 年（防護保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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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一般公眾免於
放射性外釋的危害
（10 CFR 61.41） 

保護無意闖入者 

（10 CFR 61.42） 

封閉後處置場的
穩定性長期分析 

（10 CFR 61.44） 

深度防禦 

10 CFR 61 擬
議法規 

-功能評估，計算處
置設施封閉後 1,000

至 10,000 年之間出
現的峰值年劑量。 

-年劑量應低於 5 

mSv（500 mrem）或
基於技術和經濟方
面的考慮可以合理
達到的水平，以保護

一般公眾在處置設
施封閉後可能在
1,000至10,000年之
間發生的放射性釋
放引起的危害。 

 

-闖入者評估，計算
在封閉處置設施後
的1,000至10,000年
之間出現的峰值年
劑量。 
- 年 劑 量 應 低 於
5mSv（500 mrem）或
基於技術和經濟方
面的考慮可以合理

達到的水平，以保護
無意闖入者在處置
設施封閉後可能在
1,000至 10,000年之
間的之劑量曝露。 

對活動自然作用
的分析證明，可以
確保處置場的長
期穩定性，並且在
封閉後無需對處
置場進行持續的
主動監管維護。 

分析證明擬議
的處  置系統
包括深度防禦
防護（修改條
文 之 第 61.7 

（d）規定深度
防禦防護）。 

10 CFR 61 擬
議法規 

處置設施封閉後的 10,000 年之後（功能時期） 

-分析證明處置設施
封閉後的 10,000 年
之後，為最小化之放
射性釋出，以在合理
範圍內達到保護一

般公眾目的。 

-分析僅適用於含有
長半化期放射性核
種且濃度超過 10 

CFR 61.13（e）表 A

所列放射性核種濃
度，或是在場址特定
的條件下必須進行
的分析。 

–分析證明設施是如
何設計以限制長期

的外釋。 

-分析證明處置設施
封閉後的 10,000 年
之後，為抑低的輻射
曝露程度，以達到合
理保護無意闖入者

的目的。 

-分析僅適用於含有
長半化期放射性核
種且濃度超過 10 

CFR 61.13（e）表 A

所列放射性核種濃
度，或是在場址特定
的條件下必須進行
的分析。 

-證明該設施是如何
設計的，以限制無意

闖入的長期曝露。 

 分析證明擬議
的處  置系統
包括深度防禦
防護（修改條
文 之 第 61.7 

（d）規定深度
防禦防護）。 

 

2.3. 10 CFR 61 與無意闖入有關法規修改之管制考量 

2.3.1.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版本 

針對無意闖入分析係屬於安全評估之一部分，要達到核發執照的標準，必須合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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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所提出的設施能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A 一般規定、10 CFR 61 Subpart C 的功能目

標，與 Subpart D 陸地處置設施的技術要求。為證明可符合 10 CFR 61 的功能目標，

及無意闖入者於主動監管結束後的任意時間內無意闖入場址者，將會受到保護及潛在

劑量符合安全限值，所以執照申請者必須提出申請文件證明符合 10 CFR 61 之規定。惟

10 CFR 61 內並未明確指出有哪些人類無意闖入者的情節，係只要求估計：符合時期內

無意闖入評估發生的年劑量峰值（年劑量限制為 5 mSv）；符合時期後保護無意闖入者，

將盡可能使其減少曝露量之分析；分析含有大量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廢棄物的處置場

之無意闖入評估，分析證明如何設計處置場以限制無意闖入者的長期曝露。 

美國核管會在 10 CFR 61.55 規定三個廢棄物類別 A 類、B 類、與 C 類。考慮其長

半化期核種濃度，其潛在危害在採取如監管、改善廢棄物形體、處置位置較深等預防措

施失效後，仍因長半化期存在可能的曝露危害，所以需要考慮長時間安全分析。修訂後

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之符合時期定義為封閉後 10,000 年時間，所以進行場

址封閉後 10,000 年內之安全分析，證明處置場在 10,000 年後功能期內限制潛在的長期

放射性的影響；考慮短半化期核種濃度，可藉由監管、廢棄物形體與處置方法等加以有

效要求，在場址封閉後進行 1,000 年的安全分析。 

依據無意闖入者與處置設施核種外釋造成曝露，A 類廢棄物通常並不含有足夠數

量的核種而需要進一步考慮外釋曝露。若 A 類廢棄物仍有危害，但於主動監管時期有

100 年的時間，已可保護闖入者以避免無意入侵。B 類或 C 類廢棄物必須符合更嚴格的

廢棄物特性要求，這些規定於 10 CFR 61.56（b），以確保處置後穩定性。此外，C 類廢

棄物，因其活度較高，亦要求處置設施額外措施以保護防止無意闖入，10 CFR 61.52（a）

（2）規定需要額外作業要求以保護防止無意闖入。於 10 CFR 61.55 指定的 C 類廢棄物

處置方式，應使廢棄物上部位在覆蓋層上部表面以下至少 5 公尺，或須設計闖入者障

壁，以防止無意闖入者的侵入至少持續 500 年時間。廢棄物放射性濃度超過 C 類廢棄

物限值規定者通常不可接受於近地表處置。整理 NRC 建議修訂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法規內容與無意闖入有關之管制考量及內容概要如下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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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 CFR 61 修訂後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與無意闖入者有關之內容 

10 CFR 61 修

訂節次 

重要內容概要 

61.2 名詞定

義 

符合時期（一萬年）、闖入者評估、長半化期廢棄物、功能評估、功能時

期（一萬年後）、安全案例的名詞定義。 

61.13 技術

分析（b）

無意闖入者

評估 

（1）據以建立接收準則。 

（2）應設置闖入者障壁。 

（3）無意闖入者評估方法規定。 

61.13 技術

分析（e）功

能時期分析 

新增表 A：需要進行功能時期分析的長半化期核種平均濃度。 

61.41 保護

一般公眾免

於放射性釋

出的危害 

（a）符合時期規定。限值 0.25 毫西弗。 

（b）功能時期規定。合理抑低，無限值規定。 

61.42 保護

無意闖入者 

（a）符合時期內對任何無意闖入者其年劑量不得超過 5 毫西弗。 

（b）在功能時期的任意時間應盡力合理抑低對任何無意闖入者造成的曝

露。 

61.52 陸地

處置設施運

轉與處置場

址封閉 

C 類廢棄物處置方式，應使廢棄物上部位在覆蓋層上部表面以下至少 5

公尺，或須設計闖入者障壁，以防止無意闖入者的侵入至少 500 年。 

61.7 概念

（c）技術分

析 

（1）特定場址分析原則規定：須分析保護一般公眾免於放射性釋出的危

害、保護無意闖入者。 

（2）功能評估原則規定。 

（3）無意闖入者保護之管制原則。 

（4）闖入者評估原則規定。 

（5）劑量計算方法規定。 

（6）長半化期廢棄物視個案進行功能時期（即 10,000 年後）評估的原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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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FR 61 修

訂節次 

重要內容概要 

61.7 概念

（f）廢棄物

分類與近地

表處置 

（1）本段新增對長半化期者應進行技術分析，以證明其符合功能目標。 

（2）進入場址的主動監管要求達 100 年，如此可使處置 A 類或 B 類廢

棄物無須對闖入者防護有特殊規定，因為這些廢棄物所含核種的類型與

含量大致可於 100 年期間衰變，其後對闖入者造成的危害是可接受的。

然而，61.55（a）（6）的 A 類廢棄物有可能在 100 年內尚未衰變到可接

受的程度。對於 61.55（a）（6）所分類的廢棄物，安全的提供來自限制

物質的含量與濃度，以符合處置場址的設計。安全處置 61.55（a）（6）

分類的廢棄物需藉由技術分析與符合功能目標加以證實。 

（3） C 類廢棄物處置，使後來闖入者的地表活動不會干擾廢棄物。當

場址狀況無法處置較深時，得使用闖入者障壁例如混凝土覆蓋層。闖入

者障壁的有效壽命應為至少 500 年。使 500 年結束時殘餘的放射性程度

不至於對無意闖入者造成危害。 

（4）依據功能評估與無意闖入者評估結果必要時應強化管制與限制的規

定。 

61.7 概念

（g）劑量

方法論的履

行 

允許使用 ICRP 的理論方法進行劑量評估。 

 

2.3.2.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版本 

NRC 針對原本 10 CFR 61 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修改為三層概念的

時間框架分析方法為 10 CFR 61 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

0003），該版本之內容除了三層概念的時間框架，基本上與原本 10 CFR 61 擬議法規（案

號 ID NRC-2011-0012）幾乎相同，主要差別是選擇三層概念的時間框架及時間框架內

其對應之安全評估分析措施，NRC 選擇三層概念的時間框架選項的理由為： 

•時間分層分析，可根據所需的問題進行分析及調整。 

•1,000 年的符合時期適用於處理短半化期的 LLRW，將確保各州監管機構之間的一致

性。 

•透過 1,000 年的符合時期，將可限制固定時間範圍內的評估推測，並限制不確定性對

符合時期決策的影響。 

•透過防護保證期，可確保在封閉後的 10,000 年內將輻射影響降至最低。透過場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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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情節模擬分析將劑量抑低在 5 mSv/year（500 mrem/year）以下，從而為公眾提供保

護，使其免受所處置的長半化期 LLRW 危害。 

•第二層時間（即 1,000 年至 10,000 年）所提供是一個目標而不是一個限制，將可認識

到未來社會和環境特性的不確定性，並允許考慮經濟和技術論點，以證明將劑量減至

合理可達到的劑量目標水準。經濟和技術上，將劑量降低到遠低於目標值的水準是合

理的。 

•保證監管靈活性過程，亦具有選擇性限制。 

經整理 NRC 建議修訂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

法規內容與無意闖入有關之管制考量及內容概要如下表 4（劃有底線係針對原本案號 ID 

NRC-2011-0012版本所修改或增加之內容，未畫線的文字屬於與原本案號 ID NRC-2011-

0012 版本相同）： 

表 4  10 CFR 61 修訂後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與無意

闖入者有關之內容 

10 CFR 61 修

訂節次 

重要內容概要 

61.2 名詞定

義 

符合時期（一千年）、闖入者評估、長半化期廢棄物、功能評估、功能時

期（一萬年後）、防護保證期、安全案例的名詞定義。 

61.13 技術

分析（b）

無意闖入者

評估 

（1）據以建立接收準則。 

（2）應設置闖入者障壁。 

（3）無意闖入者評估方法規定。 

61.13 技術

分析（e）功

能時期分析 

新增表 A：需要進行功能時期分析的長半化期核種平均濃度。 

61.41 保護

一般公眾免

於放射性釋

出的危害 

（a）符合時期規定。年劑量限值 0.25 毫西弗。 

（b）防護保證期規定。年劑量應低於 5 毫西弗或基於技術和經濟方面的考

慮可以合理達到的水平。 

（c）功能時期規定。合理抑低，無限值規定。 

61.42 保護

無意闖入者 

（a）符合時期內對任何無意闖入者其年劑量不得超過 5 毫西弗。 

（b）防護保證期規定。年劑量應低於 5 毫西弗或基於技術和經濟方面的考

慮可以合理達到的水平。 

（c）在功能時期的任意時間應盡力合理抑低對任何無意闖入者造成的曝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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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CFR 61 修

訂節次 

重要內容概要 

61.52 陸地

處置設施運

轉與處置場

址封閉 

C 類廢棄物處置方式，應使廢棄物上部位在覆蓋層上部表面以下至少 5

公尺，或須設計闖入者障壁，以防止無意闖入者的侵入至少 500 年。 

61.7 概念

（c）技術分

析 

（1）特定場址分析原則規定：須分析保護一般公眾免於放射性釋出的危

害、保護無意闖入者。 

（2）功能評估原則規定。 

（3）無意闖入者保護之管制原則。 

（4）闖入者評估原則規定。 

（5）劑量計算方法規定。 

（6）長半化期廢棄物視個案進行功能時期（即 10,000 年後）評估的原

則說明。 

61.7 概念

（f）廢棄物

分類與近地

表處置 

（1）本段新增對長半化期者應進行技術分析，以證明其符合功能目標。 

（2）進入場址的主動監管要求達 100 年，如此可使處置 A 類或 B 類廢

棄物無須對闖入者防護有特殊規定，因為這些廢棄物所含核種的類型與

含量大致可於 100 年期間衰變，其後對闖入者造成的危害是可接受的。

然而，61.55（a）（6）的 A 類廢棄物有可能在 100 年內尚未衰變到可接

受的程度。對於 61.55（a）（6）所分類的廢棄物，安全的提供來自限制

物質的含量與濃度，以符合處置場址的設計。安全處置 61.55（a）（6）

分類的廢棄物需藉由技術分析與符合功能目標加以證實。 

（3） C 類廢棄物處置，使後來闖入者的地表活動不會干擾廢棄物。當

場址狀況無法處置較深時，得使用闖入者障壁例如混凝土覆蓋層。闖入

者障壁的有效壽命應為至少 500 年。使 500 年結束時殘餘的放射性程度

不至於對無意闖入者造成危害。 

（4）依據功能評估與無意闖入者評估結果必要時應強化管制與限制的規

定。 

61.7 概念

（g）劑量

方法論的履

行 

允許使用 ICRP 的理論方法進行劑量評估。 

本計畫經整理擬議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版

本法規內容與無意闖入有關之管制考量及情節發展分析，擬定無意闖入者評估流程示

意，如圖 4，該流程圖係根據情節發展進行闖入者評估分析，先將系統概念化並簡化系

統，再建立曝露後果模擬，若未滿足 10CFR61.42 之功能目標，則再針對情節發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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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精進分析，選擇評估項目，再對現有場址執行無意闖入之解決措施或選擇新場址。

若依原場址情節分析再收集額外資訊和/或改變設計，再更新假設和/或參數，並再重新

執行案例模擬，最後若符合 10 CFR 61.42 規定，則完成闖入者評估。 

 

 

圖 4  情節發展分析闖入者評估流程示意圖 

擬議的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有關無意闖入

條文包括以下修改及補充，並將修改（劃有底線為修改文字）之相關條文說明如後：（原

能會物管局，2013；USNRC, 2015a; 2015b; 2015c） 

•闖入者評估的修訂和新定義（61.2） 

•修訂的闖入者評估概念（61.7） 

•新的技術分析要求（61.13） 

•要求在封閉時更新闖入者評估（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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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闖入者評估功能目標（61.42） 

 

§ 61.2 名詞定義  （闖入者評估的修訂和新定義） 

符合時期（Compliance period）是指處置場封閉到封閉後 1,000 年之間的時間。 

深度防禦（Defense-in-depth）是指使用多個獨立的防禦層，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使用

多層防禦層，不會完全依賴無論多麼堅固的單層保護。陸地處置設施的深度防禦包括但

不限於場址、廢棄物形式和放射性核種含量，以及處置場的工程特徵和自然地質特徵，

以增強陸地處置設施的彈性。 

無意闖入者（Inadvertent intruder）是指關閉後可能佔用處置場並從事正常活動的人，

如農耕、築舍、資源勘探或開發（例如，鑽井）或其他合理可預見的活動，人員可能在

不知情的情況下曝露在低放射性廢棄物設施中或產生的廢棄物的輻射中。 

闖入者評估（Intruder assessment）：指分析：（1）假設無意闖入者佔用場址從事一

般活動或其他合理可預見的工作，而可能不知其已曝露於廢棄物的輻射中；（2）檢測闖

入者障壁抑制闖入者接觸到廢棄物或限制輻射曝露的能力；（3）考慮所伴隨的不確定性，

推估來自處置單元對闖入者產生的潛在年劑量。 

防護保證期（Protective assurance period）是指從符合時期結束後到場址封閉後

10,000 年之間的時間段。 

安全案例（Safety case）是證明廢棄物處置設施安全性評估的資訊集合。這包括技

術分析，如功能評估和闖入者評估，但也包括深度防禦的資訊，以及關於技術分析和其

中所作假設的強度和可靠性的支援證據和推理。安全案例還包括場址安全相關方面的

描述、設施的設計、管理控制措施和監管控制。 

§ 61.7 概念  （修訂的闖入者評估概念） 

（c）技術分析 

（3）無意的闖入者將來可能會佔用處置場址，並未知已受到輻射曝露的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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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正常活動。保護無意闖入者可以涉及兩個主要管制措施：監管作業以確保

無佔用或不當使用場址情事發生；或認定哪些廢棄物對闖入者可能造成無法

接受的劑量，並以提供某種形式的闖入者障壁的方式處置該廢棄物，以防止闖

入者與廢棄物接觸。這些法規結合了兩種類型的保護管制。 

（4）欲保護無意闖入者，應評估封閉後監管結束無意闖入者佔用處置場址的潛

在輻射曝露。由於闖入者擾動廢棄物導致放射性物質釋出，亦或者殘存於處置

場址環境中的廢棄物輻射照射，闖入者可能受到已經外釋到環境的輻射曝露

的影響。闖入者評估的結果可與 10 CFR 61 Subpart C 適當的功能目標進行比

較。闖入者評估可使用類似於功能評估的方法，但闖入者評估須假設處置場封

閉後結束監管，闖入者佔用處置場址，並從事活動，而不知其已曝露於廢棄物

的輻射中。 

（5）劑量方法論的履行。用於證實符合 10 CFR 61 功能目標的劑量方法論必須

符合 10 CFR 20 輻射防護標準所指定者。前述法規生效日期之後，申請人與執

照持有人得使用環保署納入聯邦輻射防護導則中的更新參數因子或亦得使用

最新的科學模型與方法論（例如被國際輻射防護協會所接受者），適用於特定

場址狀況以計算劑量。劑量計算所使用的權種因子必須符合用於執行計算的

方法論。 

（6）廢棄物含有顯著濃度與數量的長半化期核種者，可能需要特別的處理、設

計、或場址條件以利處置。處置此類廢棄物欲證實能保護一般公眾與無意闖入

者免於放射性釋出的危害則應評估長期的影響性。視個案進行功能時期分析

以評估處置此類廢棄物的適當性。一般而言，若處置設施僅含有限數量的長半

化期廢棄物，較短的功能時期就已足夠了，不必進行功能週期分析，以證明保

護一般公眾免受放射性物質外釋的影響，也不必對無意闖入者進行保護。然

而，可能存在特定場址條件，要求持照人在符合時期後評估處置設施，即使是

在長半化期廢棄物有限的情況下，應根據具體情況對這些條件進行評估，以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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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需要超出符合時期的分析。 

（f） 廢棄物分類與近地表處置 

（4）不管分類，某些廢棄物對於特別的陸地處置設施可能須強化管制或限制。

功能評估與闖入者評估可用於判別這些強化管制與限制，這些評估係基於特

定場址與特定廢棄物考量。強化管制或限制可包含對廢棄物濃度或總活度的

額外限制、更強健的闖入者障壁、更深的掩埋深度、與特定廢棄物的穩定性要

求。這些強化管制或限制可減輕自然環境變遷效應與符合時期的處置設施功

能所伴隨的不確定性。 

§ 61.13 技術分析  （新的技術分析要求） 

（b）無意闖入者分析，須證明有合理保證下列事項： 

（1）將滿足根據§61.58 制定的廢棄物接收準則。 

（2）應提供足夠的障壁防止無意闖入。 

（3）任何無意闖入者經闖入者評估後，都不會受到超過第 61.42 條規定的限制

的劑量。闖入者評估應： 

（i）假設在監管期結束後的任何時候，無意闖入者佔用了處置場址，並從事

正常活動（如築舍、農耕、鑿井取水）和其他合理可預見之場址封閉時

場址內和周圍相一致的活動，並且在闖入者未知情況下曝露在廢棄物的

輻射。 

（ii）確認對無意闖入的適當障壁，以抑制與廢棄物接觸或限制接觸廢棄物的

輻射，並為障壁有效的時間段提供依據。 

（iii）說明不確定性和可變性。 

§ 61.28 封閉申請書內容  （要求在封閉時更新闖入者評估） 

（2）測試、實驗、或其他開挖或回填地區相關分析、封閉與密封、廢棄物遷移

及與置放介質的交互作用等有關者，或其他測試、實驗、或分析與長期圍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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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場址所置放的放射性廢棄物相關者。包含使用最終封閉計畫與廢棄物存量

詳細資訊對 61.13 節所做的更新分析。 

§ 61.42 保護無意闖入者  （修訂的闖入者評估功能目標） 

（a）陸地處置設施之設計、運轉、與封閉，處置場址主動監管撤除後的任何時間，

須保證對無意闖入之任何個人侵入處置場址與佔用場址或接觸廢棄物提供保護。

符合時期內對任何無意闖入者其年劑量不得超過 5 毫西弗（500 毫侖目）。藉由

符合 61.13（b）要求的分析得以證實符合本段。 

（b）陸地處置設施之設計、運轉、與封閉，應儘量減少無意闖入處置場的任何人

的曝露，根據許可證確定的年劑量應低於 5 毫西弗（500 毫侖目）或基於技術和

經濟方面的考慮，送交核管會進行審核和批准資料中，合理獲得的劑量值。藉由

符合 61.13（b）要求的分析得以證實符合本段。 

（c）在功能時期的任意時間應盡力合理抑低對任何無意闖入者造成的曝露。藉由

符合 61.13（e）要求的分析得以證實符合本段。 

2.4. 10 CFR 61 有關法規修改之現況 

NRC 工作人員於 2015 年 3 月 26 日發布了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 10 CFR 61

擬議法規(即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版本)以及 10 

CFR 61 進行技術分析的指南草案，為期 120 天的公眾意見徵詢期。擬議法規和指導文

件草案的意見徵詢期於 2015 年 8 月 27 日重新開放，並於 2015 年 9 月 21 日關閉。

（USNRC, 2020a; USNRC, 2016a; 2016b; 2016c） 

NRC 經過前述公眾意見徵詢共收到 2,401 封評論信（包括大約 2,300 封信函），代

表個人、公共利益團體、美洲印第安部落政府、行業團體，申照者以及州和聯邦機構。

在考慮並回應了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後，工作人員制定最終規則。由於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版本經過公眾意見討論，NRC 收到支持這一

具體方法的意見寥寥無幾；許多評論指出，提議的方法過於複雜和不明確。評論人士認

為，防護保證期的劑量目標大大放寬這時期的標準。所以 NRC 工作人員於 2016 年，恢

https://www.nrc.gov/docs/ML1525/ML15251A378.pdf
https://www.nrc.gov/docs/ML1525/ML15251A37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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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原本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符合時期:10,000 年)，並做成 2016 版最

終規則。NRC 工作人員於最終規則，刪除擬議法規§61.13「技術分析」中表 A“需要進

行功能時期分析的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的平均濃度”，將該表內容放入NUREG-2175中，

該 NUREG-2175 技術報告主要在支援實施技術分析和廢棄物接收要求，以證明符合 10 

CFR Part 61 之功能目標。（USNRC, 2020a; USNRC, 2016a; 2016b; 2016c） 

NRC 工作人員於 2016 年 9 月 15 日將該最終規則提交給 NRC 委員會審核，其文件

名稱為 SECY-16-0106：最終規則：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10 CFR Part 61）。（USNRC, 

2020b）。NRC 工作人員於 2017 年收到委員會指示：對 2016 版最終規則進行實質性修

訂並重新公布，相關指示重點如下。（USNRC, 2020a; 2020b） 

1. 恢復使用逐案處理（即“適用舊法”），僅對計畫接受大量耗乏鈾進行處置的地點

適用新的要求。 

2. 恢復擬議法規規定 1000 年符合時期，劑量限值為 25 mrem/年，並採用更長功能

評估期，將 1000 年符合時期應用於 10 CFR 61.42 中的無意闖入者功能目標和 10 

CFR 61.44 中的場址穩定性功能目標。 

3. 工作人員應按照 SRM-SECY-15-0094“與處理超 C 類低放射性廢棄物有關的歷史

和當前問題”的指示，為處置超 C 類廢棄物準備法規依據。 

NRC 工作人員於 2020 年 10 月 21 日，在 SECY-20-0098 號文件–低放射性廢棄物

處置法規制定的前進路徑和建議中，向 NRC 委員會提供關於該提議法規制定之前進路

徑選擇和建議。工作人員建議將 10 CFR 61 擬議法規之制定與 SECY-20-0098 號文件提

出之擬議法規內容相結合，以合併法規制定及頒布有關超 C 類（GTCC）廢棄物之近地

表處置的要求，目前正在進行審查及討論中。（USNRC, 2020a） 

https://www.nrc.gov/docs/ML1618/ML16188A290.html
https://www.nrc.gov/docs/ML2014/ML20143A164.html
https://www.nrc.gov/docs/ML2014/ML20143A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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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IAEA 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 

3.1. IAEA 人類無意闖入計畫（HIDRA）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基本安全原則（IAEA 2006）將放射性棄廢棄物管理納

入其範圍。基本安全目標是保護人和環境避免受到游離輻射的有害影響。包括： 

原則 5：必須優化保護以提供可以合理實現的最高安全級別。 

原則 6：控制輻射風險的措施必須確保沒有任何個人遭受不可接受的傷害風險。 

原則 7：必須保護當前和未來的人類與環境免受輻射風險。 

廢棄物處置方面，可能會以多種方式遵守這些安全原則。危險廢棄物的處置策略通

常可分為兩種概念方法（EC, 1993; IAEA, 2011a）： 

•稀釋和分散。 

•集中和控制。 

處置固體放射性廢棄物通常採用的策略是控制廢棄物並加以保留，以便透過地質

處置使其遠離可進入的生物圈。其目的是盡可能長時間地將廢棄物與人類和生物圈隔

離開來。放射性廢棄物在處置庫中的濃縮和沉積，是放射性物質潛在曝露的必然結果。

因此，開發和處理此類處置系統的安全性評估過程中，必須考慮可能影響隔離和人類闖

入的自然過程。 

IAEA 上述對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的主要方法通常被稱為“延遲和衰變”、“集中和

控制”和“稀釋和分散”。透過處置廢棄物並將其與人類環境隔離開，被認為是提高安全

性的方法，並普遍被接受為管理放射性廢棄物的首選方法。然而，這種方法會導致放射

性廢棄物的集中來源並控制在一個地點，如果該設施在未來受到人類行為的干擾，可能

會造成危險。國際輻射防護委員會（ICRP）、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核能機構（OECD/NEA）同意，需要考慮某種形式的人類無意闖入（HI），以解

決人類對處置設施之監管喪失和記憶喪失的潛在後果。（Seitz et al., 2014） 

這些要求反映在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國家法規中。然而，在實際執行中，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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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往往因國家而異，這反映在 HI 作為安全案例的一部分的實際分析中。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的背景下，國際原子能總署對人類無意闖入計畫（HIDRA）已經開始執行，考慮

人類無意闖入的情況下為改善連貫一致性而查明潛在領域。預期的結果是就如何在未

來的安全案例中應對人類行為提供建議，以及如何在安全案例的背景下使用安全案例

來展示穩健性並優化選址、設計和廢棄物接收標準。 

為了就安全評估中潛在人類無意闖入的提出問題立場和一般方法，首先重要的是

要認識到集中和控制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原理，以及在確定範圍時適用於此目的的潛

在情節範圍時，需要如何考慮這概念及原理。了解 IAEA、ICRP 和 OECD/NEA 關於審

議未來人類行為的現有要求、建議和指導也很重要。總結關鍵點，包括有助於確定潛在

人類無意闖入和國際建議。處置設施運轉期間，基本原則包括： 

•採用集中和控制放射性廢棄物的概念，使得有人在未知情況下，破壞處置系統導致

潛在的更大危害，但這仍是管理放射性廢棄物的最佳方法。 

•考慮會破壞處置場障壁的未來人類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所獨有

的（例如，通常危險化學廢棄物處置是不考慮人類無意闖入），並且可以在進一步

的深度防禦和建立信任的背景下加以考慮。 

•IAEA （IAEA, 2011b），ICRP （ICRP, 1998）和 OECD / NEA （NEA, 1995a）同

意於去監管的情況下，應考慮某種形式的無意闖入（人類未來的行為）以應對後

果（值得注意的是，同意不考慮故意闖入及故意破壞處置設施的行為）。 

•無意闖入的後果是在優化的背景下考慮的，而不是與劑量限制進行比較（目的是增

強處置系統的穩健性，並考慮減少無意闖入的可能性和潛在後果的機會，這不是

一個“是或否”的結果，它本身就可能使處置設施的功能喪失）。 

2012 年 9 月，國際原子能總署設立 HIDRA 專案，將人類無意闖入的審查作為安全

案例的一部分。該專案的目標是： 

•處置設施運轉期的安全案例中，分享經驗和實際考慮，以便發展和監管未來人類行

為（主要是人類無意闖入）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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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關技術，社會和設計注意事項的具體資訊，支持結構化過程或方法的開發，

以識別和選擇適用於特定地點應用的保護性措施和/或情節。 

•在安全案例的背景下，描述評估未來人類行為對選址、設計和制定廢棄物接收標

準的作用。 

•為溝通交流策略提供建議，以描述評估未來人類行為的理由並為公眾解釋這些評

估的結果。 

•向 IAEA 提供建議，以澄清原子能總署現有的要求和與評估未來人類行為和 HI

有關的指導。 

3.2. 人類無意闖入為處置安全案例的一部分內容 

關於 IAEA 安全案例和安全評估的安全指南（SSG-23）（IAEA, 2011）係為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的安全案例方法的實施提供指導，包括審議 HI 的具體指導。重點還應放在

HI 的相對作用上，將其作為處置設施整體安全案例的一部分。也就是說，HI 是在穩健

性和提供額外深度防禦的背景下考慮的，而不是在遵守劑量限制的背景下。從這個角度

來看，與 HI 相關的考慮通常用於優化設施條件背景（例如，確定設計和/或廢棄物驗收

標準的潛在改進）。 

IAEA SSG-23 分別強調近地表和地質處置設施有關 HI 考慮因素的差異，“HI 與地

表或其附近的處置設施特別相關”。需要強調的是，大多數人類行為（例如建築作業、

耕作等）可能會導致人類無意闖入廢棄物處置設施，發生的深度有限，可達數十公尺（可

能深達 30 至 50 公尺）。人類行為的深度超過 30 公尺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包括鑽探

（例如水、石油或天然氣）、勘探和採礦活動、地熱開採或儲存石油、天然氣或二氧化

碳。因此，在定量框架中要考慮的情節具體發展更針對近地表處置。 

IAEA SSG-23 對不直接干擾處置設施的人類行為作用作具體說明： 

“只有那些直接干擾處置設施的人類行為（即廢棄物、受污染的近場或工程障壁）

才被視為人類闖入。造成處置設施及其附近母岩環境干擾的人類行為不屬於人類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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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們不會導致對處置設施的直接闖入。應在用於評估長期風險的情節中考慮此類

行動。” 

這表示除了對設施的直接影響之外，人類的行為將作為正常演化情節的一部分來

處理。IAEA SSG-23 強調，應假定意外 HI 發生在對現場及其危險內容失去瞭解之後的

某個時間。這意味著，侵入處置設施的個人或群體（闖入者）將至少在短期內直接曝露

在輻射下，而不知道相關的潛在危險。闖入還可能導致放射性物質的外釋增加，以及處

置設施周圍個人或群體的長期曝露增加。 

符合 ICRP 建議（ICRP, 1998; 2013）和 IAEA 關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安全要求

（SSR-5）（IAEA, 2011a），如果不能將 HI 排除在某些處置設施中，則應考慮一種或多

種合理闖入情節的後果。然而，闖入的可能性尚不確定，根據 ICRP 60 （ICRP, 1991），

安全性評估應設法評估可能發生的與 HI 相關的劑量，但不應嘗試使用基於風險的概念

作為評估風險的基礎，該概念將闖入概率和闖入引起的劑量乘積作為評估的基礎，以作

為安全案例的一部分。 

3.3. 人類無意闖入的情節 

IAEA（2017）三種代表性事件來表示人類無意闖入情節（表 5），包括：鑽探、開

挖、採礦。考慮到這三個具有代表性的人類無意闖入事件，兩種處置設施（近地表處置

設施及地質處置設施）將產生六種方式的人類無意闖入情節（表 5）。以下將針對該六

種人類無意闖入情節的潛在傳輸和曝露途徑描述這些典型的人類無意闖入情節。 

表 5  兩種處置設施類型功能的一般人類無意闖入事件 

處置設施類型 人類無意闖入事件 注意事項 

近地表處置設施 鑽探 

住宅開挖 

道路開挖 

近地表處置設施有許多變化，可能在地表

之上，也可能在地表之下。道路是用來表

示較大規模的地表開挖。 

地質處置設施 鑽探 

傳統採礦 

非常規開採 

非常規開採包括溶浸開採和水力壓裂等技

術。 

 近地表處置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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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表處置的人類無意闖入情節與安全案例的相關性和影響更大，因為地質處置

設施人類無意闖入適當位置的可能性較低（主要是由於處置庫的深度）。近地表處置的

情節通常必須足以支持對潛在曝露的定量分析，而這對地質處置來說並不重要。在近地

表處置設施中，特別是在較淺的情節中，廢棄物相對靠近地面，因此更容易通過人類無

意闖入被破壞。與地質處置不同，由於處置系統的性質，近地表處置的人類無意闖入通

常考慮廢棄物被帶到地表的可能性。 

無意闖入的實際可能性取決於許多因素，如處置庫所在區域的人類行為強度、處置

庫的設計特點（例如，處置單元的深度、防護措施的存在）和評估所涵蓋的時間長度。

由於近地表處置不能排除人類無意闖入，大多數安全評估假設在機構控制結束後的某

個時間發生人類無意闖入。通常認為的一般無意闖入事件包括鑽探和某種形式的挖掘。 

 地質處置設施： 

對於位於母岩中的地質處置設施，最常見的一般侵入事件是勘探鑽探。假定透過鑽

探設施的鑽探孔洞並鑿取通往廢棄物的直接通道，或在近場中與污染物團流相交的鑽

孔會干擾廢棄物的隔離和控制。自然過程和/或人類無意闖入突破工程障壁後，由於廢

棄物和地下水之間的相互作用，可能形成污染團流。在這兩種情況下，鑽孔都可能是通

向生物圈的通道，導致人類曝露。考慮到地質處置的性質，特別是對於容器之間有較大

間距的處置設施，應將重點放在定量評估涉及廢棄物被帶到地面的極低機率的情節上。 

一些評估中考慮一般無意闖入事件是透過地質處置設施的無意採礦。對於可溶岩

層中的地質處置設施，包括水進入處置區和母岩溶解開採的事件可能是評估的一部分。 

1. 近地表處置-鑽探 

 情節描述： 

這種情況涉及到人類闖入近地表處置設施（圖 5）。無意闖入事件包括透過近地表

處置設施在下面含水層（較暗線）鑽孔。放射性岩屑和/或鑽芯被帶到地表。主要的曝

露接受者可能是鑽孔機操作者，其他曝露的人員可能是其他鑽井成員，包括工作者和現

場科學家，以及調查岩屑和/或鑽芯的實驗室工作人員。主要的群體曝露接受者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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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農民。其他曝露在外的公眾曝露接受者可能是居住在含水層地下水流下游方向

的農民。儘管本描述側重水流，但這種情況也代表可用於任何其他目的的鑽探（即，假

設有人可能無意中鑽探並將廢棄物帶到地表）。 

 
 

圖 5  假設的近地表處置鑽井情節 

 潛在的傳輸和曝露途徑： 

工作者的主要傳輸途徑可能是直接接觸岩屑或鑽芯並吸入粉塵。其他的傳輸途徑

可能包括攝入被污染的顆粒物。預計工作者的接觸時間相對較短。由於廢棄物與表層土

壤（食用受污染穀物或草的蔬菜、牛奶或牛肉）混合，經常性的曝露接受者攝取受污染

的食物，也可能攝取或吸入受放射性核種污染的土壤，並造成外部輻射曝露。從含水層

中獲得的飲用地下水也可能造成曝露，該含水層以前曾被處置設施的排放物污染，受污

染的水也可能用於農業或牲畜（攝入），預計對常住農民的接觸將是相對長期的。 

2. 近地表處置-開挖（住宅） 

 情節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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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涉及到人類闖入近地表處置設施。無意闖入事件涉及挖掘近地表處置設

施以建造住宅（圖 6）。放射性物質在開挖過程中曝露在地表，放射性物質環繞著住宅

樓的地下室地基。主要曝露接受者可能是挖掘工作者。其他曝露在外的工作者可能是測

量員、現場科學家、建造住宅樓的建築工作者。主要的公眾曝露接受者可能是住宅樓的

居住者。 

 

圖 6  假設近地表處置開挖（住宅）情節 

 潛在的傳輸和曝露途徑： 

工作者主要接觸途徑可能是直接接觸放射性物質和吸入粉塵，而實際是存在廢棄

物的環境中工作。其他的傳輸途徑可能包括攝入被污染的顆粒物。預計主要工作者的接

觸時間相對較短。經常性的曝露接受者的主要曝露途徑與鑽探情節類似，但也可能包括

與廢棄物附近的地下室地板相關的曝露，以及將用作地下室牆壁周圍回填的挖掘廢棄

物和土壤的混合物（例如，外部曝露）。通常可以通過在廢棄物材料上包括足夠的未受

輻射汙染的覆蓋物來防止地下室達到掩埋廢棄物的深度來緩解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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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地表處置-開挖（道路） 

 情節描述： 

這種情況涉及到人類闖入近地表處置設施。無意闖入事件涉及挖掘近地表處置設

施以修建道路（圖 7），還可能包括其他更大規模的公共工程。開挖時地表有放射性物

質曝露，道路建成後路邊仍有放射性物質曝露。主要曝露接受者可能是挖掘工作者。其

他曝露的工作者可能是測量員、現場科學家、建造住宅樓的建築工作者或任何調查挖掘

材料的實驗室工作人員。主要的公眾曝露接受者可能是附近住宅樓的住戶。請注意，假

定保留公共記錄和許可要求的時間範圍內，此類涉及主要公共工程項目的情況可能被

認為不太可能發生。 

 

圖 7  假設近地表處置開挖（道路）情節 

 潛在的傳輸和曝露途徑： 

主要工作者的主要傳輸途徑可能是直接接觸放射性物質和吸入粉塵。其他的傳輸

途徑可能包括攝入被污染的顆粒物。預計工作者的接觸時間相對較短，經常性的曝露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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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的潛在曝露途徑與鑽探情節中考慮的途徑相似，對公眾曝露接受者的接觸預計是

相對長期的。 

4. 地質處置-鑽探 

 情節描述： 

這種情況涉及到人類闖入地質處置設施，無意闖入事件涉及在地質處置設施附近

或穿過其地下空間的鑽孔（圖 8 中較暗的線）。對於已分散於處置容器的高放射性廢棄

物，人類直接進入處置窖接觸處置容器內放射性核種，是極不可能發生。處置設施外釋

出放射性核種污染的岩屑可能被帶到地面，放射性核種也可能污染含水層。主要的曝露

接受者可能是鑽孔機操作者，其他曝露的人員可能是其他鑽井成員，包括工作者和現場

科學家，以及研究鑽屑或岩心的實驗室人員。主要的公眾曝露接受者可能是附近的居民。

其他曝露的公眾接受者可能是居住在地下水含水層下游端的居民。請注意，鑽到如此深

的深度通常意味著一個相對較大的計劃（例如礦山或其他資源勘探），可能需要獲得當

局的許可和批准。因此，在假定存在公共記錄的時間範圍內，可能認為這種活動不太可

能。 

 潛在的傳輸和曝露途徑： 

工作者的主要接觸途徑是直接接觸鑽井過程中產生的污染土壤和在鑽井過程中吸

入粉塵。其他的傳輸途徑可能包括攝入被污染的顆粒物。預計工作者的曝露風險是短期

的。公眾曝露接受者的主要傳輸途徑可能是從受污染井的飲用水中攝取。如果地下水作

為農作物灌溉或牲畜飲用，其他傳輸途徑可能因食物鏈關係由攝食進入人體。放射性核

種可能經由含水層往水力梯度低的方向遷移，以影響其他水井，但影響可能較小。對主

要公眾曝露接受者的接觸預計是相對長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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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假設地質處置鑽井情節 

5. 地質處置-地下採礦 

 情節描述： 

這種情況涉及到人類闖入地質處置設施。無意闖入事件涉及地下開挖至地質處置

設施（圖 9）。無意闖入仍持持續著，直到發現一個廢棄物罐，主要的曝露接受者可能

是地下挖掘機操作者，有些計畫認為工作者們將重新密封礦井。主要的公眾曝露接受者

被認為是附近的農民，其他曝露在外的公眾曝露接受者可能是居住在含水層下游處的

農民。請注意，挖掘到這種深度通常意味著一個相對重要的計畫，可能涉及當局的許可

和批准。因此，在假定存在公共記錄的時限內，這種活動可能被視為不太可能。 

 潛在的傳輸和曝露途徑： 

主要工作者的主要接觸途徑可能是在識別之前直接接觸密封廢棄物罐。地下挖掘

機的曝露風險預計是短期的。公眾曝露接受者的主要接觸途徑可能是從受污染井的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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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中攝取。如果水被用於農作物或牲畜，其他接觸途徑可能包括攝入。放射性核種可

能經由含水層往水力梯度低的方向遷移，以影響其他水井，但影響可能較小。對主要公

眾曝露接受者的接觸預計是相對長期的。 

  

圖 9  假設地質處置地下採礦情節 

6. 地質處置-非常規開採（鹽岩） 

 情節描述： 

這種情況涉及到人類闖入地質處置設施。闖入事件涉及溶浸開採可溶性岩石（鹽

岩），破壞地質處置設施（圖 10）。放射性溶液可能被帶到地表，主要的曝露接受者可

能是鑽孔機操作者。其他曝露的工作者可能是由工作者和現場科學家組成的鑽井隊，主

要的公眾曝露接受者被認為是附近的農民。其他曝露在外的公眾曝露接受者可能是居

住在含水層下的農民或鹽的食用者。請注意，鑽到這種深度通常意味著一個相對重要的

計畫（如礦山或其他資源勘探），可能涉及當局的許可和批准。因此，在假定存在公共

記錄的時間範圍內，這種活動可能被認為不太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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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在的傳輸和曝露途徑： 

工作者的主要接觸途徑可能是直接接觸放射性溶液，其他接觸途徑可能包括攝入

或吸入蒸發過程中的受污染顆粒。地下挖掘機的曝露風險預計是短期的，公眾曝露接受

者的主要曝露途徑可能包括攝入或吸入蒸發過程中的污染顆粒。公眾曝露接受者的其

他接觸途徑可能包括從受污染井的飲用水中攝取，如果水被用於農作物或牲畜，接觸途

徑可能包括攝入或攝取鹽。 

 

圖 10  假設地質處置開採情節。 

3.4. IAEA 對人類無意闖入評估及劑量標準 

根據前述 IAEA 於 2017 年提出無意闖入作為處置安全案例的一部分，及 IAEA 根

據安全案例和安全評估的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叢書（SSG-23）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

安全案例方法的實施提供指導，包括審議人類無意闖入並強調人類無意闖入作為處置

設施整體安全評估案例的一部分，SSG-23 有關無意闖入之條文如附錄 B。IAEA 提出處

置系統優化原則需要採取一些措施，包括：降低人類無意闖入的可能性以及人類無意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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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後果（即放射性影響和對安全功能的影響）。對於近地表處置之無意闖入包括：鑽

孔、住宅開挖和道路開挖；對於地質處置之無意闖入包括：鑽探、常規和非常規採礦。

其提出之無意闖入評估方法如圖 11，該評估程序方法可對處置系統的特定情境和/或措

施，對於人類無意闖入進行安全評估。評估方式可定量，也可以定性方式，這取決於具

體的法規規定。 

 

圖11  IAEA提出之無意闖入之評估方法 

國際原子能總署在 SSR-5（IAEA, 2011a）中對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提出不同的國

際準則。關鍵文字如下： 

•對於所有計劃的曝露情況下的劑量，公眾的劑量限制為每年 1 mSv 的有效劑量。該

風險及其等效風險被認為是將來不會超過的標準。 

•為了遵守此劑量限制，處置設施（被視為輻射來源）的設計應確保不會因可能的自然

作用影響處置設施，而在未來曝露給代表性人員計算劑量或風險，該標準為每年的劑

量限制不得超過 0.3 mSv，或每年的風險限制不得超過10−5。 

•關於封閉後人類無意闖入的影響，如果預計此類闖入會導致場址周圍居民的年劑量低

於 1 mSv，則無需努力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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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預期人類無意闖入會導致周圍居民每年的劑量超過 20 mSv，則應考慮廢棄物處

置的替代方案。例如，將廢棄物處置在地表以下或分離產生更高劑量的放射性核種含

量。 

•如果闖入分析結果的年劑量在 1–20 mSv 範圍內，則在處置設施開發階段，應採取

合理措施，透過優化設施設計來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 

這些 IAEA（2011a）標準允許人類無意闖入情節之劑量高於自然作用情節之劑量

（或相對應之風險）。根據 IAEA，這些人類無意闖入劑量標準僅適用於“居住在場址

附近的人”。例如，它們不適用於地質調查人員，因為他們可能會在工作中曝露。在沒

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考慮到地質調查人員在工作中曝露的這種情節，在人類闖入研究

歷程的重要性，排除這種曝露情況可能很難理解闖入情節，例如 NEA（1989;1995b）。

此外，ICRP（2013）在第 63 條中指出，人類的無意闖入可能會將廢棄物帶到地表，從

而導致闖入者和附近居民直接曝露。這表示 ICRP（2013）比 IAEA（2011a）要求更廣

泛地考慮定型曝露情節。 

以上關於無意闖入的指南是，由於它被認為超出了當前保護蓄意闖入者的範圍，因

此應將其排除在安全和安全評估之外。但是，處置在地質處置場中係被認為可以提供長

期被動的核安全防護（IAEA 2011a）。顯然，與留在地表的材料相比，深處處置的廢棄

物也較少受到惡意活動的影響，處置概念與上述 IAEA 原則 5（IAEA, 2006）是一致的。 

另一本相關出版物是 IAEA《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安全指南》（IAEA 2011b），

它沒有詳細討論安全評估，但是以下引用與人類無意闖入評估有關： 

“在地質處置設施封閉後的一段時間內，也可實施積極的監管控制，例如監測，以

解決公眾關注的問題和許可證要求，或作為防止人類無意闖入的保護措施。” 

“安全評估應包括對人類無意闖入封閉處置設施所造成劑量後果的一些程式化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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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低放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分析 

4.1. 無意闖入管理法規 

4.1.1. SR-PSU 提出之廢棄物管理原則及國際建議和指南 

SKB 對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評估工作考慮瑞典法規和國際建議。目前，國際

一致認為，進行安全評估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人類行為對處置庫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壞，作

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安全評估案例的一部分。一些國際計畫已有人類無意闖入的研

究經驗，例如 PAMINA 和 BIOPROTA（Galson et al., 2009；Bailey et al., 2011；Smith et 

al., 2013）。然而，如何將未來人類行為納入安全評估，國際上還沒有達成一致的立場。

目前 SKB 已參與 IAEA 正在進行的 HIDRA 專案計畫。 

本計畫第三章已介紹 HIDRA 專案，該專案目標是根據 IAEA 的共同安全原則、要

求和建議，描述在封閉後安全評估中處理未來人類行動的考慮因素，包含 ICRP 和

OECD/NEA 以及不同國家的經驗，並確定和共用與這些要求應用的相關資訊。然而，

目前 SR-PSU 已經將國際提出原則納入 FHA 評估的基礎。 

國際上已有長期共識（例如，IAEA , 1995; 1997; NEA, 1995a），獲得利益的社會，

或更具體地說，是獲得利潤的電力生產和產生放射性廢棄物的核電生產者，應該承擔開

發安全處置系統的責任。必須盡可能合理地考慮到後代的行動自由和安全，即符合上述

原則。基於這種考慮，在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庫的設計和安全評估中，僅需考慮人類的無

意行為，即在不了解處置庫的情況下執行的行為。NEA 的早期建議將無意的行為定義

為（NEA, 1995b）： 

“由於處置庫的位置未知、用途被遺忘或行動的後果未知，而意外闖入處置庫或其

障壁系統或損害其功能系統。” 

多年來，人類闖入被認為是固體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封閉後安全性的一個問題。將

HI 情節納入放射性廢棄物安全評估的困難在於證明相關時間段內有關人類行為的假設

是合理的。風險評估通常包括考慮輻射曝露的可能性以及由於該輻射造成傷害的可能

性。與曝露有關的風險是劑量大小和該劑量水平引起傷害可能性的函數。在遠離自然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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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地方進行選址可能會減少人類闖入的可能性，但是在未來是否將其視為資源的情

況並不明顯。因此，得出的結論是，對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做出決定時，不應忽略發生 HI

的可能性（Smith et al., 1999）。 

因此，在過去十年左右的時間裡，針對 FHA 和 HI 的防護目標的發展一直著重於

輻射曝露，而不是試圖估計風險。ICRP 第 81 號出版物關於長半化期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的建議（ICRP, 2000）指出了估計 HI 概率的困難，但是不能完全排除它的發生。因此，

國際輻射防護協會建議（第 62 條），決策者應考慮“一個或多個典型的程式化情節”，

以評估處置庫對假定事件或情節的復原力。 

ICRP 有關長半化期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的最新指南中也提供了類似的指導

（ICRP, 2013）： 

第 62 條： 

“為了控制和隔離廢棄物而在地質處置設施中進行處置的（一方面是避免人類闖

入）。有必要區分故意和無意的人為闖入設施。本報告不進一步討論前者，因為它被認

為超出了當代人保護蓄意闖入者（即瞭解設施性質的人）的責任範圍。設施的設計和選

址必須包括減少人類無意闖入的可能性的特徵。” 

第 63 條： 

“人類無意闖入造成的外釋，如鑽入設施，可能會穿過地質圈和生物圈，導致與闖

入事件間接相關或附帶的曝露。也有可能是人類無意的闖入而將廢棄物帶到地表，從而

導致闖入者和附近居民直接曝露。這就導致了曝露量和劑量增加的可能性，這是決定以

隔離和集中處置廢棄物而不是稀釋或分散廢棄物之不可避免的後果。” 

第 64 條： 

“雖然在特定地點發生人類無意闖入的實際概率很大程度上是不可知的，因為這是

基於未來的人類行為，但假設在直接和間接監管期間，意外闖入的概率極低，如果發生，

可以採取適當的對策加以避免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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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 條： 

“在遙遠的將來，如果已經停止間接監管，就不能排除人類無意闖入的發生。因此，

決策者應考慮一個或多個合理的程式化闖入情節的後果，以評估處置系統對潛在無意

闖入者的恢復力。任何闖入風險大小的估計，都必然依賴于對未來人類行為的假設。由

於不存在預測未來人類行為的性質或概率的科學依據，ICRP 委員會繼續認為，與劑量

或風險限制相比較的定量功能評估中，納入此類事件的概率是不適當的。在規劃階段，

如果需要，可將程式化或簡化計算的結果與劑量數值進行比較，作為系統穩健性的指標。

如果採用這種方法，建議應用針對緊急情況和/或現有曝露情況確定的參考水準。” 

國際輻射防護協會建議，對於存在曝露狀態的參考劑量水準應為每年幾個毫西弗，

而對於緊急曝露狀態，第一年的曝露水準應在 20-100 毫西弗之間（ICRP, 2013）。然而，

ICRP 他們也注意到，一個完全優化的系統可能也會導致外釋劑量，並包括一些高於參

考水準的劑量。 

IAEA 在 SSR-5（IAEA, 2011a）中對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亦提出不同的國際準則，

已於第三章（3.4）進行詳細說明，有關封閉後人類無意闖入的影響，若人類無意闖入會

導致場址周圍居民的年劑量低於 1 mSv，則無需努力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

但若導致周圍居民每年的劑量超過 20 mSv，則應考慮廢棄物處置的替代方案；若闖入

分析結果的年劑量在 1–20 mSv 範圍內，則在處置設施開發階段，應採取合理措施，透

過優化設施設計來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 

SKB（SKB, 2014）指出：NEA（1989, 1995b）指出地質調查人員可能會在工作中

曝露。ICRP（2013）第 63 條中指出，人類的無意闖入可能會將廢棄物帶到地表，導致

闖入者和附近居民直接曝露。SKB（SKB, 2014）再指出 ICRP（2013）比 IAEA（2011a）

要求更廣泛地考慮定型曝露情節。SKB 為了更多考慮，在 SR-PSU 研究採用 ICRP 的情

節分析方法，並包括直接接觸現場的鑽井人員和工人。SKB（SKB, 2014） 

基於上述說明，所以 SR-PSU 係引入 ICRP（2013）概念，進行人類無意闖入安全

評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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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瑞典有關未來人類行為法規要求和說明 

安全評估報告的結構和內容受瑞典輻射安全局（SSM； Swedish Radiation Safety 

Authority）頒布的法規所規定。SSM 於 2008 年 7 月 1 日取代了之前的兩個轄管當局

SKI（瑞典核電監管局； Swedish Nuclear Power Inspectorate's）和 SSI（瑞典輻射防護研

究所； Swedish Radiation Protection Institute），其所頒佈法規最重要的是《核活動法》

（1984：3）和《輻射防護法》（1988：220）。此外，許多國際機構還提供有關輻射防護

事項的指南，而且與瑞典一樣，國家立法經常受到國際建議的影響。瑞典《1984 年核

能發電法》明確規定，核能電廠生產商應承擔更多的安全生產利益。 

關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封閉後的安全，有兩項具體規定： 

•“瑞典輻射安全局關於核物料和核廢料處置安全的法規和一般建議”，SSMFS 2008:21

（SSM, 2008a）。 

•“瑞典輻射安全局關於在用過核子燃料和核廢料最終管理方面，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的

法規和一般性建議”，SSMFS 2008:37（SSM, 2008b）。 

瑞典針對未來人類行為（FHA）相關的法規和指南部分，及 SR-PSU 納入應用之解

釋及說明，如下： 

•SSMFS 2008:37 法規之第 9 節規定，“應報告闖入處置庫的後果”。在法規的背景和建

議中，闖入被定義為“損害處置庫保護能力的人類無意行為”。闖入也在 SSMFS 2008:21

的一般性建議中提到，其中指出可能性較小的情節應包括：“考慮到未來人類行為影響

的情節，例如對障壁造成的損害”（SSM, 2008a）。 

SR-PSU 認為 FHA 的本質不是導致闖入的行為，而是闖入後對處置庫安全功能的

影響。 

•在 SSMFS 2008:37 法規的一般指南中，規定：“應提出若干未來人為無意影響處置庫的

情節。這些情節應包括與處置庫鑽井相關的直接闖入案例，以及間接導致處置庫保護

能力劣化的其他闖入活動實例，例如：透過改變處置庫或其周圍的水文條件或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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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性質。闖入情節的選擇應基於當前的生活習慣和技術前提，並考慮到處置庫的屬

性。” 

由於無法預見未來人類行為、技術和目標，因此不可能涵蓋所有未來人類的可能行

為。相反，SKB 包含一組程式化的情節，以描述基於當前生活環境和技術發展的一系

列未來人類可能的行動。直接闖入處置庫是其中一種情況，SR-PSU 的人類未來行為之

無意闖入分析報告還討論水文水流通量變化和化學沉積的可能影響。 

•在 SSMFS 2008:21 第 2 節和第 3 節的一般指南中，規定“處置庫場址應位於與當

前開採或未來可能開採的自然資源，保持安全距離的位置”。 

選址時考慮自然資源，SR-PSU 的人類未來行為之無意闖入分析報告，亦最最近的

自然資源的潛在影響進行調查。 

•關於闖入後果的報告，SSMFS 2008:37 的指南規定，“擾動對處置庫保護能力的影

響應透過計算曝露最嚴重群體中個人的劑量來說明，並與未擾動處置庫的風險分析進

行分開報告。” 和 “無需考慮個人闖入處置庫的直接後果。”進行說明。 

在 SSMFS 2008:2 的指南中，剩餘情節中應說明：“……說明對人類闖入處置庫有

害的案例……”。SSM 當局在審查 SR-Can（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庫的初步安全案例）時

指出，應“...對闖入處置庫的人類傷害進行程式化計算”（Dverstorp and Strömberg, 2008，

14.2 節，第 105 頁）表示對鑽井工作人員的影響也應在安全評估中進行評估。 

所以，SR-PSU 中針對未來人類行為闖入處置庫之研究，係以處置庫防護能力受到

擾動後，分析曝露最嚴重的群體的劑量，包括鑽井人員的劑量分析。 

4.1.3. 瑞典有關無意闖入之研究 

Charles 和 McEwen（1991）為 SSI 執行透過鑽探直接進入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庫的

人類闖入及其劑量後果之研究，該研究考慮鑽孔直接鑽入用過核子燃料廢棄物罐，以及

潛在污染的回填層和圍岩，考慮現場鑽井工作人員和地質調查人員的劑量。其結果指出，

這些事件中任何一次的年發生率極低，劑量亦低，但卻又指出亦可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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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 在對 1995 年以來瑞典科學院的研究、開發和示範計畫（SKB, 1995）進行審查

時指出（SKI, 1996，第 87 頁）SKB：“……必須為未來安全評估中如何處理與人類闖入

有關的問題制定自己的策略。”，SKI 當時進一步指出，於 OECD/NEA（NEA, 1995a）

內已開展制定未來人類行為 FHA 處理策略具有充分基礎。 

可能影響處置庫安全性的 FHA 涉及有關社會和人類行為演變的問題。這些是常規

科學方法無法回答的問題。例如，不可能預測目前不存在的知識，並且在這種情況下，

知識被認為是關鍵因素。必要時，該策略必須基於從目前學有專精的專家那獲得的目前

有關 FHA 的知識。為廣泛了解 FHA 的多方面問題，其展望方向是根據 NEA 工作組的

建議，請相關廣泛領域學有專精的專家參與策略的制定（NEA, 1995a）。並召開舉辦三

個研討會如下。 

1. 1997 年 12 月在 Skebo 舉行：目的是支援將涉及 FHA 的情節選擇納入安全評估，並

為制定處理 FHA 的策略提供依據。 

2. 1998 年 3 月在 IVA 舉行：根據現有技術知識和對最終處置庫的描述，列出可能影響

最終處置庫安全的人類行為清單，並用技術術語描述和證明這些行為的合理性。 

3. 1998 年 5 月在 Frösunda 舉行：構建框架情節（框架條件），描述 FHA 可能影響深層

地質處置庫輻射安全的可行的社會背景。 

Skebo 研討會的結果以及 NEA 工作組（NEA, 1995a）的建議構成了 SR 97（SKB, 

1999a）中所述策略的制定基礎。後兩次研討會上，進一步制定並部分執行了這項策略

（Morén et al., 1998）。SR 97 安全評估（SKB, 1999b）中，制定的策略以及在 IVA 和

Frösunda 的研討會上進行的技術和社會分析的結果被用於選擇 FHA 情節，並對其後果

進行分析。 

1998 年的 FHA 研究用於 SR 97 安全評估，後來從瑞典語翻譯成英語，並在下一次

對用過核子燃料處置SR-Can進行安全評估之前，再進行內容更新（SKB, 2006a; 2006b）。

2006 年發布的最新 FHA 報告（SKB, 2006b）中提到並考慮管制當局及其國際專家組對

SR-97 的審查（SKI, 2000; SKI/SSI, 2001）。除其他事項外，處理 FHA 的策略根據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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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意見進行了修改。SR-Can 安全評估可以透過呈現和評估三種不同的說明性案例來

說明人類闖入。管制當局在審查 SR-Can 時對此發表評論（Dverstorp and Strömberg, 2008）。

因此，根據審查意見，對 SR-Site 利用該方法進行分析以進一步修改，說明性案例也已

修改。例如，增加對鑽井人員的劑量，並在分析中增加未密封處置庫的後果（SKB, 2010）。 

在之前的 SFR 處置設施安全評估中，已完成對直接鑽入處置庫的井水進行定量分

析（SKB, 2008）。瑞典對於 SR-PSU 安全評估已提出未來人類行為無意闖入之情節分析

技術及要求事項（SKB, 2014），提出：（1）有關 FHA 的一般注意事項，包括：放射性

廢棄物管理原則和國際建議與指南，其他國家的監管和評估方法及執行方式，以及瑞典

的監管要求和準則。（2）SR-PSU 應用 FHA 評估方法，與 FHA 有關的特徵、事件和作

用（FEPs）及其篩選程序，提供 SR-PSU 進一步考慮，作為封閉後安全評估的一部分。

（3）選擇和分析有代表性的 FHA 情節，據此分析可能對人體產生輻射劑量。（4）依據

人類曝露劑量評估結果進行結果分析和其他定性考慮，介紹這些代表性案例的分析結

果。（5）SFR 提供有關 FHA 安全評估的討論和結論。 

4.1.4. 各國對未來人類行為的管理和評估 

FHA 情節的監管方法和評估前述之討論雖得到廣泛認可，但並沒有整體一致的法

規或評估方式。目前公認的是，必須對人類闖入進行評估，並分析劑量是否符合法規要

求，但該結果需要與其他安全考慮因素一起考慮。如何進行人類無意闖入評估需要國際

合作，目前已有 IAEA 正在進行的 HIDRA 項目內進一步工作開展，而各國對於未來人

類行為的管理和評估說明，如附錄 C 國際上對於人類闖入評估工作整理，從各國的工

作成果可以看出，目前全球沒有採用單一的監管或評估方法來解決未來人類行為問題，

一般認為，人類闖入的可能性是擬定及考量多種可能情節和評估的一些特殊情況，但需

要將結果與其他安全考慮因素一起考慮。關於如何進行這種評估的國際指導一直缺乏。

如 Smith 等人（2013）之研究報告發現，這種情況引起了國際上在深地質處置中人類闖

入者劑量評估研究的合作。目前國際間正進行關於深度地層處置有關人類闖入者劑量

評估的合作，如本報告第三章提出的 IAEA 的 HIDRA 專案。 



48 
 
 

針對 SKB 應用於解決封閉後安全評估中 FHA 的方法，最初係為 SR 97 安全評估

（SKB, 1999b）所發展和執行，並已於 Morén 等人（1998）報告詳細說明。此後，該方

法在 SR Can（SKB, 2006a; 2006b）和 SR-Site（SKB, 2011; 2010）發展和執行，並進一

步在 SR-PSU 安全評估中發展。在 SAR-08 （SKB, 2008）係假設鑽井鑽入處置庫及地

下水流之影響，並對於 FHA 情節進行分析，SR-PSU 評估該類似的情節，此外，還進行

FEP 分析以考慮完整的情節發展。底下介紹 SR-PSU 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分

析。 

4.2. SR-PSU 有關未來人類行為之研究方法 

SR-PSU 對 FHA 研究方法的核心係為情節發展。在許多國外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

畫有兩種方析方法，並選擇其一。該兩種方法為：（1）由下而上的方法，其中情節由 FEP

建構；（2）由上而下的方法，首先確定安全功能，然後聚焦於可能影響這些安全功能的

單一或組合作用的 FEP（NEA, 2012）。這兩種方法也在國際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系列第

SSG-23 號（IAEA, 2012）中提出。SR-PSU 對於 FHA 研究情節發展係前述第 2 種由上

而下的方法。圖 12 說明 SR-PSU 安全評估對於 FHA 處理方法之步驟。 

4.2.1. 安全功能和 FHA FEPs 分析 

未來人類行為之 FEPs（特徵、事件、作用）分類為社會 FEPs 或技術 FEPs。描述

社會和技術 FEPs 的方法可概括如下： 

•社會 FEPs：描述未來人類行為的可行性社會背景，可能影響地質處置場的輻射安全。

情節視為可信的敘述，即它們應作為具有安全相關和/或輻射影響的有限人類行為的可

信社會背景。 

•技術 FEPs：與未來人類行為相關的技術 FEPs 的描述，包括技術執行行為，從技術的

角度以及對處置場功能潛在影響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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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Ps分析 

 

 

  

 

 

描述已確認的 FEPs 

 

情節和計算案例 

情節選擇與描述 

  計算實例的選擇和描述   

  計算實例的定量分析 
  

情節定性分析 
 

對結果的評價和結論 
 

圖 12  SR-PSU 安全評估對於 FHA 處理方法之步驟 

 

4.2.2. FHA 情節選擇和計算案例的識別以供進一步考慮 

結合技術和社會 FEPs 的分析結果，選擇並描述一組針對未來人類行為型態的情節，

選定的一組情節將組成一組具有代表性、可信的未來人類行為。 

所選的 FHA 情節可透過計算得出適當定量評估結果或透過定性討論進行分析，包

括： 

•定量分析：確定一個或多個計算案例，進行 FHA 情節的定量分析。特定情節條件選擇

合適的模型和資料，得到評估結果。 

技術 FEPs 

可能影響封閉後安全性的技術、

力學、水文和化學作用 

社會 FEPs 

影響 FHA可能性的社會因素（例

如發展和知識水平）可能會影響

封閉後安全性 

確認安全相關因素（安全功能和其他長期安全因素） 

與未來人類行為有關的 FEPs之安全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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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透過推理評估 FHA 情節的潛在影響，對於情節進行特性分析討論與比較，

這些定性分析不直接進行 FHA 情節計算。 

4.3. 安全功能和 FEP 分析 

SR-PSU 安全評估計畫對於 FHA 之一般考慮和假設。並由 SFR 處置場之安全功能

及處置場封閉後其他重要安全因素之 FEP 分析，之後再確定可能影響封閉後之安全性

與 FHA 相關的 FEP。再針對選取之進行 FEP 列表並與其他相關 FEP 進行交叉檢查，以

確認沒有忽略任何相關的 FEP。 

4.3.1. 封閉後安全評估對未來人類行為之一般考慮 

對於 FHA 的個人劑量係假設當障壁系統發生變化，導致 SFR 放射性核種的釋出量

高於一般安全評估主要計算案例中的假設值，和/或放射性核種被帶到地表，造成直接

或間接曝露。SR-PSU（Maint report, 2014；主報告，TR-14-01）的主要計算案例中係考

慮人類使用處置場地區鑽井井水。SR-PSU 對未來人類行為之無意闖入評估，主要是因

鑽井活動本身，而不是從井水中飲用或灌溉農作物攝食的輻射劑量。 

SFR 位於 60–120 m 深的區域，目前沒有重要的公認礦產資源，即便如此，對於利

用區域自然資源行為的潛在影響也被考慮在內。 

FHA 分析不包括將土地用於農業之用途。這個地點區域現在被人類使用，將來也

很可能如此。對當地正在進行的人類行為和土地利用的描述，主要內容包括在生物圈評

估報告，並於當放射性核種向生物圈外釋的主要計算案例中（TR-14-06 生物圈綜合報

告內）。生物圈評估考慮到未來可能的土地利用，其中評估生態系統的開發和利用，還

考慮到海岸線發展、氣候變化、不同類型的生態系統和土地利用（Biosphere synthesis 

report, 2014； 生物圈綜合報告，TR-14-06; Werner et al., 2014; 以及生態系統報告：

Andersson, 2010; Aquilonius, 2010; Löfgren, 2010 等）。 

SR-PSU 指出還有一些正在進行的全球人類行為可能會影響處置場，例如空氣和水

的污染和溫室氣體的排放。以封閉後安全評估的時間角度而言，預計會出現重大氣候變

化，與氣候有關的變化，如海岸線移動，以及永久凍土和冰蓋的變化，是從幾百年到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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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年的時間角度影響處置場之自然發生外部因素。在安全評估中，氣候變化作為參考

演變和主要情節的一部分。溫室氣體的排放可能會影響氣候，從而間接影響處置場，這

一問題被視為主要情節的一個變量。因此，SR-PSU 對未來人類行為之無意闖入評估，

不包括溫室氣體的排放，而考慮可能對處置場產生直接影響的污染，如空氣和水的酸化。 

4.3.2. 安全功能和其他關閉後安全相關因素 

為了詳細和定量評估處置庫安全性，需要理解處置庫系統中的各個處置單元特性

和系統長期演變，安全功能定義為處置庫單元能促使場址具有安全作用之功能，表 6 列

出 SR-PSU 主報告中 SFR 安全功能和安全性能指標。 

表 6  SFR 處置庫單元、安全功能和安全功能指標 

安全功能 安全功能指標 處置單元 

安全原則：限制放射性庫存 

活度限量 每個廢棄物處置

窖中每個放射性

核種的活度 

1BMA、2BMA、1BTF、2BTF、筒

倉、1BLA、2-5BLA和 BRT中的廢

棄物 

安全原則：遲滯放射性核種的傳輸 

處置庫內低流速 水力對比  1-2BMA，1-2BTF 

導水率  筒倉和緩衝材料膨潤土 

氣體壓力  筒倉 

基岩低流速 水力梯度  地質圈 

導水率  地質圈 

維持處置場良好狀態 酸鹼度  廢棄物包件中的水泥化材料 

 1-2BMA、1-2BTF、筒倉和 BRT

的混凝土障壁 

氧化還原電位  廢棄物包件中的水泥化材料 

 1-2BMA、1-2BTF、筒倉和 BRT

的混凝土障壁 

 地質圈 

絡合濃度  廢棄物包件中的水泥化材料 

 1-2BMA、1-2BTF、筒倉和 BRT

的混凝土障壁 

有效吸附表面積  廢棄物包件中的水泥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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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BMA、1-2BTF、筒倉和 BRT

的混凝土障壁 

腐蝕速率 反應爐壓力容器 

避免無意闖入 鑽井 

井水流經區域 

生物圈 

SR-PSU 中確定三個特別關注的社會 FEP（FHA01、FHA02 和 FHA03），並提出共

有 14 個技術 FEP（FHA04 至 FHA17）。為了確定與 FHA 有關並對處置庫安全有潛在

影響的 FEP，SR-PSU 已經考慮安全功能（表 6）和封閉後安全相關的其他問題，表 7

列出在評估 SFR 處置場未來人類行為時確定的相關處置場單元及指標。表 8 列出 SFR

封閉後對安全產生影響之未來人類行為 FEP。依據 FEP 與社會或技術方面相關性進行

分類，技術方面分為熱力、水文、力學和/或化學對封閉後安全的影響，社會性 FEP 主

要影響人為無意闖入發生的可能性，並不會直接影響障壁系統的安全功能或功能。對技

術 FEP 的評估，SR-PSU 指出 FHA 不會影響已儲存在處置庫中的廢棄物量，但可能會

影響處置庫所有其他安全功能，表 9 列出與未來人類行為相關的技術 FEP 對應可能影

響處置庫的安全功能。 

表 7  在評估 SFR 處置場未來人類行為時確定的相關處置場單元及指標。 

處置場單元 指標 

廢棄物 廢棄物包裝的完整性 

工程障壁 工程障壁的完整性 

地質圈 深度 

自然資源 

母岩適宜性 

生物圈 與海岸線相關的位置、在封閉時以及之後一段重要時間內 

 

表 8  可能對 SFR 封閉後安全產生影響之未來人類行為 FEP 

FEP 編號 名稱 描述 關於 

社
會
方
面
 

熱
衝
擊
 

水
文
衝
擊
 

力
學
衝
擊
 

化
學
衝
擊
 

FHA01 知識狀態 處置技術知識 X     

FHA02 社會發展 社會發展狀態 X     



53 
 
 

FEP 編號 名稱 描述 關於 

社
會
方
面
 

熱
衝
擊
 

水
文
衝
擊
 

力
學
衝
擊
 

化
學
衝
擊
 

FHA03 技術發展 社會的技術發展 X     

FHA04 熱儲存 建立熱儲存蓄熱  X X X  

FHA05 熱泵系統 建立熱泵系統  X X X  

FHA06 地熱能 提取地熱能  X X X  

FHA07 加熱/冷卻場 在處置場上方的地表面建置產

生加熱/冷卻場 

 
 
X    

FHA08 鑽井 建置水井   X X  

FHA09 水管理 地表水和地下水管理，包括水

壩、水力發電廠、灌溉系統及

排水系統等建置 

   
X 

 
X 

 

FHA10 土地利用變化 透過土地利用變化來改變地下

水補注條件 

  
 
X   

FHA11 鑽鑿 鑽鑿岩石   X X  

FHA12 地下建造 建造岩洞、隧道、豎井等   X X  

FHA13 採石場 挖掘露天礦山或採石場   X X  

FHA14 掩埋場 建造垃圾場或掩埋場     X 

FHA15 炸彈爆炸和墜毀 在處置場附近故意或意外爆炸

和墜毀 

   
 
X  

FHA16 危害廢棄物處理設施 將危害廢棄儲存/處置在岩石中   X X X 

FHA17 化學物質或化學條件污染

的污染物 

建造衛生掩埋場（垃圾場），對

空氣、水、土壤和基岩酸化，

表土消毒、土壤污染事故或殺

蟲劑控制等 

    X 

 

表 9  與未來人類行為相關的技術 FEP 對應可能影響處置庫的安全功能 

安全功能 

 

F
H

A
0
4

 

F
H

A
0
5

 

F
H

A
0
6

 

F
H

A
0
7

 

F
H

A
0
8

 

F
H

A
0
9

 

F
H

A
1
0

 

F
H

A
1
1
 

F
H

A
1
2

 

F
H

A
1
3

 

F
H

A
1
4

 

F
H

A
1
5

 

F
H

A
1
6

 

F
H

A
1
7

 

F
H

A
1
8

 

活度限量 

               

處置庫內低流速 X X  X X X  X X X  X X   

基岩低流速 X X  X X X X X X       

維持處置場良好狀態 

retention 

X    X X  X X  X  X X X 

避免無意闖入 X X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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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與未來人類行為有關之 FEPs 

 認知狀態（FHA01） 

1.特性說明 

ICRP（2013）指出，對處置庫的監管或監管等級影響著處置系統保護的應用。必須

考慮三個主要時間框架：（1）直接監管的時間，處置設施的運轉和積極監管的時間；（2）

間接監管的時間，當處置設施被部分或完全封閉時，可能會繼續間接監管，以行政或社

會管理措施進行監管；（3）當處置場存在記憶失去時，無需進行監管。除任何故意行為

外，破壞處置庫安全功能的未來人類行為之無意闖入僅在當失去處置場有關認知（尤其

是其用途）時才被認為是可能的。 

在這種情況下，認知的知識保存重要性已得到國際認可，儘管 NEA 跨代保存記錄、

知識和記憶（RK＆M）計畫正在進行中。共識性文件中（NEA, 2011），需要記錄、知識

和記憶來支援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長時間運轉和複雜的決策過程。任何性質的長期計

畫項目都容易遭受到記錄、知識和記憶損失的風險。導致記錄、知識和記憶損失的原因

和機制是多樣性的，但保持記錄、知識和記憶是建立和運轉任何長期計畫品質的一個基

本論點。NEA（2011）指出，執行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畫時必須考慮記錄、知識和記憶，

以便進行下列事項： 

•透過允許管制機關進行準確而可靠的審查，並在整個時間段內對處置計畫進行明

顯和透明的監管，從而保持對系統安全性的信心。 

•解決公眾（特別是當地社區）的關切和要求。 

•確保子孫後代能夠根據相關的資料作出決定。 

•提高對過去活動的認識。 

當前情況下的關鍵問題是，依據多長時間的制度措施來消除 FHA 破壞處置場安全

功能的任何可能性。SKB（2010）對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場評估中，假設該知識至少須保

存 300 年。Jensen（1993）總結說，今天的檔案方法可以實現對書面資訊長達 1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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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存，但在現場的標記可能會帶來解釋問題。Beuth 和 Navarro（2010）指出，德國的

經驗表明，有關地質工作的資訊可以保存幾百年。SR-PSU 指出德國經驗採礦經驗建議，

人類無意闖入應該假設至少在 500 年後發生，並再指出法國地質處置管理指南（ASN, 

2008）第 A2 2.2.1 條，處置場存在的記憶失去可以合理地超過 500 年，並以 500 年作為

人類無意闖入發生的最短時間，定義人類闖入情況的特徵是基於以下保守假設：（1）忘

記處置場的存在和位置（2）技術水平與目前是相同。 

2.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由於 FHA 分析中只包括無意中的行為，因此處置場的認知知識是情節發展中需要

包含的重要 FEP。對於這項評估，雖然在其他國家評估建議更長的時間段，但假設 FHA

發生在 300 年或之後，則認為已經失去該認知知識。值得注意的是，300 年的時間尺度

比整個地下處置庫位於陸地而非海底之前的時間更短。事實上，儘管勘探鑽探在技術上

可以在海底進行，但由於該地區缺乏自然資源，因此在處置庫位於陸地下之前，即西元

3000 年左右，FHA 才可能發生。 

 社會發展（FHA02） 

1.特性說明 

社會發展包括政府的合法性和社會的相對可治理性。合法性描述了民眾在多大程

度上給予當權者認可和支持。IAEA（2003）指出，對社會假設的一種普遍接受的方法

是使用當前條件，既涉及影響輻射曝露的人類行為，也涉及行為如何成為技術發展的一

部分。如果必須考慮某一地點的變化，例如，由於氣候變化，則可以使用其他地點目前

反映假定變化條件的資料，這是基於不同地點當前條件的可變性是代表任何特定單一

地點未來變化的一種方式。 

2.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社會發展是以當前持續的社會條件和技術能力為基礎的。 

 技術發展（FHA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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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性說明 

已包括在社會發展的討論中。 

2.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技術發展是基於當前持續的社會條件和技術能力，這對考慮技術性 FEP 具有重要

意義，如後面敘述 FHA04 至 FHA17。 

 熱儲存（FHA04） 

1.特性說明 

由於其熱容量和均勻的溫度，岩石可用於存儲熱能。均勻的溫度條件也可用於需要

低溫或穩定溫度的設備的位置。儲熱器中的熱量被供應並儲存在熱水中，這些水可能已

被太陽加熱，或者是某些工業工廠產生的廢熱。相對於深度較大的區域而言，大容量的

大型儲存具有最大的潛力，但這樣的設置需要進行大量的挖掘。 

2.技術 

熱水可以儲存在可能裝有巨石的岩洞中或鑽孔中。鑽孔儲存系統由許多鑽孔組成，

熱水被抽送泵入其中。鑽孔周圍的岩石可能會因爆破而破裂。這項技術現在已經存在，

並且已經建立了試驗系統。 

儲熱的岩洞建在離地表較近的地方，深幾十公尺，隨著深度的增加，溫度的升高對

系統的效率不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較大深度處溫度梯度較低，導致損耗較小，因此

儲存深度的選擇是一個優化問題。鑽孔儲存系統中鑽孔的數量和深度取決於儲存的熱

量。對於大型社區，可能需要鑽到幾百米深的大量鑽孔。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儲熱設施將影響地質圈中的熱、水、力和熱狀態變數和作用，改變的程度和性質取

決於設計和建造方式。建造蓄熱系統可能會導致鑽探和侵入處置庫。附近的儲熱設施也

可能影響地質圈而提供有利的水力和傳輸條件的能力。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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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儲熱設備的開發需要對特定地點的應用進行廣泛的鑽探調查，因此存在侵入

處置庫的風險，因此在情節選擇中考慮該 FEP。假設此類鑽探和其他調查將導致發現並

確認鑽探材料中有任何重大放射性污染和/或處置庫呈現的異常情況，這可能會導致帶

到地表面的污染物質（作為鑽井方案的一部分）造成輻射曝露，所以在鑽入處置庫帶出

輻射物質後將進一步考慮開發蓄熱系統，因為這將涉及故意闖入。 

 熱泵系統（FHA05） 

1.特性說明 

地下熱泵系統是透過迴路流動水流或其他傳熱流體流路通過岩石中的鑽孔（閉環

系統），或抽取地下水（開環系統）來提取熱能。閉環系統之溫度梯度會向井壁發展，

直接將地下水用作熱源的開環系統，則地下水流量必須夠大。開環系統僅在有大型含水

層（如 eskers）或石灰岩地區使用地下水。因此，Forsmark開環系統僅適用於Börstilsåsen，

而其餘的花崗岩區僅適用於閉環的熱泵系統。 

2.技術 

這項技術在目前是常使用的，許多系統都在運行。小型建築物的系統，其鑽孔中的

傳熱流體在閉合迴路中流動，是很常見的。一個 100-200 公尺深的鑽孔可以滿足一個家

庭的能源需求，但更大的房屋可能需要兩個這樣的鑽孔。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有幾個深

洞支撐幾個家庭的系統是可能的，儘管這在目前並不常見。鑽孔深度與能源需求和鑽井

設備的能力有關。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地源熱泵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地質圈的熱作用過程和狀態變數。如果抽水，將

直接影響水文過程。上述類型的小型系統的水文影響被認為是有限的。然而，由於熱泵

系統包括 100-200 公尺深度的鑽孔，因此可能會包括鑽入處置庫，從而影響處置庫的障

壁。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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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熱泵系統將包括鑽探，因此存在闖入處置庫的風險，因此在情節選擇時屬於應

考慮 FEP。假設此類鑽探可能會導致帶到地表的鑽屑材料帶有輻射曝露，並納入作為鑽

探情節一部分進行處理。在 FHA 評估中沒有進一步考慮熱泵系統的發展，因為只有封

閉式的閉環熱泵系統適合 Forsmark 地區，沒並有抽取地下水，因此放射性核種不會透

過熱泵系統帶到地表。 

 地熱能（FHA06） 

1.特性說明 

指可以直接使用的地熱能源，不需要儲存或集中在熱泵中。由於選址過程已避免可

能開採地熱能的地點，但根據目前的技術，此類地熱能源系統要求的溫度至少為 150–

200℃。Forsmark 這種地熱高溫預計在深度約 10,000 公尺處，可以抽取高溫地下水或

經由地表抽出通過熱岩石中自然和/或爆裂誘發裂隙水來吸取地熱能。由於結晶岩深層

的地下水通量有限，因此後一種可能性更大。 

2.技術 

這項技術現在已經存在，但還無法在 Forsmark 所要求的深度進行應用。地熱開採

系統中，至少要鑽兩個鑽孔，並通過裂隙系統連接。水從裂隙系統的一側向下泵送，並

在另一側向上泵送。水在通過裂隙系統時被加熱。這種類型的系統存在於溫度隨深度迅

速增加的區域。然而，Forsmark 所需的地熱深度，目前還不存在任何系統。為了勘探目

的，在這些深度鑽幾個孔，如果 Forsmark 要利用地熱能，就必須大力發展鑽探技術，

使之成為常規技術活動。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如果仍然要建立上述類型的系統，它可能不會對處置庫產生任何重大影響，因為操

作區將位於處置庫的更低位置。附近的鑽孔會局部影響裂隙的產生頻率和流通性，但對

地質圈提供有利的水文和傳輸條件能力的影響被認為是低的。但是，若是直接鑽入處置

庫的鑽孔會影響處置庫的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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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該 FHA FEP 已在選址中考慮，因此在情節選擇中不需要考慮該 FEP。然而，即使

是一個失敗的地熱能計畫也可能涉及勘探及鑽探，這也包含在鑽探情節中。 

 加熱/冷卻廠（FHA07） 

1.特性說明 

溫度梯度是地下水流動的驅動力，儘管通常不如壓力梯度重要，假設地表加熱/冷

卻廠的溫度變化影響處置庫的安全，並讓處置庫深度處產生低於凝固點或高於沸點的

溫度。根據 SR-PSU 分析指出難想像出有個地表廠區產生的加熱/冷卻作用，影響到地

質處置深度位置的處置庫，目前還沒有此類地表廠區的實例。 

2.技術 

對於產生加熱或冷卻作用到處置庫深度的技術不是當前技術的一部分。 

3.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由於此 FEP 屬於當前不可利用的技術，在情節發展中不考慮。 

 鑽井（FHA08） 

1.特性說明 

抽取地下水作為飲用水或灌溉水源的鑽井，鑽鑿至含水層位置的水井深度一般不

超過 50 至 100 m，但有些水井的深度可達 130–150 m。根據目前陸地地景的水井深度，

認為不太可能有鑽井進入處置庫。處置庫空間區域目前是在海床下。即使陸地抬升導致

該處置庫區域成為陸地部分（SR-PSU 於主報告指出大約發生在 1000 年後），SR-PSU

指出該區域也不會是未來陸地地景鑽鑿水井的有利位置，然而，也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

能性。 

2.技術 

這項技術是存在的，而且在 Forsmark 和該國其他區域都有水井存在。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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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入處置庫的水井將影響處置庫的安全功能，並可能導致放射性核種隨著地下水

流外釋到水井內。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封閉後安全評估包括井水的抽取和使用，在 SR-PSU 研究主報告之放射性核種遷移

報告，已討論 FHA FEP。鑽探的輻射曝露包含在 FHA11 的處理。 

 水管理（FHA09） 

水資源管理包括一系列影響水文的措施，如修建水壩、改變地表水體的流向或範圍、

修建水力發電站和修建排水/入滲系統。 

1.特性說明 

如果地形和其他地面條件合適，建造水壩是為了建造水庫。水庫可用於養魚、飲用

水、灌溉、水力發電等，水壩也可用於娛樂或景觀目的，並可與土地利用相關，可另見

FHA10。 

地表水體可因農業、林業或任何類型的建設等土地利用的變化而改變。河流的流動

和流向可以改變；運河可以用來連接河流、湖泊和海洋。海灣可以築堤；濕地可以排水

等等。 

建設水力發電站需要有高差（水頭）的水流。水力發電站包括大壩，通常還有隧道。

現場的水文也會受到隧道施工的影響，因為這需要排水，因此隧道不會充滿地下水，而

且排水會改變地面水文條件。 

灌溉系統需要水源，水源可能是水井、水庫或地表水體。地表水可以直接或透過修

建運河或溝渠來利用。而灌溉會影響地下水入滲的條件。 

2.技術 

築壩和改變地表水體狀態的技術已經成熟。此外，修建水力發電站和灌溉/排水系

統的技術也已廣為應用，需要與大壩相同的技術，但也可能包括地下施工技術，可見

FH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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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水管理活動可能會局部影響水力梯度，從而影響基岩低流量的安全功能。以前是地

下水補注區的區域可以變成排水區，反之亦然。地下水入滲條件發生變化。對於與該

FEP 相關的大多數措施，如修建水壩或改變河流路線，對岩石提供有利水文和傳輸條件

能力的影響被認為是很小的。然而，影響水文的大型施工活動可能會對處置庫所處深度

產生影響，例如，關於 SFR 人造消波塊陸地的碼頭是否將保留或拆除的討論。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小規模的活動，如建造水壩，不致影響處置庫深度的水文條件。然而，大型活動（如

現場大型施工）可能會產生影響，並包含在情節開發中。 

 土地利用變化（FHA10） 

1.特性說明 

土地利用是指人類利用環境的不同方式，如林業或農業。土地利用的變化會影響地

下水補注的條件，影響的大小取決於土地利用的改變狀態，例如：如果濕地排水並改為

農業利用，地下水位將會改變，或者如果陸地表面被建造和/或覆蓋一些相對不透水的

鋪面，地下水補注將減少。這種土地利用變化在瑞典有些地方在進行中，但目前在

Forsmark 地區還沒有發生這種土地利用變化。 

2.技術 

長期以來，人類透過改變土地利用和必要的技術來影響環境。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土地利用的變化可能會影響放射性核種在生物圈中的遷移。但由於 SFR 的深度，

目前該變化對處置系統的安全功能影響不大。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土地利用變化是生物圈描述（SR-PSU 生物圈綜合報告）的一部分，但由於對處置

庫的安全功能沒有預期影響，因此不需要將其納入 FHA 情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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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探（FHA11） 

1.特性說明 

研究 FHA 對處置庫的潛在影響時，SKB 將鑽探視為關鍵的 FEP，儘管認為不太可

能發生，但在封閉後和未來對於處置場認知記憶失去後，FHA FEP 將是直接闖入處置

庫最可能原因。 

多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組織也認同這一觀點。BIOPROTA 的國際合作論壇研究放

射性廢棄物核種外釋所產生的長期輻射劑量評估之關鍵不確定性，其結論指出：人類最

有可能無意闖入形式，是經由鑽孔進行地質鑽探或其他調查形式（Smith et al., 2013）。 

未來人類決定在 Forsmark 場址進行鑽探的原因尚無法可靠預測。表 10 列出未來人

類可能進行的地質鑽探種類、鑽探深度和鑽鑿地質，但不一定局限於 Forsmark 場址。

這些鑽探行為與鑽井（FHA08）、地下採礦（FHA12、FHA13）、地熱能（FHA06）、油

氣勘探與開採、科學研究的地質調查和特殊建造（如未來危害廢棄物處理（FHA16））

有關。 

特別是對於 Forsmark 地區的礦石和工業用礦物的潛力評估顯示，該地區包含一些

可能在未來進行探勘的小礦區。這些區域距處置庫附近約有數公里。另外，該處置庫區

域岩石具異質性，如果未來該地區開始進行礦物探勘，則可以經由調查發現存在處置庫。

儘管有認為應用處置場選址標準，這種情況極不可能發生，但人們已經承認很難預測未

來哪些資源可以被視為經濟可開採資源，或具有研究價值。 

表 10  未來人類可能進行的地質鑽探種類、鑽探深度和鑽鑿地質 

人類行為 深度 鑽鑿地層 

採礦探勘/開採 淺與深 結晶岩或沉積環境。 

供水 通常只有 100公尺左右 裂隙岩石或多孔岩石/地

層。 

地熱能探勘/開發 深 沉積岩和結晶岩（是否

具有裂隙）。 

油氣探勘 深 具有低滲透性地層（儲

層）的裂隙或多孔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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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廢棄物處置地點

（有毒物質和/或放

射性物質） 

淺與深 非裂隙性結晶岩和低滲透

性沉積地層。 

油氣探勘開發 淺與深 岩層。 

油氣地下儲存 淺與深 沉積地層（主要是蒸發岩

中的老洞穴）和結晶岩。 

二氧化碳封存 深 沉積地層。 

科學研究 淺與深 一般任何地層 

建築與施工 除非常特殊的例子（例如深隧道

和安全設施）外，通常小於 50 

公尺 

一般任何地層 

 

注鹽水井（礦業） 從淺到中。一般小於 100公尺 裂隙岩石或多孔岩石/地

層。 

2.技術 

岩石鑽深孔的技術已經存在。目前常用的鑽探方法見表 11。雖然目前的技術可以

達到很深的深度，但在 Forsmark 地區，水井的地層深度估計為 60 m。 

表 11  當前鑽井技術的特點 

方法 深度 材料適用於 

纜線工具鑽

井 

<600公尺 鬆散地層：泥、砂、礫石。半固結軟質和少量壓實材

料：粘土、壤土、石灰石等。 

緻密材料：裂隙或喀斯特岩溶地形。 

旋轉鑽井 <12000公尺 半固結和固結地層，從軟到硬和磨蝕性。 

逆循環鑽井 <500公尺 半固結和固結地層，從軟到硬和磨蝕性。 

衝擊旋轉 <1500公尺 堅硬的岩石，緻密且具磨蝕性。 

金剛石岩心

鑽探 

<1800公尺 各種構造。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如果將來在 Forsmark 地區鑽取深孔，則不能排除鑽在處置庫區域範圍內且鑽到處

置庫深度。如果廢棄物包件被鑿穿，放射性物質可能會被帶到地表，導致在鑽井現場工

作的人員的輻射曝露，將來也可能造成公眾的輻射曝露。鑽孔亦可能形成放射性核種的

傳輸通道，從而削弱工程障壁和地質圈的功能，並將提供有利的水文和傳輸條件。 

即使鑽孔沒有直接碰到處置庫，也可能對處置庫的功能產生影響，這將取決於鑽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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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和用途。至少在井孔與處置庫接觸的導水裂隙相交的情況下，鑽入處置庫附近的

井孔會影響熱力或水力變量或作用，從而可能影響地質圈提供有利的水文和傳輸條件

的能力。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在選擇 FHA 情節時，應考慮鑽入處置庫。 

 地下建造（FHA12） 

1.特性說明 

岩石中建造隧道和豎井的一個原因是為了採礦，即開採岩石中的礦物。岩洞也可以

用來儲存或處理某些物料。選擇岩石作為儲存介質是因為它適合於主要條件（溫度、壓

力、化學環境等）。其目的是保護儲存的材料免受外界影響，或保護周圍環境免受儲存

材料的影響。將設施置於地下的原因還可能是地面上沒有足夠的空間，或者由於某種原

因土地被認為非常有價值。在人口稠密的地區，修建隧道供車輛通行、電力和電話線以

及下水道。岩石也可以用來建造各種防禦工事和避難所。岩洞也可用於武器試驗或儲存

危險廢棄物。 

由於在岩石中建造是昂貴的，至少在今天，岩石洞穴通常盡可能靠近地表。在許多

情況下，幾十公尺的岩石覆蓋層就足夠了。在某些情況下，深度越大，情況就越好。例

如，利用基岩深處的水文、力學和化學條件的危險廢棄物儲存庫。另一個例子是在更深

的地方利用升高的溫度梯度（見 FHA 06）。 

2.技術 

技術是已知的，在採礦作業常有深部建造岩洞的例子。通常利用爆破進行岩石開挖，

而某些情況則使用鑽鑿。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處置庫附近的岩洞將影響地質圈提供有利水文和傳輸條件的能力，即影響基岩低

流量的安全功能。如果岩洞保持乾燥，水流量和隨地下水一起傳輸物質的條件將受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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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廢棄的岩洞、隧道、豎井和鑽孔是有害物質進出處置庫的潛在傳輸通道。岩石洞穴

也可能影響地質圈提供化學有利條件的能力，例如，在靠近處置庫的地下設施運轉期間，

處置庫深度處的鹽度會增加，母岩中的溫度也會受到影響，但據判斷，溫度不太可能降

到 0°C 以下或上升到 100°C 以上。岩洞距所在的處置庫越靠近，處置庫受到的影響就

越大。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選擇 FHA 情節時，應考慮處置庫附近的岩洞。 

 採石場（FHA13） 

1.特性說明 

Forsmark 的母岩由常見的結晶岩組成，如果未來想開採岩石作為資源，採石場是最

有可能的選擇。由於石料較重，採石場和使用地點之間的良好運輸條件是一個重要的選

址因素。排水需求也是選擇採石場場址因素。例如，採石場可以建在高處，由於在地表

附近開採更容易，而且結晶岩石豐富，採石場的深度很可能被限制在幾十公尺以內。 

地層岩石具高品質條件，例如：高強度、美麗顏色和紋理，或者容易分裂會使原材

料具有更高的價值。在這種情況下，採石場很可能會挖得更深，可能會挖到幾百公尺。

在處置庫選址過程中就應避免此類區域。 

2.技術 

開採岩石技術是存在的，最有可能使用的開採技術取到想要的尺寸是利用炸藥進

行爆破。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地質圈提供有利水文和傳輸條件的能力可能會受到影響。由於岩石表面會裸露出

來，地下水滲透的條件會改變。地下水成分，至少在地表附近，也會發生改變。如果化

學環境發生改變，這主要是水文和傳輸條件改變的結果。如上所述，大多數採石場僅達

數十公尺，對處置庫安全功能的影響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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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在處置庫選址過程中，避免有高品質礦石（例如高強度、美麗的顏色和紋理，或容

易分裂）的採石場，並且 SFR 所在深度位置比採石場更深，因此，在 FHA 情節的選擇

中不必進一步包括該 FEP。 

 掩埋場（FHA14） 

1.特性說明 

不需要的廢棄物通常被存放在密閉的場區（掩埋場）。土石材料也可以傾倒在掩埋

場。掩埋場通常位於被認為價值較低的土地上，但是又基於運輸目的的有利位置。 

2.技術 

廢棄物可直接存放在掩埋場，在某些情況下，掩埋場土地是經過排水或於底部鋪設

不透水層設置的。 

3.對處置庫的潛在影響 

掩埋場包括力學荷載，與岩石應力的自然變化相比，荷載可忽略不計。掩埋場影響

地下水滲透的條件，地下水成分受到影響，至少在局部和地表附近。然而，目前尚不確

定是否會改變處置庫深度的化學有利環境，這取決於掩埋材料的成分以及排水、不透水

鋪層密封形式等措施。然而，掩埋場外釋的物質必須非常廣泛散布，才能影響處置庫中

的化學條件，而且掩埋場的外釋物質可能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產生重大影響。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由於 SFR 的深度，掩埋場不太可能對處置庫的力學負荷產生影響。掩埋場對地下

水化學成分的影響也極不可能達到這樣的程度，即在處置庫深度化學條件改變，從而影

響安全功能。如果發生此類外釋作用，與地表面外釋相關的其他健康問題相比，很可能

讓 SFR 的任何進一步外釋可以忽略不計。然而，該 FEP 的輻射劑量上限可根據「障壁

功能喪失-處置庫中無吸附」（在 SR-PSU 主報告和放射性核種傳輸報告中）進行估算。

因此，該 FHA FEP 在評估中被間接處理，在 FHA 情節中不再進一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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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置庫上方的炸彈爆炸和墜毀（FHA15） 

1.特性說明 

表面爆破通常與各種結構一起進行。這可能是炸掉一些擋在道路上的岩石，或者開

挖地下室或道路開挖。認為此類措施不會影響處置庫的安全性。在戰時或如果該地點被

用作武器測試地點，炸彈可能會在其地表面爆炸。在地面附近引爆的炸彈可能會產生彈

坑，岩石會局部破裂。 

2.技術 

除爆破外，該 FEP 主要與事故有關，即現場發生墜毀在技術層面風險相當低，但

目前不時發生撞車和爆炸等事故，儘管很少發生重大破壞性事故。 

3.對處置庫的潛在影響 

推測處置庫的安全通常不會受到影響，因為變化只會滲透到幾公尺或最多幾十公

尺。一枚可能威脅到處置庫的炸彈必須有非常強大的壓力波，如果這種炸彈在地表引爆，

無論是否導致放射性核種從處置庫外釋，後果都將是災難性的。在和平時期試驗這種大

型炸彈是不可想像的。如果在戰時投放這種規模的炸彈，其後果很可能是，與轟炸造成

的損害相比，從深處置庫外釋出的任何放射性核種的影響都可以被視為輕微的。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由於 SFR 深度較深，爆炸和碰撞被認為不太可能對處置庫產生任何影響，因此不

包括在 FHA 情節發展中。 

 危險廢棄物處理設施（FHA16） 

1.特性說明 

如果選擇該場址處置某種類型的廢棄物，則應仔細考慮選擇，以符合安全處置廢棄

物的要求。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庫的選址、設計、建造和運轉為這種危險廢棄物處置方法

的發展做出貢獻，目前已經開發了評估廢棄物處置庫安全性的技術和方法。 

2.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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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可以放在岩洞中或注入基岩中，如果將廢棄物放置在岩洞中，則可以設置各

種障壁。廢棄物的形式可能被認為在岩石環境中是穩定的。如果注入廢棄物，則必須為

液態。如果鑽探技術變得比現在便宜且更容易獲得進行，則可以想像將以這種方式處理

廢棄物。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設施正在運轉中，並計畫在一些國家處置用過核燃料，

也有計畫在岩洞中處理汞，注入放射性廢棄物的技術已經存在，並已在美國和前蘇聯採

用。鑽孔到合適的深度，廢棄物被直接注入基岩的滲透層中，也可以透過爆破或水力壓

裂增加岩石的滲透性。 

3.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如果鑽出鑽孔以注入廢棄物，則取決於注入物質的性質以及鑽孔的位置和特性，會

影響地質圈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庫提供化學上有利的條件的能力，岩石提供有利的水

文和傳輸條件的能力也可能受到影響，特別是在廢棄物處置庫的施工和營運過程中。注

入的物質或從封閉的廢棄物處置庫中外釋的物質也可能會影響岩石遲滯放射性核種的

能力。 

4.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由於廢棄物處置庫的現場調查將包括鑽探，因此存在闖入廢棄物處置庫的風險，因

此在情節選擇時應考慮該 FEP。假設此類鑽探將導致識別鑽孔材料中的任何重大放射

性污染和/或處置庫呈現的異常情況，這可能會導致放射性物質被帶到地表造成直接曝

露（鑽井情節的一部分），但不會進一步考慮開發處置庫，因為這將涉及故意闖入。 

 化學物質或化學條件變化的污染物（FHA17） 

1.特性說明 

該 FEP 可包括許多最終影響化學條件的活動，如建造衛生掩埋場（垃圾場），對空

氣、水、土壤和基岩酸化。導致化學污染或化學條件變化的事故，如石灰化或害蟲防治。

來自表面的化學物質的污染必須非常廣泛，才能影響處置庫的安全。 

2.對處置庫及其功能的潛在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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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化學物質的外釋量足以影響近場的吸附，則可減少放射性核種從處置庫外釋

的速度。然而，如上所述，化學物質的外釋必須非常廣泛散布，才能影響處置庫中的化

學條件，而污染本身可能會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3.包含/排除情節開發中 

化學物質的外釋量不太可能使處置庫深度的化學條件達到影響安全功能的程度。

如果處置庫因為這種因素發生外釋，與表面化學物質外釋有關的其他健康問題相比，極

有可能讓 SFR 的外釋可以忽略不計。然而，該 FEP 的輻射劑量上限可根據「障壁功能

喪失-處置庫中無吸附」（在 SR-PSU 主報告和放射性核種傳輸報告中）進行估算。因此，

該 FHA FEP 在評估中被間接處理，在 FHA 情節中不再進一步考慮。 

4.4. FHA 情節 

4.4.1. 情節選擇依據 

前述 FEP 分析確定 17 個 FHA 對處置庫的封閉後安全的潛在影響，並分析 FHA 情

節發展中是否將將其考慮在內。對於情節的選擇將依據情節識別，或者定義計算情節評

估後果、假設和參數，或者提供解決情節的定性討論，其目的是選擇一組可管理的 FHA

情節，這些情節涵蓋最有可能損害處置庫功能和/或對人類造成放射性劑量的行為。 

這符合國際建議和法規 SSMFS 2008:37（SSM, 2008b）的一般指南。SSMFS 2008:37

說明如下： 

“應該提出一些未來人類無意中對處置庫造成影響的情節。這些情節應包括與在處

置庫中鑽井相關的直接闖入案例……” 

IAEA、ICRP 和 NEA 都建議制定一個或多個程式化的情節，以證明處置系統的穩

健性，而不是推測可能發生的所有類型的意外闖入，例如 ICRP 出版物 81（ICRP, 2000）

指出： 

“由於無法完全排除人類闖入的發生，決策者應考慮一個或多個典型的貌似合理的

程式化闖入情節的後果，以評估處置庫對潛在闖入的適應及恢復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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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情節選擇不是為確定 FHA 的原因，而是為了確定潛在的後果。表 12 總結前

述的 FHA FEP 並與選定的 FHA 情節進行聯結。表 13 對情節進行總結，彙整 SR-PSU

的 FHA 情節的計算案例和定性分析，底下對三類（鑽入處置庫、水管理及地下建造）

情節進行說明。 

表 12  聯結 FHA FEP 對應選定的 FHA 情節 

FEP 編號 名稱 情節 說明 

FHA01 知識狀態 所有情節 假設已在 300 年後喪失對處置場記憶內容。

可以從正在進行的 NEA 記錄、知識和記憶

（RK&M）專案計畫（NEA 2011）中獲得對

此處所做假設的持續支持。 

FHA02 社會發展 所有情節 與知識狀態密切相關。假設社會發展已喪

失處置場存在的記憶內容。 

FHA03 技術發展 所有情節 與社會發展息息相關。假設目前的技術水

準適用於所有情節。 

FHA04 熱儲存 鑽入處置庫 儲熱系統只能在地質調查（可能包括鑽

探）之後建造。在當今的技術條件下，這

將導致發現放射性污染和 SFR。此後，任

何闖入都是故意的，闖入者要對自己的行

為負責。 

FHA05 熱泵系統 鑽入處置庫 根據目前的技術，水不會被帶到地表，

但鑽探情節中包含鑽屑產生。 

FHA06 地熱能 鑽入處置庫 不太可能發生，但可以進行探索性鑽探。 

FHA07 加熱/冷卻場 未選擇情節 需要比現在更先進的技術。 

FHA08 鑽井 沒有抽取和使用井水

的 FHA 情節 

FHA11 包含鑽井 

主要計算案例（主報告）中已包含了井水

的抽取和使用，此情節不再考慮。 

FHA09 水管理 水資源管理 考慮大尺度作業活動。 

FHA10 土地利用變化 未選擇情節 在生物圈分析中處理（生物圈綜合報告）。 

FHA11 鑽鑿 鑽入處置庫 FHA 的關鍵案例。 

FHA12 地下建造 鑽入處置庫的地下建

造 

包括直接鑽入處置庫的探索性鑽探，還包

括處置庫附近的岩石洞穴的影響。 

FHA13 採石場 未選擇情節 幾十公尺以外的採石場不太可能對處置庫

產生影響。此外，在選址時考慮了基岩的品

質，以避免使用適合採石場的場地。FHA 12

中考慮了採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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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P 編號 名稱 情節 說明 

FHA14 掩埋場 未選擇 FHA 情節 掩埋場的排放物不太可能對處置庫深度產

生影響。儘管如此，該 FEP 的劑量結果上

限值可根據“障壁功能喪失-處置庫中無吸

附”的情節進行估算，因此無需在 FHA 分

析中進行進一步評估。 

FHA15 炸彈爆炸和

墜毀 

未選擇情節 由於 SFR 深度較大，爆炸和碰撞被認為不

太可能對處置庫產生任何影響。 

FHA16 危害廢棄物處

理設施 

鑽入處置庫 類似於熱儲存的觀點。 

FHA17 化學物質或

化學條件污

染的污染物 

未選擇 FHA 情節 化學品的釋出不太可能對處置庫深度產生

影響。儘管如此，該 FEP 的劑量結果的上

限可根據“障壁功能喪失-處置庫中無吸附”

的情節進行估算，因此無需在 FHA 分析中

進行進一步評估。 

表 13  SR-PSU 中的 FHA 情節的計算案例和定性分析 

情節 未來人類行為計算案例

（FHACC）及編號 

說明 

1.鑽入處置庫 

 

FHACC1 

鑽探過程中的現場工作

人員 

此計算案例假設鑽井鑽到廢棄物包件。經由計算

鑽井過程中現場工作人員直接曝露劑量來評估潛

在後果。 

FHACC2 

含有鑽探碎屑的掩埋場

建造施工 

該計算案例假設鑽井鑽到廢棄物包件，鑽井碎

屑內含有廢棄物被帶到地表，並留在掩埋場施

工處。經由計算在含有廢棄物鑽井碎屑的垃圾

掩埋施工期間對工人的劑量來評估潛在後果。 

FHACC3 

含有鑽探碎屑的掩埋場

農作栽種 

該計算案例假設鑽井鑽到廢棄物包件，鑽探碎

屑內含有廢棄物被帶到地表，並留在掩埋場。

利用掩埋場種植農作物，經由計算一個農民在

含有鑽井碎屑的垃圾掩埋工作和食用作物的劑

量來評估潛在後果。 

鑽探井進入計算案例

（主報告中 CC 10 計算

案例） 

這個計算案例假設後代人使用鑽孔直接將地質井

進入到處置庫。計算實例評估抽取之地下水造成

的劑量後果。該計算案例包含在 SR-PSU 的主要

計算案例中，未在當前 FHA 報告中進行描述。 

2.水管理 

 

FHACC4 

移除 SFR 上方的碼頭 

 

現有 SFR 設施（SFR 1）以及 SFR 擴展的建議

區域（SFR 3）。兩條 SFR 1 隧道上方的人造消波

塊陸地帶被稱為“ SFR 碼頭”。水文模擬評估碼

頭變更或拆除的水力條件變化對 SFR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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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節 未來人類行為計算案例

（FHACC）及編號 

說明 

3.地下建造 

 

FHACC5 

在處置庫附近建造公路/

鐵路隧道 

 

FHACC6 

Forsmark 附近的一個礦

井可能會影響地下水流

通量 

 

在處置庫附近建造一條隧道，從而影響地下水流

通量。 

 

 

處置庫附近的礦井可能會影響地下水流通量。 

4.4.2. 鑽入處置庫情節 

鑽探（FHA11）是一種可能導致直接闖入儲存庫的行為，係屬無意的且技術上可行，

在社會背景下可以想像可能會發生的情節。鑽探原因可能不同（如表 12），除 FHA11

外，還包括 FHA04、FHA05、FHA06、FHA12 和 FHA16 的一部分。 

4.4.2.1. 情節描述 

未來人類在 Forsmark 場址進行鑽探的確切原因並不是情節描述的重要驅動因素，

無論鑽探原因是什麼，對處置庫功能的影響都是相似的。因此，所有可能涉及鑽探的未

來人類行動都包含在一個鑽探情節中。這種情況下的前提係對處置庫位置和用途瞭解

已全失去，闖入者最初無法識別可能接觸到的鑽探材料具放射性性質。假設對儲存庫進

行一次完整的鑽探不會對 SFR 處置庫安全功能產生重大影響，但在這種情況下，主要

關注的是未來人類是否會曝露在帶回地表的放射性廢棄物中。 

1.假設 

鑽探情節主要假設是鑽孔直接鑽入處置庫，並將放射性物質帶到地表。為降低對人

類的潛在劑量影響，假設鑽孔穿透已處置的放射性廢棄物包件。對於任何鑽探方法，很

可能會發現在鑽探岩屑出現不明物質（這些是 SFR 處置庫中廢棄物包件內之廢棄物），

並停止鑽探以進行進一步調查，從而確定地下設施（SFR）的用途。帶到地面的材料可

能會導致井隊工人曝露，認識到其危險性之前，他們可能會檢查鑽孔內的物質。 

在封閉後的最初階段，SFR 仍位於海洋之下，海岸線的演變預計在西元 3000 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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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不會將 SFR 提高到海岸線以上（詳細說明見 SR-PSU 主要報告 TR-14-01 及生物圈綜

合報告 TR-14-06）。儘管探勘鑽探可以在海底進行，但由於該區域缺乏自然資源，因此

在處置庫位於海岸線以上之前，透過鑽探進行闖入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在西元 3000

年之前沒有對這種情況進行評估。 

2.確定用於分析鑽探情節的計算案例 

在確定分析鑽探情節的計算案例時，考慮與鑽入處置庫導致的輻射曝露相關的四

個部分：（1）鑽探事件期間鑽探隊工人的曝露；（2）使用受污染的鑽探碎屑掩埋場進行

施工的人員的曝露，（3）在已處理受污染鑽探碎屑掩埋場之耕種地耕作人員的曝露，以

及（4）將鑽孔用作地質井的人類之直接曝露，即確定了四種計算案例： 

•FHAC1：鑽井過程中現場人員的曝露 

•FHAC2：鑽屑掩埋場施工期曝露 

•FHAC3：鑽屑掩埋場耕作曝露 

•闖入井計算案例：由於使用進入處置庫的水井而曝露。SR-PSU 對於未來人類人類

行為安全報告沒有對這一計算情況進行評估，該案例係在主報告（TR-14-01）和放射性

核種遷移報告（TR-14-09）中進行評估。 

4.4.2.2. 鑽探過程中現場人員計算案例（FHACC1） 

假設鑽鑿一個深孔，鑽頭穿透處置庫中的廢棄物包件，可能鑽入筒倉或 1BMA，

1BLA 或 2BMA 處置窖之一。因此，放射性物質碎屑被帶至地表，這導致工人在鑽探現

場造成曝露。考慮外部輻射、吸入可能經由含放射性物質的粉塵以及無意中攝入該放射

性物質的情況。 

此案例下，假定所鑽探技術是使用水利用金剛石岩心鑽探（這是在結晶岩進行深孔

鑽探最可能技術之一），或者是使用空氣進行旋挖（這可能導致最高劑量）。實際處理的

廢棄物包括各種性質各異的材料，例如鋼桶、ISO 容器、混凝土塊等（在 SR-PSU 初始

狀態報告中有進一步描述，SKB TR14-02）。假定處置庫沒有影響鑽鑿過程，鑽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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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放射性危險之前已將岩心帶回地面。實際上放射性核種及其在處置庫內分佈存在

明顯的異質性，但在分析時簡化假設為處置庫內放射性核種均勻分佈。 

1.模型和資料應用 

本計算案例估計使用金剛石岩心鑽探技術或旋轉鑽探技術估算對鑽探工人的劑量。

包含有關的放射性核種，假設存在於 1 公尺長的岩心中，並帶到地表，由鑽探工人接觸

和檢查 1 小時，計算單位放射性濃度（1 Bq g）引起的劑量後果，這些標準化因數可用

作劑量轉換因數（DCF），並乘以特定評估廢棄物中的放射性濃度。假設用水鑽金剛石

岩心且挖掘出的材料由混凝土組成，表示為 DCW_CO_D；假設用空氣進行旋轉鑽探的

情況下，表示為 RA_CO_D。考慮的三個接觸途徑中估算該途徑的有效劑量：外部輻射

（Dext），吸入（Dinh）和意外攝食（Ding）。然後，根據以下三種途徑劑量總和計算總

有效劑量： 

𝐷 = 𝐷𝑒𝑥𝑡+𝐷𝑖𝑛ℎ + 𝐷𝑖𝑛𝑔[Sv] 

𝐷𝑒𝑥𝑡 = 1.4 × 10−13 × 𝑓1 × 𝑓2 ×
1

𝑥2
× 𝜌 × 𝑉 × 𝑡𝑒𝑥𝑝 ×∑（𝐸𝑖 + 𝑆𝑖）

𝑖

 

𝐷𝑖𝑛ℎ = 𝑡𝑒𝑥𝑝 × 𝑅 × 𝑑 ×∑（𝐼𝑖𝑛ℎ,𝑖
𝑖

× 𝑆𝑖） 

𝐷𝑖𝑛𝑔 = 𝑡𝑒𝑥𝑝 ×𝑚 ×∑（𝐼𝑖𝑛𝑔,𝑖
𝑖

× 𝑆𝑖）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整個岩心被帶到地面，會增加來自外部輻射的潛在劑量。含有

核種的鑽屑微粒容易被吸入，造成體內輻射劑量。鑽井人員的劑量由以下公式計算： 

𝐷𝑅𝐴_𝐶𝑂_𝐷 = 𝐷𝐶𝐹𝐹𝐻𝐴𝐶𝐶1𝑅𝐴_𝐶𝑂_𝐷 × 𝐴𝑖  或  𝐷𝐷𝐶𝑊_𝐶𝑂_𝑊 = 𝐷𝐶𝐹𝐹𝐻𝐴𝐶𝐶1𝐷𝐶𝑊_𝐶𝑂_𝑊 × 𝐴𝑖 

其中： 

𝐷𝑅𝐴_𝐶𝑂_𝐷使用空氣旋轉鑽井技術的鑽井人員之劑量，Sv 

𝐷𝐷𝐶𝑊_𝐶𝑂_𝑊使用金剛石取岩心鑽探技術的鑽井人員之劑量，Sv 

𝐷𝐶𝐹𝐹𝐻𝐴𝐶𝐶1𝑅𝐴_𝐶𝑂_𝐷和𝐷𝐶𝐹𝐹𝐻𝐴𝐶𝐶1𝐷𝐶𝑊_𝐶𝑂_𝑊為劑量轉換因數 

𝐴𝑖為樣品中放射性核種的平均放射性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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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這些劑量換算之公式、假設和參數值如上文和表 14 至表 16 所述。 

表 17 列出應用的 DCF 因子，放射性核種的平均放射性濃度彙總於表 18，係為 2075

年時筒倉、1BMA、2BMA 和 1BLA 中放射性核種的存量和濃度，所包括的放射性核種

是指在上述任何 SFR 處置單元中庫存量超過 1MBq 的放射性核種。 

 

表 14  計算外部輻射曝露（Dext）有效劑量的參數數據 

參數或常數 單位 

1.4 ∙ 10−13 曝露率與源項大小和距離相關。R 指

的是曝露量，單位為倫琴 

1.4 ∙ 10−13 （100R m2）/

（MeV h Bq） 

𝑓1 曝露到有效劑量的換算係數 0.7 Sv100R−1 

𝑓2 自屏蔽因子 1 – 

x 與震源的距離 1 公尺 

𝐸𝑖 放射性核種每次衰變的平均伽馬能 依放射性核種 MeV 

𝑆𝑖 樣品中放射性核種 i 的平均活度濃度 依 SR-PSU 調查結果 Bqg−1 

ρ 樣品密度（本分析中所有材料所用混

凝土的值） 

2,400 kgm−3 

V 

 
樣品體積（m3），其中，V = πr2ℎ 0.34 （RA_CO_D） 

0.02  

（DCW_CO_D） 

立方公尺 

r 鑽孔半徑 0.33  （RA_CO_D） 

0.07  

（DCW_CO_D） 

公尺 

h 岩心長度 1 公尺 

𝑡𝑒𝑥𝑝 曝露時間 1 h 

 

表 15  計算吸入有效劑量（Dinh）的參數資料 

參數 值 單位 

𝑡𝑒𝑥𝑝 曝露時間 1 h 

R 呼吸速率 3 m3h−1 

D 空氣粉塵濃度，其中粉塵來自鑽井材料 1 ∙ 10−2  （RA_CO_D） 

2.0 ∙ 10−3 

（DCW_CO_D） 

gm−3 

𝐼𝑖𝑛ℎ,𝑗 每單位吸入放射性核種 i 的劑量 依放射性核種而定 SvB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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𝑆𝑖 樣品中放射性核種 i 的平均活度濃度 依 SR-PSU 調查結果 Bqg−1 

 

表 16  計算意外攝食（Ding）有效劑量的參數資料 

參數 值 單位 

𝑡𝑒𝑥𝑝 曝露時間 1 h 

m 攝食率 8 ∙ 10−4   （RA_CO_D） 

1.7 ∙ 10−2  

（DCW_CO_D） 

gh−1 

𝐼𝑖𝑛𝑔,𝑗 每單位攝食放射性核種 i 的劑量 依放射性核種而定 SvBq−1 

𝑆𝑖 樣品中放射性核種 i 的平均活度濃度 依 SR-PSU 調查結果 Bqg−1 

 

表 17  SR-PSU 中不同 FHA 計算案例中使用的劑量轉換因子 

 FHACC1 鑽井案例 FHACC2 施工案例 FHACC3 耕作案例 

 DCF_FHACC1_DCW_CO_D DCF_FHACC1_RA_CO_D DCF_FHACC2_RA_CO_D DCF_FHACC3_ RA_CO_D 

Ba-133 4.4E–11 9.4E–11 3.1E–06 2.1E–06 

Am-243 2.5E–07 1.2E–06 1.0E–04 2.6E–06 

C-14-

inorg 

2.2E–11 6.1E–11 3.1E–06 9.8E–07 

C-14-ind 2.2E–11 6.1E–11 3.1E–06 9.8E–07 

Ag-108m 5.9E–09 1.3E–07 1.1E–03 1.4E–05 

Ac-227 3.4E–06 1.7E–05 1.4E–03 3.1E–05 

Am-

242m 

2.3E–07 1.1E–06 1.0E–04 1.1E–06 

Am-241 2.6E–07 1.3E–06 1.0E–04 1.2E–06 

Ra-226 3.2E–08 2.4E–07 7.6E–04 2.5E–04 

Pu-242 2.9E–07 1.4E–06 1.2E–04 7.8E–07 

Pu-241 5.5E–09 2.7E–08 2.1E–06 6.1E–09 

Pu-240 3.0E–07 1.5E–06 1.2E–04 8.2E–07 

Pu-239 3.0E–07 1.5E–06 1.2E–04 8.3E–07 

Pu-238 2.8E–07 1.4E–06 1.1E–04 6.3E–07 

Po-210 4.0E–08 1.0E–07 1.4E–05 1.2E–06 

Pd-107 1.1E–12 2.6E–12 2.3E–09 3.6E–08 

Pb-210 1.9E–08 3.7E–08 6.5E–06 6.0E–04 

Pa-231 8.5E–07 4.2E–06 3.4E–04 3.5E–05 

Np-237 1.4E–07 7.1E–07 1.2E–04 3.3E–05 

Ni-63 5.4E–12 1.5E–11 2.3E–09 1.2E–07 

Ni-59 2.9E–12 2.8E–11 2.3E–09 6.1E–08 

Nb-94 5.8E–09 1.3E–07 1.1E–03 1.5E–05 

Nb-93m 5.1E–12 1.5E–11 6.1E–08 9.0E–09 

Mo-93 5.6E–11 2.1E–11 2.3E–09 2.5E–05 

Ho-166m 0.0E+00 0.0E+00 0.0E+00 1.6E–05 

I-129 2.1E–09 1.2E–09 3.1E–06 1.8E–05 

Eu-152 4.3E–09 9.1E–08 1.1E–03 3.9E–06 

H-3 5.8E–13 1.4E–12 2.4E–12 3.9E–15 

Cs-135 3.8E–11 2.3E–11 3.1E–06 2.4E–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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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HACC1 鑽井案例 FHACC2 施工案例 FHACC3 耕作案例 

 DCF_FHACC1_DCW_CO_D DCF_FHACC1_RA_CO_D DCF_FHACC2_RA_CO_D DCF_FHACC3_ RA_CO_D 

Cs-137 2.3E–09 4.5E–08 2.4E–04 1.2E–05 

Cm-246 2.3E–07 1.1E–06 1.2E–04 2.9E–06 

Co-60 9.2E–09 2.0E–07 1.1E–03 4.8E–06 

Cm-244 1.6E–07 8.1E–07 3.1E–06 7.4E–07 

Cm-245 2.3E–07 1.1E–06 1.2E–04 3.4E–06 

Cm-242 0.0E+00 0.0E+00 0.0E+00 2.1E–09 

Cm-243 0.0E+00 0.0E+00 0.0E+00 1.7E–06 

Cd-113m 0.0E+00 0.0E+00 0.0E+00 1.9E–04 

Cl-36 6.0E–11 2.3E–10 3.1E–06 9.0E–05 

C-14-org 2.2E–11 6.1E–11 3.1E–06 9.8E–07 

Ca-41 3.8E–12 3.9E–12 2.3E–09 1.3E–06 

Zr-93 7.9E–11 3.0E–10 6.1E–08 1.8E–07 

Th-230 8.8E–08 4.2E–07 3.4E–05 2.7E–06 

Th-232 1.5E–07 7.5E–07 5.9E–05 3.0E–06 

U-232 5.2E–08 2.3E–07 1.2E–04 5.5E–05 

U-233 2.2E–08 1.1E–07 8.7E–06 1.1E–05 

U-234 2.2E–08 1.1E–07 8.4E–06 1.0E–05 

U-235 2.0E–08 1.1E–07 5.3E–05 1.1E–05 

U-236 2.0E–08 9.6E–08 7.6E–06 9.9E–06 

U-238 1.8E–08 8.9E–08 1.8E–05 1.0E–05 

Ra-228 3.1E–08 1.5E–07 4.1E–04 9.7E–05 

Se-79 5.6E–11 3.5E–11 6.1E–08 1.4E–06 

Sm-151 2.6E–11 1.2E–10 1.1E–08 3.9E–09 

Sn-126 7.1E–09 1.5E–07 1.1E–03 1.8E–05 

Sr-90 7.6E–10 1.3E–09 3.1E–06 1.3E–04 

Tc-99 3.5E–11 1.2E–10 6.1E–08 1.9E–06 

Th-228 2.7E–07 1.4E–06 7.8E–04 9.7E–07 

Th-229 5.3E–07 2.6E–06 2.8E–04 1.0E–05 

附 註 ： DCF_FHACC1_DCW_CO_D ： DCF 用 於 使 用 金 剛 石 取 岩 心 鑽 探 的 鑽 井 人 員 ，

DCF_FHACC1_RA_CO_D：DCF 用於空氣旋轉鑽探的鑽井人員；DCF_FHACC2_RA_CO_D：DCF 用

於使用受污染鑽探碎屑掩埋場的施工人員；DCF_FHACC3_RA_CO_D：DCF 用於受污染鑽探碎屑掩

埋場的耕種地耕作人員。 

 

 

 

表 18  SFR 封閉後四個考慮的廢棄物處置單元物放射性核種活度 

核種 筒倉 
Ai 1BMA 

Ai 2BMA 
Ai 1BLA 

Ai 

 [Bq] [Bq/g] [Bq] [Bq/g] [Bq] [Bq/g] [Bq] [Bq/g] 

H-3 8.97E+09 3.75E–01 8.09E+08 6.28E–02 3.31E+12 1.87E+02 2.00E+08 3.54E–02 

Be-10 9.89E+05 4.14E–05 2.21E+05 1.71E–05 2.19E+04 1.24E–06 6.53E+02 1.15E–07 

C-14-org 7.56E+11 3.16E+01 1.47E+11 1.14E+01 3.96E+09 2.24E–01 7.91E+07 1.40E–02 

C-14-inorg 2.72E+12 1.14E+02 1.90E+12 1.47E+02 1.44E+10 8.13E–01 4.03E+09 7.12E–01 

C-14 ind 0.00E+00 0.00E+00 0.00E+00 0.00E+00 5.09E+09 2.87E–01 0.00E+00 0.00E+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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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種 筒倉 
Ai 1BMA 

Ai 2BMA 
Ai 1BLA 

Ai 

 [Bq] [Bq/g] [Bq] [Bq/g] [Bq] [Bq/g] [Bq] [Bq/g] 

Cl-36 8.94E+08 3.74E–02 3.34E+08 2.59E–02 2.02E+08 1.14E–02 2.17E+07 3.83E–03 

Ca-41 0.00E+00 0.00E+00 0.00E+00 0.00E+00 1.56E+10 8.80E–01 0.00E+00 0.00E+00 

Fe-55 2.73E+12 1.14E+02 5.35E+10 4.15E+00 1.05E+11 5.91E+00 8.78E+06 1.55E–03 

Co-60 1.29E+13 5.38E+02 4.08E+11 3.16E+01 1.99E+12 1.12E+02 1.03E+09 1.81E–01 

Ni-59 6.85E+12 2.87E+02 2.10E+12 1.63E+02 9.50E+11 5.37E+01 3.99E+09 7.06E–01 

Ni-63 5.48E+14 2.29E+04 1.47E+14 1.14E+04 9.23E+13 5.21E+03 3.04E+11 5.37E+01 

Se-79 1.05E+09 4.40E–02 2.10E+08 1.63E–02 7.29E+06 4.12E–04 4.00E+05 7.07E–05 

Sr-90 3.61E+12 1.51E+02 5.49E+11 4.26E+01 3.60E+11 2.03E+01 7.42E+08 1.31E–01 

Zr-93 4.48E+09 1.87E–01 3.68E+08 2.85E–02 1.06E+09 5.99E–02 1.09E+06 1.92E–04 

Nb-93m 9.33E+12 3.91E+02 1.73E+10 1.34E+00 1.31E+13 7.39E+02 7.68E+07 1.36E–02 

Nb-94 8.67E+10 3.63E+00 3.67E+09 2.85E–01 9.12E+10 5.15E+00 3.14E+07 5.54E–03 

Mo-93 1.96E+10 8.20E–01 1.46E+09 1.13E–01 4.52E+09 2.54E–01 1.01E+08 1.79E–02 

Tc-99 5.00E+10 2.09E+00 6.22E+09 4.83E–01 1.42E+09 8.03E–02 1.85E+09 3.28E–01 

Pd-107 2.75E+08 1.15E–02 5.25E+07 4.07E–03 2.55E+09 1.44E–01 1.00E+05 1.77E–05 

Ag-108m 2.30E+11 9.62E+00 1.95E+10 1.51E+00 4.06E+10 2.30E+00 1.94E+08 3.42E–02 

Cd-113m 9.58E+09 4.01E–01 7.98E+08 6.19E–02 9.32E+07 5.27E–03 1.96E+06 3.47E–04 

Sn-126 2.05E+08 8.59E–03 2.62E+07 2.03E–03 1.75E+07 9.87E–04 5.00E+04 8.84E–06 

Sb-125 1.32E+11 5.53E+00 4.37E+07 3.39E–03 2.62E+08 1.48E–02 4.74E+05 8.37E–05 

I-129 9.84E+08 4.12E–02 1.46E+08 1.13E–02 7.67E+06 4.34E–04 4.35E+05 7.68E–05 

Cs-134 2.20E+11 9.20E+00 1.45E+08 1.12E–02 2.26E+08 1.27E–02 1.58E+04 2.79E–06 

Cs-135 4.47E+09 1.87E–01 8.41E+08 6.52E–02 5.33E+07 3.01E–03 3.07E+06 5.42E–04 

Cs-137 5.97E+13 2.50E+03 8.15E+12 6.32E+02 8.95E+11 5.06E+01 1.84E+10 3.24E+00 

Ba-133 6.16E+08 2.58E–02 4.89E+07 3.79E–03 1.43E+08 8.07E–03 2.20E+05 3.89E–05 

Pm-147 3.59E+11 1.50E+01 3.71E+08 2.88E–02 4.06E+08 2.30E–02 3.02E+05 5.34E–05 

Sm-151 4.63E+11 1.94E+01 8.26E+10 6.40E+00 3.55E+10 2.01E+00 1.68E+08 2.97E–02 

Eu-152 8.64E+08 3.62E–02 9.47E+07 7.34E–03 1.33E+11 7.53E+00 1.02E+08 1.80E–02 

Eu-154 5.24E+11 2.19E+01 2.33E+10 1.81E+00 6.83E+09 3.86E–01 4.01E+07 7.08E–03 

Eu-155 9.96E+10 4.17E+00 1.02E+09 7.93E–02 3.74E+08 2.11E–02 1.54E+06 2.73E–04 

Ho-166m 6.83E+09 2.86E–01 1.41E+09 1.09E–01 5.22E+08 2.95E–02 4.18E+06 7.39E–04 

U-232 6.20E+05 2.59E–05 8.85E+04 6.86E–06 1.46E+05 8.26E–06 2.34E+03 4.14E–07 

U-234 3.58E+07 1.50E–03 6.66E+06 5.16E–04 3.04E+06 1.72E–04 1.33E+05 2.35E–05 

U-235 1.42E+07 5.92E–04 3.00E+06 2.33E–04 7.82E+04 4.42E–06 2.98E+08 5.26E–02 

U-236 1.58E+07 6.63E–04 2.64E+06 2.05E–04 6.00E+06 3.39E–04 3.99E+04 7.05E–06 

U-238 3.28E+07 1.37E–03 5.95E+06 4.61E–04 1.23E+06 6.94E–05 7.33E+08 1.30E–01 

Np-237 5.36E+08 2.24E–02 2.73E+07 2.11E–03 7.68E+06 4.34E–04 6.75E+04 1.19E–05 

Pu-238 7.29E+10 3.05E+00 7.52E+09 5.83E–01 4.42E+10 2.50E+00 3.47E+08 6.13E–02 

Pu-239 1.70E+10 7.11E–01 2.77E+09 2.15E–01 6.78E+09 3.83E–01 6.60E+07 1.17E–02 

Pu-240 2.39E+10 9.99E–01 3.87E+09 3.00E–01 9.21E+09 5.20E–01 6.74E+07 1.19E–02 

Pu-241 3.07E+11 1.28E+01 2.40E+10 1.86E+00 1.66E+11 9.38E+00 1.29E+09 2.28E–01 

Pu-242 1.23E+08 5.14E–03 2.00E+07 1.55E–03 5.02E+07 2.84E–03 3.99E+05 7.04E–05 

Am-241 2.32E+13 9.69E+02 2.91E+10 2.25E+00 4.12E+10 2.33E+00 5.23E+08 9.25E–02 

Am-242m 3.22E+08 1.35E–02 4.46E+07 3.46E–03 1.83E+08 1.04E–02 1.02E+06 1.81E–04 

Am-243 1.60E+09 6.68E–02 2.02E+08 1.56E–02 6.62E+08 3.74E–02 4.00E+06 7.07E–04 

Cm-243 1.89E+08 7.89E–03 1.85E+07 1.43E–03 1.03E+08 5.80E–03 7.58E+05 1.34E–04 

Cm-244 9.26E+09 3.88E–01 6.73E+08 5.22E–02 1.07E+10 6.05E–01 5.39E+07 9.53E–03 

Cm-245 1.49E+07 6.23E–04 1.99E+06 1.54E–04 1.01E+07 5.71E–04 3.97E+04 7.01E–06 

Cm-246 4.29E+06 1.80E–04 5.27E+05 4.09E–05 3.34E+06 1.89E–04 1.05E+04 1.86E–06 

利用空氣旋轉鑽探（RA）和金剛石岩心鑽探（DCW）和兩種不同鑽井技術以及四

種處置庫單元（筒倉、1BMA、2BMA 和 1BLA）的現場鑽井人員的劑量進行評估，共

8 種不同計算案例： 



79 
 
 

• FHACC1_RA_CO_D_SILO （旋轉鑽探鑽入筒倉） 

• FHACC1_DCW_CO_W_SILO （金剛石岩心鑽探鑽入筒倉） 

• FHACC1_RA_1BMA （旋轉鑽探鑽入1BMA） 

• FHACC1_DCW_1BMA （金剛石岩心鑽探鑽入1BMA） 

• FHACC1_RA_2BMA （旋轉鑽探鑽入 2BMA） 

• FHACC1_DCW_2BMA （金剛石岩心鑽探鑽入2BMA） 

• FHACC1_RA_1BLA （旋轉鑽探鑽入1BLA） 

• FHACC1_ DCW_CO_W_1BLA （金剛石岩心鑽探鑽入 1BLA） 

在西元 3000 年，使用空氣旋轉鑽探鑽入筒倉時，現場鑽井人員的劑量最高（圖 13）。

鑽井闖入處置庫的最高劑量出現在西元 3000 年的筒倉和 BMA 岩石處置窖中。在 BLA

中由於 Ac-227 和 Pa-231 的增加，在評估期結束時達到最高劑量。對於所有處置單元

（ BLA 除 外 ）， 最 高 劑 量 將 在 處 置 庫 封 閉 後 發 生 。 最 初 的 45000 年 ，

FHACC1_RA_CO_D_SILO 的劑量最高。此後，鑽井闖入案例 FHACC1_RA_1BLA 將產

生最高劑量。然而，在這個時間點上，劑量比西元 3000 年低幾個數量級。 

在西元 3000 年時，FHACC1_RA_CO_D_SILO 的劑量為 0.25 mSv。在這個計算案

例中，在西元 3000 年左右以及此後幾千年的劑量主要由 Am-241（圖 14a）決定。隨

著時間的變化及 Am-241 的衰變後，變成 Pu-239、Np-237 和 Th-229 對總劑量的貢獻增

加，但如圖 14a 所示，劑量一直在減少，並沒有顯示出總劑量增加。對於金剛石岩心

鑽探鑽入，SR-PSU 表示不同放射性核種對總劑量的貢獻方式相似，但劑量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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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兩種鑽井技術（空氣旋轉鑽探和金剛石岩心鑽探）於四種處置庫單元（筒倉、

1BMA、2BMA 和 1BLA）現場鑽井人員於西元 3000 年至 100000 年間劑量變化 

 
 

  

圖 14  使用空氣旋轉鑽探於各種處置庫單元（筒倉、1BMA、2BMA 和 1BLA）之不同

核 種 所 貢 獻 的 劑 量 變 化 ：（ a ）  FHACC1_RA_CO_D_SILO, （ b ） 

FHACC1_RA_CO_D_1BMA, （ c ）  FHACC1_RA_CO_D_2BMA,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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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元 3000 AD 時，FHACC1_DCW_CO_W_SILO 的劑量為 0.05 mSv，即比

FHACC1_RA_CO_D_SILO 低一個數量級。這結果顯示與主要放射性核種相似的特徵，

但由於金剛石岩心取樣技術係以較少的碎屑或岩芯材料帶到地表面，因此劑量降低。 

使用 RA 和 DCW 鑽探技術鑽入 1BMA、2BMA 和 1BLA 導致的劑量比西元 3000

年時鑽入筒倉的劑量低 2 到 3 個數量級（表 19）。從圖 14 中可以看出，隨著時間的推

移，其他核種可能變得更加重要。 

由於各廢棄物中放射性核種的比例不同，結果顯示出不同的特徵。由於筒倉是含有

高濃度放射性核種的廢棄物而設計的，因此與筒倉相比，預計劑量會更低。在 1 BMA

中，Am-241、Pu-240 和 Pu-239 在西元 3000 年左右為劑量主要核種，但隨著 Am-241 濃

度的下降，在評估期的大部分時間內，Pu-239 形成劑量的主要部分，但如圖 14b 所示，

沒有任何劑量顯著性。在 2BMA 中，Am-241、Pu-239、Pu-240 和 Nb-94 大約占西元

3000 年總劑量的四分之一（表 19）。Pu-239 和 Nb-94 構成評估後期劑量的主要部分，

但如圖 14c 所示，劑量一直在減少，並沒有顯示出總劑量增加。 

鑽入 1BLA 的劑量與鑽入 BMA 處置窖的劑量大致相同，比西元 3000 年鑽入筒倉

的劑量低兩個數量級（圖 14d，表 19）。在西元 3000 年，Pu-240、Pu-239、Am-241 和

Ac-227 占主要劑量。來自 Pu-240、Pu-239 和 Am-241 的劑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

而 Ac-227 和 Pa-231 的劑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圖 14d），由於 Ac-227 和 Pa-231 的

增加，FHACC1_RA_1BLA 和 FHACC1_DCW_1BLA 在整個評估期間的劑量都增加，

並且劑量沒有像其他處置窖一樣下降。 

在上述所有計算案例中，如果曝露時間增加，或如果取較長已受污染之岩心材料帶

到地表面，例如 5 公尺而不是 1 公尺，則劑量可能更大。然而，根據目前該地區的記

錄，最有可能的鑽探原因是鑽井，然後鑽探到較淺的深度。因此，1 公尺的岩心可以看

作是一個謹慎的假設。而且鑽探可能會擊中一個或多或少含有放射性的廢棄物處置單

元，產生的劑量可能會相應地高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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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在西元 3000 年時不同放射性核種於 FHACC1 案例的劑量貢獻百分比 

核種 處置窖 1BMA 2BMA 1BLA 

RA DCW RA DCW RA DCW RA DCW 

總劑量[Sv] 2.50E–

04 

5.05E–05 1.42E–06 2.77E–07 2.68E–06 4.35E–07 1.01E–07 2.02E–08 

劑量貢獻[%]         

Am-241 99 99 41 43 25 31 25 25 

Pu-240 1 1 29 30 26 33 16 16 

Pu-239 <1 <1 22 23 21 26 17 17 

Ag-108 <1 <1 3 <1 2 <1 <1 <1 

Nb-94 <1 <1 2 1 24 7 <1 <1 

Am-243 <1 <1 1 1 2 2 <1 <1 

C-14 <1 <1 <1 1 <1 <1 <1 <1 

Ac-227 <1 <1 <1 <1 <1 <1 18 18 

U-238 <1 <1 <1 <1 <1 <1 11 12 

U-235 <1 <1 <1 <1 <1 <1 6 5 

Pa-231 <1 <1 <1 <1 <1 <1 5 5 

8 種不同計算案例最重要結果：所有結果（即使是最悲觀的鑽井行為）都低於 ICRP 

於 2013 年提出之劑量標準範圍（ICRP, 2013），即對於現有的曝露情況，每年為數 mSv，

對於緊急曝露，為 20–100 mSv。與 IAEA（2011a）的建議相比，也可以得出類似的結

論，即使是最大劑量也低於 1–20 mSv，因此在設施開發階段，應採取合理措施，透過

優化處置系統的設計來降低無意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後果。 

4.4.2.3. 鑽屑掩埋場施工期曝露計算案例（FHACC2） 

假設鑽孔穿透了處置庫中的廢棄物包件（如 FHACC1 所示），假設鑽井岩心碎屑含

有放射性物質並被帶到地表，假設在鑽探現場地表處設置鑽屑掩埋場進行處置。計算案

例對於已含有放射性物質掩埋場施工期間之施作人員，接受的潛在劑量後果進行評估。 

對於不同處置窖和筒倉鑽探岩屑中的鑽探技術和活度濃度，採用與 FHACC1 相同

的假設，但計算僅限於空氣旋轉鑽井。該計算案例僅取決於帶到地表並與掩埋場土壤混

合的放射性物質的數量，且僅包括旋轉鑽探技術就已足夠，因為每鑽一公尺的鑽屑量大

約是金剛石岩心鑽探技術的 20 倍。考慮到來自地面的外部輻射、吸入受放射性污染的

粉塵、放射性污染土壤對皮膚的外部曝露以及無意中攝食放射性污染物質。 

1.應用的模型和資料 

施工期間之施作人員之情節依據 Oatway and Mobbs（2003）中的“施工情節”。假設

1 公尺岩心鑽出碎屑的放射性物質被均勻地分佈在 2,000 立方公尺的掩埋場中。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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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與 Oatway 和 Mobbs（2003）中相同的假設，並使用 Oatway 和 Mobbs（2003）提

出之劑量轉換因子計算對施工人員的劑量。 

此案例中需要假設受污染掩埋場的體積、開挖料中放射性核種的放射性濃度及一

年工作中的曝露量。雖然可以假設施工場地較大，但假設受污染的鑽井碎屑均勻地混合

在面積為 140 公尺、深度為 1 公尺的小型掩埋場範圍，因此污染土地的體積為 140 立

方公尺（選擇相對較小的施工區域，以便與 FHACC3 耕作曝露計算案例互相比較）。然

後假設該掩埋場連同其他周圍土地一起被重新開發做為住宅或商業用途。假設一名施

工人員一年內在該區域停留的時間不超過 200 小時。在這種情況下，計算施工人員在現

場工作一年的劑量可以表示為： 

𝐷𝑐𝑜𝑛 = 𝐷𝐶𝐹𝑐𝑜𝑛 × Exp_frac × 𝐴𝑖,𝑐𝑜𝑟𝑒 ×
𝑉𝑒𝑥𝑐𝑎𝑣𝑎𝑡𝑒𝑑

𝑉𝑚𝑖𝑥𝑒𝑑
  

其中： 

𝐷𝐶𝐹𝑐𝑜𝑛：劑量轉換因數，單位：Sv/y/Bq/g。DCF 值取自 Oatway 和 Mobbs（2003），

列如表 17 所示。 

Exp_frac：假定建築人員在現場曝露的時間除以 Oatways 和 Mobbs（2003）中假設

的時間，即 200 小時除以 2000 小時（Exp_frac=0.1）。 

𝐴𝑖,𝑐𝑜𝑟𝑒：鑽井岩屑（即鑽芯）中的放射性核種濃度 

𝑉𝑒𝑥𝑐𝑎𝑣𝑎𝑡𝑒𝑑：受污染鑽井碎屑體積（0.34 m，如表 14） 

𝑉𝑚𝑖𝑥𝑒𝑑：混合碎石的掩埋場體積（140 立方公尺） 

2.核種存量 

核種存量和濃度與 FHACC1 相同，見表 18。 

3.分析結果 

對施工人員由空氣旋轉鑽井取用自筒倉、1BMA、2BMA 和 1BLA 共四種處置單元

的鑽井碎屑影響進行評估，共 4 個計算案例的結果，分別是： 

•FHACC2_RA_CO_D_筒倉（旋轉鑽井鑽入筒倉帶出來的鑽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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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ACC2_RA_1BMA（旋轉鑽井鑽入 1BMA 帶出來的鑽屑）。 

•FHACC2_RA_2BMA（旋轉鑽井鑽入 2BMA 帶出來的鑽屑）。 

•FHACC2_RA_1BLA（旋轉鑽井鑽入 1BLA 帶出來的鑽屑）。 

與現場鑽井人員評估的劑量相比，含有鑽井碎屑的掩埋場的施工人員在一年工作

中所獲得的劑量很小。與 FHACC1 類似，在 3000 年時，FHACC2 與筒倉相關的計算案

例的劑量最高，即 FHACC2_RA_CO_D_筒倉，一年劑量為6 × 10−3mSv，主要是由於

Am-241 所貢獻，但隨後下降。在西元 4900 時與 2BMA（FHACC2_RA_2BMA）有關的

劑量超過 FHACC2_RA_CO_D_SILO 的劑量（如圖 15）。與 FHACC1 相似，FHACC2 中

來自筒倉、1BMA 和 2BMA 的鑽屑造成的最高劑量出現在西元 3000 年。但對於 1BLA，

由於蛻變為子核種，在評估末期，來自 1BLA 的鑽屑產生最高劑量。FHACC2 中的主要

放射性核種與 FHACC1 的不同，對於筒倉，Am-241 在西元 3000 時屬於主要劑量核種，

但在隨後的評估時間，Nb-94 在評估期的其餘時間對劑量的貢獻最大（圖 16a）。對於

1BMA、2BMA 和 IBLA 處置窖，西元 3000 年的劑量分別為 C-14、Nb-94 和 Ag-108m

核種為主要來源（表 20，圖 16b 至圖 16d）。 

表 20  在西元 3000 年時不同放射性核種於 FHACC2 案例的劑量貢獻百分比 
核種 SILO 1BMA 2BMA 1BLA 

總劑量 6.5E–06 2.9E–07 1.5E–06 6.7E–09 
劑量貢獻[%]     
Am-241 75 4 <1 7 

Nb-94 15 26 89 22 
Ag-108m 8 29 8 28 

C-14 1 36 <1 7 

Pu-240 <1 3 <1 5 
Pu-239 <1 2 <1 5 

U-238 <1 <1 <1 8 
U-235 <1 <1 <1 10 

Ac-227 <1 <1 <1 6 

Pa-23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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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施工工人在筒倉、1BMA、2BMA 和 1BLA 四種處置庫的鑽井碎屑作為掩埋場

施工期間受到的外部輻射、吸入和攝食的劑量。 

 

  

  

圖16  含鑽井碎屑的掩埋場中建造時之不同放射性核種所貢獻的劑量變化及總劑量：

（a） FHACC2_RA_CO_D_SIL, （b） FHACC2_RA_1BMA, （c） 

FHACC2_RA_2BMA, （d） FHACC2_RA_1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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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4. 鑽屑掩埋場耕作曝露（FHACC3） 

本案例與 FHACC2 具有相同掩埋場及放射性核種濃度。假設在 50 年內該掩埋場土

地進行耕作，計算耕作者使用受污染掩埋場種植農作蔬菜的潛在劑量後果。與案例

FHACC2 相同，本計算案例僅包括旋轉鑽井技術。 

1.應用的模型和資料 

假設鑽井碎屑混合的填埋深度為 1 公尺。並使用 Saetre et al.（2013）有關生物圈農

作物耕作相同的模型，與該生物圈模型相比，唯一的區別是土壤最初含有鑽孔岩芯中的

放射性核種，但在 Saetre et al.（2013）有關生物圈農作物耕作模型中，最初不含放射性

核種，係經由含放射性核種的物料和水源進行施肥或灌溉，而將放射性核種素添加到耕

作土地中。 

FHA 花園地塊的 DCF 是通過首先計算上層土壤中的綜合濃度得出的，假設花園地

塊使用了 50 年。SR-PSU 定義 FHA 耕作土地模型和輸入參數，詳見 Saetre et al.（2013）

及 SKB（2014），並利用下式計算人類在含有鑽屑掩埋場進行耕作後的曝露劑量： 

𝐷𝐺𝑃 = 𝐷𝐶𝐹𝐺𝑃 × 𝐴𝑖,𝑐𝑜𝑟𝑒 ×
𝑉𝑒𝑥𝑐𝑎𝑣𝑎𝑡𝑒𝑑

𝑉𝑚𝑖𝑥𝑒𝑑
  

其中 

𝐷𝐶𝐹𝐺𝑃：劑量換算因子，列如表 17 所示 

𝐴𝑖,𝑐𝑜𝑟𝑒：鑽芯中各放射性核種的平均放射性濃度 

𝑉𝑒𝑥𝑐𝑎𝑣𝑎𝑡𝑒𝑑：受污染鑽井碎屑體積（0.34 m，如表 14） 

𝑉𝑚𝑖𝑥𝑒𝑑：混合碎石的掩埋場體積（140 立方公尺） 

2.核種存量 

核種存量和濃度與 FHACC1 相同，見表 18。 

3.分析結果 

分為四種計算案例，分別是旋轉鑽井取自筒倉、1BMA、2BMA 和 1BLA 鑽井碎屑

之掩埋場，耕作人員於掩埋場形成耕種地進行耕作後之曝露劑量，4 個計算實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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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HACC3_RA_CO_D_筒倉（旋轉鑽井鑽入筒倉帶出來的鑽屑形成耕地）。 

•FHACC3_RA_1BMA（旋轉鑽井鑽入 1BMA 帶出來的鑽屑形成耕地）。 

•FHACC3_RA_2BMA（旋轉鑽井鑽入 2BMA 帶出來的鑽屑形成耕地）。 

•FHACC3_RA_1BLA（旋轉鑽井鑽入 1BLA 帶出來的鑽屑形成耕地）。 

與 FHACC 1 相比，案例 FHACC3 耕作人員一年內的所獲得的劑量較低。對於筒倉

計算案例，FHACC3 的最高劑量出現在西元 3000 年（計算案例 FHACC3_RA_CO_D_

筒倉，劑量值為1 × 10−3 mSv/year）。由於核種衰變，FHACC 計算案例中的筒倉、1BMA

及 2BMA 的劑量下降。另外，對於 1BLA，由於具有較高 DCF 的衰變子核種產生，所

以劑量隨時間增加（如圖 17 所示），在評估結束時，FHACC3_RA__1BLA 的劑量率仍

低於 FHACC3 _RA_CO_D_筒倉的劑量率。 

FHACC3_RA_CO_D_筒倉的主要放射性核種在開始時（最大劑量時）為 Am-241、

C-14 和 Nb-94。但後來 Am-24 的劑量快速下降，在評估期結束時，Ni-59 和 Np-237 為

劑量貢獻最多之核種（如表 21 及圖 18a）。對於 1BMA、2BMA 及 1BLA 處置窖，在西

元 3000 年時的主要放射性核種分別是 1BMA 的 C-14、2BMA 的 Nb-94 和 1BLA 的 U-

238（如表 21 及圖 18b-圖 18d）。 

表 21  在西元 3000 年時不同放射性核種於 FHACC3 案例的劑量貢獻百分比 

核種 SILO 1BMA 2BMA 1BLA 

總劑量 1.2E–06 4.1E–07 2.4E–07 1.0E–08 

劑量貢獻[%]     

Am-241 48 <1 <1 <1 

C-14 25 83 1 15 

Nb-94 10 3 78 2 

Ag-108m 5 3 7 2 

Ni-59 3 6 3 1 

Mo-93 3 1 6 9 

Cl-36 1 1 1 8 

Np-237 1 <1 <1 <1 

Tc-99 <1 1 <1 14 

Ca 41 <1 <1 1 <1 

Ac-227 <1 <1 <1 1 

Pa-231 <1 <1 <1 1 

U-238 <1 <1 <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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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種 SILO 1BMA 2BMA 1BLA 

U-235 <1 <1 <1 14 

U-235 <1 <1 <1 14 

 

圖 17  使用包含鑽井碎屑之污染土壤耕作後耕作人員曝露劑量隨時間變化 

  

  
圖 18  於帶有鑽屑掩埋場耕作人員受到不同放射性核種所貢獻的劑量變化及總劑量：

（ a）  FHACC3_RA CO_D_SILO, （ b）  FHACC3_RA CO_D_1BMA, （ c） 

FHACC3_RA CO_D_2BMA, （d） FHACC3_RA CO_D_1B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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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水管理情節 

水管理（FHA09）係為可能導致處置庫內地下水通量發生變化的情節，可能會局部

影響水力坡度。SR-PSU 提出，現有 SFR 設施（SFR 1）以及 SFR 擴展的建議區域（SFR 

3），兩條 SFR 1 隧道上方的人造消波塊陸地帶被稱為“ SFR 碼頭”。對於 FHA09 係

指利用水文模擬以評估該 SFR 碼頭變更或拆除的水力條件變化對 SFR 的影響。 

1.假設 

這種情況下的主要假設是，SFR 上方的 SFR 碼頭被拆除，這項工作將改變水文地

質條件。 

2.分析水管理情節的計算案例 

拆除 SFR 碼頭非屬於水管理活動，而是對 SFR 碼頭的拆除或變更將影響水力條件

及水流方向改變，並影響地下水流通量的變化。SFR 碼頭由粗糙、高滲透性材料（砂、

礫石和砌塊）建造而成，該碼頭並非完全是人工建造的，而是建在自然地形的山脊上。

地下水位非常接近海平面，沒有資料表明未來 SFR 碼頭的地下水位應顯著高於海平面

或天然山脊。因此，移除或整平 SFR 碼頭的高滲透性填充物預計不會對 SFR 處的局部

地下水流態產生顯著影響。 

透過比較兩個模型表示，證明 SFR 碼頭地下水位對 SR-PSU 功能指標的重要性： 

（1）SFR 碼頭的高地下水位（悲觀）：SFR 碼頭被建模為將地下水保持在未來海平面以

上，並且假定其與下層母岩的水力接觸不受限制及連通狀態。 

（2）SFR 碼頭真實的地下水位（真實）：SFR 碼頭被建模為保持較低的地下水位，並且

假定其與下層母岩的水力接觸受到天然沉積物的限制及隔離。 

3.結果 

拆除碼頭的作用會導致水文水流有所改變（Oden et al., 2014）。但是，這種差異是

有限的，因此，由於這種和其他水管理措施而引起的水流變化的影響，可以假設為 SR-

PSU 安全評估主報告中描述的母岩情節中的高地下水流。而 SR-PSU 並沒有為 FHA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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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拆除碼頭情節設定特定的 FHA 劑量計算案例。 

4.4.4. 地下建造情節 

SR-PSU 認為地下建造（FHA12）可能導致水文通量變化。 

主要假設是在 SFR 附近進行大型地下開挖，如下所示： 

•FHACC5–在處置庫附近建造公路/鐵路隧道。探勘鑽探及建造的隧道可能進到 SFR

處置庫的上方或下方區域，因此將會發現處置庫並因為建造隧道而影響處置庫附近的

地下水流通量。 

•FHACC6–Forsmark 場址附近的礦井可能會影響地下水流量。 

4.4.4.1. 對處置庫附近道路或鐵路隧道的定性考慮（FHACC5） 

處置庫附近建造的隧道對處置庫的影響將取決於隧道的位置、深度和大小。Singö

變形帶以西的隧道不會對 SFR 處置庫產生負面影響，因為水力梯度是從西向東，並且

在兩者之間存在區域變形帶。處置庫以北、以南或以東的附近隧道可能會導致較大的水

力梯度，從而導致流經處置庫的地下水流更大。但是，灌漿將大大限制隧道對周遭母岩

地下水文地質的影響。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Forsmark 附近的隧道可能不會對 SFR 處置庫產生負面影

響。然而，不能排除在處置庫以南或以東的隧道會影響水力坡度。隧道施工對地下水流

的影響可以假設為主報告中描述的母岩情節中的高地下水流，該 FHA 情節未作進一步

分析。 

4.4.4.2.  Forsmark 場址附近礦井的定性考慮（FHACC6） 

場址調查中已對 Forsmark 的礦石潛力進行了分析，才找到用過核燃料的處置庫。

Forsmark 場址西南部的一個地區，已經確定一種長英質到變質火山岩，被認為具有氧化

鐵礦化的潛力。礦床已被評估為沒有經濟價值，然而，將來由於經濟原因可能會修改此

判斷，因此注意該礦床的潛在開發。 

由於目前判斷出的礦化沒有價值，因此不可能根據當前的採礦標準來描述利用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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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化的礦山的設計。它可能是一個採石場或一個礦山，深度可能從幾十公尺到幾百公尺，

或者是一千公尺甚至更深的礦井。 

如果要在 SFR 處置庫附近建造一座礦井，則可以假設在緊鄰處置庫的地方進行建

造，則對處置庫的影響最大。SR-PSU 指出 SKB（2010）曾規劃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庫，

該處置庫和潛在礦化區域中的一個假設礦山的距離約為 3 km，且提出因該距離太遠，

該潛在礦化區域中的礦山無法影響處置庫。而 SFR 與 Forsmark 的曾規劃之用過核子燃

料處置庫的距離約為 2 km，因此 SFR 離假設礦山的距離更遠。所以 SR-PSU 提出可以

假設未來礦山對 SFR 產生的潛在影響小於規劃用過核子燃料處置庫的潛在影響。 

4.5. SR-PSU 人類無意闖入事件分析結論 

1.未來人類行動有關問題的回顧 

由於 FHA 可能導致處置庫系統的安全功能受損或喪失，因此多年來一直將 FHA 納

入地質處置場安全評估中。FHA 可能會導致 SFR 處置設施安全功能退化，在極端情況

下，會導致放射性廢棄物（如透過鑽井活動）帶至地表。無意闖入事件仍有 FHA 不可

預測性的相關問題，SR-PSU 在 FHA 研究能充分利用國際合作工作的開展，同時考慮

技術和社會因素。自 1989 年以來，透過與 OECD/NEA、BIOPROTA 等國際專案計畫，

和 IAEA 以及 ICRP 發佈的最新指南，該國際工作仍持續在進行中。 

監管要求以及為證明符合保護目標而進行的闖入者評估，目前各核能國家沒有採

用單一的監管或評估方法來解決 FHA 問題。一般認為，人類無意闖入的可能性是為了

制定標準和安全評估的特殊情況，其評估結果需與其他安全因素考慮結果一起納入。 

2. 未來人類行為情節分析結果 

SR-PSU 根據處置系統安全功能和系統行為理解，對 FHA 進行 FEP 分析。根據 FEPs

結果進行識別和描述，並篩選出適合的情節進行安全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對於與 SFR

鑽探相關的 FHA 情節進行劑量計算，假設放射性物質被帶到地表，導致鑽井工作人員

人員、參與施工作業的人員或攝食鑽井現場受輻射污染區域種植的農產品。以保守假設

計算輻射曝露劑量，這些評估方法與國際評估經驗相一致。 



92 
 
 

計算得出的 FHA 情節，SFR 場址預計在西元 3000 年左右時，最保守的估算，鑽井

工作人員的最高劑量小於 1mSv。 

水管理、處置庫附近的地下建造施工或鑽井工作人員鑽入處置庫等情節，對處置設

施安全影響都很小。最保守假設下，預期在西元 3000 年發生最高劑量，劑量皆低於 1 

mSv/year，並認為係極不可能發生的情況。如果將含有鑽井碎屑的掩埋場作為農作後栽

種或將鑽屑做為建築工作或農作物栽種，產生的劑量甚至比鑽井人員還要小。 

在與鑽探有關的 FHA 中，唯一產生大劑量率（每年 1 mSv 以上）係利用鑽井抽取

地下水作為飲用水和灌溉用水（包括在主報告之計算案例中，可參見主報告（Main report, 

2014）和放射性核種傳輸報告（Radionuclide transport report, 2014）。本報告中包括的所

有進入鑽入處置庫的 FHA 分析結果低於 ICRP（2013）提出處置系統穩健性的參考水平

範圍，即對於現有曝露情況，每年為數個 mSv/year；對於緊急曝露為 20–100 mSv/year。

目前分析的劑量並沒有超過 ICRP 在現有情況或緊急情況下設定的劑量參考值。並更低

於 ICRP 關於計畫中情況下的一般公眾劑量限值（1 mSv/year）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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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國低放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議 

5.1. 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議 

5.1.1. 對於闖入者 

由於美國係採淺地層地表處置低放廢棄物，與我國坑道處置不同。依據 10 CFR 61

修訂後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與無意闖入者有關內容，並刪除 10 CFR 61 修

訂後法規有關近地表處置相關要求，參考 10 CFR 61 修訂後法規其技術分析要求，對我

國低放處置人類無意闖入管制建議如下： 

1. 闖入者曝露劑量 

(1) 對任何無意闖入者於處置場封閉後之 10,000 年時間內，其年劑量不得超過 5 毫西

弗。 

(2) 在處置場封閉後之 10,000 年時間之後，應盡力合理抑低對任何無意闖入者造成的

曝露。 

(3) 但是由於美國採淺地層地表處置 LLRW，與我國坑道處置方式不同，未來是否需要

採用 5 mSv/yr 作為無意闖入者劑量限值仍需進一步討論。 

2. 闖入者分析概念 

(1) 在監管期後，須考量無意闖入者的劑量分析。包括農耕、居住、鑽井、或其他合理

可預見的活動。並確認能抑制無意闖入者與廢棄物接觸或受到廢棄物輻射曝露影響

的障壁措施，並提供障壁有效性的時間基準。 

(2) 技術分析概念應提出保護無意闖入者，評估封閉後監管結束，無意闖入者佔用處置

場址的潛在輻射曝露；闖入者評估的結果可與場址的功能目標進行比較；長半化期

廢棄物視個案於封閉後之 10,000 年時間之後進行分析，以評估此類廢棄物之適當

性。 

3. 闖入者評估分析流程 

本計畫修改 10 CFR 61 修訂後法規有關之情節發展分析及闖入者評估流程，以符合

我國低放處置之概念精神，提出「無意者闖入分析流程」（如圖 19），建議可參照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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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發展無意者闖入情節，並依據情節發展進行闖入者評估分析，先將系統概念化並簡化

系統，再建立曝露後果模擬，若未滿足我國訂定類似 10CFR61.42 之功能目標，則再針

對情節發展項目進行精進分析，選擇評估項目，再對潛在場址執行無意闖入之解決措施

或選擇新潛在場址。若依原潛在場址情節分析再收集額外資訊和/或改變設計，再更新

假設和/或參數，並再重新執行案例模擬，最後若符合我國訂定類似 10 CFR 61.42 規定，

則完成闖入者評估。 

 

圖 19  我國低放處置無意者闖入分析流程 

參考第三章「2.3 10 CFR 61 與無意闖入有關法規修改之管制考量」有關 10 CFR 61

擬議法規（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無意闖入條文，納入我國審

查導則安全分析報告內容。包括如下標題及內容（詳見第三章） 

•闖入者評估的修訂和新定義（61.2） 

•修訂的闖入者評估概念（61.7） 

•新的技術分析要求（61.13） 

•要求在封閉時更新闖入者評估（6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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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的闖入者評估功能目標（61.42） 

5.1.2. 對於鄰近居民 

由於 ICRP（2013）第 63 條中指出，人類的無意闖入可能會將廢棄物經由鑽屑帶到

地表，導致闖入者和鄰近居民直接曝露。所以除了闖入者本身外，尚需考慮鄰近居民直

接曝露。根據 IAEA 在 SSR-5（IAEA, 2011a）中對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對於周遭鄰近居

民的劑量影響，提出的標準： 

•關於封閉後人類無意闖入的影響，如果預計此類闖入會導致場址周圍居民的年劑量低

於 1 mSv，則無需努力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 

•如果預期人類無意闖入會導致周圍居民每年的劑量超過 20 mSv，則應考慮廢棄物處

置的替代方案。例如，將廢棄物處置在地表以下或分離產生更高劑量的放射性核種含

量。 

•如果闖入分析結果的年劑量在 1–20 mSv 範圍內，則在處置設施開發階段，應採取

合理措施，透過優化設施設計來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 

參考以上標準，建議我國可以作為人類無意闖入情節之劑量標準，這些人類無意闖

入劑量標準僅適用於居住在場址附近的居民。 

5.2. 無意闖入者劑量限值討論 

NRC 修改當前 10 CFR 61 法規緣由，係因為：1.新增加濃縮設施的耗乏鈾（DU）

與來自美國能源部運轉 LLRW 及混合 LLRW 廢棄物，廢棄物來源數量大於先前預期；

2.已許可 LLRW 處置設施廢棄物種類與新的廢棄物來源種類有顯著差異；3.為確保這些

差異的廢棄物能有效妥善處置。由於美國係採淺地層地表處置低放廢棄物，與我國坑道

處置方式不同，我國是否需要採用 5 mSv/yr 作為無意闖入者的劑量限值，仍須進行討

論確認。 

執照申請者須證明對 LLRW 處置設施的潛在無意闖入者將受到保護，當對 LLRW

處置設施已不再監管，並且可能已不了解 LLRW 的輻射危害之後，無意的闖入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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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隨時佔用該場址。我國同樣依據 10 CFR 61 之 LLRW 廢棄物分類（10 CFR 61.55）和

隔離要求（10 CFR 61.52“陸地處置設施運轉與處置場址封閉”）訂定我國 LLRW 廢棄

物分類及隔離要求，所以須透過設置適當的障壁來保護無意闖入者的闖入。由於 10 CFR 

61 目前未提供無意闖入者的明確劑量限值，因此不需要進行闖入者劑量評估，但 10 

CFR 61.55 內表 1 和表 2 中的放射性核種的 LLRW 分類濃度限值，是根據每年 5 毫西

弗（mSv / yr）對無意闖入者的劑量，由於我國亦是參考該法規訂定放射性核種的 LLRW

分類濃度限值。若我國在建立 LLRW 分類時已嚴格遵守 LLRW 分類和隔離要求，如果

不違反基本假設，則可以保護無意闖入者，則無需訂定每年 5 毫西弗之限值。若我國在

建立 LLRW 分類時處置部分 LLRW 會接近 LLRW 分類極限（如接近 C 類上限），若此

分類極限下已處置大量該類 LLRW 之場址設施，在闖入後其接觸曝露的劑量可能超過

5 mSv / yr，依照 NRC 擬議之 10 CFR 61 條文精神，可能需要訂定每年 5 毫西弗（mSv 

/ yr）限值。 

若參考 IAEA 無意闖入劑量值及作法，同以上對於場址周遭鄰近居民的劑量。對於

封閉後無意闖入的影響，如果闖入導致場址周圍居民年劑量低於 1 mSv，則無需努力降

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無意闖入若導致周圍居民每年劑量超過 20 mSv，則應

考慮廢棄物處置的替代方案。若闖入者分析結果年劑量在 1–20 mSv 範圍內，則在處

置設施開發階段，應採取合理措施。 

5.3. 闖入者評估情節分析建議 

根據 NEA（1989, 1995b）指出地質調查人員可能會在工作中曝露。ICRP（2013）

第 63 條中指出，人類的無意闖入可能會將廢棄物帶到地表，導致闖入者和附近居民直

接曝露。SKB（SKB, 2014）再指出 ICRP（2013）比 IAEA（2011a）要求更廣泛地考慮

定型曝露情節。所以闖入者分析情節可參考 SKB 在 SR-PSU 研究採用 ICRP 的情節分

析方法，進行人類無意闖入安全評估分析。 

本計畫研究 SR-PSU 安全評估提出未來人類行為（FHA）無意闖入之情節分析技術

及要求事項，包括：（1）SR-PSU 應用 FHA 評估方法，與 FHA 有關的特徵、事件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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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FEPs）及其篩選程序，提供 SR-PSU 進一步考慮，作為封閉後安全評估的一部分；

（2）選擇和分析有代表性的 FHA 情節，據此分析可能對人體產生輻射劑量；（3）依據

人類曝露劑量評估結果進行結果分析和其他定性考慮，介紹這些代表性案例的分析結

果；（4）SFR 提供有關 FHA 安全評估的討論和結論。該 SR-PSU 根據處置系統安全功

能和 FHA 未來行為及 FEP 分析，再根據 FEPs 結果進行識別和描述，篩選出適合的情

節進行安全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這些評估程序與方法與國際評估經驗一致，可以做為

我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分析及管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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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結論與建議 

本報告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無意闖入情節管制要項進行研析，蒐集美國核能

管制委員會提出之美國 10CFR61 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與沿革，與國際原

子能總署 IAEA 於 2017 年提出之低放處置人類無意闖入管制要項進行研析，以及瑞典

對於 SR-PSU 安全評估提出未來人類行為之情節分析技術，提出我國低放處置設施之人

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議。以提供原能會物管局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安全評估審查

之應用，適時提升該項管制技術議題之技能與規範的精進。本計畫報告完成下列工作： 

1. 美國 10CFR61 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與沿革 

本研究從美國 10 CFR 61 法規條文內對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選址、設施設計

安全評估中，整理有關人類無意闖入及重要影響之相關章節。針對 10 CFR Part 61 現行

法規與擬議法規的比較，無意闖入出現於 10 CFR 61.42 內，修改 10 CFR Part 61 之擬

議法規，提出五點要求事項，包括：無意闖入評估，估計在符合時期內發生年劑量峰值；

年劑量限制為 5 mSv（500 mrem）；符合時期後保護無意闖入者，盡可能減少其曝露量

之分析；分析適用於含有大量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廢棄物的處置場；分析證明如何設計

處置場以限制無意闖入者的長期曝露。 

本報告研析美國核管會在 10 CFR 61.55 規定三個廢棄物類別 A 類、B 類與 C 類。

依據無意闖入者與處置設施核種外釋造成曝露，A 類廢棄物通常並不含有足夠數量的

核種而需要進一步考慮。A 類廢棄物仍有危害時但於 100 年的主動監管時期，已可保護

闖入者。B 類或 C 類廢棄物必須符合更嚴格的廢棄物特性要求，規定於 10 CFR 61.56

（b），以確保處置後穩定性。此外，C 類廢棄物，因其活度較高，亦要求處置設施額外

措施以保護防止無意闖入。10 CFR 61.52（a）（2）規定需要額外作業要求以保護防止無

意闖入，即於 10 CFR  61.55 指定的 C 類廢棄物處置方式，應使廢棄物上部位在覆蓋

層上部表面以下至少 5 公尺，或須設計闖入者障壁，以防止無意闖入者的侵入至少 500

年。廢棄物放射性濃度超過 C 類廢棄物限值規定者通常不可接受於近地表處置。整理

NRC 建議修訂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法規內容與無意闖入有關內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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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蒐集 NRC 提出擬議修改條文（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之

三層概念框架的時間框架分析方法。該提議的方案包括 1000 年的符合時期，情節發展

分析闖入者評估流程示意圖，如圖 4，係根據情節發展進行闖入者評估分析，先將系統

概念化並簡化系統，再建立曝露後果模擬，若未滿足 10CFR61.42 之功能目標，則再針

對情節發展項目進行精進分析，選擇評估項目，再對現有場址執行無意闖入之解決措施

或選擇新場址。若依原場址情節分析再收集額外資訊和/或改變設計，再更新假設和/或

參數，並再重新執行案例模擬，最後若符合 10 CFR 61.42 規定，則完成闖入者評估。擬

議的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2015-0003）有關無意闖入條文包

括：闖入者評估的修訂和新定義（61.2）、修訂的闖入者評估概念（61.7）、新的技術分

析要求（61.13）、要求在封閉時更新闖入者評估（61.28）、修訂的闖入者評估功能目標

（61.42）。 

針對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及（案號 ID NRC-2011-0012 及 ID NRC-

2015-0003）兩種版本進行比較說明，以及進一步說明 NRC 工作人員於 2016 年，恢復

原本 10 CFR 61（案號 ID NRC-2011-0012）(符合時期:10,000 年)，並做成 2016 版最終

規則。整理說明 NRC 工作人員於 2016 年 9 月 15 日將該最終規則提交給 NRC 委員會

審核，並於 2017 年再收到委員會指示：對 2016 版最終規則進行實質性修訂並重新公

布，該指示重點為恢復擬議法規規定 1000 年符合時期，劑量限值為 25 mrem/年，並採

用更長功能評估期，將 1000 年符合時期應用於 10 CFR 61.42 中的無意闖入者功能目標

和 10 CFR 61.44 中的場址穩定性功能目標。以及工作人員應按照 SRM-SECY-15-

0094“與處理超 C 類低放射性廢棄物有關的歷史和當前問題”的指示，為處置超 C 類廢

棄物準備法規依據。目前 NRC 工作人員於 2020 年 10 月 21 日向 NRC 委員會提出，在

SECY-20-0098 號文件–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規則制定的前進路徑和建議中，將 10 CFR 

61 擬議的法規制定與 SECY-20-0098 號文件提出之擬議法規結合起來，該合併法規制定

及頒布有關超 C 類（GTCC）廢棄物之近地表處置的要求，目前正在進行審查及討論中。 

https://www.nrc.gov/docs/ML2014/ML20143A164.html
https://www.nrc.gov/docs/ML2014/ML20143A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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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AEA 對於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考量 

本研究根據IAEA於2017年提出無意闖入作為處置安全案例的一部分，並依IAEA根

據安全案例和安全評估的原子能總署安全標準叢書（SSG-23）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

安全案例方法的實施提供指導之內容，包括審議人類無意闖入的具體指導。該報告強調

人類無意闖入作為處置設施整體安全評估案例的一部分。IAEA提出處置系統優化原則

需要採取一些措施，包括：降低人類無意闖入的可能性以及人類無意闖入的後果（即放

射性影響和對安全功能的影響）。對於近地表處置之無意闖入包括：鑽孔、住宅開挖和

道路開挖；對於地質處置之無意闖入包括：鑽探、常規和非常規採礦。其提出之無意闖

入評估方法如圖11，該評估程序方法可對處置系統的特定情境和/或措施，對於人類無

意闖入進行安全評估。評估方式可定量，也可以定性方式，這取決於具體的法規規定。 

參考 IAEA 無意闖入劑量值及作法，封閉後人類無意闖入的影響，如果預計此類闖

入會導致場址周圍居民的年劑量低於 1 mSv，則無需努力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

果。人類無意闖入會導致周圍居民每年的劑量超過 20 mSv，則應考慮廢棄物處置的替

代方案。如果闖入分析結果的年劑量在 1–20 mSv 範圍內，則在處置設施開發階段，應

採取合理措施。 

3. 低放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分析 

本計畫針對瑞典SR-PSU安全評估已提出未來人類行為（FHA）無意闖入之情節分

析技術及要求事項，該TR-14-08報告提出：（1）有關FHA的一般注意事項，包括：放射

性廢棄物管理原則和國際建議與指南，其他國家的監管和評估方法及執行方式，以及瑞

典的監管要求和準則；（2）SR-PSU應用FHA評估方法，與FHA有關的特徵、事件和作

用（FEPs）及其篩選程序，提供SR-PSU進一步考慮，作為封閉後安全評估的一部分；

（3）選擇和分析有代表性的FHA情節，據此分析可能對人體產生輻射劑量；（4）依據

人類曝露劑量評估結果進行結果分析和其他定性考慮，介紹這些代表性案例的分析結

果；（5）SFR提供有關FHA安全評估的討論和結論，SR-PSU根據處置系統安全功能和

FHA未來行為及FEP分析，再根據FEPs結果進行識別和描述，篩選出適合的情節進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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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這些評估程序與方法與國際評估經驗相一致，可以做為我國人

類無意闖入事件分析及管制參考。 

4. 我國低放處置設施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管制建議 

對於闖入者的管制建議，係參考10 CFR 61修訂後法規（案號ID NRC-2011-0012）

與無意闖入者有關內容，由於美國係採淺地層地表處置低放廢棄物，與我國坑道處置不

同，經刪除10 CFR 61修訂後法規有關近地表處置相關要求，參考10 CFR 61修訂後法規

其技術分析要求，對我國低放處置人類無意闖入管制提出闖入者曝露劑量及分析概念

之建議。包括：處置場封閉後之10,000年時間內對任何無意闖入者其年劑量不得超過5

毫西弗；及在處置場封閉後之10,000年時間之後，應盡力合理抑低對任何無意闖入者造

成的曝露。但是由於美國採淺地層地表處置LLRW，與我國坑道處置方式不同，未來是

否需要採用5 mSv/yr作為無意闖入者劑量限值仍需進一步討論。 

另再參考擬議的10 CFR 61（案號ID NRC-2011-0012及ID NRC-2015-0003）版本已

提出之情節發展分析闖入者評估流程，本計畫修改符合我國低放處置無意者闖入分析

流程（如圖19），未來可依該流程發展無意者闖入情節，並依據情節發展進行闖入者評

估分析，先將系統概念化並簡化系統，再建立曝露後果模擬，若未滿足我國訂定類似

10CFR61.42 之功能目標，則再針對情節發展項目進行精進分析，選擇評估項目，再對

潛在場址執行無意闖入之解決措施或選擇新潛在場址。若依原潛在場址情節分析再收

集額外資訊和/或改變設計，再更新假設和/或參數，並再重新執行案例模擬，最後若符

合我國訂定類似10 CFR 61.42規定，則完成闖入者評估。 

對於根據 IAEA 在 SSR-5（IAEA, 2011a）中對放射性廢棄物的處置對於周遭鄰近

居民的劑量影響，提出的標準：關於封閉後人類無意闖入的影響，如果預計此類闖入會

導致場址周圍居民的年劑量低於 1 mSv，則無需努力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

如果預期人類無意闖入會導致周圍居民每年的劑量超過 20 mSv，則應考慮廢棄物處置

的替代方案。例如，將廢棄物處置在地表以下或分離產生更高劑量的放射性核種含量；

如果闖入分析結果的年劑量在 1–20 mSv 範圍內，則在處置設施開發階段，應採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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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措施，透過優化設施設計來降低闖入概率或限制其劑量後果。參考以上標準，建議我

國可以作為人類無意闖入情節之劑量標準，這些人類無意闖入劑量標準僅適用於居住

在場址附近的居民。 

本計畫提出由於美國係採淺地層地表處置低放廢棄物，與我國坑道處置方式不同，

我國是否需要採用5 mSv/yr作為無意闖入者的劑量限值之仍需進一步討論。由於10 CFR 

61 目前條文未提供無意闖入者的明確劑量限值，因此不需要進行闖入者劑量評估，但

10 CFR 61.55內表1和表2中的放射性核種的LLRW分類濃度限值，是根據每年5毫西弗對

無意闖入者的劑量，由於我國亦是參考該法規訂定放射性核種的LLRW分類濃度限值。

若我國在建立LLRW分類時已嚴格遵守LLRW分類和隔離要求，如果不違反基本假設，

則可以保護無意闖入者，則無需訂定每年5毫西弗。若我國在建立LLRW分類時處置部

分LLRW會接近LLRW分類極限（如C類上限），若闖入至具有此分類極限且為多量廢棄

物處置系統的闖入者，其曝露劑量可能超過5 mSv / yr，所以可能需要訂定每年5毫西弗

限值。若參考IAEA無意闖入劑量值及作法，同以上對於場址周遭鄰近居民的劑量。 

闖入者分析情節可參考 SKB 在 SR-PSU 研究採用 ICRP 的情節分析方法，進行人

類無意闖入安全評估分析。本計畫研究 SR-PSU 安全評估提出未來人類行為（FHA）無

意闖入之情節分析技術及要求事項，包括：（1）SR-PSU 應用 FHA 評估方法，與 FHA

有關的特徵、事件和作用（FEPs）及其篩選程序，提供 SR-PSU 進一步考慮，作為封閉

後安全評估的一部分；（2）選擇和分析有代表性的 FHA 情節，據此分析可能對人體產

生輻射劑量；（3）依據人類曝露劑量評估結果進行結果分析和其他定性考慮，介紹這些

代表性案例的分析結果；（4）SFR 提供有關 FHA 安全評估的討論和結論。該 SR-PSU

根據處置系統安全功能和 FHA 未來行為及 FEP 分析，再根據 FEPs 結果進行識別和描

述，篩選出適合的情節進行安全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這些評估程序與方法與國際評估

經驗一致，可以做為我國人類無意闖入事件分析及管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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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10 CFR 61 （案號 ID NRC-2011-0012）法規條文內有關人類無意闖

入及重要影響之相關章節 

本研究從美國 10 CFR 61 法規條文內對於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選址、設施設計

安全評估中，有關人類無意闖入及重要影響之相關章節架構說明如下：（原能會物管局，

2013b；USNRC, 2016a, 2016b, 2016c, , 2016d） 

依據美國 10 CFR 61 法規條文擬議法規共分為 7 個次部份（subparts），包含 84 

個小節（sections），，其中與人類無意闖入有關之部分分別為 Subpart A、Subpart B、

Subpart C、Subpart D：（底下名詞定義及條文，劃有底線文字，係針對擬議之 10 CFR 61

條文（案號 ID NRC-2011-0012）增加之文字敘述，劃有刪除文字係指對現行 10CFR61

條文刪去該文字敘述，以提出擬議之 10 CFR 61 條文，未劃線文字敘述為現行條文保留

至擬議之 10CFR 61 條文內容。） 

Subpart A  說明申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的一般規定 

包括目的與範疇、名詞定義、取得執照的要求、通訊、解釋、豁免、概念、資訊蒐

集要求、雇員的法令保護等。 

§ 61.2 名詞定義 

10 CFR 61 所使用之名詞與人類無意闖入有關部分之定義： 

主動維護（Active maintenance）：指為合理確保能維持符合 61.41 節與 61.42 節功能

目標，於監管期間必須採行的任何顯著改善行為。此主動維護包括持續行為，例如抽取

與處理來自處置單元的水；或一次性措施，例如更換處置單元覆蓋層。主動維護不包括

保管行為，例如修理圍牆、修理或更換監測設備、再種植、少量增添土壤覆蓋層、少量

修理處置單元覆蓋層、與一般處置場址保養例如除草。 

緩衝區（Buffer zone）：屬於處置場址的一部分，受到執照持有人管制，位在處置單

元下方，以及處置單元與場址邊界之間的地區。 

符合時期（Compliance period）是指對於沒有大量長半化期放射性核種的處置場，

從完成處置場封閉到封閉後的 1,000 年之間的時間。對於包含或計畫接受大量長半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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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核種的處置場，符合時期結束時間為處置場封閉後的 10,000 年 

深度防禦（Defense-in-depth）是指使用多個獨立的防禦層，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使用

多層防禦層，不會完全依賴無論多麼堅固的單層保護。陸地處置設施的深度防禦包括但

不限於場址、廢棄物形式和放射性核種含量，以及處置場的工程特徵和自然地質特徵，

以增強陸地處置設施的彈性。 

處置單元（Disposal unit）：指處置場址分開的部分，於其內進行廢棄物的置放或處

置。對近地表處置而言，處置單元通常為壕溝。 

一般環境（General environment）：是指處置場址邊界之外的區域。 

無意闖入者（Inadvertent intruder）：指處置場址封閉後可能佔用地表從事日常活動，

例如農耕、築舍、鑿井取水和或其他可合理預見活動的人們所進行的鑽探，人員可能在

不知情的情況下曝露在低放射性廢棄物設施中或產生的廢棄物的輻射中。 

闖入者評估（Intruder assessment）：指分析：（1）假設無意闖入者佔用場址從事一

般活動或其他合理可預見的工作，而可能不知其已曝露於廢棄物的輻射中；（2）檢測闖

入者障壁抑制闖入者接觸到廢棄物或限制輻射曝露的能力；（3）考慮所伴隨的不確定性，

推估來自處置單元對闖入者產生的潛在年劑量。 

闖入者障壁（Intruder barrier）：指廢棄物上方有充分深度的覆蓋層，可以限制無意

闖入者接觸廢棄物，並確保輻射曝露符合 10 CFR 61 設定的功能目標、或工程結構物能

提供無意闖入者相當的防護。 

長半化期廢棄物（Long-lived waste）：指廢棄物所含核種：（1）10,000 年後核種仍

留存高於 10%的初始活度（例如長半化期母核種；（2）子核種的尖峰活度發生在 10,000

年後（例如長半化期母核種- 短半化期子核種；或（3）10,000 年內高於 10%的尖峰活

度（含子核種）仍持續到 10,000 年後（例如 短半化期母核種-長半化期子核種。 

監測（Monitoring）：指觀察與進行量測以提供資料用於評估處置場址的功能 與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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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表處置設施（Near-surface disposal facility）：指將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於地表或

地下 30m 範圍內之陸地處置設施。 

功能評估（Performance assessment）：指分析：（1）判定可能影響處置系統的特徵、

事件、與作用；（2）檢測這些特徵、事件、與作用對處置系統功能的效應；（3）推估顯

著特徵、事件、與作用對公眾個人所造成的年劑量。 

功能時期（Performance period）：指在符合時期後考慮廢棄物與場址特性以評估場

址功能因而建立的時間尺度。 

廢棄物（Waste）：指含有射源、特殊核子物料、或副產物，適於陸地處置設施接收

與處置之低放射性廢棄物。依本定義的目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指非高放射性廢棄物、超

鈾廢棄物、用過核子燃料、或副產物。副產物依 10 CFR 20.1003（2）（3）（4）各段定

義。儘管 1982 年核廢棄物政策法案已有規定，根據 2013 會計年度國防授權法案，低放

射性廢棄物亦包括來自醫療同位素製造但已永久自反應器移出的放射性物質，或不再

使用的次臨界組件，且其處置方式符合 10 CFR 61 規定者。 

監視（Surveillance）：指以目視偵查進行處置場址觀察，以達到維護、保管看護、

察覺闖入跡象、與符合其他執照與法規要求的目的。 

§ 61.7 概念 

（a）處置設施 

（1）10 CFR 61 適用於放射性廢棄物陸地處置，並不適用於其他處置方法，例如：

海域處置或外太空處置。10 CFR 61 包含適用於任何陸地處置方法之程序要求與

功能目標。其中包含對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之特定技術要求。近地表處置為

陸地處置分支，係在地表上部約 30m 範圍內進行處置。近地表處置將廢棄物處

置於全部或部分構築地面上的工程設施中，上方由土覆蓋層提供保護。近地表處

置不包含部分或全部位於地面上，而無土覆蓋層保護的處置設施，即所謂的「地

面處置」。10 CFR 61 可能亦符合掩埋深度超過 30m 者，此替代方法之技術要求

將來另訂定之。處置的替代方法依 61.6 節得依個案情況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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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處置在近地表處置設施執行，設施包含所有進行處置所

必須的土地與建築物。處置場址為設施的一部分，用來進行廢棄物處置，包含處

置單元與緩衝區。處置單元為處置場址內分開的部分，廢棄物置放其內以進行處

置。對近地表處置而言，處置單元通常為壕溝。緩衝區為處置場址的一部分，受

執照持有人管制，位於場址下方及處置場址邊界與任一處置單元之間。緩衝區提

供管制空間以建立監測位置，用來提供核種遷移的早期預警，與必要時採取改善

措施，早期預警可使執照持有人進行必要的改善措施。處置場址選擇時，應根據

不確定的未來考慮場所特徵，應考量廢棄物的放射性特性，考慮評估至少 500 年

的時間範圍，以確保可以達到功能目標。 

（b）廢棄物分類與近地表處置功能目標 

（1）放射性廢棄物近地表陸地處置設施之安全目標如下：保護一般公眾免於放射

性物質釋出的危害、保護無意闖入的個人、與保護運轉期間的個人、以及第四個

目標保證場址封閉後的穩定性。達成這些目標須取決於多項因素，包含陸地處置

設施的設計、運轉程序、設施周圍的環境特性、以及所接收進行處置的放射性廢

棄物。 

（c）技術分析 

（1）欲證實符合功能目標則須評估特定場址因素，包含工程設計、運轉實務、場

址特性、以及所接收進行處置的放射性廢棄物。技術分析須評估特定場址因素對

處置設施功能與場址環境的影響，包含分析運轉期間對作業人員的保護，以及更

重要的對長時間處置放射性廢棄物，須分析保護一般公眾免於放射性釋出的危

害、保護無意闖入者、以及處置場址封閉後的穩定性。 

（2）功能評估係用於證實保護一般公眾免於放射性釋出危害所進行的分析。功能

評估可判識處置場址特定的特性（例如水文、氣象、地球化學、 生物、與地形

等）；工程障壁退化、劣化、或變質作用（包含廢棄物形體 與容器）；與可能影

響處置場址功能的場址特性與工程障壁之間的交互 作用。功能評估可以檢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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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作用的效應以及與處置場址限制廢棄物釋出能力的交互作用，並且推估對公

眾個人的年劑量，以便與 10 CFR61 Subpart C 子部分適當的功能目標進行比較。 

（3）無意的闖入者將來可能會佔用處置場址，並未知已受到輻射曝露的情況下從

事正常活動。保護無意闖入者可以涉及兩個主要管制措施：監管作業以確保無佔

用或不當使用場址情事發生；或認定哪些廢棄物對闖入者可能造成無法接受的

劑量，並以提供某種形式的闖入者障壁的方式處置該廢棄物，以防止闖入者與廢

棄物接觸及限制廢棄物的輻射曝露。這些法規結合了兩種類型的保護管制。 

（4）欲保護無意闖入者，應評估封閉後監管結束無意闖入者佔用處置場址的潛在

輻射曝露。由於闖入者擾動廢棄物導致放射性物質釋出，亦或者殘存於處置場址

環境中的廢棄物輻射照射，闖入者可能受到已經外釋到環境的輻射曝露的影響。

闖入者評估的結果可與 10 CFR 61 Subpart C 適當的功能目標進行比較。闖入者

評估可使用類似於功能評估的方法，但闖入者評估須假設處置場封閉後結束監

管，無意闖入者佔用處置場址，並從事活動，而不知其已曝露於廢棄物的輻射中。 

（5）劑量方法論的履行。用於證實符合 10 CFR 61 功能目標的劑量方法論必須符

合 10 CFR 20 輻射防護標準所指定者。在前述法規生效日期之後，申請人與執照

持有人得使用環保署納入聯邦輻射防護導則中的更新參數因子或亦得使用最新

的科學模型與方法論（例如被國際輻射防護協會所接受者），適用於特定場址狀

況以計算劑量。劑量計算所使用的權種因子必須符合用於執行計算的方法論。 

（6）廢棄物含有顯著濃度與數量的長半化期核種者，可能需要特別的處理、設計、

或場址條件以利處置。處置此類廢棄物欲證實能保護一般公眾與無意闖入者免

於放射性釋出的危害則應評估長期的影響性。視個案進行功能時期分析以評估

處置此類廢棄物的適當性。一般而言，若處置設施僅含有限數量的長半化期廢棄

物，較短的功能時期就已足夠了，不必進行功能時期分析，以證明保護一般公眾

免受放射性物質外釋的影響，也不必對無意闖入者進行保護。 

（d）深度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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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度防禦和技術分析對於確保複雜設施在面臨重大不確定性時的安全非常重

要。深度防禦與技術分析和科學判斷相結合，是陸地處置設施許可執照安全案例

的基本組成部分。瞭解深度防禦保護的能力和這些能力的基礎，可以確保沒有任

何一層是專門用於安全的，確保保護與土地處置設施相關風險的重要性是相當

的，並增加實現功能目標的信心。 

（2）當執照持有人處理廢棄物時，陸地處置設施的深度防禦保護可能與陸地處置

設施封閉後不同。在廢棄物處理過程中，陸地處置設施封閉之前，與操作活動（如

廢棄物處理）相關的深度防禦保護包括主動安全保護（如設備、程序和監管）和

被動安全保護（如物理屏障）。用於陸地處置設施運轉活動的主動和被動安全防

護，與 NRC 許可的其他運轉核設施的深度防禦保護具同效性重要防護，並與運

轉活動的風險和複雜性之重要性相當。當陸地處置設施封閉後，由於與廢棄物處

置相關的時間較長，透過基本被動安全保護所提供之深度防禦保護，處置場提供

的被動安全防護能力的多樣性（例如：廢棄物體、容器、工程特性、地表以下處

置單元的深度，處置場的水文和地球化學特徵），提高了處置場對意外失效或外

部造成損害的恢復能力，並部分補償處置場長期功能評估的不確定性。 

（e）廢棄物接收 

欲證實符合功能目標亦須決定廢棄物接收的準則。對於任何陸地處置設施可以藉

由證實符合功能目標的技術分析結果來決定接收準則。對於近地表處置設施其廢棄物

分類要求則依 10 CFR 61 Subpart D。 

（2f）廢棄物分類與近地表處置 

（1）分類系統的基礎為廢棄物與處置場址的穩定性，因此一旦安置和覆蓋，就可

以儘量減少水進入廢棄物。因此，放射性核種的遷移被最小化，可以避免長期的

主動維護，並減少對闖入者的潛在曝露，穩定性有助於確保放射性的外釋（例如

通過滲透水）降至最低，從而避免對實際主動維護的需求。從操作和管理的角度

來看，所有廢棄物都需要穩定的材料。但是，從健康和安全的角度出發，根據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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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組成，對於某些廢棄物來說可能沒有必要。如果將不穩定廢棄物與需要穩定

性的廢棄物一起處置，不穩定廢棄物的劣化可能會導致處置場的功能下降。雖然

穩定性是所有廢棄物的一個理想特性，但從這些觀點來看，許多放射性廢棄物並

不含有足夠數量的放射性核種；然而，這種廢棄物往往不穩定，例如普通垃圾類

廢棄物，如果與高活度廢棄物混合，其劣化可能導致系統失效，並導致水滲透到

處置設施中，造成高活度廢棄物的問題。因此，為了避免對相對無害的已被分類

為 A 類廢棄物施加穩定廢棄物形態的要求，不穩定的 A 類廢棄物將在處置場的

單獨處置單元中進行處置。然而，穩定的 A 類廢棄物可與其他類別的廢棄物混

合進行處置。那些活度較高的廢棄物應該必須保持穩定才能妥善處置，這些廢棄

物被分類為 B 類和 C 類廢棄物。在可行的範圍內，B 和 C 類廢棄物或容器的設

計應在 300 年以上穩定（即，保持整體物理性質和特性）。處置長半化期廢棄物

的處置場址穩定性，可能有更多的不確定性，且需要更強健的技術評估，因為影

響的作用可能不同於隔離短半化期廢棄物的處置系統能力。對長半化期廢棄物

與某些易於遷移的核種，可根據處置場的特點確定處置場可處置之最大容量，以

限制潛在曝露，並緩解與處置場長期穩定性相關的不確定性。如果無法透過技術

分析充分解決不確定性，則根據其輻射特性，某些廢棄物可能不適合處置。 

（3）人們將來有可能但不太可能在不知道自己正在接受輻射的情況下佔用該場址

並從事正常活動，這些人被稱為無意闖入者，對此類闖入者的保護可以包括兩個

主要控制措施：由場址所有者在運轉後對場址進行監管，以確保不會發生此類佔

用或對場址不當使用；或者，指定哪些廢棄物可能對闖入者造成不可接受的風險，

並以提供某種形式的闖入者障壁的方式處置該廢棄物，以防止與廢棄物接觸，該

法規結合了兩種類型的保護管制。 

 （24）進入場址的監管要求達 100 年。如此可使處置 A 類與 B 類廢棄物無須對闖

入者防護有特殊規定，因為這些廢棄物所含放射性同位素核種的類型與含量一

般可於 100 年期間衰變，其後對無意闖入者造成的危害是可接受的。然而，6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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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的 A 類廢棄物有可能在 100 年內尚未衰變到可接受的程度。對於 61.55

（a）（6）所分類的廢棄物，安全的提供來自限制物質的含量與濃度，以符合處

置場址的設計。安全處置 61.55（a）（6）分類的廢棄物需藉由技術分析與符合功

能目標加以證實。掌管主動監管計畫的政府土地所有人有管制場址出入的彈性，

包含在不影響場址完整性與長期功能的前提下，允許土地生產利用。 

（35）廢棄物無法於 100 年內衰變至對闖入者危害程度達可接受者，通常指定為 C

類廢棄物。C 類廢棄物應穩定並比其他類別廢棄物處置更深，以使後來闖入者的

地表活動不會干擾廢棄物。當場址狀況無法處置較深時，得使用闖入者障壁例如

混凝土覆蓋層。闖入者障壁的有效壽命應為至少 500 年。所有廢棄物核種的最大

濃度規定於 61.55 節表 1 與表 2，以使 500 年結束時殘餘的放射性程度不至於對

無意闖入者或對公眾健康與安全造成無法接受的危害。廢棄物核種濃度高於前

述限值者，一般不被近地表處置接受。某些情況下，核種濃度大於 C 類廢棄物

者，經特殊處理或設計可被近地表處置接受。處置此類廢棄物將依 61.13 節技術

分析要求進行個案評估。C 類廢棄物亦必須穩定。 

（4）不管分類，某些廢棄物對於特別的陸地處置設施可能須強化管制或限制。功

能評估與闖入者評估可用於判別這些強化管制與限制，這些評估係基於特定場

址與特定廢棄物考量。強化管制或限制可包含對廢棄物濃度或總活度的額外限

制、更強健的闖入者障壁、更深的掩埋深度、與特定廢棄物的穩定性要求。這些

強化管制或限制可減輕自然環境變遷效應與符合時期的處置設施功能所伴隨的

不確定性。 

（gc）執照申請程序 

（1）在運轉前階段，可能的申請人應進行處置場址選址程序，從選擇可能區域，

到測試該區域內的數個可能處置場址，到縮小範圍選定預定場址。經由詳細的處

置場址特性調查，可能的申請人獲得處置場址資料，並據以分析處置場址適宜性。

潛在申請人使用這些資料和分析來制定一個安全案例，描述現場的安全相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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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設施的設計、管理控制措施和監管控制措施。安全案例展示了對人類和環境

的保護水準，並為實現功能目標提供了合理保證。藉此資料與分析，申請人連同

其他一般資訊，以申請書型式向核管會申請陸地處置執照。核管會依據法令建立

之行政程序審查申請書，必要時會同受到影響的州政府或印地安部 落進行審查。

儘管在核管會核發執照前，預定處置場址須由州或聯邦政府擁有。但在運轉前階

段仍允許私人擁有，只要在執照核發前州或聯邦政府適當安排完成土地繼承取

得所有權即可。 

（2）在運轉階段，執照持有人依據 10 CFR 61 要求與執照核可條件進行處置作業。

核准執行的地表運轉與廢棄物處置須週期性進行執照更新，到該時間將審查營

運過程，以決定是否許可或拒絕持續運轉。當終止處置運轉時，執照持有人得提

出其執照修正案，以取得場址封閉許可。審查執照持有人最終場址封閉與穩定計

畫後，核管會將核准處置場址最後的必要準備作業，以使監管期間無須於場址進

行持續主動維護。 

（3）在最終場址封閉與穩定作業期間，執照持有人處於處置場址封閉階段。隨後

5 年的時間，執照持有人須在處置場址進行封閉後觀察與維護，以確保處置場址

是穩定的且準備好進行監管。封閉後觀察與維護的時間係用來確保最終場址的

封閉與穩定作業，不會造成處置場意想不到的不穩定。若狀況合理，核管會可核

准較短或要求較長的時間。本階段結束時，執照持有人應申請將執照移轉給處置

場址所有人。 

（4）處置場址封閉獲得滿意的結論後，核管會將移轉執照給擁有處置場址的州或

聯邦政府。若能源部為代表聯邦政府作為管理土地的聯邦機關，則執照將終止，

因核管會對此一行為欠缺管制的法規。在移轉執照條件下，土地所有人應進行監

測計畫，以確保持續符合處置場址功能，監視限制出入場址與進行少量保管措施。

本期間在不影響場址穩定與符合功能目標能力之前提下，可允許進行土地生產

使用。在規定 的監管期間結束時，執照將由核管會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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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part B  說明申請執照所需的資訊 

包括申請書內容、一般資訊、特定技術資訊、技術分析、監管資訊、財務資訊、其

他資訊、申請書提交與 分發、重複性資訊的排除、申請書的更新、執照核發的標準、

執照條件、 變更、執照的修正、更新或封閉申請、封閉申請書內容、封閉後觀察與維

護、執照移轉、執照終止、保防協定、設施資訊與驗證等。 

§ 61.13 技術分析 

特定技術資訊須包括下列分析以證明能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C 之功能目標：。

技術分析是安全案例的要素之一。陸地處置設施有效執照的執照持有人於[法規公佈日，

即在聯邦註冊（FEDERAL REGISTER）公佈]法規公佈日後 1 年生效，必須在下一次許

可更新時或在[公佈日後 6 年內]，視何者先屆期，提交下列分析。 

（a）功能評估需證明可合理確保從輻射外釋到人體的曝露將符合§61.41 中規定的功

能目標。功能評估應： 

（1）考慮可能影響證實符合§ 61.41（a）的特徵、事件、與作用。所考慮的特徵、

事件、與作用須能代表一定範圍的現象對功能有益或不利的效應，且必須考慮

§61.12（a）到（i）指定的技術資訊。必須提供納入或排除特定特徵、事件、與

作用的技術基準。 

（2）考慮將破壞性的或其他不太可能發生的特徵、事件與作用之可能性機率與

§61.41 節中規定的限制進行比較。 

（3）為功能評估中使用的模型提供技術基礎（例如，與詳細的作用等級模式或經

驗觀察，例如：實驗室測試，現場調查或天然類比的輸出結果進行比較）。 

（4）評估環境介質（例如：空氣、土壤、地下水及地表水）中的污染物傳輸途徑

和過程，包括但不限於平流、擴散、植物吸收和與掘穴動物挖掘。 

（5）考慮到處置場址和一般環境的預期行為以及人類接受者的人口統計學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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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 

（6）確定並區分天然處置場址特性和陸地處置設施的設計特徵，在阻滯輻射外釋

到一般公眾所造成的作用。 

（7）包括符合時期，如果使用 1000 年的符合時期，則應包括技術理由，說明為什

麼在無意的闖入者評估中不需要考慮 10,000 年的符合時期。 

（b）無意闖入者評估，證明有合理保證任何無意闖入者不會曝露在超過§61.42 規定

的限值的劑量下。無意闖入者評估應： 

（1）假設無意闖入者佔用了處置場址，並從事正常活動（如築舍、農耕、鑿井取

水）和其他合理可預見的活動。以及在進行無意闖入者評估時，與該場址內及其

周圍發生的活動。根據第 61.28 節的規定，執照持有人應在封閉前更新無意闖入

者評估，以反映對該場址及其周圍發生的活動和任何重大變化。 

（2）確定防止無意闖入的障壁，這些障壁可抑制與廢棄物的接觸或限制廢棄物輻

射曝露，並為障壁有效的時間段提供依據。 

（3）考慮到處置場和一般環境的預計行為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 

（4）包括符合時期，如果使用 1000 年的符合時期，則應包括技術理由，說明為什

麼在無意的闖入者評估中不需要考慮 10,000 年的符合時期。 

（a）途徑分析證實能防護一般群體免於放射性釋出影響。須包括空氣、土壤、地下

水、地表水、植物、與掘穴動物挖掘等途徑分析。分析須明確的判明與區別處置場

址天然特性與設計特徵在隔離與分離廢棄物所扮演的功能角色。分析須明確的證

明能合理的確保放射性釋出對人類的曝露未超過第 61.41 節規定的限值。 

（b）分析防護無意闖入的個人。須包括證明能合理的確保符合廢棄物分類與分離處

置要求，且對無意闖入者提供適當的障壁。 

（c）分析防護運轉期間的個人。須包括評估操作、貯存、與處置廢棄物期間，例行

運轉與意外情況下預期的曝露。分析須能合理的確保控制曝露，以符合 10 CF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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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d）分析處置場址長期穩定性與場址封閉後持續主動維護的需求。須根據處置場址

特性進行分析，包括活動中的天然作用如侵蝕、塊體崩壞、邊坡破壞、廢棄物與回

填材料沉陷、處置地區上方覆蓋層與鄰近土壤的入滲、與地表排水。分析須提供合

理的保證，即可以確保符合時期內處置場的長期穩定性，並且在場址封閉後無需對

處置場進行持續的主動維護。 

（e）分析處置場址如何限制潛在長期放射性影響的評估，符合可取得資料與最新科

學認知。處置場址其廢棄物所含核種的平均濃度超過本節表 A 所列數值者或因特

定場址情況所必需者，則應進行本分析。對於含有表 A 混合核種的廢棄物，總濃

度應依 61.55（a）（7）的分率規則總計。分析需判別與說明設計特徵與場址特性，

可證實符合 61.41（c）與 61.42（c）的功能目標。 

表 A：需要進行功能時期分析的長半化期核種平均濃度 

 

核種 濃度（Ci/m3）
[註 1]

 

C-14 0.8 

在活化金屬中的 C-14 8 

在活化金屬中的 Ni-59 22 

Tc-99 0.3 

I-129 0.008 

長半化期放射阿伐核種
[註 2]

 10
[註 3]

 

Pu-241 
350

[註 3]
 

Cm-242 
2,000

[註 3]
 

註 1：數值由 61.55 的 A 類廢棄物限值推導。 

註 2：包含放射阿伐超鈾核種及其他長半化期放射阿伐核種。 

註 3：單位為 nCi/g。 

（f）證明擬議處置設施的分析包括深度防禦防護。 

§ 61.28 封閉申請書內容 

（a）處置場址在最終封閉前，或應核管會指示，申請人應提交申請書進行執照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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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以進行封閉。封閉申請書須包含最終版次與特定細節的處置場址封閉計畫，以

及依據 61.12（g）執照申請案提送的封閉計畫，內容如下： 

（1）運轉期間所獲得的額外處置場址地質、水文、或其他數據，而與長期圍阻所

置放的放射性廢棄物相關者。 

（2）測試、實驗、或其他開挖或回填地區相關分析、封閉與密封、廢棄物遷移及

與置放介質的交互作用等有關者，或其他測試、實驗、或分析與長期圍阻處置場

址所置放的放射性廢棄物相關者。包含使用最終封閉計畫與廢棄物存量詳細資

訊對 61.13 節所做的更新分析。 

（3）下列計畫的任何建議修訂： 

（i）地表設施之除污與/或拆除； 

（ii）開挖地區之回填；或 

（iii）處置場址之穩定化以作封閉後之看護。 

（b）申請書應檢附依據 10 CFR 51 Subpart A 完成之環境報告書或其補充。 

（c）核管會審查與考慮依據本節（a）所提出的執照修訂申請，若其能合理確保符

合 10 CFR 61 Subpart C 的長期功能目標，則將核准進行封閉。 

 

Subpart C 說明處置設施的功能目標 

包括一般要求、保護一般群體免於放射性外釋的危害、保護無意闖入者、保護作業

期間之人員、處置場址封閉後之穩定性等。 

§ 61.41 保護一般公眾免於放射性釋出的危害 

（a）放射性物料的濃度，其可能釋出於一般環境如地下水、地表水、空氣、 土壤、

植物、或動物者，不得在符合時期內對公眾的任何個人造成超過全身相當 0.25 毫

西弗（25 毫侖目）、甲狀腺 75 毫侖目、與其他器官 25 毫侖目之年劑量。並應在

符合時期內採取合理措施以維持排放釋出到一般環境 的放射性被合理抑低。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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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符合 61.13（a）要求的分析得以證實符合本段。應做出合理的努力，以將釋放

到一般環境中放射性物質的釋出量保持在符合時期內合理可達到的最低水平。

必須通過符合§61.13（a）規定要求的分析證明以符合本款的規定。 

 （c）在功能時期的任意時間應盡力合理抑低放射性從處置設施釋出到一般環境。

藉由符合 61.13（e）要求的分析得以證實符合本款的規定。 

§ 61.42 保護無意闖入者 

（a）陸地處置設施之設計、運轉、與封閉，在處置場址主動監管撤除後的任 何時

間，須保證對無意闖入之任何個人侵入處置場址與佔用場址或接觸 廢棄物提供

保護。在符合時期內對任何無意闖入者其年劑量不得超過 5 毫西弗（500 毫侖

目）。藉由符合 61.13（b）要求的分析得以證實符合本段。 

（b）在功能時期的任意時間應盡力合理抑低對任何無意闖入者造成的曝露。藉由

符合 61.13（e）要求的分析得以證實符合本段。 

§61.44 處置場址封閉後之穩定性 

陸地處置設施之選址、設計、使用、運轉、與封閉，須達成符合時期處置場址的長

期穩定性，以儘可能消除處置場址封閉後持續主動維護的需要，便於僅須進行監視、監

測、或少量保管看護。 

Subpart D 說明陸地處置設施技術要求 

包括陸地處置的處置場址適宜 性要求、陸地處置的處置設施設計、陸地處置設施

運轉與處置場址封閉、 環境監測、設計與運轉的替代要求、廢棄物分類、廢棄物特性、

標示、廢 棄物分類與特性的替代要求、監管要求等。 

§ 61.51 陸地處置的處置場址設計 

（a）近地表處置的處置場址設計。 

（1）場址設計特徵須導向長期隔離與避免場址封閉後需要持續主動維護。 

（2）處置場址設計與運轉須與處置場址封閉及穩定化計畫相容，且使處置場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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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時能合理確保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C 之功能目標。 

（3）處置場址之設計應視需要補強與改善處置場址的天然特性，確保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C 之功能目標。 

（4）覆蓋層之設計應儘可能減少水的入滲，導引滲流水或地表水遠離處置的廢

棄物，並且能抵抗地表地質作用與生物活動造成的剝蝕影響。 

（5）地表特徵須能導引地表水排水遠離處置單元，且其流速與坡度不得造成侵

蝕，以免未來需要持續主動維護。 

（6）處置場址之設計須儘量減少貯存期間水與廢棄物接觸、處置期間積水與廢

棄物接觸、以及處置後滲流水或積水與廢棄物接觸。 

（b）近地表以外陸地處置的處置場址設計（保留）。 

§ 61.52 陸地處置設施運轉與處置場址封閉 

（a）近地表處置設施運轉與處置場址封閉 

（1）61.55 節指定的 A 類廢棄物須與其他類廢棄物分離置放於處置單元，這些

處置單元須與其他類廢棄物的處置單元充分分離，以避免 A 類廢棄物與其他

廢棄物發生交互作用，因而無法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C 之功能目標。若 A

類廢棄物符合 10 CFR 61.56（b）的穩定要求則無需分離。 

（2）61.55 節指定的 C 類廢棄物處置方式，應使廢棄物上部位在覆蓋層上部表

面以下至少 5 公尺，或須設計闖入者障壁，以防止無意闖入者的侵入至少 500

年。 

（3）所有類別廢棄物的處置應遵守本款（a）（4）至（13）規定。 

（4）廢棄物置放時應維持包件的完整性、包件之間的空隙應減至最少，且允許

空隙被填充。 

（5）廢棄物包件之空隙須以土或其他材料填充，以減少未來填充材料內可能的

下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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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廢棄物之置放與覆蓋應使覆蓋層表面的輻射劑量率減至最小，使執照持有

人在按照 10 CFR 61.30 移轉執照時符合 10 CFR 20.1301 與 20.1302 之所有規

定。 

（7）處置單元（如壕溝）的邊界與位置，須以土地測量方式準確定位與測繪。

近地表處置單元須加以標示，使各單元的邊界均能容易認定。應利用 美國地

質調查所或國家測量所的測量控制點，在場址建立三個永久性測量標示控制點，

以利測量。美國地質調查所或國家測量所的測站須查對其水平與垂直控制的紀

錄檔。 

（8）任何埋藏的處置廢棄物與處置場址邊界之間，以及處置的廢棄物下方，應

維持緩衝區。緩衝區應有適當的範圍，以利允許執照持有人執行 10 CFR61.53

（d）指定的環境監測作業，以及必要時的改善措施。 

（9）應依照核准的場址封閉計畫所述，對任一已填滿並覆蓋的處置單元（如任

一壕溝），進行封閉與穩定化措施。 

（10）進行中的廢棄物處置作業不得對已完成的封閉與穩定化措施有不利的影

響。 

（11）僅有放射性廢棄物或受放射性污染的廢棄物可以在處置場址進行處置。 

（12）僅有符合接收準則的廢棄物可以在處置場址進行處置。 

（13）符合 61.12（f）節提出說明與 61.13 節技術分析要求的廢棄物，才能夠被

處置。 

（b）近地表以外陸地處置的設施運轉與處置場址封閉（保留）。 

§ 61.53 環境監測 

（a）提出執照申請時，申請人應執行運轉前監測計畫，以提供處置場址特性的基

本環境數據。申請人應取得處置場址的生態、氣象、氣候、水文、 地質、地化、

與地震資訊。數據特性受到季節性變化影響者，則至少須涵蓋 12 個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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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若核種遷移顯示可能無法符合 Subpart C 功能目標時，執照持有人應有改善核

種遷移措施的計畫。 

（c）陸地處置設施場址建造與運轉期間，執照持有人應維持監測計畫。須進行量

測與觀察並作成紀錄，以提供數據作為設施建造與運轉期間評估可能的健康與

環境影響，並使能評估長期效應及減輕措施之需要。監測系統應能提供核種從處

置場址釋出，且離開場址邊界前的早期預警。 

（d）處置場址封閉後，負責處置場址運轉後監視的執照持有人應依據處置場址的

運轉歷史及處置場址的封閉與穩定化來維持監測系統，以負責運轉的監視。監測

系統應能提供核種從處置場址釋出，及在離開場址邊界前的早期預警。 

§ 61.55 廢棄物分類 

（a）近地表處置的廢棄物分類 

（1）考慮因素。決定放射性廢棄物的分類牽涉到兩個考慮因素。首先，須考慮

長半化期核種（及其較短半化期的母核種）濃度，因其潛在危害可能長期持續

至監管、改善廢棄物形體、與較深處置等預防措施終止之後。這些預防措施可

以延遲長半化期核種核種造成曝露的時間。此外，潛在劑量的大小亦受到曝露

發生時，核種的濃度與可得性所限制。其次，須考慮較短半化期核種濃度，這

些能藉由監管、廢棄物形體、與處置方法作有效的要求。 

（2）廢棄物分類。 

（i）A 類廢棄物在處置場址通常與其他廢棄物分離處置。A 類廢棄物的實體與

特性須符合 61.56（a）的最低要求。若 A 類廢棄物能符合 61.56（b）的穩定性

要求則無需與其他類別廢棄物分離處置。 

（ii）B 類廢棄物之廢棄物形體應符合更嚴格的要求，以保證處置後的穩定性。

B 類廢棄物實體與特性須符合 61.56 的最低與穩定性要求。 

（iii）C 類廢棄物不僅廢棄物形體應符合更嚴格的要求以確保穩定性外，亦要求



125 
 
 

於處置設施採取額外措施以防止無意闖入。C 類廢棄物實體與特性須符合

61.56 的最低與穩定性要求。 

（iv）一般不適於近地表處置的廢棄物，其廢棄物形體與處置方法與前述有所不

同，甚至比 C 類廢棄物之規定更為嚴苛。10 CFR 61 未對此類廢棄物提出特定

規定，此類廢棄物應處置於 10 CFR 60 或 63 所定義之地質處置場。依據 10 

CFR 61 核發的處置場址執照，除非經核管會核准計畫否則不得處置此類廢棄

物。 

（3）依長半化期核種決定的分類。若放射性廢棄物僅包含表 1 的核種，其分類

認定如下： 

（i）若濃度未超過表 1 數值 0.1 倍，則為 A 類廢棄物。 

（ii）若濃度超過表 1 數值 0.1 倍但未超過該值，則為 C 類廢棄物。 

（iii）若濃度超過表 1 數值，則該廢棄物不適於近地表處置。 

（iv）廢棄物若混合含有表 1 所示核種，則總濃度依本款（a）（7）分量規則之加

總計算。 

表 1： 

核種 濃度 Ci/m3 

C-14 8 

C-14 活化金屬內 80 

Ni-59 活化金屬內 220 

Nb-94 活化金屬內 0.2 

Tc-99 3 

I-129 0.08 

半化期大於 5 年之超鈾阿伐放射核種 100（註

1） Pu-241 3,500（註 1） 

Cm-242 20,000（註 1） 

註 1：單位為 nCi/g。 

（4）依短半化期核種決定的分類。若放射性廢棄物不含表 1 列示的核種，則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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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濃度分類。儘管如此，如本款（a）（6）所指定，若放射性廢棄物不含任

何表 1 或表 2 核種者，則為 A 類廢棄物。 

（i）若濃度未超過第 1 行數值，則為 A 類廢棄物。 

（ii）若濃度超過第 1 行數值，但未超過第 2 行數值，則為 B 類廢棄物。 

（iii）若濃度超過第 2 行數值，但未超過第 3 行數值，則為 C 類廢棄物。 

（iv）若濃度超過第 3 行數值，則該廢棄物不適於近地表處置。 

（v）廢棄物若混合含有表 2 所示核種，則總濃度依本款（a）（7）分量規則之加

總計算。 

表 2： 

核種 濃度 Ci/m3 

第 1 行 第 2 行 第 3 行 

半化期小於 5 年之所有核種總和 700 （註 1） （註 1） 

H-3 40 （註 1） （註 1） 

Co-60 700 （註 1） （註 1） 

Ni-63 3.5 70 700 

Ni-63 活化金屬內 35 700 7000 

Sr-90 0.04 150 7000 

Cs-137 1 44 4600 

註 1：B 類廢棄物或 C 類廢棄物並無此核種濃度限制。實務上可從運輸、裝卸，與

處置作業時，考慮廢棄物外部輻射與內部衰變熱，而加以限制其核種濃度。

除非表 2 其他核種決定廢棄物歸屬於 C 類廢棄物，否則視為 B 類廢棄物。 

（5）同時含有長與短半化期核種的分類。若放射性廢棄物同時混合含有某些表

1 與表 2 的核種，其分類認定如下 

（i）若表 1 所列核種的濃度未超過表 1 數值的 0.1 倍，則其分類由表 2 所列核

種的濃度決定。 

（ii）若表 1 所列核種的濃度超過表 1 數值的 0.1 倍但未超過該數值，且表 2 所

列核種的濃度亦未超過第 3 行數值，則為 C 類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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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含本款表 1 與表 2 核種的廢棄物分類，若放射性廢棄物不含任何本款表

1 或表 2 核種者，則為 A 類廢棄物。 

（7）混合核種總濃度之分量規則。混合含有不同核種的廢棄物分類、須為各核

種實際濃度除以適當限值後的分量加總。適當限值須為同一表的同一行。若廢

棄物分類由同一行限值決定時，同一行的分量總和須小於 1.0。例如：某廢棄

物含 Sr-90 濃度為 50 Ci/m3，且含 Cs-137 濃度為 22 Ci/m3。二者濃度均超過

表 2 第 1 行數值，因此須與第 2 行數值比較。Sr-90 分量為 50/150=0.33；Cs-

137 分量為 22/44=0.5；分量總和為=0.83。此總和小於 1.0，所以此廢棄物為 B

類廢棄物。 

（8）廢棄物濃度的決定。核種濃度得使用間接方法決定，例如使用比例因子將

推論的某一核種的濃度關聯到另一量測的核種，或核種物料的可計量性，但應

合理確保該間接方法能與實際量測進行比對。廢棄物核種濃度若以 nCi/g 為單

位時，則可由體積或重量予以平均。 

§ 61.58 廢棄物分類與特性的替代要求 

針對特定個案，核管會得應要求或主動核准廢棄物分類與特性的其他規定，

若在評估此廢棄物的特定特性、處置場址及處置方法之後，發現能合理保證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C 之功能目標的話。 

（a）廢棄物接收準則。各申請人應提出廢棄物處置接收準則供核管會核准，以合

理確保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C 的功能目標。廢棄物接收準則至少應說明下列

資訊： 

（1）許可活動與特定核種的濃度。許可活動與濃度應根據 61.13 節對各種陸地

處置設施的技術分析或 61.55 節對近地表處置設施的廢棄物分類要求。 

（2）可接收的廢棄物形體特性與容器規格。特性與規格應符合 61.56（a）對所

有廢棄物特性的最低要求，以及 61.56（b）對廢棄物穩定性的要求，以證實符

合 10 CFR 61 Subpart C 功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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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限制或禁止接收可能影響設施能力致無法符合 10 CFR 61 Subpart C 功能目

標者的廢棄物、物料、或容器。 

（b）廢棄物特性。各申請人應提出廢棄物接收時可被接受的特性調查方法供核管

會核准。這些方法應能判別特性參數以及特性資料有可被接受的不確定性。廢棄

物特性調查至少應說明下列資訊： 

（1）物理化學特性。 

（2）體積，包含廢棄物與任何安定化或吸附介質。 

（3）容器與內容物重量。 

（4）識別身分、活度、與濃度。 

（5）特性分析日期。 

（6）產生來源。 

（7）廢棄物特性所需的任何其他資料，以證實符合依據 61.58（a）所訂定的廢

棄物接收準則。 

（c）廢棄物驗證。各申請人應提出廢棄物驗證計畫供核管會核准，以便在運往處

置設施之前證明符合接收準則。驗證計畫應： 

（1）處置設施負責驗證與接收廢棄物的指定機構。 

（2）提供符合廢棄物接收準則的廢棄物驗證程序。 

（3）指定廢棄物接收所需文件，包含廢棄物特性、交運清單（含 10 CFR 20 

Appendix G 的規定）、與驗證。 

（4）遵照 61.80 規定提出所需紀錄、報告、測試、與稽核文件。 

（5）提供經驗證並符合廢棄物接收準則並持續維持的廢棄物管理作法。 

（d）陸地處置設施有效執照的執照持有人須於本 Subpart 生效後，在下次執照更

新時或生效日期 5 年內，視何者先屆期，完成遵守本節（a）、（b）、與（c）。 

（e）對於執照申請人，廢棄物接收準則將併入設施執照。對於陸地處置設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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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的執照持有人執照持有人在本 Subpart 生效後，須由核管會核准抑或符合適

用的州與聯邦法律，核管會將發給變更執照，將廢棄物接收準則併入現有的執照

中。 

（f）各執照持有人應每年審視廢棄物接收準則、廢棄物特性調查方法、驗證計畫

的內容與履行情形。 

（g）已獲核准廢棄物接收準則的修訂申請需依 61.20 節提出文件。 

（h）核管會將根據 61.23 節的準則來決定廢棄物接收準則是否被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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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B  SSG-23 有關無意闖入之條文 

 

人類的闖入  

6.52 人類未來的活動可能會破壞一個廢棄物處理系統。人類行動影響處置設施的完整

性，並可能引起放射線後果的被稱為人類的闖入。人類的闖入對於在表面或接近

表面的處置設施是特別相關的。大多數人類行為（如建造作業，養殖等）可能導致

人類無意侵入廢棄物處置設施在有限的深度下（通常為地表下的30〜50 m）。在

較長的時間架構中，人類侵入設施是相當可能的。人類行為達到更大的深度超過

30米是不太可能的，但包括鑽孔（例如水，油或氣），探勘，開採活動，地熱開採

及油、氣或二氧化碳儲存。在這方面，提出以下意見主要是針對處置設施接近表

面。在人類闖入的情節對於較深處的處置設施的相關討論，在第 6.65節提出。  

6.53 只有人類的行為直接干擾處置設施（如廢棄物，污染的場址或工程障壁）在安全

導則中才被認定為人類的闖入。人類的行為干擾了環境而超出了處置設施，就算

其是緊鄰的也並非歸類為人類的闖入，因為這不是直接侵入處置設施。這些行動

應該使用長期風險評估的情節加以考慮（見第5節）。段落6.54-6.64的假設提供了

進一步的指導和適當的方法解決在安全評估中人類的闖入。這與所有靠近表面的

處置設施之人類闖入所產生的安全問題有關。  

6.54 在操作該設施及制度管控的任何後續期間，假設了各種措施以確保人類的行為對

安全處置系統不會構成不利的影響。這些措施將不僅是基於安全的考慮，同時也

能滿足安全相關的要求，如果有關，可要求有關的清算帳目與放射性廢棄物的控

制權。然而，在此期間可能發生人類故意的侵擾，有意的人為侵擾可以被定義為侵

入或干擾，而進行侵入的人其實都對該設施的存在及其內容有一定的了解。因此，

闖入者可以將採取措施以限制其闖入所產生的潛在影響，例如與廢棄物的接觸時

間最小化。即使不是這種情況下，該闖入者將承擔自己的責任和後果，因為他們的

行為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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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雖然可以意識到，第三方可能會不知不覺地被曝露在輻射中由於故意侵犯他人所

造成的結果，這在參考文獻[39]中說明了有關“故意侵入性的行為不應該被視為在

安全評估”。為了支持這一立場，文獻[39] 還特別說明到，雖然目前社會所產生的

放射性廢棄物應考慮到未來社會而負有制定安全處置系統的責任，即使未來社會

是預先警告自己行為的後果，但現在的社會所做的行動仍然不能保護未來社會。  

6.56 總之，對於一個廢棄物處置設施的安全評估，無意的人為闖入應被考慮，但對於

故意闖入的潛在風險量化是不必進行的。因此，人類非故意的闖入有時應假設是

場址與有害內容知識的缺乏。這意味著，個人或群體闖入處置設施，至少在短期

內，直接曝露於輻射而沒有意識到相關的潛在危害。而闖入也可能導致增加放射

性物質的釋放和增加處置設施周圍的個人或群體之長期曝露。  

6.57 如果人類的闖入在特定的處置設施不能排除，一個或多個合理的闖入情節應進行

假設。然而，估計闖入的機率是不確定的，因此可以參考文獻[20]的建議，認為安

全評估應設法估計人類闖入可能產生的劑量，但不應使用基於風險的概念作為評

估闖入依據的可能性以及闖入所產生的劑量。  

6.58 雖然評估人類闖入所採取的方法可能是對於特定種類的廢棄物和有問題的處置設

施，方法應該與在第5節中所描述的一般方法一致。第5.22節中有提供該評估的標

準。  

6.59 根據參考文獻[22]，“住在場址附近的居民”應被視為人類闖入的情節受體，但這不

意味著闖入者應自動不予考慮，所以在闖入者與居民之間不應該進行區別。事實

上，這些可能是同一群人在失去知識的情況而生活在舊址上。相反的應該區分住

在場址附近正常行為的人以及在短時間和低機率影響小部分人（例如道路建設活

動）。關於後者稱為“工業事故”，則不需要使用相同的劑量標準對於闖入者在這種

情況下接近場址附近的居民。按照這種區分，受體與廢棄物的實際接觸應被考慮

在情節之中，而闖入的劑量標準載於文獻[2]中，可被應用於所造成的曝露，如果

該事件被認為是可能在一個正常的居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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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0 在擬定人類闖入的情節，有兩種不同的方法可以採用。其中少數通用的情節是為

所有或大多數情況下開發的。另一種方法是，情節是基於特定的場址所被發展。這

兩種方式的選擇（通用或特定場址）皆有優缺點，應按照特定的評估目的來選擇。

即使判斷為通用情節的發展，某些特定場址的特徵（如設施的深度和設計、地質環

境和廢棄物的性質）應該被考慮進去。  

6.61 人類闖入的情節，也應該基於闖入和闖入者的行動的性質，透過程式化的描述發

展起來，並且應該意識到有無法避免的不確定性對於人類的闖入。人類的闖入的

情節並不代表任何可信賴的說法關於場址和未來的社會活動發展的演變。而其目

的在於提供人類闖入造成潛在影響的例證。如果使用程式化的情節，也應根據現

今的技術和程序為前提。  

6.62 對於接近地表處置設施，可能受到相關曝露人員應進行劑量評估的計算（見第6.57

節）。而評估應該要假設對於場址知識的遺失後會立即發生闖入。如果制度管控的

時期考慮了安全的情況，則知識的遺失應假設在制度管控撤出後立即發生。在許

多國家的法規中，採取制度管控可信賴的期間最大限制為幾百年。雖然規定被動

的管控（如記錄、設施標誌）應鼓勵，但在安全評估應假設這種保守的管控將不能

有效地防止或減少人類闖入[39]的機率。  

6.63 在評估人類闖入的影響，應考慮到的廢棄物的數量可能會受到不同的闖入類型和

廢棄物的非均質性（heterogeneity）影響。例如潛在的顯著非均質性（“熱點”）可

能會發生且其所造成的影響需加以評估。對於大的規模，這些廢棄物活度濃度的

差異可能來自多種因素，其中包括：隨著不同時期廢棄物處理趨勢所造成的放置

活動，可能會改變廢棄物的接受準則。對於小的規模，一些廢棄物包可能包含特定

項目，比起一般的廢棄物有更大的活度濃度（如密封射源）。對於廢棄物的非均質

性，應執行一系列的計算方法，並充分考慮活度的範圍和廢棄物之成分來進行評

估。廢棄物的體積也可能受到對於闖入事件的影響也應進行評估。  

6.64 可以用多項措施，以減輕人類的闖入可能對於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所造成的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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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些措施包括積極的制度管控和耐用的物理障壁系統。此外，廢棄物的分隔

（compartmentalization）可減少闖入事件的後果。而大幅度減少估算的劑量也可透

過把廢棄物放置到更深處來達到。在某些情況下，替代的場址也應考慮，特別是在

人類闖入風險高的地方，由於場址存在水或礦物等資源可能在未來會被利用。這

些措施應被視為最佳化防護的一部分。雖然這些措施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由於人類

的闖入所造成劑量的吸收，但可以降低闖入及其後果發生的可能性。  

6.65 如上所述，在人類的闖入情節對於地質處置設施的相關性是有限的，由於這些設

施的深度和位置使得不太可能發生。令人關注的時間尺度也遠遠大於有意義的評

估關於闖入事件所造成的影響。然而，也可以根據後果進行評估，以證明處置系統

的強健性。而考慮的情節是推測及武斷的，由於邊界條件或參數等是不確定性，例

如假設該事件在何時發生，以及在闖入時設施與環境當時的狀態。因此對於地質

處置設施需謹慎的定量人類闖入情節所造成的結果，特別是與其他情節進行比較

（例如為了最佳化的防護和設計為目的）。防止意外侵入最有效的措施涉及到地

層深處處置設施建立，並提供長期知識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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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C  國際上對於人類闖入評估工作整理 

1. 歐盟 PAMINA 專案 

人類闖入評估係歐盟 PAMINA 專案安全案例方法的一部分，PAMINA 專案目的是

提供當前安全評估方法之全面概述，並總結參與成員的研討結果和參與組織的貢獻

（Galson, 2009）如下： 

歐盟將人類闖入視為安全評估的一個環節，人類闖入具有潛在直接危害處置系統

障壁的隔離能力，並且可能會對闖入者造成輻射劑量曝露的後果。歐洲各國對於人類闖

入安全評估方法有多不同，並依各國管制機關訂定之法規與指南而定，包括：人類闖入

情節分析的架構、調查範圍、限制和條件等。由於無法對人類闖入進行系統性發展，因

此以程式化的基礎確立人類無意闖入的情節。無意闖入本身的不確定性可視為時間範

圍和情節發生概率可能性，對於在安全案例分析必須在何處及如何納入分析人類無意

闖入，存在不同的意見。 

與會者指出，制止未來人類無意闖入的潛在可能性是極為有限的。而且對於安全優

化要求，足夠的處置庫深度和資訊保存（透過監管措施）被認為是足夠的措施。防止人

類無意闖入的措施不得折損處置庫其他安全功能的要求。對於是否可在所考慮的長久

時間內，真正降低人類無意闖入事件的可能性，與會者存在一些保留意見。關於導致人

類無意闖入的相關活動，得出的結論是，探勘鑽井實際上是採礦或開採等所有其他作業

的初始事件。最後，參與研討成員一致認為，在基於當今知識和技術的評估中，應考慮

到由於處置庫引起的異常而對處置庫進行的檢測。 

2. 加拿大 L/ILW 的深地質處置 

安大略省電力公司擬建的處置場位於泥質石灰岩地層中 680 m 的深度（Quintessa 

and SENES, 2011），地下水位約在 200 m 以下並處於高鹽分狀態，而岩層在處置庫層位

附近處於承壓中狀態（相對於靜水壓力），而在處置庫層以下處於過壓狀態。該地區的

地質及其歷史一致性顯示，該處置場區沒有明顯的天然氣和石油，但在幾百公里之外有

發現這些天然資源。處置庫並沒有回填，預計將大部分處於乾燥狀態，並且由於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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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降解，在地下靜水壓力下包含著氣體。 

考慮人類無意闖入情節，因為探勘鑽探而破壞處置庫內的廢棄物包件。假定 300 年

後可能會鑽探闖入，鑽入至處置庫的可能性很低，建議採用每年每平方公尺發生率10−10

指示估計值，該估計值部分基於過去歷史深鑽探速率在每 100 年在 10 平方公里區域進

行 1 口深鑽孔的概念估計值。 

考慮以下曝露途徑： 

•廢棄物退化降解產生的氣體，在地下靜水壓力下包含著該氣體，因鑽探作用直接釋出

到地面上鑽井人員和附近居民； 

•岩心檢測技術人員取樣和檢查含廢棄物的岩心； 

•遺留在現場的鑽取岩心的碎屑對鑽探人員和將來現場的居民造成曝露 

•處置庫中受污染地下水經由勘探鑽孔長期滲透外釋到地質圈及地表面。 

對於鑽井人員，考慮了以下曝露途徑： 

•吸入釋出的氣體； 

•現場殘留的鑽芯碎屑污染土壤造成的外部輻射； 

•誤食土壤；和 

•吸入懸浮的灰塵。 

對於現場居民，考慮的曝露途徑為： 

•吸入釋放的氣體； 

•現場殘留的鑽芯碎屑污染土壤造成的外部輻射； 

•誤食土壤； 

•食用在污染土壤上種植的蔬菜；和 

•吸入懸浮的灰塵。 

對於鑽井人員或附近居民，計算出的峰值劑量約為 1 mSv。但是，要注意的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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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假設鑽井泥漿未達到當前的鑽井標準，並且在闖入事件發生後受污染的土壤立即進

行耕種，因此發生現場居民曝露情節的可能性非常低。 

3. 英國 ILW 地質處置 

在英國不適合處置到近地表處置庫的中放廢棄物（ILW）和低放廢棄物（LLW）的

處置管理屬於放射性廢棄物管理公司核除役管理機構（NDA RWMD）的職權範圍，

該機構前身為英國 Nirex 有限公司（Nirex）。目前還沒有選定處置此類廢棄物的地點，

NDA RWMD 就位置和地質處置概念進行的研究都是通用的。儘管如此，作為一般性封

閉後功能評估的一部分，已經考慮到人類無意闖入深地質處置庫對公眾造成的潛在劑

量後果。（Nirex, 2003） 

根據當前的經濟需求和技術，並基於當前的資源開發模式以及人類活動的評估，認

為無意中的人類直接闖入情節是合理的。假定的闖入方式是在處置庫的位置和/或其用

途的知識已失去之後，對自然資源進行探索性鑽探。假定鑽井作業會貫穿到工程障壁系

統（EBS），而放射性廢棄物被帶到陸地地面。闖入處置庫的頻率取決於處置庫的佔地

面積，以及根據煤炭、碳氫化合物和礦物開採行業於當前執行可能發生的鑽探頻率。雖

然考慮到放射性衰變，但假定先前沒有因放射性核種的遷移而喪失放射性。 

基於以下假設，考慮兩種曝露情節：大地工程工作人員和現場居住者的曝露；這種

假設是無法識別帶到地面的物質的性質，並且沒有考慮闖入事件對 EBS 完整性的影響。 

在鑽井過程取樣的岩心於實驗室進行分析工作過程會導致地工工作人員的曝露，

從而導致：在靠近岩心的短期工作期間造成外部曝露，在更遠的距離造成長期的放射性；

處理岩心後的意外攝入；吸入由於實驗室分析操作而產生的粉塵，以及由於岩心內部存

在 Ra-226 而產生的氡氣。該情節的結果以個人具有最高風險的形式提出，對應於封閉

後 100 年發生的闖入事件，計算得出的風險為每年6.6 × 10−9，風險是曝露劑量、每單

位劑量的風險以及一年內發生該劑量的機率之乘積。後者是根據調查區域之鑽探頻率

的中間值（每年每平方公尺鑽10−10個孔）所確定的，該區域是英國在低起伏地形之堅

硬岩石地區進行礦物勘探的適當平均值。 



137 
 
 

現場居住者的情節是假設鑽井廢棄土所含的放射性物質散佈在探勘井周圍，之後

有人居住並將土地做為農業利用。資源區域（用作耕地）的面積假定為 10,000 平方公

尺，所考慮的接觸途徑包括外部接觸表層土壤中的污染物質、攝食在污染土壤中生長的

食品、吸入污染土壤產生的粉塵以及取出岩心土壤中存在的氡氣。現場居住者的風險是

隨時間累積的，所以由於前幾年的鑽探事件，曝露的可能性較為增加，計算出的最高風

險為每年9.3 × 10−7，發生在處置庫封閉後 200,000 年時間。在此劑量的可能性相對較

高，因為在曝露年份之前的前幾年有可能闖入，並且至少有一些放射性核種被帶到地表

土壤中的停留時間較長。因此，雖然風險較高，但劑量不高於實驗室工作人員的劑量。 

4. 德國深地層高放廢棄物處置 

在德國，已經考慮了人類無意闖入位於鹽丘中的高放廢棄物處置庫的潛在後果

（Hirsekorn, 1989 年）。據推測，闖入發生在封閉後 1000 年。已經考慮了三種情況：常

規採礦、鑽孔和溶浸採礦。 

（1）常規採礦 

在失去對高放廢棄物設施的記憶瞭解後，可能會因開採鹽或建造儲存石油等資源

的設施或最終隔離有害化學或放射性廢棄物的採礦活動而闖入高放廢棄物處置設施。

但是，與高放廢棄物處置設施接觸後，因為要人為製造鹽，不太可能不被發現。因此，

這種形式的闖入被排除在進一步評估之外。 

（2）鑽井 

即探勘鑽井導致與高放廢棄物罐接觸。在撞擊容器時，鑽井活動會受到影響，不會

被忽視，並可能導致對產生的岩心和/或細粒進行更仔細的檢查，而導致地質調查人員

或鑽井工人受到輻射。一旦被確認為高放廢棄物設施，則假設鑽孔將被完整密封或放棄

鑽孔，這將造成水進入處置設施，從而從廢棄物包件浸出放射性物質。 

另一種情節認為鑽頭可以與受污染的鹽水夾雜物接觸，而不是撞擊廢棄物包件，從

而最多可以將 1 立方公尺的鹽水帶到地面。鹽水的污染可能會被忽視，從而導致生物圈

曝露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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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溶浸採礦 

溶浸採礦是一種透過注入流體和隨後控制提取含礦溶液，從地下地層中提取可溶

礦物（如鹽）的過程。該工法既可用於鹽的開採（如供人類食用），也可用於在鹽岩層

中形成洞穴，以儲存石油或天然氣。 

Hirsekom [1989]考慮了一種方案，即由於溶浸開採而導致有缺陷的廢棄物罐被移位

溶出，掉入挖掘的區域並被埋在洞穴底部不溶性物質的貯槽中，隨後造成放射性核種外

釋。 

如果採用溶浸開採作為產生儲存洞穴的一種方式，則洞穴開挖所需時間短（約 1 年）

和低溫將導致廢棄物罐的浸出率非常低，從而使挖掘期間的鹽水污染降至最低。然而，

在較長時間內（即在儲存洞室的運行階段），缺陷罐的持續腐蝕可能導致洞室集水坑區

域內鹽水的放射性核素污染水準相對較高。在操作階段之後，儲存的石油或天然氣很可

能被鹽水或水代替，此時，集水坑內的污染物會擴散到更大的洞穴區域。然後假設隨著

時間的推移，由於鹽壓力的增加，洞室密封被破壞。這導致了一條通往覆蓋層的通道，

導致地下水受到核種污染。 

作為溶浸採礦法形成儲存洞穴的替代方法，該技術可用於開採鹽。在這種情況下，

採礦過程可能會延長幾十年。如果開採的鹽是為人類消費而生產的，那麼人體劑量方面

的後果可能是相關的，在這種情況下，鹽廠工人攝入鹽和吸入鹽塵都需要評估。法國的

Jacquier 和 Raimbault[1989]和荷蘭的 Prij 和 Glasbergen[1989]也考慮過類似的情況。 

（4）最近的考慮 

ATW（2008）根據 1997 年成立的“情節發展”工作組的考慮，就如何應對高風險

提供了最新的立場。根據德國礦業檔案館保存的資料，工作組認為，只有在封閉後 500

年或更長的時期內才會發生人類闖入。工作組還得出結論認為，由於邊界條件和其他參

數缺乏可預測性，不可能量化與人類闖入有關的後果，因此，不應透過輻射限值來評估

人類闖入的後果。最後，工作組建議，應考慮的人類闖入情節範圍應限於，例如，在主

鹽岩中進行勘探鑽探、礦山建設和溶洞溶浸開採，這與以前的考慮一致（例如 Hirsek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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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1989]）。 

5. 瑞士 LLW/ILW 深地層地質處置 

已經對人類活動對 LLW/ILW 和 HLW 處置庫的影響進行了一些評估，包括直接和

間接影響，這些影響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van Dorp 和 Vigfuson 1989）。已經確定了一

系列可能對處置庫的功能有影響的人類活動，包括： 

•用於勘探和生產飲用水、礦產資源、碳氫化合物、地熱能和/或用於儲存和廢棄物注入

的鑽孔 

•用於開採礦產資源、儲存、公路隧道和/或軍事或工業目的的洞穴開挖 

對於特定情節，是否應該考慮這些操作取決於場址位置和處置庫的深度。有人認為，

為了評價人類活動的後果，需要考慮到以下方面： 

 直接從處置庫或周圍受污染的地質圈提取受污染物質的可能性。 

 從處置庫、母岩或較遠的受污染含水層開採受污染地下水造成的曝露。 

 障壁特性和/或水文地質變化對放射性核種遷移的影響。 

6. 美國深地質處置 

關於擬議的 Yucca MountainHLW 處置庫，美國能源部認為人類闖入事件的影響應

關注在可靠的情節上，包括探勘鑽探、地下水開採、採礦以及礦井排水（Rickertsen 和

Alexander 1989）。最有可能的人類闖入情節主要是探勘鑽井，並根據鑽井規模制定了兩

個情節： 

•小規模鑽探，每一萬年每平方公里鑽探三個或更少鑽孔。 

•大規模鑽探，每一萬年每平方公里可產生三至三十個鑽孔。 

鑽探會導致廢棄物包件被貫穿，造成放射性核種從廢棄物包件經由鑽井地下水遷

移到地表面，也會導致貫穿至處置庫下面的含水層，並為放射性核種遷移到生物圈創造

一條優勢路徑。從地下水流速、單個放射性核種的溶解度限值和廢料體估算廢棄物包件

中放射性核種的外釋率。到達生物圈的遷移時間是流動速度和所傳輸的放射性核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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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和力學阻滯特性的函數。 

關於廢棄物隔離試驗工廠（WIPP），廣義地說，是一系列的 LLW 和 ILW，考慮與

WIPP 有關的無意人類闖入事件，包括鑽井和採礦活動（Anderson et al。1989 年）。在

鑽探的情況下，已經確定了幾種可能導致放射性核素轉移到生物圈的情況。 

•鑽探可能會導致貫穿和連接 WIPP 底層下的受壓鹽水儲層。鑽井後，將封填井孔，但

該井孔會隨時間推移而退化，從而導致已與放射性物質接觸的加壓鹽水外釋到 WIPP

上方的地下水，並隨後流入水井中。 

•鑽井會導致貫穿處置庫，從而導致鑽井內的地下水與和廢棄物料之間的接觸。放射性

物質可以存在於鑽井地下水或岩屑並傳輸到地表。岩屑會造成地質調查工作人員的最

大曝露量。鑽井內地下水沉積在一個沉澱池中，該沉澱池在停止鑽井活動後由於乾旱

的氣候而乾燥成土壤顆粒，然後該含放射性物質的土壤顆粒透過空氣被順風傳送到一

個假設的農業家庭。 

•或者，多個鑽孔可能會產生放射性物質從處置庫遷移至地面環境的傳輸路徑。 

在考慮的所有情節下，透過假設在鑽井活動發生之前沒有發生放射性衰變，對劑量

曝露後果分析採取保守的方法。 

7. 芬蘭用過核子燃料處置 

研究為什麼會發生以及如何發生深層地層闖入的技術，考慮有關人員將如何以及

在多大程度上產生輻射曝露，發展並制定一套評估 HI 所導至之劑量量化方法。其假設

放射性廢棄物已進行陸基地層處置（深度大於 50 m），廢棄物被帶至地表後，對於人員

產生的劑量。計算方法採用簡化模型（simple and stylised models），設定 58 種情節，定

量分析於封存 100 至 100,000 年後，HI 所造成的劑量多寡。 

芬蘭最近對於用過核子燃料的處置的研究（Smith et. al., 2013）表示：各國尚未開

展國際合作以制定在深地質處置背景下評估人類闖入的研究方法。這項研究的重點是

人類無意闖入，並沒有涉及未來人類行為更廣泛的背景分析，其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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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為什麼和如何發生深地質闖入的技術方面 

•考慮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對已發生闖入之人員分析其其輻射曝露劑量 

•確定限制不確定性的作用 

•制定並記錄一種評估直接人類闖入產生的劑量的方法，該方法符合 IAEA 採用的

標準，並考慮到其他國際指導和人類評估經驗。 

研究範圍包括： 

•各種放射性廢棄物的陸地深地質處置（即.深度大於 50 m），以及 

•對直接參與闖入和直接受污染物質影響人員的劑量後果。 

這項研究考慮可用鑽探技術的範圍以及採用簡單且程式化的模型，分析參與該活

動的鑽井工人和地質調查工作者可能接觸曝露風險，從而對人類闖入提出最可能的機

制。該方法涵蓋了 58 種不同的情節。對數據進行審查和選擇，特別是考慮到無意攝入

和吸入受污染的粉塵，因為發現這些接觸途徑的資料範圍很廣。標準化曝露結果也可能

適用於其他評估。概念和數據假設是在保守、合理、符合現實的基礎上進行。由於處置

場進行監管作業，因此假設在封閉後 100 年之前不會發生人類闖入。闖入的可能性尚未

納入研究範圍，但應注意，廢棄物在處置庫中垂直而不是水平移動，將減少鑿井之井孔

與廢棄物相交的機會。主要部分分析了採用不同鑽井技術的鑽井情況以及封閉後 100 至

100,000 年的闖入可能的曝露劑量後果分析。 

所述方法和資料被認為符合當前國際上關於深部地質處置的建議和指南的評估要

求。 

8. 荷蘭廢棄物處置 

荷蘭考量了 FHA 對於 HLW 封存於鹽化地層（salt formation）中可能造成的影響，

相關情節設定與德國相似，但特別考量了鑽探或挖礦人員於地下廊道（gallery）作業時，

因為廊道可能沒有直接穿過儲存槽或封存孔，所以表面沒有偵測到輻射，但人員可能受

到長期輻射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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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計畫「109 年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之安全管制研究」除對低放處置重要管制議題

進行探討外，另因應台電公司因未能順利推動低放處置計畫，因此規劃推動集中貯存應變方

案乙事，針對其相關法規進行研析。本子計畫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有關岩體破裂相

關議題持續精進。研究中主要參考瑞典 SKB R-12-04、R-09-38 及 R-08-69 三本之技術報告，

報告中將針對岩體破裂之建模方法、破裂統計及校正之議題進行研析，並透過技術報告中的

兩處場址探討量測的不確定性及破裂面先天變異性對建模的影響。最後，透過實驗室的經驗

探討現地的破裂面導水特性與現地應力之關係。研析成果包含：有關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之

水文地質模擬，SKB 透過離散破裂網路(DFN)針對水力通導區(HCD)進行較確定性的建模，並

針對較無法精確得到破裂資訊的水力岩體區(HRD)進行隨機建模。因此，水力岩體區(HRD)的

模擬有較高之不確定性。對於水力岩體區(HRD)建模而言，開口破裂面為重要之導水通道。因

此，報告重點整理有關特徵化水力岩體區(HRD)中相連通之導水破裂面，需考慮的因素包含次

要變形區、破裂面之空間分布、破裂面密度與尺度之關係，以及破裂間的連通性等。岩體破

裂面統計及校正方面，破裂面的採樣資料常因「截斷」和「邊界」的效應造成誤差。SKB 透

過地形校正並對可能為同一破裂面之「分段」的破裂面進行重新連接，利用破裂面尺寸的分

布特性(冪定律分布)，以及使用最大概度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行擬合確認校

正結果的合理性。對於不確定性和變異性分析，破裂面先天變異性之影響大於因測量而產生

的不確定性，即量測造成之誤差影響有限。但兩者造成之標準誤差皆不大，表示建模過程不

會造成重大的影響。現地應力對於裂隙導水特性方面，Forsmark 場址之高傾角破裂面結果與

實驗室試驗相符，但於低傾角破裂面的部分，由於破裂面密度隨深度(正向應力)增加而降低，

因此較難判定導水係數與應力之間的相關性。另外，由經驗公式計算出之導水係數與正向應

力之關係(ߛ值)發現，實驗室試驗結果與現地資料差距甚大，研判除了應力因素之外，可能還

受到破裂面之粗糙度、破裂面間的導水通道或填充材料等其他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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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plan not only focuses on the research of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technology, but also investigates and analyzes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entralized storage schemes. 

The plan was developed in response to the failure of the Taiwan Power Company to successfully 

promote its low-level radioactive disposal program. This work draws on the following technical 

reports from the Swedish Nuclear Fuel and Waste Management Company (SKB): R-12-04, R-09-38, 

and R-08-69 .This project continues a study of bedrock fracture and focuses on the methods for 

modeling bedrock fracture, estimating fracture statistics, and çorrections necessary for estimating 

fracture size distribution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du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in-situ fractures and confining pressure through 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tests. For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DFN) modeling of hydrogeology, SKB established a deterministic hydraulic conductor 

domain (HCD) and a random hydraulic rock mass domain (HRD). However, open fractures are 

important water channel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present study is to characterize 

connected fractures with water flow in the HRD. The factors under consideration include the 

secondary deformation zon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fract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nsity 

and scale of fractures, and the connectivity between fractures. For bedrock fracture statistics and 

correction, SKB made corrections for the effects of topography and reconnects fractures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the original fracture system. The validity of the corrected results is determined through 

the power law distribution of fracture size. An analysis of uncertainty and variability indicates that 

the natural variability of fractures is greater than the uncertainty resulting from the measurement. 

However, the standard devi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two cases are not statistically different, so this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modeling process. In analyzing in-situ stresses and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fractures at the Forsmark site, Sweden, SKB found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steeply dipping fractures to be consistent with experimental results. However, the density of gently 

dipping fractures decreases with increasing depth (because of the normal stress), so it is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nd stress. In addition, application of the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ydraulic conductivity and normal stress (ߛ value), showed tha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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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al results vary widely from in-situ data. The results may be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beyond to the normal stress factor. 

 

 



5 
 

目錄 

中文摘要 ...................................................................................................................... 1 

Abstract ........................................................................................................................ 3 

目錄 .............................................................................................................................. 5 

圖目錄 .......................................................................................................................... 7 

表目錄 ........................................................................................................................ 12 

第一章 前言 .............................................................................................................. 13 

第二章 裂隙岩體建模方法研析 .............................................................................. 16 

2.1 地質母岩分類 ............................................................................................... 17 

2.2 岩體水力特性分區建模 ............................................................................... 18 

2.2.1 水力土壤區(HSD)模型 .................................................................... 20 

2.2.2 水力通導區(HCD)模型 ................................................................... 20 

2.2.3 水力岩體區(HRD)模型 ................................................................... 22 

第三章 岩體裂隙統計方法研析 .............................................................................. 32 

3.1 破裂面尺寸分布 .......................................................................................... 32 

3.2 不同尺度破裂面之資料來源 ....................................................................... 34 

3.3 擬合方法 ....................................................................................................... 35 

3.4 破裂面資料校正 ........................................................................................... 36 

第四章 裂隙岩體建模之不確定性 .......................................................................... 43 

4.1 破裂面量測誤差不確定性 σunc對 HRD 建模之影響 ................................ 43 

4.2 破裂面先天變異性 σvar對 HRD 建模之影響 .............................................. 53 

第五章 不同場址之岩體裂隙分析比較 .................................................................. 56 

5.1 Forsmark 場址 ............................................................................................... 56 

5.2 Laxemar 場址 ................................................................................................ 59 

5.3 變異性和不確定性比較 ............................................................................... 60 

第六章 現地應力與裂隙岩體水力傳導特性研析 .................................................. 61 



6 
 

6.1 研究區域及其水文地質模型 ....................................................................... 61 

6.2 主要分析資料 ............................................................................................... 66 

6.3 分析比較 ....................................................................................................... 71 

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 83 

7.1 結論 ............................................................................................................... 83 

7.2 建議 ............................................................................................................... 85 

參考文獻 .................................................................................................................... 87 



7 
 

圖目錄 

圖 2.1  SKB 將水文地質模型分成三個水力區域，分類為水力土壤區(HSD)、水力通導區(HCD)

及水力岩體區(HRD) (Hartley & David，2013) ...................................................................... 19 

圖 2.2  (上圖)將變形區的破裂資料組合，形成單一的破裂平面，此範圍的所有水力資料也組

合成單一破裂面之導水係數值。(下圖)岩體變形區範圍除包含變形區之核心區域外，還包

含較外圈之破裂損傷區(Hartley & David，2013) .................................................................. 21 

圖 2.3  區域尺度的變形區隨深度變化之水力特性模型。上圖為 Forsmark 的確定性建模，以

水力傳導係數 k隨深度變化之 HCD 模型案例。下圖為 Laxemar 的確定性建模，以導水係

數 T 隨深度變化之 HCD 模型案例(Hartley & David，2013) ............................................... 22 

圖 2.4 Forsmark 中用於差異流量記錄的井下設備示意圖(Martin & Follin，2011) .................... 24 

圖 2.5  Laxemar 場址於其中一組 HRD 的開口破裂面透過 DFN 模擬 E-W 向剖面之連通性分

析範例。左圖為分析前隨機產生的開口破裂面剖面；右圖為去除孤立的破裂面後的模型

剖面(Hartley & David，2013) .................................................................................................. 26 

圖 2.6  TCM 構造連續假設模型與 Forsmark 場址 FFM02 破裂面域東北部區域之資料之擬合。

圖中黑色實線為構造連續假設的密度-尺寸模型(TCM)；黃色實心紅色圓形資料點為地質

局部模型；墨綠色十字資料點為區域模型；白色實心黑色方框資料點為地磁測量；紅色

三角形資料點及紫色菱形資料點分別為 AFM001264 和 AFM100201 露頭測量；綠色 x 資

料點為露頭跡線的 Geo-DFN 模型(Hartley & David，2013) ................................................ 28 

圖 2.7  TCM 構造連續假設模型與 Forsmark 場址 FFM02 破裂面域中次水平破裂面資料集之

擬合。圖中黑色實線為構造連續假設的密度-尺寸模型(TCM)；酒紅色圓形資料點為地質

局部模型；墨綠色十字資料點為區域模型；紅色三角形資料點及紫色菱形資料點分別為

AFM001264 和 AFM100201 露頭測量；綠色 x 資料點為露頭跡線的 Geo-DFN 模型(Hartley 

& David，2013) ........................................................................................................................ 28 

圖 2.8  PFL 檢測時，抽水試驗導致周圍的水流入鑽井，如藍色箭頭所示。第 1 類的流量檢測

中，無法檢測到導水路徑，原因是鑽井與破裂的閉合區域(A)相交，或鑽井與水力隔離區

域(B)相交。第 2 類的流量檢測中，檢測到了流體傳導路徑，但是卻低估有效導水係數

(Hartley & David，2013) .......................................................................................................... 29 

圖 3.1  從原始露頭跡線資料庫計算出的破裂面跡線長度分布，在資料中間的部分之分布為冪

定律行為。分布的右側和左側受「截斷」、「邊界」和「分段」的效應影響偏離冪定律的

分布。圖中橫坐標為跡線長度；縱座標為面積分布函數 n(t) (Darcel 等人，2009) ......... 33 

圖 3.2  典型的破裂面尺度範圍。露頭破裂面跡線圖用綠色表示，構造線用黑色和紅色表示，

確定性變形區用藍色表示(插圖對應於 Laxemar 場址)。橙色所定義的最大比例尺範圍為

10 公里及以上的瑞典構造線尺度(Darcel 等人，2009) ........................................................ 34 



8 
 

圖 3.3  最小平方擬合( least square fitting)和最大概度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之間

的比較(a)存在異常值時透過最小平方擬合和最大概度估計的典型範例；(b)用於破裂面跡

線尺寸分布；最小平方擬合(綠色)與最大概度估計(橙色)的比較 (Darcel 等人，2009) .. 35 

圖 3.4 跡線的投影的坐標沿著破裂面方向到平均平面 (Darcel 等人，2009) ........................... 37 

圖 3.5  (a)非投影和(b)投影跡線之示例(Laxemar 的跡線圖 ASM000208)。低傾角破裂面校正

後的跡線被拉直。(c)原始資料(黑色，正方形)和投影資料(紅色，圓形)的破裂面跡線長度

分布。投影對冪定律參數的影響不顯著 (Darcel 等人，2009) ........................................... 37 

圖 3.6  分段破裂面跡線進行連接時，兩破裂面跡線重疊的狀況：(a)破裂面跡線投影在虛線範

圍內產生交集；(b)兩破裂面輕微的重疊，以及(c)兩破裂面重疊達到 100％(Darcel 等人，

2009) .......................................................................................................................................... 38 

圖 3.7  隨應力變化的剪應力曲線，虛線範圍內為依據應力條件計算出可進行連接之範圍

(Darcel 等人，2009) ................................................................................................................. 40 

圖 3.8 兩個破裂面跡線重新連接過程的示意圖(Darcel 等人，2009) ......................................... 41 

圖 3.9 露頭 ASM100235 的破裂面跡線連接示意圖(a)整個裂隙網路；(b)重新連接的裂隙網路

詳細資訊；(c)用紅色標示 3 條重新連接的跡線；(d)相應的原始分段跡線 (Darcel 等人，

2009) .......................................................................................................................................... 42 

圖 4.1  SKB 對破裂面密度進行三種分析的分區，圖中紅色點表示破裂面極點。(a)未進行位

態分區之分析，在此情況考慮所有破裂面；(b)根據傾角間距為 10°定義區域，在此情況下

將破裂面分為 9 個區域；(c)將破裂面分為 13 個極區域，其中，傾角以[0°，22.62°]、[22.62°，

72.08°]和[72.08°，90°]三個區域分隔，而走向於 0°和 360°之間以每 45°寬度區隔(Darcel

等人，2009) .............................................................................................................................. 45 

圖 4.2  編號 1-4 之破裂面對於給定範圍[φ1;φ2]的貢獻示意圖。此假設情況下，編號 1-3 對給

定範為[φ1;φ2]有所貢獻，而編號 4 在給定範圍內對密度的貢獻為零，可忽略不計。 每個

破裂面的貢獻是透過方程式(4.8)將範圍內之發生機率進行積分而得，如圖中彩色虛線區

域，其平均值和標準偏差取決於破裂面資料(Darcel 等人，2009) ..................................... 47 

圖 4.3 比較方程式(4.12)中的 σunc,computed(θ,φ)和透過蒙地卡羅模擬生成的 σunc,simulated(θ,φ)。每個

不同顏色標記對應於表 4.1 中的子截面 (Darcel 等人，2009) ............................................ 50 

圖 4.4 以 P32 表示不同極區之密度分布[α3d (θ,φ) ; σunc(θ,φ)]範例(Darcel 等人，2009) .............. 51 

圖 4.5  鑽井資料 KFM01C。(a)以符號表徵該鑽井資料段；(b) (a)中表徵的各個子集的密度分

布，(c)FFM02 之立體投影圖；(d)、(e)及(f)分別為「受 DZ 影響的 FFM02」、 「受 DZ 影

響的 FFM01」和「FFM02a」的離散立體投影圖(Darcel 等人，2009) .............................. 52 

圖 4.6 變尺度分析的原理。其中，左圖的 s 為擷取的視窗大小(Darcel 等人，2009) .............. 53 



9 
 

圖 4.7 受變形區(DZ)影響的資料集「KFM01C-FFM01」之變異性分析。(a) σvar(s)/α3d 隨視窗截

取大小之變化，「卜瓦松等效項」資料集以灰色符號和灰線表示，「真實」資料集以藍

色符號和藍線表示(L = 164)；(b) 「卜瓦松等效項」資料集(灰色符號)和「真實」資料集

(藍色符號)之破裂面密度 P10 隨深度變化(Darcel 等人，2009) ............................................ 55 

圖 5.1  Foremark 場址依據 13 個極區網格(θ,φ)以及整體(單一極區)之[σunc/ P32]和[σvar/ P32]隨

密度 P32 之變化(改自 Darcel 等人，2009) ............................................................................. 57 

圖 5.2 Foremark 場址依據 13 個極區網格(θ,φ)以及整體(單一極區)之[σunc/ P32]和[σvar/ P32]隨破

裂面數之變化(改自 Darcel 等人，2009) ................................................................................ 57 

圖 5.3  Laxemar 場址依 13 個極區網格(θ,φ)以及整體(單一極區)之[σunc/ P32]和[σvar/ P32]隨密度

P32 之變化。(改自 Darcel 等人，2009) ................................................................................... 59 

圖 5.4 Laxemar 場址依 13 個極區網格(θ,φ)以及整體(單一極區)之[σunc/ P32]和[σvar/ P32]隨破裂面

數之變化。(改自 Darcel 等人，2009) .................................................................................... 60 

圖 6.1  Forsmark 現地調查期間(2002-2007)產生的 25 個岩心鑽井和 38 個衝擊鑽井，以及鑽

井於地面上的投影。橢圓範圍為研究目標區域(Martin & Follin，2011) ........................... 62 

圖 6.2   Forsmark 確定性建模的區域模型，其中包含 131 個變形區。高傾角變形區(107 個)以

不同的顏色表示，並標明其主要走向。低傾角變形區(24 個)用淺灰色表示，走向以 G 標

示。候選區域的邊界以紅色顯示，目標區域之模型域以紫色顯示。左上角顯示區域 NW-

SE 之最大水平應力方向(Martin & Follin，2011) .................................................................. 63 

圖 6.3  目標區域東西向之三維立體模型，圖中包含變形區 ZFMA2(紅色)與破裂面域 FFM01-

03 和 FFM06。剖面 1 和 2 於圖 6.4 中顯示(Martin & Follin，2011) .................................. 64 

圖 6.4  圖 6.3 中標示之橫剖面，破裂面域 FFM01、FFM02 和 FFM06 出現在 ZFMA2(低傾角)

和 ZFMF1 區域的下盤。其中還包含主要的高傾角變形區 ZFMENE0060A 和

ZFMENE0062A(Martin & Follin，2011)................................................................................. 65 

圖 6.5  目標區域與鑽井相對位置示意圖，破裂面域 FFM02 以透明化處理，破裂面域 FFM01

和 FFM06 分別為白色和棕色，NE0060A 和 NE0062A 是兩個主要的變形區。線及編號(1、

2、4~8、10)為鑽井於模型中之位置(Martin & Follin，2011) .............................................. 65 

圖 6.6  透過 PFL 方法檢測鑽井 KFM01D、KFM06A、KFM07A 和 KFM08A 流動破裂面的導

水係數資料。其中，不同顏色點代表不同破裂面域或變形區之資料，藍線表示 Forsmark

地區進行的調查報告時檢測極限(1×10–9 m2/s)，其長度對應於 PFL 方法研究的深度(Martin 

& Follin，2011) ......................................................................................................................... 67 

圖 6.7  確定性建模中，變形區的導水係數資料隨深度之散點圖。不同位態之破裂面的導水係

數以不同顏色表示。G 為低傾角變形區，高傾角之變形區以其位態方向表示。用 x 表示

的資料點來自 KFM08D、KFM11A、KFM12A、HFM34、HFM36 和 HFM37(Martin & Follin，

2011) .......................................................................................................................................... 68 



10 
 

圖 6.8  (上圖)透過 PFL 方法量測並使用 Terzaghi 校正後的開口破裂面和具導水能力之破裂

面的密度。(下圖)使用 PFL 方法量測到具導水能力的破裂面比容量。粗線為所有鑽井的

平均值，虛線為標準偏差(Martin & Follin，2011) ............................................................... 69 

圖 6.9  Glamheden 等人(2007)提供之 Forsmark 現地應力梯度與深度關係圖。S1H及 S2h 分別為

最大及最小水平應力，S3v 為垂直應力(Martin & Follin，2011) .......................................... 70 

圖 6.10 所有 PFL 破裂面之導水係數資料出現頻率之直方圖(Martin & Follin，2011) ............ 71 

圖 6.11  613 個 PFL 破裂面導水係數資料隨深度變化之直方圖(RHB 70 為瑞典地理坐標高程

系統)( Martin & Follin，2011) ................................................................................................. 72 

圖 6.12  ALL_PFL 資料集(N = 613)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之分布(右上)；

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以及其擬合結果

(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2 

圖 6.13  FFM_PFL 資料集(N = 193)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之分布(右上)；

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以及其擬合結果

(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3 

圖 6.14  FFM_PFL 資料集中(N = 140)低傾角破裂面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

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

以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3 

圖 6.15  FFM_PFL 資料集 N-SW 走向之高傾角破裂面(N=21)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

數隨深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右

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4 

圖 6.16 FFM_PFL 資料集中 NW-SE 走向之高傾角破裂面(N=4)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

數隨深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4 

圖 6.17 ZFM_PFL 資料集(N=70)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之分布(右上)；導

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5 

圖 6.18  ZFM_PFL 資料集中低傾角區域(N = 13)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

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及其

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6 

圖 6.19  ZFM_PFL 資料集中 NW-SE 走向之高傾角(N = 10)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

隨深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

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6 



11 
 

圖 6.20 ZFM_PFL 資料集中 NE-SW 走向之高傾角(N = 46)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

隨深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

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 77 

圖 6.21 Forsmark 場址的岩心鑽井中開口破裂面隨深度的發生頻率(Martin & Follin，2011) .. 79 

圖 6.22 分析三種水文地質資料 ALL_PFL(上)、FFM_PFL(中)和 ZFM_PFL (下)之正向應力與

高傾角 PFL 破裂面的導水係數比較。其中，實線之趨勢基於式(6.1)( Martin & Follin，2011)

 .................................................................................................................................................... 79 

圖 6.23 比較分析了三種水文地質資料 ALL_PFL(上)、FFM_PFL(中)和 ZFM_PFL(下)低傾角

PFL 破裂面的導水係數值比較。其中，實線之趨勢基於式(6.1)( Martin & Follin，2011)

 .................................................................................................................................................... 80 

圖 6.24 使用式(6.1)對所分析的三種水文地質資料 ALL_PFL、FFM_PFL 和 ZFM_PFL 的擬合

趨勢線與實驗室試驗值進行比較(改自 Martin & Follin，2011) .......................................... 81 



12 
 

表目錄 

表 3.1 破裂面跡線資料校正和連接算法(點線之間)。 ................................................................. 40 

表 4.1  根據鑽井 KFM01C-FD FFM01 隨深度定義的破裂面子資料集(Darcel 等人，2009) .. 49 

表 6.1 針對 Forsmark 場址使用 PFL 和 PSS 方法試驗的鑽井列表 ............................................. 62 

表 6.2 圖 6.2 中之確定性建模的變形區域的跡線長度資料表 ..................................................... 64 

表 6.3 Forsmark 目標區域建議的水平和垂直應力大小，其中深度以公尺(m)為單位(Glamheden

等人，2007) .............................................................................................................................. 70 

表 6.4 實驗室試驗透過式(6.1)確定的 α值與此技術報告的 Forsmark 現地資料進行比較，括號

中的數字表示分析中使用的資料量 ........................................................................................ 81 

 



13 
 

第一章  前言 

全球有許多國家為使用核能之國家，而我國亦不例外。然而，我國民眾對於核能使用存

有疑慮，為響應民眾之要求，政府積極推動於 2025 年達成「非核家園」的目標，我國將逐步

停止較老舊之核電廠運轉。然而，我國仍有許多使用核技術的單位，並且產生低放射性之廢

棄物。因此，經濟部與台電公司仍持續的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作業，原能會物管局為管

制單位之角色，亦必須做好相關之安全把關工作。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經過一些時間的努力

推動，目前仍因選址作業不順遂而窒礙難行。因此，在還未順利推動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計

畫之前，有必要規劃推動集中貯存之應變方案，以解決除役廢棄物及蘭嶼貯存場遷場問題。

爰此，「109 年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方案之安全管制研究」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集中貯存之應

變方案進行相關法規的蒐集及研析，探討我國目前現狀並提出相關建議，並由過去長期合作

之團隊針對上述之議題進行研究。除前述之研究主題外，有必要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

置之技術持續精進。為提供我國管制單位相關處置審查之參考，本子計畫(子計畫三，以下簡

稱本計畫)針對處置岩體破裂特性相關課題進行回顧與分析，持續針對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有

關場址特性之課題進一步研究探討。 

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有關場址特性之研究，本計畫在過去針對相關議題已有許多成

果，以下回顧本計畫過去之研究。包含： 

※  102 年度物管局計畫「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與設施設計審查規範精進之研

究」(原能會物管局，2013) ：提供審查導則場址及設施設計相關條文之修訂方向建

議。 

※  103 年度物管局計畫「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審查規範精進之研究」(原能會

物管局，2014)：針對審查導則場址相關條文，提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安全

分析報告審查導則(第 0 版)之場址特性修訂草案」。 

※  104 年度物管局計畫「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特性審查規範精進之研究」(原能會

物管局，2015)：進行場址之特性描述審查規範精進之研究。 

105 年度至 108 年度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之四年期計畫，本計畫針對低放射性廢棄

物坑道處置之場址特性進行研究，透過國際資訊研析、審查要項研究、驗證方法評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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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建立(修正)等四步驟逐年推動，研究成果包含： 

※  105年度物管局計畫「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場址特性審驗技術建立之資訊研析」

(原能會物管局，2016)：彙整國外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設施安全評估審查技術，研

析國內在安全評估審查技術發展所面臨之問題與精進對策。 

※  106 年度「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場址特性審驗技術之關鍵課題研究」(原能會物

管局，2017)：提出場址特徵化工作需精進之關鍵議題，內容包含場址初始狀態定量

化，並針對力學-水力耦合量化資訊之不確定性進行深入探討，評估相關參數對地下

水流經處置隧道流量之敏感度，最後提出場址特徵化參數不確定性之評估結果。 

※  107 年度提出「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場址特性審驗技術驗證評估研究」(原能會

物管局，2018)：蒐集並研析國際間坑道處置有關水力-力學耦合流場分析之相關技術

文獻，並進一步建立近場流場分析之平行驗證技術。另外，主導共同研讀 NUREG-

2175 技術報告(NRC，2015)，並提出 NUREG-2175 技術報告之重點，探討與國內處

置環境之差異。最後，將過去三年之研究成果回饋至「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安

全分析報告審查導則(第 0 版)」(原能會物管局，2012)。 

※  108 年度計畫「低放射性廢棄物近岸坑道處置之場址參數驗證技術研究」(原能會物

管局，2019)：以台電公司「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評估報告」為審驗對象，

蒐集我國近岸潛在處置場址之岩盤破裂之重要參數，並透過這些重要參數進一步針

對場址之岩盤於不同深度進行計算及評估，並探討各項參數之不確定性。另外，此

年度修訂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安全分析報告審查導則」提供一個可公告之

建議修訂版本。 

對於坑道處置而言，掌握處置岩體之特徵越完整，其安全評估之不確定性越低，過去的

研究(原能會物管局，2019)也發現，達仁建議候選場址與鄰近地區之草埔隧道工區之不連續面

位態有明顯差異，主要原因可能是建議候選場址及其周圍區域之地質構造變化大。研究發現，

達仁建議候選場址及其周邊至少就有 3 個時期的之古應力變化，並且在此範圍造成許多複雜

之褶皺構造。國外低放射性廢棄物地質處置研究發展有關場址特性方面，瑞典也針對 Laxemar

和Forsmark兩處場址進行了數年的調查，結果發現地質構造和破裂面的特性有很大的異質性，

並對這些調查資料進行詳盡之分析研究。因此，本年度計畫(子計畫三)重點放在低放射性廢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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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處置岩體之破裂特性相關技術報告進行研析。國際間一些有關破裂特性之技術報告，例如

瑞典 SKB R-09-38(Statistical methodology for discrete fracture model – including fracture size, 

orientation uncertainty together with intensity uncertainty and variability)(Darcel 等人，2009)、SKB 

R-12-04(Summary of discrete fracture network modelling as applied to hydrogeology of the 

Forsmark and Laxemar sites)(Hartley & David，2013)，以及 SKB R-08-69(Review of possible 

correlations between in situ stress and PFL fracture transmissivity data at Forsmark)(Martin & Follin，

2011)等。其中，R-09-38 這本技術報告包含討論在進行模擬前，針對現地所蒐集之資料進行

校正，模型中可能遭遇之破裂面之先天變異性及量測造成之不確定性，並以 Laxemar 和

Forsmark 兩處處置場址實際進行分析討論。SKB R-12-04 這本技術報告介紹了運用至 Laxemar

和 Forsmark 兩處場址之離散破裂網路之建模方法。SKB R-08-69 則是在探討室內試驗所得到

有關導水係數與正向應力之經驗式是否能真實反應至現地處置岩體的實際情形。前兩本技術

報告(R-09-38、R-12-04)屬於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技術之範疇，但與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有關

之破裂面水力特性之研究亦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中重要的議題之一，因此值得做為我國低

放處置發展之參考文獻。透過研析相關報告，逐步釐清透過現地量測資料如何判定其破裂特

性，並進行破裂面之相關建模作業，期能進一步釐清破裂岩體特徵化相關之課題。 

本報告第一章為計畫說明，包含研究目的及與本計畫相關之過去研究成果回顧；第二章

將透過研析 SKB R-12-04( Hartley & David，2013)技術報告，並對 SKB 針對岩體破裂建模之

研究方法進行彙整；第三章將進一步根據 R-09-38( Darcel 等人，2009)技術報告內容，摘述介

紹破裂岩體之統計及校正方法，透過地形校正以及對破裂面進行重新連接，並且利用破裂尺

寸的分布特性(冪定律分布)以及最大概度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進行擬合，確認

校正結果的合理性；第四章及第五章則是根據 R-09-38(Darcel 等人，2009)技術報告內容，摘

述說明有關水文地質建模使用之破裂面現地資料，因量測造成的不確定性及先天的變異性導

致對於建模造成影響，並透過 Laxemar 和 Forsmark 兩處場址實際案例分析進行比較說明；第

六章則根據 SKB R-08-69(Martin & Follin，2011) 技術報告，摘述透過實驗室試驗得到導水係

數與正向應力相關之經驗公式，比對實驗室之經驗是否能反映至現地量測之結果；最後，第

七章提出本計畫之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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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裂隙岩體建模方法研析 

國際間有關破裂岩體之建模，SKB 已針對瑞典 Forsmark 及 Laxemar 兩處處置場址進行

詳細的場址特徵研究，並分別建立了「SDM-Site Forsmark」和「SDM-Site Laxemar」場址描

述模型，這些模型整合了地質、熱學、岩石力學、水文地質、水文地球化學、母岩傳輸特性

及表面系統的描述(SKB，2008；2009)。上述所考慮的模型當中，水文地質建模亦是低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之重要考慮項目之一，因此本研究將重點研析此建模之方法。瑞典 SKB 的 R-12-

04 技術報告(Hartley & David，2013)中提及，地下水流動和傳輸的建模方法有不同的方式來表

示破裂面， SKB 已考慮了三種可能的概念方法，包含連續多孔介質(CPM)、離散破裂網路

(DFN)和通道網路(Channel Network，CN)方法： 

※  連續多孔介質(CPM)模型：岩體之破裂面可以表示為等效均質的多孔介質，其地下水

流量受達西定律控制，模型的每個元素可能具有不同的水力特性。 

※  離散破裂網路(DFN)模型：地下水的流動和傳輸主要發生在破裂面內。此類模型可以

明確設定破裂面的幾何概念，例如破裂面的大小、形狀和位態，以及每種破裂面的

水力和傳輸特性。 

※  通道網路(CN)模型：達西水流流經一維的通道網路。通常將不連續的流動通道建置

於規則的網格上，但可以對網格進行扭曲，以符合更實際的幾何形狀。 

其中，SKB 用於水文地質建模關鍵之一是離散破裂網路(DFN)概念的發展，此概念為地

下水流通過岩體中的破裂面進行流動。離散的破裂網路模型可明確設定破裂面的某些特徵，

例如破裂的位態、密度、大小、空間分布、形狀和滲透率。此方法適合用於解釋場址調查中

所得到之資料，並且能夠透過隨機模擬提供處置窖周圍流量和傳輸的統計資訊。因此，DFN

方法是 SKB 為支持現地調查和安全評估項目而執行的水文地質建模的基礎。有關水文地質建

模的概念模型，SKB 將場址之地下水系統分為三個不同的水力區域，包含(1)水力土壤區(HSD)；

(2)水力通導區(HCD)；以及(3)水力岩體區(HRD)，透過場址調查得到之現地資料針對這些分

區進行建模。因此，本章首先描述母岩的地質分類方法，如何將場址分類為水力土壤區(HSD)、

水力通導區(HCD)及水力岩體區(HRD)之標準進行介紹；第 2.2 節將分別描述這些模型在建模

過程中需要考慮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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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質母岩分類 

為了要進行 DFN 建模，本節首先介紹 SKB 對於場址之母岩進行分類，透過定義場址區

域中之岩石域、變形區以及破裂面域，進一步區分建模所需之水力土壤區(HSD)、水力通導區

(HCD)及水力岩體區(HRD)，這三類分區水力特性之定義已於過去的研究報告(原能會物管局，

2005)中介紹，本研究將針對這些分區如何的建模進行研析彙整。母岩分類透過以下方法進行

定義，包含岩石域、變形區以及破裂面域。 

1. 岩石域定義 

母岩分類中針對岩石域以岩性為基礎進行定義。岩石域的識別首先為透過地表觀測，

然後進一步透過鑽井的單孔解釋，針對地表下岩體之岩石單元進行判別。分類的基礎包

含： 

※ 主要岩石類型的組成、晶粒大小和質地。 

※ 母岩同質性。 

2. 變形區的定義 

變形區基本上呈片狀的構造分布於岩體中，構造中存在脆性、韌性或結合脆性和韌

性的變形。因此，母岩分類中變形區的識別工作，透過包含利用地球物理資料(空中磁力

測量(airborne magnetic)資料、高分辨率地磁(high-resolution ground magnetic)資料，以及反

射震測(seismic reflection)資料的綜合評估來構建三維確定性構造模型，透過鑽井和衝擊

式鑽孔(percussion boreholes)的單孔解釋判定可能的變形區，並解釋該場址地質構造的變

形歷史。 

3. 破裂面域的定義 

為了描述岩體的脆性區域，除識別出較小尺度的變形區外，並將岩體進一步劃分為

破裂面域。破裂面域為一大尺度的概念架構描述岩石破裂的空間分布非均質性，其判定

的概念以透過破裂面密度或位態統計的變化表示不同岩體中不同變形歷史，目的是找到

具有類似破裂特徵的岩體，使岩體之間的變異性大於岩體內的變異性，以區分不同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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裂面域。破裂面域的識別和描述也為 Geo-DFN 破裂面和較小變形區的隨機建模提供了基

礎。破裂面域的定義以下列為基礎： 

※ 變形區之間岩體的構造背景。 

※ 破裂礦物學。 

※ 岩石域模型。 

※ 破裂面位態的變化及其關係場址變形歷史的概念模型。 

※ 不同破裂面集的相對密度。 

※ 應力狀態。 

※ 水文地球化學。 

 

 

 

2.2 岩體水力特性分區建模 

SKB 用於 Forsmark 和 Laxemar 場址之母岩水文地質建模的概念模型中，地下水系統分

為三個不同的水力區域，如圖 2.1 所示，其水力特性分區概念詳見董家鈞和陳瑞昇(2005)之研

究。分別為： 

※ 水力土壤區(HSD)： 風化層，即未固結的沉積物，通常以土壤之地質分區以及於土壤

層進行之水力試驗為基礎。不同的土壤單元(Soil units)即可根據

給定之水力特性區分為不同之水力土壤分區。 

※ 水力通導區(HCD)：透過地質分析確定的變形區，水文地質概念模型中以水力通導區

表示。 

※ 水力岩體區(HRD)：由非屬水力通導區之岩石單元(Rock units)所組成，此區域為變形

區外含有較小破裂面的母岩，以及較小變形區(MDZ)。此分區之

判定基礎也是透過地質分析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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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FN 概念中，如果破裂面的幾何和水力特性受到現地資料的合理佐證，則可以確定性地

建模單一個破裂面，如果沒有足夠的現地資料，則對未發現的破裂面進行隨機建模。破裂網

路模型通常至少有部分參數是透過隨機方式產生，因為無法確定目標岩體中每個破裂面的位

置和範圍，有些破裂面可能只有部分資料，例如只有幾何形狀，但缺少水力特性。對於隨機

方法，需要對破裂系統的特定特徵進行統計描述，並使用與物理系統具有相同統計量的 DFN

模型進行建模。進行 DFN 參數化實際上是透過機率分布函數的公式，用於隨機產生破裂網路。

因此，需要產生多組破裂面系統，並對每個破裂面集所預測的結果之間的差異進行量化。另

一方面，這些模型可能會因為缺乏精確破裂位置和幾何形狀而產生不確定性。SKB 採用的

DFN 建模方法將相對較確定的 HCD 模型與隨機產生相對較不確定的 HRD 模型相結合，相較

於 HCD 模型，HRD 模型的不確定因素較大，因此 R-12-04 技術報告之主要內容將放在 HRD

模型的特性說明，本節將根據此報告對於 HRD 模型有較詳細的敘述。 

 

 

 

圖 2.1  SKB 將水文地質模型分成三個水力區域，分類為水力土壤區(HSD)、水力通導區(HCD)

及水力岩體區(HRD) (Hartley & Davi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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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水力土壤區(HSD)模型 

有關水力土壤區(HSD)模型，SKB 透過淺層單孔研究特徵化場址區域之淺層表面，為主

要成分為風化層的 HSD 模型提供輸入資料，並確定地下水位和季節變化。Forsmark 場址在風

化層鑽了約 70 個鑽孔。Laxemar 場址鑽了約 40 個近地表鑽孔。HSD 建模資料的使用於 Bosson

等人(2008；2009)研究中進行描述。 

 

 

2.2.2 水力通導區(HCD)模型 

變形區由較小的破裂面群組成，其概念如圖 2.2(上圖)所示。水文地質學上將這些較小的

破裂面群之特徵定義為單一破裂面的總導水係數，變形帶區間之總導水係數是由每個鑽井截

距上下限之間的導水係數測量值求得。以 Forsmark 場址為例，水力岩體區(HRD)的整體破裂

密度約為水力通導區(HCD)的三分之一，而於 HRD 可傳輸且相連通的開口和部分開口的破裂

面數量，接近 HCD 的數量之四分之一，表示 HRD 中開口破裂面的機率較小。總體而言，HRD

中具有導水功能之破裂面，其密度約為 HCD 中導水破裂面的 20％。再者，變形區的寬度包

括變形核心外的破裂損傷區，如圖 2.2(下圖)所示。因此，可能導水的破裂面涵蓋範圍比變形

區之核心區域更寬廣，進一步在包含破裂損傷區的這些區域內得到更多的流量測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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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上圖)將變形區的破裂資料組合，形成單一的破裂平面，此範圍的所有水力資料也組

合成單一破裂面之導水係數值。(下圖)岩體變形區範圍除包含變形區之核心區域外，

還包含較外圈之破裂損傷區(Hartley & David，2013) 

 

由於很少有能充分特徵化 HCD 水力特性的模型，因此需要透過單獨的導水係數與深度

趨勢函數描述 HCD 中之導水係數與深度的相關性。以 Laxemar 場址為例(圖 2.3(下圖))，HCD

模型根據位態和尺度分為四個主要類別，將水力特性分配給模型中不同變形區，然後以深度

趨勢迴歸分析對場址範圍內多個單孔導水係數資料進行了分析，同一場址區域不同位置進行

多次測量，最後將計算值進行幾何平均生成 HCD 模型，如圖 2.3 所示(上圖為 Forsmark 場址

變形區水力傳導係數隨深度變化之 HCD 模型，下圖為 Laxemar 場址變形區導水系數隨深度

變化之 HCD 模型)。 

 

 



22 
 

 

圖 2.3  區域尺度的變形區隨深度變化之水力特性模型。上圖為 Forsmark 的確定性建模，以

水力傳導係數 k 隨深度變化之 HCD 模型案例。下圖為 Laxemar 的確定性建模，以導

水係數 T 隨深度變化之 HCD 模型案例(Hartley & David，2013) 

 

2.2.3 水力岩體區(HRD)模型 

如果有足夠充足的破裂面位置和特性，則可以隨機或確定性地對破裂面進行建模。SKB

針對 Forsmark 和 Laxemar 兩處場址的建模中，針對水力通導區(HCD)的幾何特性進行了確定

性建模，以及水力特性進行隨機或確定性建模，通常對水力岩體區(HRD)的破裂面進行完全隨

機建模。對於隨機建模的破裂面，每個特性都從機率分布中取得，包含：位態、密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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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分布和導水係數。這些破裂面具有水力和幾何特性，有些破裂面或破裂面內的區域具有

傳輸流動的潛力，有些則無法流動，例如，破裂面表面凹凸、接觸緊密閉合或因礦物沉積。

SKB 在處理 Hydro-DFN 模型中，如果將開口破裂作為滲流網路的一部分進行連接，則假定該

破裂具傳輸功能。更準確地說，目標在於特徵化具有傳輸性質之開口破裂面。另一種方法是

明確的模擬單個破裂面，並為這些破裂面分配水力開口和閉合的區域。 

再者，報告中還介紹了「密度」，即 P32「單位體積的破裂面表面積」的簡寫。但由於 P32

較難判定，因此實際上必透過沿鑽井方向的線性破裂面密度(P10)量測資料進行估算，但此方

法缺點是與鑽井方向垂直的破裂會被優先發現，進一步使破裂面密度的估計產生誤差。為了

解決這個問題，以加權總和方式累積破裂面密度的估計值，計算幾何加權因子並將其應用於

每個測量的破裂面，此修正為 Terzaghi 校正(Terzaghi，1965)。破裂面資料分析中，最大加權

為 7，以避免對高角度破裂面過度校正。以下將針對 SKB 認為影響水力岩體區(HRD)模型之

因素進行說明。 

1. 水力岩體區的定義(HRD) 

為了進行水文地質建模，將岩體細分為水力岩體區(HRD)，細分的基礎與地質

(即破裂面域)密切相關。但對於這些破裂面域而言，資料非常有限，亦或是相鄰區域

之間的水力資料差異不大，則考慮合併破裂面域。SKB 用於判斷並分類破裂面域的

主要方法為透過 Posiva 氏流率井測(PFL)，將破裂面進行足夠的水力測量，在每個

HRD 中校準特定於該區域的 Hydro-DFN 模型。其中，PFL 方法是一種差異流量記

錄裝置(圖 2.4)，將流量差 DQ [L3T-1]除以水頭差 Dh [L]，其比值為該破裂面於鑽井

上下截距處的比容量 DQ / Dh [L2T-1]。使用 PFL 方法確定的比容量(specific capacity)

後，在透過 Thiem 方程式(Thiem，1906)將比容量轉換為導水係數： 

T ൌ ሺܳ/∆݄ሻሾlnሺݎ ⁄௪ݎ ሻ 	ሿߨ2/ 	 	 	 	 	 	 (2.1) 

其中 re [L]是水力試驗的影響半徑，rw [L]是岩心鑽井的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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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Forsmark 中用於差異流量記錄的井下設備示意圖(Martin & Follin，2011) 

 

2. 次要變形區 

SKB 將破裂面跡線長度小於 1000 m 的變形區稱為次要變形區(MDZ)。水文地質發

展基礎的 DFN 概念模型中，通常將每一較小的變形區視為整體中的單一破裂面特性。因

此，次要變形區(MDZ)被包含在水文地質 DFN 模型中之隨機建模。水文地質 DFN 模型

模擬中，不可能明確識別出某一破裂面是否為次要變形區。但可以預料較小尺寸的變形

區可能會被視為模型中較大的破裂面之一。次要變形區(MDZ)的處理如下： 

※  將次要變形區(MDZ)合併為一個有效導水破裂面，用於水文地質 DFN 模型中之

HRD。由於將 MDZ 視為單一的破裂面，因此 HRD 的破裂面密度略有降低。 

※  為了計算開口破裂面的密度，假定所有 MDZ 都是開口破裂面。 

※  如果 MDZ 包含任何 Posiva 氏流率井測(PFL)檢測到之破裂，則其 MDZ 對於水

文地質上很重要。其指定的導水係數是 PFL-f 測得之破裂的導水係數之和。 

※  如果 MDZ 不包含任何 PFL 檢測到之破裂，那麼只會增加開口破裂面的密度。 

以 Forsmark 為例，SKB 確定了約 28 個較小的變形區，將其視為 HCD，另有 43 個

小於一公里被稱為「可能變形區」(PDZ)，將其視為隨機建模的一部分進行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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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破裂面形狀 

儘管理論上單一破裂面可能呈橢圓形，但實際的破裂面之形狀則不然，因為沈積岩

中存在力學分層。此外，相交、截斷、剪切和地質演化通常使理想化的橢圓形破裂面產

生形狀變化。因此，對於 Forsmark 或 Laxemar 兩處場址而言，都沒有足夠的資料來特徵

化破裂面的形狀。Geo-DFN 模型中，隨機破裂被假定為圓面，而變形區則以相鄰多面形

破裂群組成。Hydro-DFN 模型中，由於使用數值破裂組的方式，因此以方形隨機破裂代

替，三角形網(Triangulated surfaces)用於模擬 HCD 的幾何形狀。 

4. 破裂面位態和分組 

利用球極平面投影(stereonet)顯示每個破裂面位態，主要目的在確定接近特定位態聚

集的破裂面，進一步將其定義為適當的破裂面集，並使用集中度圖(Concentration plots)識

別特定位態方向之破裂面集。對於每個破裂面域，集中度圖曲線顯示所有破裂面、開口

破裂面和透過 PFL 檢測得到之破裂面。於破裂面域中，未發現破裂面位態隨深度變化的

明顯趨勢，因此破裂面集的定義和位態分布不會隨深度變化。 

5. 破裂面密度尺度化、空間分布和終止的概念 

破裂面密度尺度化、密度結構、空間分布和終止行為的概念是相互關聯的。水文地

質建模中，重點將這些概念應用於開口破裂面集，因為這些破裂面是水文地質 DFN 建模

的基礎。透過使用鑽井、露頭和構造線形圖提供的各種尺度的破裂面，可以最容易地分

析 Geo-DFN 中所有破裂，因為通常只能使用鑽井資料嘗試將開口破裂面與閉合破裂面進

行區分。為了設定開口破裂面的特性，必須進行其他假設。與開口破裂面集相比，連通

的開口破裂面具有不同的密度尺度和空間分布特性。例如，Follin 等人(2006)證明，按照

卜瓦松過程(Poissonian point-process，隨機過程)隨機產生破裂面，並且去除隨機產生破裂

面中被孤立的破裂面，其餘連通的破裂面空間分布呈現碎形的分布。如此一來，較小的

破裂面就不太可能被連接，因此連接的破裂面往往會聚集在較大的破裂面周圍而形成碎

形特徵。以 Laxemar 場址之 HRD 模型為例，圖 2.5 為 Laxemar 場址之開口破裂面的 DFN

模擬垂直剖面連通性的例子，左圖為包含未連通之開口破裂面，右圖為去除孤立的開口

破裂面後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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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Laxemar 場址於其中一組 HRD 的開口破裂面透過 DFN 模擬 E-W 向剖面之連通性分

析範例。左圖為分析前隨機產生的開口破裂面剖面；右圖為去除孤立的破裂面後的

模型剖面(Hartley & David，2013) 

 

破裂面的空間分布描述破裂面的分布方式。例如，破裂面可能是獨立分布(卜瓦松過

程)，也可能會聚在一起形成具有連通性的破裂面，破裂面聚集方式取決於該場址及其周

圍的應力歷史和岩體的力學特性。 

破裂面密度尺度化是指觀察到的破裂面密度取決於觀察的尺度。某些類型的空間模

型，其破裂面密度將隨尺度變化而增加、不變或減小。破裂面密度隨尺度變化是碎形破

裂面集的特徵，因此，密度尺度化對於量化非常重要，因為破裂面資料的細緻程度攸關

後續建模或計算之結果。 

破裂終止行為可以解釋為破裂面呈非卜瓦松分布。例如，可以透過產生一定比例的

破裂面來模擬破裂終止行為，使其終止於另一組破裂。可以預料破裂終止模型的其他實

現方式，例如透過相交的位置截斷破裂面，但這也會影響破裂面的尺寸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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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破裂面密度和破裂面尺度 

破裂面密度可以透過幾種方法來測量和表示，通常取決於繪製破裂面的方法。密度

的主要量度定義為： 

※  P10 [m-1] ：沿鑽井或測線的岩體平均破裂密度。 

※  P21 [m/m2] ：單位面積岩體的平均破裂痕跡長度。 

※  P32 [m2/m3] ：每單位體積岩體的平均破裂表面積。 

前兩項通常用於分析場址資料，因為它們很容易計算。如前所述，測量方向相對於

破裂面位態存在偏差，因此使用 Terzaghi 校正方法進行校正。P32 通常被認為是無偏差的

破裂面密度統計資料，但很難甚至不可能直接於現地進行測量。P32用於模型中參數化和

特徵化的破裂面密度，因為 P32 與資料取得方式無關，是由 P10 再透過 Terzaghi 校正根據

校正後 P10,corr 值估算而得。但值得注意的是 P32 取決於破裂面尺寸，而不是 Terzaghi 校

正方法。 

為了將模擬破裂面密度，使用構造連續的假設(tectonic continuum hypothesis)(Fox 等

人，2007； Darcel 等人，2009)，此方法允許單一破裂面具有較大的尺寸。構造連續的模

型中，破裂面群可以含括公尺尺度的露頭破裂面與具有幾千公尺尺度的變形區，表示模

型中可允許組合多個不同尺度範圍的資料集，但需進行分析以避免相同的破裂面被重複

計算。構造連續的概念的適用性來自對破裂面跡線長度的分析，破裂面長度從最小尺度

的露頭量測至最大長度幾公里。例如 Forsmark 進行構造連續體概念分析如圖 2.6 和圖 2.7

所示，兩張圖中橫軸為破裂面跡線的長度，縱軸為經歸一化之不同尺度破裂面密度，不

同顏色的資料點代表來自不同的資料來源，圖中顯示地質局部模型和區域模型、地磁測

量、AFM001264 和 AFM100201 露頭測量以及露頭跡線的 Geo-DFN 模型，其破裂面密度

與破裂面跡線長度之趨勢皆與構造連續假設的密度-尺寸模型(TCM)結果一致。但可以發

現每個不同的資料集，其資料的頭部和尾部皆偏離破裂面構造連續假設模型的結果，這

個現象將於下一章節進行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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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TCM 構造連續假設模型與 Forsmark 場址 FFM02 破裂面域東北部區域之資料之擬合。

圖中黑色實線為構造連續假設的密度-尺寸模型(TCM)；黃色實心紅色圓形資料點為

地質局部模型；墨綠色十字資料點為區域模型；白色實心黑色方框資料點為地磁測量；

紅色三角形資料點及紫色菱形資料點分別為 AFM001264 和 AFM100201 露頭測量；

綠色 x 資料點為露頭跡線的 Geo-DFN 模型(Hartley & David，2013) 

 

 

圖 2.7  TCM 構造連續假設模型與 Forsmark 場址 FFM02 破裂面域中次水平破裂面資料集之

擬合。圖中黑色實線為構造連續假設的密度-尺寸模型(TCM)；酒紅色圓形資料點為地

質局部模型；墨綠色十字資料點為區域模型；紅色三角形資料點及紫色菱形資料點分

別為 AFM001264 和 AFM100201 露頭測量；綠色 x 資料點為露頭跡線的 Geo-DFN 模

型(Hartley & Davi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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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破裂面網路的連通性和水力特性 

(1) 破裂面內的流動通道 

破裂面內部或相交處會形成優先流動路徑，原因是破裂面之表面可能不平坦或

礦化，導致地下水流和污染物濃度在破裂面中分布不均勻。另一方面，假設裂隙岩

體中具有導水特性之破裂面狹窄且呈稀疏分布，導水破裂面可能與鑽井相交的機會

降低，進一步於量測過程低估岩體中導水破裂面的發生頻率，R-12-04 技術報告

(Hartley & David，2013)中將此稱之為第 1 類流量檢測結果。另外，水力試驗成功地

檢測到附近存在流動通道，該鑽井也有可能未與導水破裂面直接相交，導致有效導

水係數可能會被低估，此類為第 2 類流量檢測結果，示意圖如圖 2.8 所示。 

 

 

 

圖 2.8  PFL 檢測時，抽水試驗導致周圍的水流入鑽井，如藍色箭頭所示。第 1 類的流量檢測

中，無法檢測到導水路徑，原因是鑽井與破裂的閉合區域(A)相交，或鑽井與水力隔

離區域(B)相交。第 2 類的流量檢測中，檢測到了流體傳導路徑，但是卻低估有效導

水係數(Hartley & David，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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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DFN 模型中，破裂面通常表示為均質的平面結構。原因是可以透過為單個破

裂面分配有效的導水係數值來充分表示預設定範圍的流量導水，此有效導水係數值

表示通過破裂面在其區域上的總體流速。使用此方法是因為破裂面內的流動通道既

難以特徵化，且模擬計算量大。Hydro-DFN 模型中的破裂面缺乏流動通道，可能使

這些模型的預測產生偏差，因此必須對其進行評估。因此，破裂面內流動通道可能

會造成 Hydro-DFN 模型的不確定性，包含： 

A.  破裂面內的流動通道可能太窄，導致井測時破裂面密度可能被低估(第 1 類)。 

B.  如果水力試驗成功地檢測到附近存在導水通道，但鑽井不太可能直接與導

水通道相交，因此導水係數可能被低估(第 2 類)。 

C.  除以上兩點，Hydro-DFN 模型預測的分布可能與安全評估有關，例如流動

的傳播時間(travel time)、流量相關的傳輸阻力、忽略破裂平面內的異質性

或破裂面相交帶，仍可能會產生偏差。 

這些問題可透過綜合論證得到解決。第 A 和 B 點可透過通用範圍計算和對鑽井

水力試驗的壓力影響分析進行了量化。為解決第 C 點而進行的工作包括對導水係數

的破裂面內非均質性和破裂相交帶影響的建模進行研究。 

 (2) 流動通道網 

流動通道網是指假設岩體中存在非均質的破裂面，這些破裂面具有較差的水力

連通特性，但在這些破裂面中存在優先的流動路徑。換句話說，當整個破裂面網路

內各個破裂面的導水係數具有較大差異時，地下水流將尋找水力阻力最小的路徑流

動。這種流動通道網路被用於 HCD 變形區內的局部導水通道，以及 HRD 局部破裂

面群的尺度。結晶岩的流動特性取決於破裂網路的連通性和破裂面的水力特性。原

因是破裂面較稀疏的岩體其破裂面之間的連通性以及其導水係數可能是流動的限制

因素。因此，對兩破裂面連通性的處理都取決於開口破裂面的幾何特性和水力特性。

流動通道網的概念模型有效地確定模擬低流量的破裂面網路時網路連通性與導水係

數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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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破裂面存儲特性(Fracture storage properties) 

很難直接從水力試驗中評估在 HRD 中之結晶岩的存儲特性，然可以從岩石力學參

數獲得粗略的估計。一種替代方法是使用水力特徵的導水係數以及干擾試驗資料，分析

估算 HCD 的存儲係數。但是，以 Laxemar 場址為例，導水係數範圍<1·10-7 m2 / s 的試驗

中，沒有存儲係數資料。這使得水文地質 DFN 模型中低導水係數特徵的儲水係數(storage 

coefficient)評估不確定。因此，Forsmark 和 Laxemar 兩處場址乃透過干擾試驗資料進行

校準來估計破裂面的存儲特性。 

9. 破裂面傳輸特性 

裂隙岩體的傳輸主要發生在破裂面和變形帶內的流動路徑上。有機物的擴散與吸附

被認為是主要的延遲過程，該過程限制了流質沿這些流動路徑的傳輸速率。用於模擬傳

輸的參數取決於模擬中使用的模型概念(即 DFN 或 CPM 模型概念)。但關鍵變量是破裂

面的傳輸開口寬݁௧，假定它遵循破裂面導水係數的冪定律： 

݁௧ ൌ ܽ ∙ ܶ        (2.2) 

其中，a、b 將依據不同場址有不同的值。以瑞典兩處場址為例，對於 SDM-Site 

Forsmark 而言，Hydro-DFN 模型假定 a = 0.46，b = 0.5(Follin，2008)。對於 SDM-Site 

Laxemar 而言，Hydro-DFN 模型假定 a = 0.404，b = 0.705(Rhén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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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岩體裂隙統計方法研析 

岩體中破裂面之破裂過程與許多因素有關，諸如地質因素、應力歷史、斷層、深度或岩

體本身的特性等現地條件，且這些因素會相互影響，這些條件於整個空間或時間的變化，可

能造成破裂網路的幾何空間變化產生差異。然而，破裂過程會進一步導致空間變異性。因此，

岩體破裂特性複雜的空間變異性是建模的關鍵問題。再者，原始的現地量測資料到最終用於

模擬的破裂面，其破裂面之尺寸分布判定可能會遭遇到幾個問題，例如取樣區之邊界效應，

或是實際取樣的尺寸涵蓋範圍不全面導致破裂面跡線遭「截斷」。另外，風化和局部地形因

素都直接影響破裂面長度之分布。因此，本工作項目將蒐集並研析瑞典 SKB 技術報告 R-09-

38 (Darcel 等人，2009)，透過現地蒐集後之資料，進行與破裂面尺寸分布判定相關之研究方

法介紹，掌握有效之岩體破裂特性，可進一步做為模擬之重要參考依據。對於低放射性廢棄

物處置而言，處置岩體破裂之特性攸關處置窖內之放射性廢棄物是否會透過岩體中破裂面之

水力特性傳輸至地表，進一步造成人類健康之危害，因此，此報告雖為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

之範疇，但仍值得做為低放處置技術發展之參考資訊。 

為了要解決上述有關破裂面尺寸之判定的問題，3.1 節首先介紹不同破裂面尺寸於地表下

的破裂特性，再將可用的不同(尺度)來源之破裂面資料進行整理(3.2 節)，並且透過 3.3 節中不

同的擬合方法將 3.2 節中的可用資料與 3.1 節中描述破裂面尺度分布特性進行擬合，判定這些

不同來源之破裂面資料是否符合 3.1 節中介紹之破裂面尺度分布。假設擬合狀況不盡理想，

將進一步對資料進行校正(3.4 節)，並且透過 3.3 節之擬合方法針對校正後之資料進行擬合判

定，使破裂面資料能符合實際破裂狀況。 

3.1 破裂面尺寸分布 

對於瑞典放射性廢棄物處置而言，SKB 已針對 Laxemar 和 Forsmark 場址進行非常詳細

之地質調查，但與地質系統的自然異質性相比，它仍然很有限。例如，兩鑽井間無法獲得小

尺度破裂面的詳細資訊，可能造成大量的破裂面未被發現。因此，首先要證明將用於評估破

裂面參數的 DFN 模型的合理性。DFN 場址模型定義過程提出了許多問題，其中，破裂面的分

段作用(segmentation)是 DFN 模型的基本問題，雖然分段作用可能是破裂過程的固有特徵，例

如雁行形狀的雷氏構造(Riedel structures)，但更有可能是露頭(池塘、草、露頭風化)的採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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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較差而產生的假象。分段作用可能會造成小尺度的破裂面被過度採樣，進一步改變破裂面

的長度分布。分段作用也有可能產生高度相關的破裂面配置(分段對齊)，因此，需對破裂面尺

寸調查結果進行校正。SKB 考慮了 Laxemar 和 Forsmark 場址的所有可用的資料，這些資料涵

蓋了廣泛的範圍，突顯出破裂面尺寸的多尺度性質。基於 Bonnet 等人(2001)的研究以及以前

對 SKB 場址進行露頭規模的分析的結果，破裂面跡線的分布採冪定律方式分布。 

從原始資料導出的 DFN 模型參數到最終的可供使用的尺寸分布確實需要進行一些校正。

過程中考慮到兩個方面，破裂面模型定義和現地觀測資料之間的採樣誤差和充分性。破裂面

採樣資料的常見誤差例如破裂面遭「截斷」和「邊界」效應 (Pickering 等人 1995)。「邊界」

效應主要原因為破裂面的跡線可能會超過取樣區邊界而干擾跡線長度的判定，「截斷」效應

為取樣尺度涵蓋範圍不全面(小於露頭量測可分辨之破裂面)而使破裂面遭切割，造成破裂面

尺寸分布小於實際上所覆蓋的尺寸範圍。另外，風化和局部地形的影響，也會造成破裂面跡

線量測產生誤差，這些因素都直接影響破裂面分布的形狀(圖 3.1)。此外，當多個分段

(segmentation)的跡線合併為一個破裂面時，也會影響破裂面尺寸分布的形狀。 

 

 

圖 3.1  從原始露頭跡線資料庫計算出的破裂面跡線長度分布，在資料中間的部分之分布為冪

定律行為。分布的右側和左側受「截斷」、「邊界」和「分段」的效應影響偏離冪定

律的分布。圖中橫坐標為跡線長度；縱座標為面積分布函數 n(t) (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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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不同尺度破裂面之資料來源 

SKB 整理了有關 Forsmark 及 Laxemar 兩處場址之可用的各種破裂面資料尺度，如圖 3.2

所示。這些資料包含了幾個破裂面尺寸：(a)不到 1 公尺至幾公尺的露頭或破裂面跡線圖資料

(圖 3.2 中綠色)，(b) 破裂面跡線尺度約一百公尺左右，以及(c) 幾千公尺尺度的變形區資料

(圖 3.2 中之黑色、紅色和深藍色)。最後，(d) 包含全瑞典的 10 公里及 10 公里以上之尺度資

料 (圖 3.2 中的橙色)。由於資料的尺度不同，可能會有 3.1 節中所提到之破裂面「截斷」和

「邊界」效應的問題。因此，從離散資料導出破裂面尺寸分布之前，需要進一步的解釋與校

正。對於較大的尺度，不可能進行直接觀測，因此需要透過解釋才能從多個地球物理資料庫

(例如：地磁、地形分析、地震學等)中推斷出破裂面跡線。此外，解釋過程中最後必需識別構

造線型中的變形區(DZ)。 

 

 

圖 3.2  典型的破裂面尺度範圍。露頭破裂面跡線圖用綠色表示，構造線用黑色和紅色表示，

確定性變形區用藍色表示(插圖對應於 Laxemar 場址)。橙色所定義的最大比例尺範圍

為 10 公里及以上的瑞典構造線尺度(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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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擬合方法 

冪定律(power-law)模型於 Newman(2005)論文中有完整說明。確定冪定律行為的標準策略

是創建分布的直方圖，當以對數-對數刻度繪製時，該直方圖顯示為一條直線。冪定律分布的

機率密度函數(pdf)通常表示為： 

݂ሺݔሻ ൌ
∙௫

ೖ

௫ೖశభ
         (3.1) 

其中 xmin 是 x 的最小值，而(k + 1)是縮放指數。在 DFN 建模框架中，當分布是指破裂面

直徑分布時，xmin 等效於位置參數 r0，而 k 稱為形狀參數，如 Munier (2004)中所定義。 

分布參數可以從對數-對數圖上的直方圖分布圖直觀擬合。但是，手動擬合容易出現錯誤

和主觀偏見，以圖 3.1 為例，破裂面跡線長度與單位面積之分布呈冪定律分布，但圖中右側破

裂面跡線較長的部分明顯偏離了冪定律分布。為了避免由於手工擬合而引起的潛在誤差，考

慮使用基於最小平方擬合(least square fitting)或最大概度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的系統擬合。兩種擬合方法的比較如圖3.3所示。最大概度估計對異常值不那麼敏感(圖3.3(a))。

因此，我們選擇在分析中使用最大概度法進行量化估計。 

 

 

圖 3.3  最小平方擬合( least square fitting)和最大概度估計(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之間

的比較(a)存在異常值時透過最小平方擬合和最大概度估計的典型範例；(b)用於破裂

面跡線尺寸分布；最小平方擬合(綠色)與最大概度估計(橙色)的比較 (Darcel 等人，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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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破裂面資料校正 

1. 地形校正 

校正程序的第一步是減少由地形所引起的誤差。用於測繪的破裂面跡線採樣不是完

美的平面，而是自然不規則的。這種採樣資料可能會造成一些誤差，對於近水平的破裂

影響自然會更加明顯，進一步影響破裂面跡線連接過程。 

基本想法是將所有破裂面跡線投影在平面上，以減少由於地形引起的擾動。SKB 選

擇 П：z = zmean 作為參考平面，其中 zmean 是破裂面跡線坐標的平均高程。破裂面跡線是

透過平面建模，其位態透過走向(strike)和傾角(dip)表示。每個跡線段都沿破裂面傾角方

向的平面投影，如圖 3.4 所示，投影的方向向量可表示為 

 

Ԧݒ ൌ ቌ
െsinሺߠሻ ∙ cosሺ߮ሻ
cosሺߠሻ ∙ cosሺ߮ሻ

െ sinሺ߮ሻ
ቍ       (3.2) 

 

其中θ是破裂面走向，而φ是破裂面傾角。 

以圖 3.5(a)和圖 3.5(b)為例，圖中提供了一個非投影和投影跡線的範例，對於小傾角

的破裂面，透過地形校正的破裂面將原有的彎曲跡線趨於拉直。圖 3.5(c)顯示，透過地形

校正的處理，對最終破裂面跡線尺寸分布的影響不大，經過投影校正後縮短的破裂面跡

線不會對破裂面跡線長度分布的估計有顯著影響。通常對於破裂面跡線測繪的分析，地

形幾乎對尺寸分布形狀沒有直接影響。但在破裂面跡線連接中具有更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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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跡線的投影的坐標沿著破裂面方向到平均平面 (Darcel 等人，2009) 

 

 

圖 3.5  (a)非投影和(b)投影跡線之示例(Laxemar 的跡線圖 ASM000208)。低傾角破裂面校正

後的跡線被拉直。(c)原始資料(黑色，正方形)和投影資料(紅色，圓形)的破裂面跡線

長度分布。投影對冪定律參數的影響不顯著 (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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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段破裂面跡線的連接 

破裂面資料校正第二步針對明顯分段的破裂面跡線進行判別和連接，示意圖如圖 3.6

所示。如前面所述，這些構造由於風化或破裂過程 (例如：雁行形狀的雷氏構造(Riedel 

structures))導致的整體採樣受到限制。當分段破裂面跡線要進行連接時，首先假設兩破裂

面跡線之端點距離足夠近，其中，兩破裂面重疊的程度反映了連接的可能範圍，可透過

考慮破裂面跡線尖端在另一條破裂面跡線上的正交投影來計算。兩破裂面跡線重疊的狀

況如圖 3.6 所示，隨著重疊程度的提高，破裂面跡線投影最初在虛線範圍內產生交集(圖

3.6(a))，接下來是兩破裂面輕微的重疊(圖 3.6(b))，當兩破裂面重疊足夠大時進一步產生

雁行形狀的雷氏構造(Riedel structures)。最後，兩破裂面重疊達到 100％ (圖 3.6(c))，但

此狀況發生機率小於 1%，此情況不會發生破裂面跡線的合併，並且破裂面跡線將保持不

變。綜上所述，破裂面跡線的連接應根據兩個直觀的標準：破裂面跡線各自方向的相似

性和尖端附近的距離。 

 

 

 

圖 3.6  分段破裂面跡線進行連接時，兩破裂面跡線重疊的狀況：(a)破裂面跡線投影在虛線範

圍內產生交集；(b)兩破裂面輕微的重疊，以及(c)兩破裂面重疊達到 100％(Darcel 等

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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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接方向的標準主要取決於破裂面之間的連接角度，其角度不得超過所設定的臨界

值(ωmax)。每個破裂面尖端周圍定義一個影響區域，如圖 3.7 中的灰色虛線，若另一破裂

面跡線落在該區域則考慮將破裂面進行連接。每個破裂面尖端影響區域為一橢圓，以極

坐標定義。其大小原則上與應力條件和破裂面長度(ݐ)有關(Atkinson，1989)： 

∆ఙ
ఛ
ൌ ට௧ೝೌ

మ

ସ∙మ
ൈ ݂ሺߠሻ	 	 	 	 	 	 ሺ3.3ሻ	

其中(r；θ)是觀察點的極坐標(破裂尖端處的原點)，τ是破裂尖端處由破裂引起的剪應力

(Atkinson，1989)，並根據： 

τ ൌ ଵ

ଶ
ඥሺߪଶଶ െ ଵଵሻଶߪ  ଵଶߪ4

ଶ 	 	 	 	 	 ሺ3.4ሻ	

當應力張量的分量為ߪଵଵ、ߪଶଶ和ߪଵଶ時，Δσl=(ߪଵଵ
 ଵଵߪ–

 )，即遠離破裂面處之應力(ߪଵଵ
 )

與破裂面端點之應力(ߪଵଵ
 )之差。 

假設一破裂面跡線端點與另一破裂面跡線端點於透過式(3.3)計算出的範圍內相交，

則選擇將兩破裂面跡線進行連接。連接過程定中考慮了兩個連接標準：(1)連接時，兩破

裂面端點連接之角度不得超過臨界值(ωmax)；(2)應力條件反映了連接距離的臨界值

(τ/Δσl)max，臨界值(τ/Δσl)max的增加而可連接的範圍也增加。基於上述兩個標準執行整個連

接過程。破裂面跡線連接方法於表 3.1 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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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隨應力變化的剪應力曲線，虛線範圍內為依據應力條件計算出可進行連接之範圍

(Darcel 等人，2009) 

 

表3.1 破裂面跡線資料校正和連接算法(點線之間)。 

(1) 將破裂面跡線投影在平均平面上。 

(2) 設定兩破裂面連接的方向和距離之標準。 

(3) 處理所有成對的破裂面跡線： 

(4) 計算較大破裂尖端附近的橢圓以及跡線之間的方向。 

(5) 滿足距離和方向標準並且跡線不相交。 

(6) 將可能重新連接的破裂面跡線保留。 

(7) 處理所有可能的重新連接： 

(8) 如果一破裂面跡線同時有兩組相互競爭之破裂面跡線競爭之破裂面跡線待連接，

只選擇兩組破裂面跡線中距離最近的那一組。 

(9) 重新連接。 

(10) 如果有效的重新連接數大於零，則返回步驟(3)。 

(11) 目視檢查產生的破裂面跡線網路： 

(12) 如果破裂網路是相容且協調的狀況，則增加ωmax和(τ/ΔσI)max並返回步驟(2)

或轉到步驟(13)，否則減小ωmax和(τ/ΔσI)max並返回到步驟(2)。 

(13) 計算跡線長度分布參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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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顯示重新連接的執行方式，當兩破裂面跡線之間沒有重疊時，將添加一個新

的線段加入兩破裂面之間(圖 3.8(a))。當兩破裂面跡線重疊時，將添加連接投影點的線段，

同時相應地調整破裂面尖端(圖 3.8(b))。連接過程的關鍵點在於為方向和距離標準找到最

合適的臨界值，並且在重新連接後目視檢查破裂面跡線，檢查所連接的破裂面跡線是否

有不合理的情況，添加的連接段不能改變破裂面跡線的總體形狀，如表 3.1 中的第(12)步

驟。 

此外，破裂面跡線其端點選取的連接角度範圍反映了破裂面跡線連接的方向變化，

每個破裂面跡線都會計算其端點的連接角度範圍。以 Laxemar 場址為例，其連接的角度

值(ωmax)落在 20°和 25°之間。SKB 最終選擇ωmax= 20°，這個臨界值可以最大程度地減

少錯誤連接的次數。最後，設定一個標準將連接過程停止。圖 3.9 為連接過程的示意圖。 

 

 

 

圖 3.8 兩個破裂面跡線重新連接過程的示意圖(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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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露頭 ASM100235 的破裂面跡線連接示意圖(a)整個裂隙網路；(b)重新連接的裂隙網路

詳細資訊；(c)用紅色標示 3 條重新連接的跡線；(d)相應的原始分段跡線 (Darcel 等

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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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裂隙岩體建模之不確定性 

本章將討論兩個因素對於破裂面模型建立的影響，其一為破裂面先天的變異性對於建模

的影響，以及現地量測時，量測誤差造成的不確定性對於建模的影響。本章將接續前面章節，

參考瑞典 SKB 技術報告 R-09-38(Darcel 等人，2009)為研析對象，進一步整理有關破裂面先天

變異性及量測不確定性對於建模造成之影響相關之資訊。 

為了評估可用資料是否足以真實地特徵化破裂面之特性並用於場址 DFN 模型，SKB 開

發定量工具來特徵化與 DFN 相關之資料的變異性和不確定性，且將重點放在破裂面的密度和

位態。為了分析變異性和不確定性對 DFN 模型的影響，將與密度分布相關的不確定性 σunc和

變異性 σvar 考慮至建模框架中。本章將分別針對破裂面量測的不確定性 σunc(4.1 節)和破裂面

先天之變異性 σvar(4.2 節)進行說明，詳如下。 

 

4.1 破裂面量測誤差不確定性 σunc對 HRD 建模之影響 

本節將討論現地破裂面量測時，其位態量測誤差造成的不確定性因素對於 HRD 建模的

影響，特別是對於破裂面密度之影響。首先，先介紹 SKB 所使用的三維 DFN 模型，以及如

何將鑽井得到的一維破裂面轉換成三維 DFN 模型；另外，也針對這些破裂面進行分組計算其

密度分布，以利後續分析討論。再者，將破裂面之走向和傾角量測的不確定性，以及破裂面

密度的不確定性考慮至模型中。 

1. 模型架構 

(1) 1D 鑽井模型/3D-DFN 模型破裂面密度轉換 

SKB 所使用之三維 DFN 模型 N3d(L,l,θ,φ)包含岩體中破裂面的尺寸(l)和位態(走

向(θ)和傾角(φ))。其關係式可表示為(Darcel 等人，2006)： 

ଷܰௗሺܮ, ݈, ,ߠ ߮ሻ ൌ ,ߠଷௗሺߙ ߮ሻ ∙ ݈ିሺೝାଵሻ ∙ 	యܮ 	 	 	 	 ሺ4.1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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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 為模型系統的尺寸；l 為破裂面直徑；α3d(θ,φ)為密度項，表示破裂面尺寸為

1 時的破裂面密度；kr 為模型參數；D3d 為與 DFN 模型有關之三維碎形維度(Fractal 

dimension)。 

場址範圍中之鑽井得到的破裂面資料集可建立一維模型，將其記為 n1d(θ,φ)。然

而，此模型僅提供每單位鑽井深度的破裂面數，無法直接從鑽井資料中測量破裂面

的大小，但這些資料是建製三維 DFN 模型的一部分基礎，可以透過此觀察模型與三

維 DFN 模型之間的立體關係。並且在三維破裂面為冪定律分布情況下，一維模型

n1d(θ,φ)和破裂面密度項 α3d(θ,φ)關係式可表示為(Davy 等人，2006)： 

݊ௗሺߠ, ߮ሻ ൌ ,ߠଷௗሺߙ ߮ሻ ∙ ݂ሺݎ, ݇, ݄, ݀ሻ ∙ ܲሺ݇, ොܽሻ   (4.2) 

其中 rmin 是 DFN 模型參數，h 是鑽井深度，d 是鑽井直徑，â 為破裂面極方向與

鑽井方向之間的夾角)。P(kr,â)表示為破裂面位態的校正項，f(rmin，kr,h,d)為結合三維

DFN 模型和鑽井資料之間的交點因數。 

密度項 α3d可以替換為更常用的密度參數 P32： 

ଷܲଶ൫ߠ, ߮；݈ୡ൯ ൌ
ଵ

య
గ

ସ
 ൫ߙଷௗሺߠ, ߮ሻ ∙ ݈ି

ሺೝାଵሻ ∙ ൯ܮ ∙ ߨ ∙ ቀଵ
ଶ
ቁ
ଶ
݈݀ ≅ గ

ସ
∙ ,ߠଷௗሺߙ ߮ሻ ∙ ିଷܮ ∙

ቂ
షೖೝశమቃ

ೝିଶ




	 ሺ4.3ሻ	

(2) 破裂面資料分組 

上面提到的密度項是位態的函數，即 α3d(θ,φ)中的(θ,φ)指的是破裂面資料集根據

位態進行細分。破裂面位態的分組反映了破裂面密度與位態間之關係，可以用來區

分不同位態的破裂面。SKB 考慮了三種不同的分區方法。第一種情況考慮涵蓋單個

破裂面量測資料集內的所有位態，如圖 4.1(a)所示。在此情況下之破裂面密度 α3d 為： 

ଷௗߙ ൌ ∬ ,ߠଷௗሺߙ ߮ሻ ∙ ߠ݀ ∙ ݀߮ఏ,ఝ 	 	 	 	 	 	 ሺ4.4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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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狀況考慮不同傾角破裂面具有不同破裂面密度，此情況根據傾角(dip)範

圍進行分區，其密度為： 

ଷௗሺ߮ሻߙ ൌ  ,ߠଷௗሺߙ ߮ሻ ∙ ݀߮ఏ 		 	 	 	 	 ሺ4.5ሻ	

最後，第三個狀況同時考慮破裂面之走向及傾角， SKB 將破裂面區分為 13 個

區域，稱為「極區」，如圖 4.1(c)所示之分布。 

 

 

圖 4.1  SKB 對破裂面密度進行三種分析的分區，圖中紅色點表示破裂面極點。(a)未進行位

態分區之分析，在此情況考慮所有破裂面；(b)根據傾角間距為 10°定義區域，在此情

況下將破裂面分為 9 個區域；(c)將破裂面分為 13 個極區域，其中，傾角以[0°，22.62°]、

[22.62°，72.08°]和[72.08°，90°]三個區域分隔，而走向於 0°和 360°之間以每 45°寬度

區隔(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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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模型中破裂面密度及其不確定性計算 

此處說明SKB如何將不確定性考慮至DFN密度分布模型中。假設密度項為 α3d(θ,φ)，

相關之不確定性可記為 σunc(θ,φ)。因此，計算有效密度可記為 α3d(θ,φ)±σunc(θ,φ)。α3d(θ,φ)

和 σunc(θ,φ)透過兩個步驟進行計算。包括： 

 (1) 破裂面的走向和傾角不確定性計算 

首先，如何將鑽井資料轉換為模型可用之資料，SKB 透過 Munier & Stigsson(2007)

之方程式進行推導，將鑽井與破裂面之間的 α和 β角，以及鑽井實際深度對應之方

位角(B)和傾角(I)轉換為模型可用的破裂面極方位之走向和傾角(θ, φ)，並進一步得到

走向和傾角的不確定性(σθ、σφ)，其關係式如下： 

〈݂〉 ൌ ݂ሺܽపෝ , ,ߚ ,ܫ 	ሻܤ

ߪ
ଶ ൌ ଵ

ଶ
∙ ቀడ

ሺො,ఉ,ூ,ሻ

డො
|ഢෞ,ఉ,ூ, ∙ ఈቁߪ

ଶ
 ቀడ

ሺො,ఉ,ூ,ሻ

డఉ
|ഢෞ,ఉ,ூ, ∙ ఉቁߪ

ଶ
 ቀడ

ሺො,ఉ,ூ,ሻ

డூ
|ഢෞ,ఉ,ூ, ∙ ூቁߪ

ଶ


ቀడ
ሺො,ఉ,ூ,ሻ

డ
|ഢෞ,ఉ,ூ, ∙ ቁߪ

ଶ
൨           (4.6) 

其中，f 可代表破裂面的走向 θ 或傾角 φ，每個與鑽井截切的破裂面以下標“ i”

表示。 

 (2) 計算三維密度模型 

透過鑽井資料計算出模型所需之走向及傾角，以及其不確定性後，可進一步計

算三維密度模型及其不確定性。首先，將每個破裂面度量(φi、θi，âi、σφ,i、σθ,i、σâ,i)

進行歸一化，並且每個破裂面分布符合高斯定律之關係。其中，φi、θi和 âi代表平均

值，而 σφ,i、σθ,i和 σâ,i代表標準偏差，下標 i 為資料集中第 i 個與鑽井截切的破裂面。

離散數據的不確定性 α3d(θ,φ)±σunc(θ,φ) 允許以機率方式定義，如圖 4.2 所示，假設給

定傾角值之範圍(φ1; φ2)，則每個資料的傾角值在[φ1; φ2]之範圍內只有兩種可能性，

即破裂面極點 φ在此範圍內或範圍外，其事件以 C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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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1	ifφ ∈ ሾφଵ, φଶሿ	

C ൌ 0	ifφ ∉ ሾφଵ, φଶሿ	

因此，事件〈ܥ〉的平均值及其標準偏差 σc即可表示為： 

〈ܥ〉 ൌ 	ఝ∈ሾభ,మሿ

ߪ ൌ ඥሺ1 െ 	ሻ 	 	 	 	 	 	 ሺ4.7ሻ	

其中，p 是給定傾角範圍內破裂面 i 發生的機率。綜合考慮第 i 個破裂面走向之

高斯分布，以及給定範圍邊界[φ1; φ2]，其機率為： 

ሺ߮ ∈ ሾφଵ, φଶሿሻ ൌ
ଵ

√ଶగ
∙ ଵ

ఙക
 ݁

ିቆ
കషക
√మ∙ക

ቇ
మ

∙ௗఝఝమ
ఝభ

	 	 	 	 ሺ4.8ሻ	

 

 

圖 4.2  編號 1-4 之破裂面對於給定範圍[φ1;φ2]的貢獻示意圖。此假設情況下，編號 1-3 對給

定範為[φ1;φ2]有所貢獻，而編號 4 在給定範圍內對密度的貢獻為零，可忽略不計。 每

個破裂面的貢獻是透過方程式(4.8)將範圍內之發生機率進行積分而得，如圖中彩色虛

線區域，其平均值和標準偏差取決於破裂面資料(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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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進一步考慮破裂面極方位的走向及傾角，事件〈ܥ〉的平均值及其標準偏差

σc可表示為： 

〈ఏ,ఝܥ〉 ൌ ఏ ∙ ఝ ൌ 	ఏ,ఝ

ଶߪ ൌ ఏ,ఝ ∙ ൫1 െ 	ఏ,ఝ൯ 	 	 	 	 	 ሺ4.9ሻ	

因此，給定完整位態範圍{ θ1, θ2 ; φ1, φ2}的第 i 個破裂面之機率 pi可表示如下： 

 ൌ ሺ߮ ∈ ሾ߮ଵ, ߮ଶሿ ∩ ߠ ∈ ሾߠଵ, ଶሿሻߠ ൌ
ቆ
കమషക
ക,√మ

ቇିቆ
കభషക
ക,√మ

ቇ

ଶ
∙
ቆ
ഇమషഇ
ഇ,√మ

ቇିቆ
ഇభషഇ
ഇ,√మ

ቇ

ଶ
  (4.10) 

最後，進行位態偏差校正。事件〈ܬ〉是指一個破裂面對母體密度分布的貢獻。〈ܨ〉

為針對事件〈ܥ〉的位態偏差校正，則事件〈ܬ〉可表示為： 

〈ܬ〉 ൌ 〈ܥ〉 ∙ 	〈ܨ〉

ߪ
ଶ ൌ ߪଶܨ

ଶ  ிߪଶܥ
ଶ		 	 	 	 	 	 ሺ4.11ሻ	

因此，可對含有 N 個記錄的資料集進行計算，透過上述計算機率之方法，計算

每個破裂面對密度分布的貢獻，並可得到： 

,ଷௗሺሾ߮ଵߙ ߮ଶሿ|ሾߠଵ, ଶሿሻߠ ൌሾ ∙ ߰ሺ ොܽሻሿ
ே

ୀଵ

	

௨ଶߪ ሺሾ߮ଵ, ߮ଶሿ, ሾߠଵ, ଶሿሻߠ ൌ ∑ ሺ1 െ ሻ ∙ ߰ሺܽపෝ ሻଶ  ቀ ∙
ௗట

ௗො
∙ ሺܽపෝ ሻߪොቁ

ଶ
൨ே

ଵ 	 	 ሺ4.12ሻ	

其中， ൌ ൫ሺ߮ ∈ ሾ߮ଵ, ߮ଶሿሻ ∩ ሺߠ ∈ ሾߠଵ,  ଶሿሻ൯           (4.13)ߠ

綜上所述，破裂面位態/密度有關的不確定性可透過上述方法進行計算。並計算

出 3D 密度/位態分布模型 α3d (θ,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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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方法驗證 

上述方法透過理論計算模型中破裂面密度之平均值及其標準偏差，其結果與數值模

擬進行比較。SKB 透過使用蒙地卡羅方法(The Monte Carlo process)直接進行模擬，重新

計算破裂面密度 α3d(θ,φ)及其標準偏差 σunc(θ,φ)。此研究報告以 Forsmark 場址之鑽井

KFM01C-FD FFM01 資料為例，以此說明驗證過程。此案例之鑽井之截取範圍始於深度

170 m，終止於深度 371m，並且將資料劃分為多個大小不同的子截面，進一步得到不同

資料總數和破裂面密度(資料總數除以子截面尺寸)的子資料集，如表 4.1。此外，所選的

極區範圍同於圖 4.1(c)中根據走向和傾角之 13 個極區範圍。 

圖 4.3 為透過理論計算所得到的標準偏差 σunc,computed(θ,φ)及透過蒙地卡羅方法模擬得

到之標準偏差 σunc,simulated(θ,φ)。由蒙地卡羅方法模擬的結果沿 x 軸繪製，由前述之理論方

法得到的結果沿 y 軸繪製。如圖 4.3 所示，σunc,computed(θ,φ)和 σunc,simulated(θ,φ)之間反映了良

好的兼容性，驗證了該報告中所開發出的定量方法所導出的不確定性 σunc(θ,φ)結果的可

信度。 

 

 

表4.1  根據鑽井KFM01C-FD FFM01隨深度定義的破裂面子資料集(Darcel等人，2009) 

極區 深度最小值(m) 深度最大值(m) 截面尺寸(m) 該截面內的破裂面數

1 170 221 51 609 

2 170 271 101 1,258 

3 170 321 151 1,662 

4 170 344 177 1,746 

6 220 271 51 660 

7 220 321 101 1,064 

8 220 344 124 1,148 

10 270 321 51 421 

11 270 344 74 733 

13 320 344 2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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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比較方程式(4.12)中的 σunc,computed(θ,φ)和透過蒙地卡羅模擬生成的 σunc,simulated(θ,φ)。每個

不同顏色標記對應於表 4.1 中的子截面 (Darcel 等人，2009) 

 

4. 應用範例 

如圖 4.4 所示，透過上述理論方法計算得到之結果[α3d (θ,φ) ; σunc(θ,φ)]，並將破裂面

依位態分為 13 個極區。另外，破裂面之密度分布 α3d (θ,φ)可以轉換為更常用的密度項 P32

代替。此範例中(圖 4.4)，以 13 個極區域之網格上計算其密度分布，為了能夠直接比較各

個極區之間的密度，將所有密度和標準偏差都以 x-y 圖顯示。其中，x 軸為極區，y 軸為

密度項 P32。以極區 12 為例，P32 接近 1.16，標準偏差等於 0.23。該報告中之其餘部分以

此方式進行做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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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以 P32 表示不同極區之密度分布[α3d (θ,φ) ; σunc(θ,φ)]範例(Darcel 等人，2009) 

 

再者，該報告以鑽井資料 KFM01C 為例，提供了編號 KFM01C 之鑽井資料中的幾個

部分，並且根據破裂面域(FD)和變形區(DZ)進行細分，如圖 4.5(a)所示。其中，受變形區

(DZ)影響的子資料集分別為 KFM01C-FFM02a、KFM01C-FFM02b、KFM01C-FFM02 和

KFM01C-FFM01。如預期結果所示，具有最高密度的網格極區(KFM01C-FFM02b 的極區

11 和 1)對應於 x-y 軸表示之極區-密度(P32)關係圖有最高的值，如圖 4.5(b)粉紅色折線和

圖 4.5(c)中的等值線立體投影圖。另外，圖 4.5 (d)、圖 4.5 (e)及圖 4.5 (f)分別為「受 DZ

影響的 FFM02」、「受 DZ 影響的 FFM01」和「FFM02a」的離散立體投影圖。透過這些

極區-密度(P32)之關係圖可以在資料集之間直接進行密度/方位比較。第五章將針對

Forsmark 和 Laxemar 場址的每個資料集上計算對應之{ α3d (θ,φ) ; σunc(θ,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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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鑽井資料 KFM01C。(a)以符號表徵該鑽井資料段；(b) (a)中表徵的各個子集的密度分

布，(c)FFM02 之立體投影圖；(d)、(e)及(f)分別為「受 DZ 影響的 FFM02」、 「受

DZ 影響的 FFM01」和「FFM02a」的離散立體投影圖(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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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破裂面先天變異性 σvar對 HRD 建模之影響 

本節將討論破裂面先天的變異性對於建模過程的影響。假設暫不考慮量測造成的不確定

性因素，仍可對場址區域內所收集到的資料集進行破裂面密度之計算。但是，在此所計算出

的破裂面密度與破裂面具體位置和破裂面之尺寸有關。為了將這先天的變異性因素反應至模

型中，本節將接續研析 R-09-38(Darcel 等人，2009)技術報告，評估破裂面先天的變異性對於

建模過程的影響。 

1. 分析方法 

此節中將參考 SKB 提供的一個框架，透過特徵化樣本的局部密度變化和樣本數相關

的平均值之間的差距來量化破裂面先天變異性，如圖 4.6 所示。另外，透過卜瓦松過程產

生出隨機分布的資料也具有先天的變異性。例如，單一的卜瓦松過程產生的兩種結果顯

示，隨機過程也會產生一些變化。比較透過隨機過程產生出的兩個結果時，也必須量化

並考慮由隨機過程產生的變異性，否則，此變異性將是特定一次隨機過程的結果，而不

是反應真實地質環境下的結果。實際上，我們不可能直接測量樣本數的變異性，因此，

必須對資料集進行不同尺度的分析來進行變異性的 σvar(L)判定。 

 

 

 

圖 4.6 變尺度分析的原理。其中，左圖的 s 為擷取的視窗大小(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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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量化 DFN 破裂面密度的先天變異性，在此考慮相對於觀測尺度的破裂面密度分

布標準偏差 σvar(θ, φ;s)，計算如下： 

,௩ሺ߮ߪ ;ߠ sሻ ൌ ට൫ߙଷௗሺ߮, ;ߠ sሻ൯
ଶ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
െ ൫ߙଷௗሺ߮, ;ߠ sሻ൯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തଶ    (4.14)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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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var(θ, φ;s)是與破裂面密度分布 α3d(θ, φ;s)相關的標準偏差，因此，假設整個資料集的

視窗大小為 L，此標準偏差為資料集 L 的範圍內分段截取視窗大小為 s 之子資料集進行

計算分析而得，其中，Nw是在整個資料集 L 中，以視窗大小為 s 進行分析的視窗數，示

意圖如圖 4.6(左)所示。 

2. 應用範例 

SKB 在此透過比較「真實」資料集及其「卜瓦松等效項」來說明變異性分析，以「受

變形區(DZ)影響的 KFM01C-FFM01」之資料集為例，而透過「卜瓦松等效項」得到之結

果可視為修正「KFM01C-FFM01」後的資料集。透過卜瓦松過程，所有破裂面將重新分

布，因此，卜瓦松過程得到之結果將原始資料集中較分散的資料點刪除。兩個資料集之

密度(P10)隨深度變化如圖 4.7(b)所示。其中，深度以公尺為單位進行破裂面密度 P10 之繪

製。由圖 4.7(b)可知，卜瓦松等效項之結果比原始資料集更規則。此差異反應至圖 4.7(a)

中先天變異性 σvar之趨勢，即卜瓦松等效項因先天變異性導致之不確定性較小於「真實」

資料(KFM01C-FFM01)。另外，截取視窗尺寸越大，由於先天變異性導致的模型不確定性

σvar(s)越小。 

由於無法直接測量破裂面密度 α3d 的標準偏差，因此，可根據破裂面先天變異性 σvar

的比例變化將資料集尺度之變異性 σvar(L)外推至場址尺度。圖 4.7 中所示之情況，「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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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資料集之標準偏差比「卜瓦松等效項」得到之標準偏差來的大。結果顯示，破裂

面密度因先天變異性較大而導致不確定性較大時，對於後續場址評估之工作較為困難。 

 

 

 

圖 4.7 受變形區(DZ)影響的資料集「KFM01C-FFM01」之變異性分析。(a) σvar(s)/α3d 隨視窗截

取大小之變化，「卜瓦松等效項」資料集以灰色符號和灰線表示，「真實」資料集以

藍色符號和藍線表示(L = 164)；(b) 「卜瓦松等效項」資料集(灰色符號)和「真實」資

料集(藍色符號)之破裂面密度 P10 隨深度變化(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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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不同場址之岩體裂隙分析比較 

前一章透過研析 SKB R-09-38 技術報告，介紹因量測造成的不確定性(σunc(θ,φ))和破裂面

之先天變異性(σvar(θ, φ))概念標準偏差導入破裂面密度分布 α3d(θ,φ) ± max(σunc(θ,φ), σvar(θ, φ))，

此標準偏差也稱為模型不確定性。以下將接續透過 SKB R-09-38(Darcel 等人，2009)技術報告，

將不確定性和變異性概念定量化引入建模過程。透過第四章介紹之方法，SKB 將實際計算兩

個不同場址得到之破裂面密度 α3d(θ,φ)、不確定性 σunc(θ,φ)和變異性 σvar(θ, φ)，從而評估對於

建模過程中至關重要的因素。 

SKB 將上述概念應用於 Forsmark 場址和 Laxemar 場址，根據鑽井和參考破裂面域(FD)，

將 Laxemar 場址定義了 51 個資料集，Forsmark 場址定義了 60 個資料集，將這些可用資料集

計算破裂面密度 α3d(θ,φ)、不確定性 σunc(θ,φ)和變異性 σvar(θ, φ)，並將破裂面密度 α3d(θ,φ)之計

算結果皆轉換為 P32(θ, φ)。 

計算結果以點簇的形式呈現，如圖 5.1 至圖 5.4 所示，圖中顯示每個點簇對應於計算出的

{ P32(θ,φ); σunc(θ,φ)} 或 { P32(θ,φ); σvar(θ, φ)}。另外，將每個資料集依據破裂面之角度或極區

進行分區，如圖 4.1 之示意圖。因此，計算所得到的每一個點簇皆反應某個分區的密度狀態。

其中，兩個不同分區的密度可透過以下方程式進行計算： 

ଷௗߙ ൌ ∑ ሾߙଷௗሺߠ, ߮ሻሿ
ଵଷ
௭ሺఏ,ఝሻୀଵ      (5.1) 

 

5.1 Forsmark 場址 

Forsmark 場址之計算結果如圖 5.1 及圖 5.2 所示，此研究透過這些結果整理出以下幾點

結論： 

1. 不確定性 σunc(θ,φ)： 

(1)  σunc(θ,φ)/ P32(θ,φ) (空心棕色方點)隨著 P32(θ,φ)的增加而減小，整體趨勢如下： 

௨ߪ
ଷܲଶ

|ሺఏ,ఝሻ ∝ ଷܲଶ
ି.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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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 13 個極區計算的網格之整體趨勢如褐色直線，與密度較大之單一極區網格

(藍色實心褐色外框之圓點)相比，其 σunc/ P32 值呈現的趨勢一致。 

 

 

圖 5.1  Foremark 場址依據 13 個極區網格(θ,φ)以及整體(單一極區)之[σunc/ P32]和[σvar/ P32]隨

密度 P32 之變化(改自 Darcel 等人，2009) 

 

 

圖 5.2 Foremark 場址依據 13 個極區網格(θ,φ)以及整體(單一極區)之[σunc/ P32]和[σvar/ P32]隨破

裂面數之變化(改自 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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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變異性 σvar(θ, φ)： 

(1)  σvar(θ, φ)/ P32(θ,φ)(空心橙色方點)隨著 P32(θ,φ)的增加而減小，總體趨勢如下： 

௩ߪ
ଷܲଶ
|ሺఏ,ఝሻ ∝ ଷܲଶ

ି.ଵହ	

(2)  以 13 個極區計算的網格之整體趨勢如橙色直線，與密度較大之單一極區網格

(粉紅色實心橙色外框之圓點)相比，其 σvar/ P32 值呈現的趨勢一致。 

(3)  P32 接近 0.03 時，不確定性 σunc(θ,φ)與變異性 σvar(θ, φ)之趨勢相交。由此結果可

知，對於密度較小之資料集，因量測的精度而導致資料的不確定性是造成偏差

的主要因素；而對於密度較大之資料集而言，岩體破裂面之先天變異性為主要

造成誤差之因素。 

(4)  無論是不確定性 σunc(θ,φ)與變異性 σvar(θ, φ)於不同極區之計算結果，大部分

σunc(θ,φ)/ P32(θ,φ)或 σvar(θ, φ)/ P32(θ,φ)值都小於 1，表示透過此方法計算出的標

準偏差不會過大，而具有可信度。 

ఙೠ
యమ

൏ 1	；	 ఙೡೌೝ
యమ

൏ 1	

(5)  SKB 嘗試找出控制不確定性和變異性因素之關鍵，發現這些資料集中，破裂面

的數量是不確定性的關鍵要素，如圖 5.2 所示，由圖可知，這些 σunc(θ,φ)/ P32(θ,φ)

隨破裂面數變化之結果是以冪定律趨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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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Laxemar 場址 

按照相同的過程將 Laxemar 場址之資料庫進行分析，計算結果如圖 5.3 及圖 5.4 所示，此

研究透過這些結果整理出以下幾點結論： 

1.  由結果得知，Laxemar 場址鑽井資料計算出的密度(圖 5.3)比 Forsmark 場址(圖 5.1)小。

其中，Laxemar 場址之密度(P32)於 10-2 至 10-1 範圍內的值很少，且單一極區(藍色實

心褐色外框之圓點)之整體密度(P32)大部分大於 10，而上述之 Forsmark 場址的整體

密度(P32)小於 10。 

2.  Laxemar 場址與 Forsmark 場址的變異性計算結果非常相似。 

3.  Laxemar 場址資料計算出的不確定性 σunc(θ,φ)值顯示出更複雜的結果，資料點的群集

可分為兩部分，其中一部分趨勢與 Forsmark 場址資料觀察到的趨勢相同，即(σunc/ P32) 

∝( P32)–0.5，其他部分與變異性 σvar(θ, φ)資料之範圍相似。此外，以整體資料集計算

之單一極區網格得出之 σunc/ P32值(藍色實心褐色外框之圓點)顯示出不同的趨勢。 

4.  無論是不確定性 σunc(θ,φ)與變異性 σvar(θ, φ)於不同極區之計算結果，大部分 σunc(θ,φ)/ 

P32(θ,φ)或 σvar(θ, φ)/ P32(θ,φ)值都小於 1。 

 

 

 

圖 5.3  Laxemar 場址依 13 個極區網格(θ,φ)以及整體(單一極區)之[σunc/ P32]和[σvar/ P32]隨密度

P32 之變化。(改自 Darcel 等人，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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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 Laxemar 場址依 13 個極區網格(θ,φ)以及整體(單一極區)之[σunc/ P32]和[σvar/ P32]隨破裂面

數之變化。(改自 Darcel 等人，2009) 

 

5.3 變異性和不確定性比較 

將不確定性和變異性概念定量化引入建模過程，確定密度分布的標準偏差，從而評估何

種因素對於建模過程最重要。透過 Forsmark 場址和 Laxemar 場址之資料進行分析，其中

Laxemar 定義了 51 個資料集，Forsmark 定義了 60 個資料集。結論如下： 

1.  破裂面先天變異性 σvar(θ,φ)之影響大於因測量而產生的不確定性 σunc(θ,φ)。表示進行

現地量測時，量測造成之誤差影響有限。 

2.  Forsmark 的不確定性 σunc(θ,φ)與資料集內資料的數量密切相關。資料數量越大，其不

確定性越小。但是，Laxemar 的某部分計算出的結果與此趨勢不太吻合。對於我國低

放處置之後續發展而言，建議可將建議候選場址進行不確定性 σunc(θ,φ)與變異性 σvar(θ, 

φ)分析。透過 SKB 之研究結果得知，不同的場址所分析出的結果不盡相同。因此，針

對我國建議候選場址之地質環境而言，不一定會有相同結果。 

3. 整體而言，Forsmark 和 Laxemar 兩個場址之不確定性 σunc(θ,φ)與變異性 σvar(θ, φ)分析，

其標準偏差皆不大。因此，可證明瑞典這兩個場址所建立的 DFN 地質模型是有效的，

即不確定性 σunc(θ,φ)與變異性 σvar(θ, φ)兩個因素造成的標準偏差不會給 DFN 模型造成

重大的影響。我國低放處置建議候選場址亦應確認不確定性與變異性造成的標準偏差

對 DFN 模型造成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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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現地應力與裂隙岩體水力傳導特性研析 

實驗室試驗中，隨著圍壓的增加，破裂面的導水係數顯著降低。如 Raven & Gale(1985)所

觀察到的關係可以表示為： 

T ൌ ܶߪ
γ

       (6.1) 

其中 T0 是正向應力為 1 MPa 時的導水係數，γ是 log(T)與 log(ߪ)之間關係的斜率，即： 

log ܶ ൌ log ܶ  γlog         (6.2)ߪ

根據 Indraratna 等人(1999)的研究，當圍壓超過 10 MPa 時，無論介質是氣態或液態，導

水係數幾乎都不會降低。儘管實驗室試驗所得到的關係已被廣泛接受並驗證，但上述之結果

是否與現地相同，或此結果是否可以從實驗室試驗的尺度放大至現地破裂面的尺度，尚有待

討論。本章即透過研析 SKB R-08-69(Martin & Follin，2011)技術報告針對 Forsmark 場址之分

析研究，評估深孔岩心中得到的水力資料與其應力狀態之間的關係。 

 

6.1 研究區域及其水文地質模型 

1. 研究範圍 

此報告選擇研究範圍為 Forsmark 場址西北部作為研究之目標區域，如圖 6.1 中紅色

圈之範圍。表 6.1 列出了圖 6.1 中所示的 25 個岩心鑽井，並透過 Posiva 氏流率井測(PFL)

方法和管柱系統(PSS)方法進行研究，獲得的水力資料用於參數化確定性的變形區和破裂

面網路。如前面章節所述，變形區之建模稱為水力通導區(HCD)，而破裂面域則稱為水力

岩體區(H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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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  Forsmark現地調查期間(2002-2007)產生的25個岩心鑽井和38個衝擊鑽井，以及鑽井於

地面上的投影。橢圓範圍為研究目標區域(Martin & Follin，2011) 

 

表6.1 針對Forsmark場址使用PFL和PSS方法試驗的鑽井列表 

Borehole PFL PSS 井底深度

(m) 

Borehole PFL PSS 井底深度

(m) 

KFM01A ◎ ◎ -982 KFM07A ◎  -819 

KFM01B  ◎ -479 KFM07B  ◎ -238 
KFM01C  ◎ -333 KFM07C ◎  -494 
KFM01D ◎ ◎ -612 KFM08A ◎ ◎ -759 
KFM02A ◎ ◎ -987 KFM08B  ◎ -166 
KFM02B ◎ ◎ -555 KFM08C ◎  -781 
KFM03A ◎ ◎ -987 KFM08D ◎  -751 
KFM03B  ◎ -88 KFM09A  ◎ -621 
KFM04A ◎ ◎ -796 KFM09B  ◎ -472 
KFM05A ◎ ◎ -825 KFM10A ◎ ◎ -338 
KFM06A ◎ ◎ -826 KFM11A ◎ ◎ -716 
KFM06B ◎ ◎ -93 KFM12A  ◎ -511 
KFM06C  ◎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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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文地質模型 

圖 6.2 顯示 Forsmark 水文地質確定性建模中的 131 個變形區(Follin 等人，2007b)。

此模型域包含了目標區域，表 6.2 顯示模型的統計資訊，其中包含： 

(1)  131 個變形區，其中 59 個主要變形區於目標區域內，43 個於目標區域外，29

個主要變形區於目標區域內部和外部均發生。 

(2)  39 個變形區的跡線長度小於 1 公里，45 個長於 3 公里。 

 

 

 

圖6.2   Forsmark確定性建模的區域模型，其中包含131個變形區。高傾角變形區(107個)以不

同的顏色表示，並標明其主要走向。低傾角變形區(24個)用淺灰色表示，走向以G標

示。候選區域的邊界以紅色顯示，目標區域之模型域以紫色顯示。左上角顯示區域NW-

SE之最大水平應力方向(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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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圖6.2中之確定性建模的變形區域的跡線長度資料表 
方向類別 No. of DZ 

major/minor
No. of DZ
L ≥3 km 

No. of DZ
3 km > L ≥1 

km

No. of DZ 
L < 1 km 

major/minor
G 24/- 6 6 2/- 

WNW 23/1 15 7 1/1 

NW 9/- 9 0 0/- 

NNW 4/3 1 2 1/3 

NNE 13/10 8 4 1/10 

NE 4/6 2 1 1/6 

ENE 24/7 2 17 5/7 

EW 2/1 2 0 0/1 

Total 103/28 45 37 11/28 

 

 

根據所有破裂面的破裂密度，將確定性建模之變形區之間的岩體分為六個破裂面域，

即 FFM01–FFM06，如圖 6.3。圖中之兩條剖面如圖 6.4 所示。目標區域的詳細水文地質

建模中，使用了十二個岩心鑽井資料(Follin 等人，2007a)，圖 6.5 顯示了鑽井的相對位置，

為了方便觀看，將最上層 FFM02 透明化處理。 

 

 

 

圖6.3  目標區域東西向之三維立體模型，圖中包含變形區ZFMA2(紅色)與破裂面域FFM01-03

和FFM06。剖面1和2於圖6.4中顯示(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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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4  圖6.3中標示之橫剖面，破裂面域FFM01、FFM02和FFM06出現在ZFMA2(低傾角)和

ZFMF1 區 域 的 下 盤 。 其 中 還 包 含 主 要 的 高 傾 角 變 形 區 ZFMENE0060A 和

ZFMENE0062A(Martin & Follin，2011) 

 

 

 

 

圖6.5  目標區域與鑽井相對位置示意圖，破裂面域FFM02以透明化處理，破裂面域FFM01和

FFM06分別為白色和棕色，NE0060A和NE0062A是兩個主要的變形區。線及編號(1、

2、4~8、10)為鑽井於模型中之位置(Martin & Follin，2011) 



66 
 

6.2 主要分析資料 

此節將介紹 SKB R-08-69 技術報告中，破裂面之導水係數資料、破裂面位態以及現地應

力之關係。 

1. 破裂面導水係數 

(1)鑽井資料 

報告中用於分析之水文地質資料為深孔岩心與破裂面相交處所記錄的比容量 

(specific capacity)值。主要方法是使用 Posiva 氏流率井測(圖 2.4)進行量測。圖 6.6 顯

示 KFM01D，KFM06A 、KFM07A 及 KFM068A 四個岩心鑽井的 PFL 資料。由圖

可知，深度於 200 m 以上時，具導水性之破裂面發生頻率高，當深度於 400 m 以下

時，具導水性的破裂面發生頻率顯著降低。 

 

(2) 變形區的水力特性(HCD) 

確定性建模的變形區之導水係數為與鑽井相交之破裂面所量測 PSS 和 PFL 測量

值的總和。結果如圖 6.7 所示，不同位態之破裂面的導水係數以不同顏色表示。其

中，G 為低傾角變形區，高傾角之變形區以其位態方向表示。未測到流量的變形區

之導水係數值設定為 1×10–10 m2/s。由圖可知，導水係數存在很大的非均質性，但導

水係數也隨深度而顯著降低，其中低傾角區域具有較高的導水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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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6  透過PFL方法檢測鑽井KFM01D、KFM06A、KFM07A和KFM08A流動破裂面的導水係

數資料。其中，不同顏色點代表不同破裂面域或變形區之資料，藍線表示Forsmark地

區進行的調查報告時檢測極限(1×10–9 m2/s)，其長度對應於PFL方法研究的深度

(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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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7  確定性建模中，變形區的導水係數資料隨深度之散點圖。不同位態之破裂面的導水係

數以不同顏色表示。G為低傾角變形區，高傾角之變形區以其位態方向表示。用x表示

的資料點來自KFM08D、KFM11A、KFM12A、HFM34、HFM36和HFM37(Martin & 

Follin，2011) 

 

(3) 破裂面域的水力特性(HRD) 

根據 PFL 方法進行測量和 Terzaghi 校正後估算出的導水係數 T，圖 6.8(上圖)顯

示了目標區域透過 Terzaghi 校正後的兩種破裂面密度，其中包含 PFL 方法檢測到的

開口破裂面和具有導水能力之破裂面，圖 6.8(下圖)顯示了測得的具有導水能力之破

裂面的比容量。由圖可知，於處置深度處，使用 PFL 方法檢測並透過 Terzaghi 校正

具導水能力之破裂面密度非常低，每公尺大約有 0.005 個破裂面(5 / km)。比容量也

很低，約為 6.5×10–9 m2 / s。在透過式(2.1)，即 Thiem 方程式將比容量轉換為導水係

數，計算得知深度 400 m 以下的岩體，等效導水係數約為 3.3×10–11 m2 /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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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8  (上圖)透過PFL方法量測並使用Terzaghi校正後的開口破裂面和具導水能力之破裂面

的密度。(下圖)使用PFL方法量測到具導水能力的破裂面比容量。粗線為所有鑽井的

平均值，虛線為標準偏差(Martin & Follin，2011) 

 

2. 破裂面位態 

具有導水能力之破裂面位態的判定，主要是透過岩心測繪(鑽井圖)和孔內數位影像

處理系統(BIPS)而得。在此技術報告中主要透過 Forssman 等人(2004；2008)和 Teurneau

等人(2008)將 PFL 資料進行的相關分析提供了正確的破裂面位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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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現地應力 

使用 Glamheden 等人(2007)的現地應力梯度確定作用在此處每個破裂面上的正向應

力。表 6.3 和圖 6.9 給出了 Forsmark 建議的現地應力梯度與深度的關係。 

 

 

圖6.9  Glamheden等人(2007)提供之Forsmark現地應力梯度與深度關係圖。S1H及S2h分別為最

大及最小水平應力，S3v為垂直應力(Martin & Follin，2011) 

 

表6.3 Forsmark目標區域建議的水平和垂直應力大小，其中深度以公尺(m)為單位(Glamheden

等人，2007) 

深度 [m] 最大水平應力, 

σ1H [MPa] 

角度 

[°] 

最小水平應力, 

σ2h [MPa] 

角度 

[°] 

垂直應力σ3v 

[MPa] 

0-150 19+0.008d±20% 145±20 11+0.006d±25% 055 0.0265d±2% 

150-400 9.1+0.074d±15% 145±15 6.8+0.034d±25% 055 0.0265d±2% 

400-600 29.5+0.023d±15% 145±15 9.2+0.028d±20% 055 0.0265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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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分析比較 

在此，整理上述之工作流程。首先，使用 PFL 方法量測特定比容量(specific capacity)，並

進一步透過式(2.1)計算出破裂面的導水係數。第二，透過Forssman等人(2004；2008)和Teurneau

等人(2008) 分析提供正確的破裂面位態。第三，將資料分為三個水文地質類別，包含 ALL_PFL、

FFM_PFL 及 ZFM_PFL： 

1. ALL_PFL 

該資料集用於評估所有 PFL 資料的整體趨勢，即目標區域內外均不受空間位置或地

質環境的影響。它由 613 個 PFL 資料組成。整體趨勢而言，圖 6.10 顯示了 Forsmark 場

址之 613 個 PFL 破裂面導水係數資料的直方圖。圖 6.11 顯示 PFL 破裂面導水係數資料

集的數量隨深度之關係，由圖可知，導水係數隨深度顯著減小。 

圖 6.12(左上)顯示了破裂面法線向量的半球立體投影圖。由圖可知，許多破裂面位態

為次水平，圖 6.12(右上)顯示了導水係數隨深度之分布。再者，分別使用 Glamheden 等

人(2007)和 Follin 等人(2007a)提供之應力梯度和位態計算得作用在每個破裂面上的正向

應力。這些應力計算的結果與導水係數之關係顯示在圖 6.12(右下)。其中，使用式(6.2)將

正向應力和 PFL 破裂面導水係數之間的關係建立了一條趨勢線，如圖 6.12(右下)藍色曲

線，擬合的趨勢線基於原始資料之移動平均(moving median)進行計算而得，如圖 6.12(左

下)所示。 

 

 

圖6.10 所有PFL破裂面之導水係數資料出現頻率之直方圖(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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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  613個PFL破裂面導水係數資料隨深度變化之直方圖(RHB 70為瑞典地理坐標高程系

統)(Martin & Follin，2011) 

 

 

圖6.12  ALL_PFL資料集(N = 613)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之分布(右上)；

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以及其擬合結

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2. FFM_PFL 

該資料集用於評估目標區域內 PFL 的趨勢，包含在破裂面域 FFM01、FFM02 和

FFM06 中的 193 個 PFL 破裂面導水係數。分析結果如圖 6.13 至圖 6.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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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3  FFM_PFL資料集(N = 193)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之分布(右上)；

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以及其擬合結

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圖6.14  FFM_PFL資料集中(N = 140)低傾角破裂面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

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

以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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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5  FFM_PFL資料集N-SW走向之高傾角破裂面(N=21)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

隨深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

線)(右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Martin & Follin，2011) 

 

 

 

圖6.16 FFM_PFL資料集中NW-SE走向之高傾角破裂面(N=4)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

隨深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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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ZFM_PFL 

ZFM_PFL 資料集用於評估在目標區域內部或緊鄰目標區域的 70 個確定性建模的變

形區之趨勢。確定性建模的變形區之導水係數值是透過將每個變形區的所有單個導水係

數值相加而得。沒有或幾乎沒有流動的變形區其導水係數值設定為 1×10-10 m2 / s。其中，

70 個變形區包含了以下位態類別：G(低傾角; 13)、ENE(36)、NE(3)、NNE(8)、NNW(3)、

NW(3)和 WNW(4)。其中，依據最大水平應力方向，將分析統計資料分為三組，包含(1)

低傾角變型區，傾角角度≤20°；(2)NE-SW 走向之高傾角變型區，傾角角度≥60°，走向範

圍在 0°至 90°之間以及 180°至 270°之間；(3) NW-SE走向之高傾角變型區，傾角角度≥60°，

走向範圍在 90°至 180°之間以及 270°至 360°之間。分析結果如圖 6.17 至圖 6.20 所示。 

 

 

 

圖6.17 ZFM_PFL資料集(N=70)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之分布(右上)；導水

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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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8  ZFM_PFL資料集中低傾角區域(N = 13)之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度之

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及

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圖6.19  ZFM_PFL資料集中NW-SE走向之高傾角(N = 10)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

深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

下)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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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0 ZFM_PFL資料集中NE-SW走向之高傾角(N = 46)半球立體投影圖(左上)；導水係數隨深

度之分布(右上)；導水係數隨正向應力之分布和透過式(6.2)而得之趨勢線(藍線) (右下)

及其擬合結果(左下) (Martin & Follin，2011) 

 

4. 討論 

由圖 6.7 和圖 6.8 顯示的資料以及圖 6.11 至圖 6.20 之分析表明，PFL 破裂面的導水

係數值隨深度降低。應力大小隨深度而增加，導致位態因素影響變小，因此可以推斷出

PFL 破裂面之導水係數值的降低與作用在具導水功能之破裂面上的應力有關。但是，

Forsmark 場址之岩心鑽井中測得的破裂面密度也隨深度而降低，如圖 6.21 所示。因此，

岩心鑽井中被記錄到的開口破裂面不代表該破裂面具有水力傳導功能。例如：Follin 等人

(2007a)注意到，100 m 至 1,000 m 深之間的有芯鑽孔中，約有 24％的破裂面是開口破裂

面，但只有約 7％的開口破裂面具有流動特性。 

針對高傾角破裂面的部分，Forsmark 的最大水平應力約在 145°方向，最大水平應力、

最小水平應力及垂直應力隨深度之變化如圖 6.9，由圖可知最大水平應力值約為最小水平

應力的兩倍。因此，高傾角的破裂面可能會因其方向而承受明顯不同的正向應力。圖 6.22

比較了分析的三類水文地質資料 ALL_PFL，FFM_PFL 和 ZFM_PFL 的高傾角 PFL 破裂

面的 PFL 破裂面導水係數值，並沒有發現任何證據證明正向應力與導水係數之間存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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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性。但可發現，NE-SW 走向之高傾角 PFL 破裂面在所有三個類別中導水係數值多低於

10–9 m2 / s。ZFM_PFL 資料集中尤為明顯，大量變形區域的導水係數值為 10-10 m2 / s (Posiva

氏流量井測的檢測下限)。 

針對低傾角破裂面的部分，根據 Indraratna 等人(1999)之研究發現，當實驗室試驗圍

壓超過 10 MPa 時，導水係數幾乎不會再降低。前述高傾角 PFL 破裂面的應力範圍為 10

至 40 MPa，因此導水係數值可能與正向應力無關。但大多數低傾角破裂面承受的正向應

力範圍約僅在 1 至 15 MPa 之間，如圖 6.23 所示結果顯示，正向應力與 PFL 破裂面導水

係數值之間可能有關係。但如圖 6.21(b)顯示，由於開口破裂面發生的頻率隨深度的增加

而降低，因此導水係數趨勢可能也會因破裂面數量減少而產生偏差。ZFM_PFL 隨著有效

正向應力的增加，導水係數顯著下降，根據 Indraratna 等人(1999)，正向應力應產生重大

影響(圖 6.23)。 

再者，進一步將上述分析結果與Olsson(1998)的Äspö閃長岩和 Iwano & Einstein(1995)

以及 Raven & Gale(1985)的火成岩岩石的室內試驗值進行比較。圖 6.24 為表 6.4 中「全

部」現地資料與 Olsson(1998)報告的室內試驗值的比較。T0 值已經歸一化，因此 T0 的所

有初始值均為 1。圖 6.24 所顯示室內試驗之單一節理應力-流量試驗關係(Olsson，1998)

和 Forsmark 試驗關係之間有顯著的差異。如 Indraratna 等人(1999)指出，作用於破裂面的

應力超過 10 MPa 以上，應力對流量值的影響就不明顯了。由表 6.4 可知，現地資料之 γ

值均未高於室內試驗值(γ=2.145)。實驗室中雖發現，破裂面越平滑，γ值越低。但 Forsmark

的 PFL 破裂面的尺度遠大於實驗室樣本尺寸，因此現地測得的資料具有較低 φ值可能不

能代表光滑破裂面所引起，應考慮其他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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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21 Forsmark場址的岩心鑽井中開口破裂面隨深度的發生頻率(Martin & Follin，2011) 

 

 

 

圖6.22 分析三種水文地質資料ALL_PFL(上)、FFM_PFL(中)和ZFM_PFL (下)之正向應力與高

傾角PFL破裂面的導水係數比較。其中，實線之趨勢基於式(6.1)(Martin & Follin，2011) 



80 
 

 

 

 

圖6.23 比較分析了三種水文地質資料ALL_PFL(上)、FFM_PFL(中)和ZFM_PFL(下)低傾角PFL

破裂面的導水係數值比較。其中，實線之趨勢基於式(6.1)(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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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實驗室試驗透過式(6.1)確定的γ值與此技術報告的Forsmark現地資料進行比較，括號中

的數字表示分析中使用的資料量 

 γ值 

 Entire Volume Target Volume 

 ALL_ PFL FFM_PFL ZFM_PFL

Field:  All -0.04(613) -0.04(457) -0.05(193) -0.35(70) 

Field: Gently dipping (<20°) -0.06(282) -0.06(256) -0.07(140) -0.33(13) 

Field: NE-SW steeply dipping -0.04(71) -0.04(58) -0.06(21) -0.35(47) 

Field: NW-SE steeply dipping -0.08(73) -0.09(52) -0.06(4) -0.37(10) 

Lab: Olsson 1998 -2.145    

Lab: Iwano and Einstein 1995 -1.344 to -1.703    

Lab: Raven and Gale 1985 -1.09 to -1.89    

 

 

 

 

 

圖6.24 使用式(6.1)對所分析的三種水文地質資料ALL_PFL、FFM_PFL和ZFM_PFL的擬合趨

勢線與實驗室試驗值進行比較(改自Martin & Follin，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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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結 

透過上述 PFL 方法得到之破裂面導水係數資料與作用在其破裂面上之正向應力之間

的分析結論如下： 

(1) 對於高傾角破裂面，導水係數與正向應力之間較無關(因其所受正向應力範圍高

達 10 至 40 Mpa)。此與 Indraratna 等人(1999)於室內試驗結果相符。 

(2) 對於低傾角破裂面，導水係數隨深度而降低。但由於破裂面密度亦隨深度而降低，

因此無法確定哪個因素較有關。但在低傾角的 ZFM_PFL 顯示出應力與導水係

數之間有高相關性(其所受正向應力範圍約為 1 到 13 MPa)。 

(3) 透過經驗公式(6.1)得到之 γ值之比較，現地(–0.04至–0.28)與室內試驗(–1至–2.15)

之結果兩者之間幾乎沒有一致性。 

(4) 目前沒有足夠的證據支持破裂面的水力流動特性受作用於破裂面上的正向應力

所控制。導水係數值可能尚受其他因素控制，例如破裂面的粗糙度、破裂面內

的開口通道和破裂面填充材料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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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重點針對岩體之破裂特性進行研析，其中瑞典 SKB 之技術報告 R-12-04 介紹了運

用於瑞典 Laxemar 和 Forsmark 兩處場址之離散破裂網路之建模方法，重點針對水文地質建模

相關之要項進行研究。R-09-38 技術報告則包含討論在進行模擬前，針對現地所蒐集之資料進

行校正，在模型中可能遭遇之變異性及不確定性，以及實際分析運用至 Laxemar 和 Forsmark

兩處處置場址。SKB R-08-69 則是在討論實驗室試驗所得到的正向應力與導水係數之經驗式

是否能真實反應至現地處置岩體的實際情形。其中，前兩本技術報告屬於 SKB 針對高放射性

廢棄物處置技術之研究範圍，但與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有關之破裂水力特性之研究亦值得我

國低放處置參考。相關結論及建議如下。 

7.1 結論 

1.   SKB 針對瑞典兩處處置場址 Forsmark 及 Laxemar 進行詳細的場址特徵研究，並分

別建立場址描述模型，其中同樣攸關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之水文地質建模，SKB 透

過離散破裂網路(DFN)進行建模，並將場址區域內劃分為水力土壤區(HSD)、水力通

導區(HCD)及水力岩體區(HRD)。 

(1)   水力土壤區(HSD) 建模：通常以土壤之地質分區以及於土壤層進行之水力試

驗為基礎，SKB透過淺層單孔研究特徵化場址區域之淺層表面。其中，Forsmark

場址在風化層鑽了約 70 個鑽孔。Laxemar 場址鑽了約 40 個近地表鑽孔。 

(2)   水力通導區(HCD)建模：透過地質分析決定出確定的變形區空間位置，變形區

由較小的破裂面群組成，並將破裂面群之特徵定義為單一破裂面的總導水係

數，然而，透過現地資料很少能充分特徵化 HCD 模型的水力特性，因此需要

透過單獨的導水係數與深度趨勢函數輔助 HCD 建模。 

(3)   水力岩體區(HRD) 建模：此區含有較小破裂面的母岩，以及較小變形區(MDZ)

的破裂面域，判定基礎也是透過地質分析確定。HRD 為隨機建模，每個破裂

面之特性都從機率分布中取得，包含：位態、密度、尺寸、空間分布和導水係

數。SKB用於判斷並分類破裂面域的主要方法為透過Posiva氏流率井測(PFL)，

進行破裂面的水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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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力岩體區(HRD)主要是將變形區以外的裂隙岩體(破裂面域)進行建模，這些破裂

面域特性抑或資料有限，抑或是相鄰區域之間特性不具統計差異性。因此，SKB 針

對水力岩體區(HRD)建模時考慮其統計特性建模，建模時包含：(1)次要變形區；(2)

破裂面形狀；(3)破裂面位態和分組；(4)破裂面密度尺度化、空間分布和終止的概念；

(5)破裂面密度和破裂面尺度；(6)破裂面網路的連通性和水力特性；(7)破裂面存儲特

性；(8)破裂面傳輸特性等。 

3.   水力岩體區(HRD)之建模時，現地量測的資料分布判定可能會遭遇到「截斷」和「邊

界」效應，以及「分段」作用的影響，造成破裂面尺寸-密度分布失真。透過破裂面

密度隨冪定律分布之特性，針對破裂面資料進行地形校正以減少由於地形引起的誤

差，以及分段連接的方法，將不同破裂面尺度之資料源進行整合，解決取樣區之邊

界效應，或是實際取樣的尺寸涵蓋範圍不全面導致破裂面跡線遭截切之效應。 

4.   有關水力岩體區(HRD)建模之不確定性包含： 

(1)  破裂面之不確定性：破裂面量測的不確定性包含鑽井與破裂面之間交角的量測

誤差，此誤差將傳遞至破裂面走向和傾角以及造成密度評估支不確定性，透過

可用的鑽井資料轉換為模型可用的資料，並近一步進行資料分區分析，以評估

不確定性對於模型的影響。 

(2) 破裂面之變異性：處置岩體之破裂面先天的變異性，透過特徵化樣本的局部密度

變化和與樣本數的平均值之間的差距來量化破裂面之變異性。 

5.   透過 Forsmark 場址和 Laxemar 場址之資料針對其量測的不確定性與破裂面先天變

異性之影響進行分析，發現破裂面先天變異性 σvar(θ,φ)之影響大於因測量而產生的

不確定性 σunc(θ,φ)，表示進行現地量測時，量測造成之誤差影響有限。然而，不同的

場址所分析出的結果不盡相同。不過，兩個場址之不確定性 σunc(θ,φ)與變異性 σvar(θ, 

φ)標準偏差皆不大，可證明瑞典這兩個場址所建立的 DFN 地質模型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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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透過現地量測得到之破裂面導水係數資料與作用在其破裂面上之正向應力之間的

分析。獲得重要結果如下： 

(1) 對於高傾角破裂面，導水係數與正向應力之間較無關(正向應力範圍為 10 到 40 

Mpa)，與 Indraratna 等人(1999)於室內試驗結果相符。對於低傾角破裂面，導水

係數隨深度而降低，但由於低傾角的破裂面密度均隨深度而降低，因此無法證

明低傾角的破裂面之導水係數隨應力變化之趨勢之相對關係。 

(2) 室內試驗之正向應力與導水係數經驗公式與現地量測得到的結果差距甚大，應

考慮其他因素對導水係數造成之影響。 

 

 

7.2 建議 

1.   本研究分別針對水力土壤區(HSD)、水力通導區(HCD)及水力岩體區(HRD)建模進行

研析，其中本研究又以水力岩體區(HRD)之建模考慮因素佔較大之篇幅進行國際間

相關之技術報告研析。然而，水力通導區(HCD)建模中，變形區為地下水流動性較

高之區域，對於坑道處置而言，核種有較大的機會透過這些變形區傳輸至地表，我

國是否有能力特徵化水力通導區(HCD)以及如何決定次要變形區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未來亦可朝向較大的破裂面，例如變形區，甚至更大尺度之斷層的水力特性研究方

向進行精進。 

2.   我國未來在進行場址建模時，有關破裂面密度與破裂面跡線長度的決定時，可能會

遭遇現地資料「截斷」和「邊界」效應，以及「分段」作用等相關問題，造成破裂

面跡線長度-密度失真的問題，建議可以透過地形修正，以及破裂面跡線連接等方式

針對資料進行修正。 

3.   研究發現，進行測量不確定性與破裂面先天變異性之影響分析時，不同的場址所分

析出的結果不盡相同，因此，針對我國建議候選場址之地質環境而言，分析結果不

一定相同。我國低放處置建議候選場址未來在進行分析時，可以考慮將不確定性與

變異性造成的標準偏差對所使用之模型之影響納入。 



86 
 

4.   本研究結果得之，現地水力試驗之水力流動特性結果與室內試驗之經驗有顯著知差

異，推測受到其他因素影響，例如破裂面的粗糙度、開口通道或是填充材料等影響，

因此，未來我國在進行相關研究時，建議考慮現地水力試驗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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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岩石現地應力對地下工程的規劃設計、力學分析與開挖工作，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

參數，尤其是長隧道、地熱能源調查與開發、軍事地下掩體與放射性廢棄物地下處置設

施等重大地下工程，岩石現地應力的量測與評估，實屬規劃與設計階段之重要工作。有

鑑於我國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可能採用坑道式處置方式，其在設計、建造、運轉

與封閉等各階段，所需之工程技術遠較其他處置方式複雜，且坑道長軸走向的最佳化配

置、開挖方法、支撐方式及坑道結構長期穩定性深受岩盤現地應力所影響。因此，瞭解

現地應力量測方法、確保量測資料的品質與掌握量測結果之不確定性，進而探討現地應

力對處置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響，為發展我國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式處置技術之重要課

題。爰此，本計畫蒐整國內外有關現地應力量測技術相關研究文獻與技術報告，及根據 

前期研究已建立之「台東縣達仁鄉」與「金門縣烏坵鄉」二處建議候選場址處置坑道數

值分析模型，持續探討現地應力對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響。研究成果包括：(1)整理了各

種現地應力量測方法之優缺點、限制條件與適用性，及現地應力量測策略、量測結果之

不確定性與最終岩石應力模型建置流程等；(2)蒐整 Ä spö 硬岩實驗室有關套鑽法現地應

力量測經驗，與 SFR 為降低各種不確定性對現地應力評估結果的影響所提出的現地應

力評估流程；(3)根據國內近年施作的現地應力量測經驗進行綜合分析與比較，並整理了

國內現地應力梯度圖與水平側壓係數隨深度之變化，可供未來有關場址現地應力描述與

處置設施地下結構安全分析之參考；(4)透過數值分析，達仁建議候選場址部分，其處置

坑道在具有一次襯砌之條件下，襯砌結構最大軸力與最大彎矩均隨側向壓力係數增加而

遞增，且 A 類處置坑道的襯砌結構受力普遍高於 B、C 類處置坑道；在烏坵建議候選

場址部分，處置坑道屬無襯砌坑道結構，其在頂拱與仰拱處的最大位移量均隨側向壓力

係數增加而減少，但在側壁處的最大位移量則隨之增加。 

關鍵詞：現地應力、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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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situ rock stress is important and indispensable for planning design mechanical analysis 

and excavation of underground projects such as long tunnels, geothermal energy investigation 

and development, military bunkers, and underground disposal facilities for radioactive waste 

engineering. Since the final disposal of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in Taiwan may adopt a 

tunnel disposit, the require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other 

disposal methods in the stages of desig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closur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ong axis excavation and support method and long-term stability of the 

tunnel structure a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 existing in-situ stress of the rock.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the method of measuring in-situ stress, ensuring the quality of the measurement 

data and grasping the uncertainty of the measurement results and the estimating the effect of 

in-situ stress on the stability of the disposal tunnel structure are the key issues for the 

developments of tunnel-type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results include: (1) the advantages, limitations, and applicability of various in-situ stress 

measurement methods, and the strategies and uncertainties of the in-situ stress measurements 

and the process of the final rock stress model are summarized; (2) the experience of Ä spö 

Hard Rock Laboratory about in-situ stress measurement by overcoring method, and the 

process proposed by SFR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uncertainties on the in-situ stress 

assessment results; (3)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based on the domestic field 

stress measurement experience in recent years, and sorted out the domestic field stress 

gradient map and the horizontal lateral pressure coefficient changes with depth; (4) the 

influences of the in-situ stress on the possible dispoal tunnel type were studies by using UDEC 

commercial software. 

Keywords: in-situ stress, low-level radioactive waste disposal, disposal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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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1.1 計畫背景 

岩石現地應力對地下工程的設計、分析與開挖工作，為重要且不可或缺的參數，尤

其是長隧道、地熱能源調查與開發、軍事地下掩體與放射性廢棄物地下處置設施等重大

地下工程，岩石現地應力的量測與評估，實屬規劃與設計階段之重要工作項目。有鑑於

我國的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可能採用坑道式處置方式(經濟部，2011；台灣電力公司

，2017) ，在設計、建造、運轉與封閉等各階段，所需之工程技術遠較其他處置方式複

雜，且坑道長軸走向的最佳化配置、開挖方法、支撐方式及坑道結構長期穩定性深受岩

盤現地應力所影響。因此，瞭解現地應力量測方法、確保量測資料的品質與掌握量測結

果之不確定性，進而探討現地應力對處置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響，為我國發展低放射性

廢棄物坑道式處置技術之重要課題。 

本子計畫於107年執行之｢低放射性廢棄物坑道處置結構穩定驗證評估技術之研究｣(

楊長義與李宏輝，2018)與108年執行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近岸坑道處置之坑道結構穩定驗

證技術研究｣(楊長義與李宏輝，2019)計畫，已完成蒐整及研析國際間處置技術先進國家

之技術報告，與國內工程界之隧道結構穩定分析技術。此外，根據「台東縣達仁鄉」與

「金門縣烏坵鄉」二處建議候選場址之地質概念模型(台灣電力公司，2017)，及可能採

用的處置坑道型式，透過數值分析工具建置了坑道結構穩定數值分析模型。有鑑於現地

應力對坑道式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之重要性，本子計畫延續前期研究成果，持續探討現

地應力對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響。 

 

1.2 計畫目的與重要性 

本子計畫旨在探討現地應力對處置坑道結構穩定之影響，透過蒐整國際間有關現地

應力量測技術之專書與文獻，與處置技術先進國家之技術報告，整理國際間有關現地應

力量測技術之發展現況，與現地應力模型建置流程，相關成果期能作為我國未來在執行

場址特性調查及建構現地應力模型之參考。其次，根據前期計畫已建立之「台東縣達仁

鄉」與「金門縣烏坵鄉」二處建議候選場址之處置坑道數值模型，透過參數研析探討現

地應力對處置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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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報告內容 

本研究之工作項目細分為「現地應力量測技術研析」、「國際間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處

置場址現地應力特性之研究」、「國內有關現地應力相關研究課題之回顧」及「場址現地

應力對坑道處置結構穩定之數值分析」等四項，除本章前言外，依計畫擬定之工作項目

內容提列各章標題，其內容摘述如後。 

第二章 現地應力量測技術研析 

以往國內使用過的岩石現地應力量測方法主要有套鑽法(overcoring method)與

水力破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惟此二者因需配合坑道開挖或深鑽孔，施作

成本高且費時；近年國外已發展之簡易量測技術，係以鑽孔岩心進行應力量測

，並反推岩心所處現地應力狀態，相關技術亦已引進國內。考量現地應力量測

技術對建構場址應力模型之重要性，本項工作根據 Amadei 與 Stephansson 

(1997) 所著之 ｢岩石應力與量測(Rock Stress and Its Measurement)｣一書，蒐整

並比較目前已發展的岩石現地應力量測技術。此外，亦整理  Zang 與 

Stephansson (2010) 提出的最終岩石應力模型(Final Rock Stress Model， FRSM)

製作流程，期能做為我國未來在執行場址特性調查及建構現地應力模型之參考

。 

第三章 國際間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現地應力特性之研究 

本章蒐整國際間處置技術先進國家有關處置場現地應力調查技術，及場址現地

應力特性對處置設施之影響等相關技術報告，期能瞭解各種現地應力調查方法

對不同場址特性之適用性，及現地應力特性對坑道開挖穩定性之影響。 

第四章 國內有關現地應力相關研究課題之回顧 

國內有關現地應力量測已具備一定的施作經驗與分析能力，相關之應用亦見於

隧道工程、二氧化碳地質封存、天然氣與地熱資源開發等領域，本項工作將蒐

整國內有關現地應力量測技術在上述研究課題的應用現況，並就適合國內地質

條件之現地應力調查方法提出建議。 

第五章 場址現地應力對坑道處置結構穩定之數值分析 

本子計畫先期研究「低放射性廢棄物近岸坑道處置之坑道結構穩定驗證技術

研究」(楊長義與李宏輝，2019)已根據台電公司(2017)修訂第二版之「低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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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廢棄物最終處置技術評估報告」第四章處置設施概念設計與作業規劃，分別

針對達仁與烏坵二處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建議候選場址之岩石力學特性、坑道

岩覆深度、斷面形狀與尺寸建構坑道結構穩定分析模型，本項工作進一步針對

不同的現地應力條件，分析並探討現地應力對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響。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綜整本研究成果並提出結論，供未來相關研究與應用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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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現地應力量測技術研析 

現地應力係指岩石圈受到工程開挖擾動前的初始應力狀態，影響現地應力的因子，

包括有上覆岩層形成的重量、區域構造、地形條件、溫度分布、侵蝕作用、抬升作用、

岩體的不均質性與異向性等(Amadei and Stephansson， 1997)。由於現地應力的大小與方

向對地下工程的幾何配置、施工與支撐方法、結構穩定性具關鍵性影響，故如何準確量

測及評估現地應力實為一重要課題。本章針對現地應力的重要性、量測方法、現地應力

量測的準確性與不確定性、最終岩體應力模型之建立流程分別加以介紹。 

 

2.1 現地應力的重要性及分類 

2.1.1 現地應力的重要性 

現地應力係指岩石圈受到工程開挖擾動前的初始應力狀態，可視為上覆岩層擠壓或

板塊構造運動等作用產生之應力，其對坑道、採礦、石油開採與能源發展，及工程地質

與地球物理知識等領域均屬相當重要之參數。以坑道與採礦工程為例，現地應力控制了

開挖面周圍應力的分布與作用方向，在工程的開挖擾動作用下，可能造成開挖面產生超

額的變形，及引致坑道斷面一定範圍內存在岩體損傷，稱為開挖損傷區 (excavation 

damaged zone，EDZ)，亦或稱開挖擾動帶(excavation disturbed zone，EDZ)。對坑道式放

射性廢棄物處置設施而言，岩體損傷將導致岩體強度、變形性與滲透性等工程性質的改

變，進而影響圍岩的力學穩定性，及阻絕與遲滯核種外釋與遷移的功能。 

 

2.1.2 現地應力的分類 

岩體中的應力可區分為現地應力(in situ stress)與誘發應力(induced stress)；現地應力

為岩體尚未受到擾動前的初始應力，誘發應力為人為擾動(例如開挖、鑽探、抽水與工程

加載)，或是自然條件(包括地下水位變化引起的乾縮、回脹與壓密現象等)改變所引起的

應力。有關現地應力的分類， Voight(1966)將現地應力分為重力(gravitional)應力與板塊

(tectonic)應力二大類，在板塊應力部分又區分為當前應力(current stress)與殘餘應力

(residual stress)。Obert(1968)將現地應力分為外應力(external stress)與內應力(internal 

stress)，外應力係指自重應力與板塊應力，內應力主要是指殘餘應力。Amadei 與 

Stephansson(1997)綜整 Barron(1971)、Hyett、Dyke與Hudson(1986)、Price與Cosgrove(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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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將現地應力分類整理如圖2.1-1 。Amadei與Stephansson(1997)的分類中，另外將

季節性的溫度變化、潮汐應力、科氏力(Coriolis force)與日循環應力(diurnal stress)歸類至

地應力(terrestrial stress)，並指出此類現地應力對淺地層之應力量測相當重要，但卻經常

被忽略。 

 

 

圖2.1-1 現地應力的分類(Amadei and Stephansson， 1997) 

 

2.1.3 現地應力對坑道穩定性與破壞模式的影響 

現地應力對坑道穩定性與破壞模式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參考 Hoek 等人(1980)之研

究，在現地應力值相對較低之淺層坑道，可能發生重力引致之岩塊滑動破壞，屬地質構

造主控之破壞(gravity-induced structually controlled block movement)；但就深層坑道而言

，其現地應力值相對較高，則可能發生應力引致之剝落破壞(stress-induced spalling)，詳

圖2.1-2。按地質強度指數(GSI)可區分為完整岩體(GSI > 75)、中度裂隙分佈岩體(50 < GSI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46824/?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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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與高度裂隙分佈岩體(GSI < 50)。圖2.1-2中，Di 為損傷指數(damage index)，其定義

為開挖面最大切線應力max ( maximum tangential stress)與岩石室內試驗單壓強度c 之比

值，亦即 Di = max /c。若現地應力之最大主應力(1)與岩石單壓強度(c)之比值 1 /c < 

0.15 或是損傷指數 Di < 0.4(±0.1)，則屬地質構造主控之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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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2 無襯砌坑道之穩定性與破壞模式(整理自Hoek et al.，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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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現地應力隨深度之變化 

若於天然岩體中設置處置坑道，在規劃與設計階段必須根據現地應力條件，包括垂

直應力與水平應力建立其初始應力條件，始能進行後續之坑道幾何配置、斷面形狀、開

挖方法與支撐方式之分析。初始應力主要來自岩體自重及其黏彈性性質、大地應力、地

形及地質構造、殘餘應力及水壓力等(黃燦輝，1985)。岩體自重形成坑道垂直應力，大

地應力則因地質構造區域特性不同而異，可能使岩體水平壓力大於垂直壓力。大致上，

可假設垂直正向應力等於岩覆壓力(Goodman， 1989)，即： 

𝜎𝑣 = γZ                                             (2.2-1) 

Brown 與 Hoek (1978)根據採礦與土木工程等現地量測資料，建立深度與垂直應力

之回歸關係，分別如圖2.2-1與式(2.2-2)所示，其中 Z 為深度(m)，亦即每增加 100 m 岩

層覆蓋深度，垂直應力將增加 2.7 MPa。 

𝜎𝑣 = 0.027Z (MPa)                                             (2.2-2) 

  

圖2.2-1 深度現地應力回歸關係(Brown and Hoek，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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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現地應力量測方法 

現地應力的量測方法，可根據是否會造成現地岩石的擾動概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的

量測方法其在施測過程中，可能引起岩石的應變、變形與裂隙的張開，計有水力法

(hydraulic methods)、鑽孔應力釋放法(borehole relief methods)、表面應力釋放法(surface 

relief methods)與千斤頂法(jact method)；第二類的量測方法其在施測過程中並不會造成現

地岩石的擾動，包括既有資料的統計分析、岩心餅裂(core discing)定性分析、井孔崩落

(borehole breakouts)評估法、反算分析法(back analysis)、音射法(acoustic mehtods)、應變

回復法(strain recovery methods)、地質觀察法(geological observational methods)與震源機制

(earthquake focal mechanisms)。僅分別針對上述方法中較常使用的水力法、應力釋放法

與千斤頂法分別介紹如後。 

 

2.3.1 水力法(Hydraulic methods) 

水力法包括了水力破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 HF)與既存裂隙水力試驗(hydraulic 

test on pre-existing fracture， HTPF)，其地上試驗設備詳如圖2.3-1，包括：①可調節工作

平台與多管水管轉向輪、②多管水管轉盤、③流量計歧管和栓塞壓力歧管、④資料擷取

設備、⑤高壓水泵及⑥液壓泵和油箱。水力破裂法是在鑽孔內選擇一無裂隙之孔壁作為

試驗段，其上、下兩端利用雙封填塞器(straddle packer)予以封閉，詳圖2.3-2，經注入水

壓使孔壁產生裂隙，記錄破裂壓力與閉合壓力以計算現地應力。水力破裂法僅能獲得水

平向之最大主應力𝜎ℎ，  𝑚𝑎𝑥 與最小主應力𝜎ℎ，  𝑚𝑖𝑛，屬二維的現地應力量測方法。 

 

圖2.3-1 水力破裂法與 HTPF 現地試驗設備配置圖：①可調節工作平台與多管水管轉向

輪、②多管水管轉盤、③流量計歧管和栓塞壓力歧管、④資料擷取設備、⑤高壓水泵、

⑥液壓泵和油箱(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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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2 水力破裂法與 HTPF 現地試驗與鑽孔中設置雙封填塞器(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執行水力破裂現地試驗時，可根據加壓-解壓循環之壓力與時間圖，獲得第一次破裂

壓力(PC1)、第二次與第三次破裂壓力(PC2與PC3)，詳圖2.3-3，並根據圖2.3-4及下列各式

分析水平向最大主應力𝜎ℎ，  𝑚𝑎𝑥 與最小主應力𝜎ℎ，  𝑚𝑖𝑛： 

 

𝑃𝐶1 = 3𝜎ℎ，  𝑚𝑖𝑛 − 𝜎ℎ，  𝑚𝑎𝑥 + 𝑇       (2.3-1) 

 

𝑃𝐶2 = 3𝜎ℎ，  𝑚𝑖𝑛 − 𝜎ℎ，  𝑚𝑎𝑥              (2.3-2) 

 

𝑇 = 𝑃𝐶1 − 𝑃𝐶2         (2.3-3) 

 

𝜎ℎ，  𝑚𝑖𝑛 = 𝑃𝑆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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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3 水力破裂試驗各階段壓力與時間之關係：PC1、PC2與PC3分別是第一、第二與第

三次破裂壓力，Ps是裂隙閉合壓力(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圖2.3-4 水力破裂試驗之裂隙發展方向與最大、最小主應力之關係(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PC1 

PC2 PC3 

PS 

𝜎ℎ,𝑚𝑖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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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mson 與 Cornet (2003) 提出以下幾點有關水力破裂法之注意事項： 

(1) 水力破裂法在測量深度上並沒有限制，只要在預定施測的深度範圍內，鑽孔孔壁穩

定且岩石符合彈性與脆性之材料條件。 

(2) 鑽孔方向必須平行於主應力作用方向，例如重力方向；若鑽孔軸線存在偏心，則試

驗過程可能發生雁形裂紋(en echelon’ fractures)。 

(3) 假設裂縫的位態是遠離鑽孔且往岩層發展，並根據鑽孔壁上的裂縫輪廓判釋主應力

方向。 

(4) 假設岩石是均質、等向性與線彈性材料。 

(5) 岩石中的孔隙水壓力影響不易評估。 

(6) 必須掌握岩石的張力強度。 

 

既存裂隙水力試驗(HTPF)則是由水力破裂法延伸發展的，二者所需之試驗設備並無

差異，最大不同處在於 HTPF 試驗必須在鑽孔孔壁中挑選預裂隙作為試驗段，詳圖2.3-5

，並循水力破裂試驗相同的步驟，求得預裂隙的正向應力。若能針對多處且不同位態之

預裂隙進行 HTPF 試驗，可獲得三維的現地應力條件。 

 

 
圖2.3-5 現地應力量測試驗：(a)水力破裂法與(b) 既存裂隙水力試驗(Ljunggren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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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應力釋放法(Relief methods) 

應力釋放法包括了表面應力釋放法(surface relief method)、套鑽法(overcoring)與外鑽

法(undercoring)。其主要是藉由鑽孔使岩體的應力釋放，並透過應變計貼片獲得岩體之

應變量，進一步解算現地應力。僅就表面應力釋放法與套鑽法介紹如後： 

(1) 表面應力釋放法 

以圖2.3-5為例，於坑道壁取一點為圓心，以直徑 20 in (508 mm) 為直徑畫圓，並於

圓周上以每 45° 設置一組測點(每組各有兩個參考點)後，再於距離圓心 4 ft (1.22 m)處

進行槽切(深度約 762 mm)，期間紀錄參考點的相對位移量；此外，需自切割之岩塊取

出岩心試體進行岩石室內力學試驗，以求得岩石材料的變形參數，藉以反算現地應力。 

 

 

圖2.3-6 現地應力量測試驗-表面應力釋放法示意圖(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2) 套鑽法 

套鑽法屬鑽孔應力釋放法之一種，其施作步驟如圖2.3-7所示： 

① 以直徑 76 mm 的鑽孔至預定地試驗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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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再以較小的鑽孔直徑 36 mm 鑽取導孔(pilot hole)。 

③ 將探針(probe)與探針安裝設備置入鑽孔。 

④ 將探針放置導孔底部後予以釋放，且將應變量測設備固定於導孔。 

⑤ 取出探針安裝設備，並確保探針固定於導孔中。 

⑥ 進行套鑽。 

 

 

圖2.3-7 套鑽法現地應力試驗步驟：①以直徑 76 mm 的鑽孔至預定地試驗深度；②

 再以較小的鑽孔直徑 36 mm 鑽取導孔；③將探針與探針安裝設備置入鑽孔；④

將探針放置導孔底部後予以釋放，且將應變量測設備固定於導孔；⑤取出探針安裝設

備，並確保探針固定於導孔中；⑥進行套鑽。(Ljunggren et al.， 2003) 

 

前述之應變量測設備，常用者計有 CSIR、CSIRO與 Borre Probe 三軸應變套筒

(triaxial strain cell)，其所配置的應變計貼片數、允許的量測深度、資料擷取連續性與施

作條件詳如表2.3-1。 

 

表2.3-1 常見之套鑽法應變量測設備-三軸應變套筒(Ljunggren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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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三軸應變套筒以應變進行量測與分析，另有採導孔孔壁位移量測進行分析者，

如表2.3-2所列的 USBM 與 Sigra in situ stress (IST) 現地應力量測設備。 

 

表2.3-2 常見之套鑽法應變量測設備-孔壁位移量測裝置(Ljunggren et al.，2003) 

 

 

除了上述以應變量測設備記錄導孔在套鑽過程中因應力釋放而產生的應變量外，亦

可在鑽孔達試驗深度，且將孔底磨平清洗後，於孔底處黏貼孔底式應變計，此種方法又

稱為門止法(doorstopper)，其施作步驟詳圖2.3-8，所採用的孔底式應變計詳圖2.3-9。 

 

 

圖2.3-8 門止法現地應力試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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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圖2.3-9 套鑽法現地應力試驗-門止法量測設備(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2.3.3 非彈性應變回復法(Anelastic Strain Recovery) 

非彈性應變回復法是藉由量測岩心的應變回復來估計岩心於地底下所承受的應力

大小與方向，其中應變回復大小與地底下所受的應力大小及材料參數有關，而應變回復

的方向則是和岩心於地底所承受的應力方向有關。岩心在地底下所受到三維空間中的現

地應力場，可用三維應力張量表示，如式2.3-5： 

 

σ = [

𝜎𝑥𝑥 𝜎𝑥𝑦 𝜎𝑥𝑧

𝜎𝑦𝑥 𝜎𝑦𝑦 𝜎𝑦𝑧

𝜎𝑧𝑥 𝜎𝑧𝑦 𝜎𝑧𝑧

] = [
𝜎1 0 0
0 𝜎2 0
0 0 𝜎3

] {
𝑙

𝑚
𝑛

}      (2.3-5) 

 

對於均質黏彈性材料而言，當現地應力、水壓與溫度隨時間釋放而改變時，其黏彈

性回復變形可分為剪力(𝐽𝑎𝑠(𝑡))與體積(𝐽𝑎𝑣(𝑡))變形模式兩個部分(Matsuki，1991)，並定義

為非彈性回復柔量，由相同岩心以三軸加解壓的岩石力學試驗可求得如式2.3-6、2.3-7。

在非彈性回復柔量、孔隙水壓、溫度變化量、熱膨脹係數等數據經由量測及計算獲得後

，並量取六個以上不同方向的非彈性方向應變，即可計算三維現地應力張量，本研究整

理相關運算式如式2.3-8。此外，岩心定向以鑽井的井下電測影像進行岩心定向。 

 

𝑒𝑖𝑗(𝑡) = 𝐽𝑎𝑠(𝑡)𝑆𝑖𝑗         (2.3-6) 

 

𝜀𝑚(𝑡) = 𝐽𝑎𝑣(𝑡)(𝜎𝑚 − 𝑝𝑓) + 𝛼𝑇∆𝑇(𝑡)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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𝜎𝑖 =
𝑒𝑖(𝑡)

𝐽𝑎𝑠(𝑡)
+

𝜀𝑚(𝑡)

𝐽𝑎𝑣(𝑡)
+ 𝑝0        (2.3-8) 

 

其中𝑆𝑖𝑗為偏差應力，𝑒𝑖𝑗(𝑡)非彈性偏差應變， 𝜀𝑚(𝑡)為非彈性平均應變，𝜎𝑚為平均應

力，𝑝𝑓為孔隙水壓，𝛼𝑇為岩石的熱膨脹係數，∆𝑇(𝑡)為溫度變化量，𝑝0為靜水壓。 

ASR法試驗設備包含：(1)資料擷取器主機(2)資料擷取器副機(3)恆溫水循環系統(4)

不斷電系統(5)恆溫水槽(6)一字應變規(7)十字應變規(8)白金電阻測溫棒。 

 

 

圖2.3-10 實驗儀器 

 

ASR法試驗方法如後：(1)鑽井取得一段長度約20cm實驗樣本(2)在岩心上黏貼應變

計，量測非彈性應變回復值(3)量測及校正溫度效應(4)計算三個主要應力軸上的非彈性應

變回復量求得應變張量(5)計算求得非彈性應變回復量(6)計算求得三軸之應變偏量(7)利

用岩石力學試驗量測其非彈性應變柔度及估計淨水壓值(8)計算求得三軸應力值。岩心的

包覆與準備，詳如圖2.3-11；應變規的張貼配置，詳如圖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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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1 ASR法岩心包覆準備流程圖(a)清洗岩心(b)繪製岩心方向線(藍色平行葉理面傾

角方向，紅線繪製於右側)(c)繪製ASR參考線(d)黏貼應變計(e)PE塑膠袋密封(f)鋁箔袋密

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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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2 應變規章貼示意圖 

 

俞旗文(1997)提出以下幾點有關非彈性應變回復法試驗之注意事項： 

(1) 由於應力釋放後，非彈性應變皆小於彈性應變，因此，明顯的，非彈性應變回復法

較適用於高應力的狀況。 

(2) 岩心取出後約50小時內可量測到應變回復量，越快進行量測其結果越可靠。 

 

2.3.4 千斤頂法(Jacking methods) 

千斤頂法區分平鈑千斤頂法與曲面千斤頂法，二者施作方法與步驟大致相同。以平

鈑千斤頂為例，是在坑道壁取兩個測點，於測點連線中點切一槽溝，槽溝方向與測點連

線互為垂直，詳圖2.3-13。於槽溝內置入平鈑千斤頂後施加壓力，藉由紀錄壓力與量測

點的位移量，可分析岩石的變形性與現地壓力，詳圖2.3-14。有關平鈑千斤頂現地應力

試驗規範，可參考美國材料與試驗協會(American Society for Testing of Materials， ASTM)

試驗規範 ASTM D 472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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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13 平鈑千斤頂現地應力試驗示意圖：於坑道壁切一槽溝並置入平鈑千斤頂，並於

坑道壁上設置測點(Amadei and Stephansson， 1997) 

 

 

圖2.3-14 平鈑千斤頂現地應力試驗之加載與參考點相對距離變化示意圖(Amadei and 

Stephansson， 1997) 

 

根據 ASTM D 4729-87規範，測點與槽溝的垂直距離，不得低於 0.5L (L為槽溝寬度

)，量具必須設置在槽溝中點的垂直線上，位移計的精度為 0.001 mm。圖2.3-15為兩測

點相對距離在槽溝(slotting)與平鈑千斤頂施加壓力過程中的變化，d0 為測點初始距離，

隨著槽溝的鑽挖，測點因應力釋放致相對位置縮短並趨於穩定；隨後，於槽溝內設置平

鈑千斤頂並施加壓力，當測點相對距離增加至初始距離 d0，此時的壓力值 pc 為相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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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cancellation pressure)。以平鈑千斤頂試驗進行現地應力量測時，若欲求完整的三維應

力場，必須透過至少六組不同位置與方向之試驗始能獲得。 

 

 
圖2.3-15 平鈑千斤頂現地應力試驗之測點距離變化示意圖(Amadei and Stephansson， 

1997) 

 

Amadei 與 Stephansson (1997) 提出以下幾點有關平鈑千斤頂試驗之注意事項： 

(1) 平鈑千斤頂試驗僅能在靠近開挖面的岩壁施作，若現場存在開挖面擾動問題，試驗

結果將受影響。 

(2) 必須掌握因坑道斷面幾何因素引起的應力集中問題。 

(3) 試驗結果可能受到環境濕度、溫度與粉塵的影響。 

(4) 平鈑千斤頂所量測的應力值與實際的應力值存在差異，最大可達 18% (Rocha et al.

， 1966)，其原因來自平鈑邊緣約存在 6.3 mm 的焊接寬度；此外，實際的平鈑千

斤頂可能不是均勻受力，尤其在高應力區須採用較大面積的平鈑千斤頂時，所產生

的誤差可能愈大。 

(5) 在軟岩、膨脹性或片狀岩石中進行平鈑載重試驗時，必須注意固定千斤頂之砂漿或

固化材料用水，以避免岩石強度弱化。 

(6) 於軟弱岩石進行平鈑載重試驗時，可能在切槽後、施加平鈑載重前產生潛變現象

(creep)，並造成相消應力的高估。 

 

2.3.4 綜合分析與比較 

現地應力量測方法，視其理論發展之假設與實際量測資料之限制，可獲得二維或三

維現地應力場。以水力破裂法為例，其僅可獲得水平向之最大與最小主應力，屬二維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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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場分析；相較之下，若能選取多組裂隙進行既存裂隙水力試驗，則可獲得三維應力場

。根據 Ljunggren 等人(2003)的研究，整理了各種現地應力量測方法之優缺點、限制條

件與適用性，詳如表2.3-3。 

此外，各種現地應力試驗視其施作方法與分析之數據來源，例如套鑽法之應變計貼

片、應變回復法之岩心試體應變資料，乃至大範圍之地震斷層機制解，其涵蓋之岩石代

表性體積(representative volume)範圍各有不同，如圖2.3-16與表2.3-4。 

 

 
圖2.3-16 各種現地應力試驗所涵蓋之代表性體積(Ljunggren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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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3 各種現地應力量測方法之優缺點與適用性(Ljunggren et al.， 2003) 

Method 2D/3D 優點 限制 適用性 

套鑽法(Overcoring) 2D/3D 
所發展的技術兼具理論基礎

與實務應用 

1. 屬小範圍的量測，獲得的資

料較具離散性(scattering) 

2. 須配合鑽機(drill rig) 

量測深度可達  1000 

m 

門止法(Doorstopper) 2D 
可在承受高應力與含有節理

的岩體中施作 

1. 僅能獲得 2D 應力態 

2. 須配合鑽機(drill rig) 

弱岩 (weak rock) 與 

承受高應力之岩體 

水力破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 
2D 

1. 可利用既有的孔洞(例如

坑道、觀測井)進行施測 

2. 獲得的資料較具較低的離

散性 

1. 僅能獲得 2D 應力態 

2. 無法獲得最大水平應力 SH 

3. 會 干 擾 水 化 學 (water 

chemistry) 

1. 適用於淺層至深

層的現地應力量

測 

2. 可獲得應力分布

(stress profiles) 

既存裂隙水力試驗

(Hydraulic test on 

pre-existing fracture， 

HTPF) 

2D/3D 

1. 可利用既有的孔洞(例如

坑道、觀測井)進行施測 

2. 可在高應力條件下進行施

測 

1. 施測較費時 

2. 必須以既有的裂隙進行施

測，且不同的試驗裂隙必須

具有明顯的位態差異 

由於施測較費時，通

常在套鑽法與水力破

裂法施測失敗時採用 

岩心餅裂(Core discing)定性

描述法 
2D 

可利用既有的鑽探資料進行

先期研判 
僅能提供定性的評估 

僅能作為初期評估現

地應力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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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 2D/3D 優點 限制 適用性 

井孔崩落(Borehole 

breakouts)評估法 
2D 

1. 可利用既有的鑽探資料進

行先期研判 

2. 相對快速 

1. 無法獲得現地應力方向 

2. 如何從觀測結果推算應力

值，尚待進一步的理論發展 

主要發生在深層的孔

洞 

震源機制解 

(Focal mechanisms) 
2D 針對深地層的現地應力估算 僅適用於深地層之現地應力 

 

Kaiser 

effects/ASR/DSC/RACOS 
2D/3D 

1. 屬簡易的現地應力量測法 

2. 適用於深地層現地應力評

估 

1. 可靠度相對較低 

2. 屬較複雜的量測方法，且受

諸多因素影響 

1. 屬粗略評估 

2. 可評估深地層現

地應力 

反算分析法(Back 

calculation) 
2D 

1. 快速且簡單 

2. 有較高的確定性(certainty) 
理論上沒有唯一解 

僅適用於岩石隧道、

孔洞建造期間之現地

應力計算 

地質資料分析(Analysis of 

geological data) 
2D/3D 成本較低 

1. 屬非常粗略的評估 

2. 可靠度較低 
適用於計畫先期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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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4 現地應力量測方法之分類及試驗涵蓋的岩石體積(Ljunggren et al.，2003) 

Method Volume (m3) 

水力法(Hydraulic 

methods) 

水力破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 

套筒致裂法(Sleeve fracturing) 

既存裂隙水力試驗(Hydraulic test on 

pre-existing fracture， HTPF) 

0.5 – 50 

10-2 

1 - 10 

應力釋放法(Relief 

methods) 

表面應力釋放法(Surface relief methods) 

內鑽法(Undercoring) 

套鑽法(Borehole relief methods， e.g. 

overcoring， borehole slotting， etc) 

Relief of large volumes (bored raise， 

under-excavation technique， etc.) 

1 - 2 

10-3 

10-3 – 10-2 

 

102 – 103 

千斤頂法(Jacking 

methods) 

平鈑千斤頂法(Flat jack method) 

曲面千斤頂法(Curved jack method) 

0.5 – 2 

10-2 

應變回復法(Strain 

recovery methods) 

非彈性應變恢復法(Anelastic strain 

recovery， ASR) 

差應變曲線分析(Differential strain curve 

analysis， DSCA)  

10-3 

 

10-4 

井孔崩落評估法

(Borehole breakout 

method) 

井徑儀與傾斜儀分析(Caliper and dipmeter 

analysis) 

孔內攝影分析(Borehole televiewer analysis) 

10-2 – 102 

 

10-2 – 102 

其他(Other 

methods) 

斷層滑移資料分析(Fault slip data analysis) 

地震斷層機制解(Earthquake focal 

mechanisms) 

間接法(Indirect methods) 

Inclusions in time-dependent rock 

殘餘應力量測(Measurement of residual 

stresses) 

108 

109 

 

10-4 – 10-3 

10-2 – 1 

10-5 –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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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現地應力量測試驗之品質控制 

有鑑於現地應力量測對坑道、採礦與石油開採等工程之重要性，國際岩石力學與採

礦科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 Mining Sciences， IJRMMS)於 

2003 年的特刊中整理了現地應力量測策略、量測技術與量測品質控制等相關文章，作

為岩石力學與工程地質等領域在發展現地應力量測技術相關研究或應用議題時之參考： 

Part 1. 岩體應力評估策略(strategy for rock stress estimation) (Hudson et al. 2003) 

Part 2. 套鑽法(overcoring methods) (Sjöberg et al. 2003) 

Part 3. 水力破裂法(hydraulic fracturing， HF)或既存裂隙水力試驗(Hydraulic test on 

pre-existing fracture， HTPF) (Haimson and Cornet 2003) 

Part 4. 岩體應力評估之品質控制(quality control of rock stress estimation)(Christiansson 

and Hudson 2003) 

Part 5. 場址現地應力模型建構(establishing a model for the in situ stress at a given site) 

 

在岩體應力評估之品質控制部分，其提出現地應力量測須審核的議題，詳表2.4-1，

包括： 

(1) 發展現地應力量測計畫之總體項目 (Overall aspects for development of a stress 

estimation/measurement program)。 

(2) 現地應力量測設備之品質建立(Establishing QA for stress measurement equipment)。 

(3) 已知地點之現地應力量測品質建立(Quality aspects for establishing stress measurements 

at a given location)。 

(4) 量測與資料處之品質建立(Quality aspects in measurements and data processing)。 

(5) 委託單位的審查程序(The Client’s review procedures) 

此外，並提供了 10 個審查項目，內容計有應力量測目標與背景、應力量測方法、

契約內容、建立品質驗證程序、某特定位置/深度應力量測可行性的品質、量測程序、應

力數據濾除與解釋、持續評估過程、驗證及呈現、技術協助結論等，詳如表2.4-2至表2.4-6

， 相關內容可供我國發展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現地應力特性及調查相關審驗技術

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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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現地應力量測須審核的議題 

套鑽法 項目 
水力破裂法/ 

既存裂隙水力試驗 

發展現地應力量測計畫之總體項目 

(Overall aspects for development of a stress estimation/measurement program) 

  量測目標說明 

 現地應力量測的背景說明 

 應力量測方法的規範 

 確認方法是否適當 

 量測品質檢驗程序的可行性 

 現地應力量測協議 

 時程規劃和所需資源 

 需求和執行策略審核 

 合約 

 

現地應力量測設備之品質建立 

(Establishing QA for stress measurement equipment) 

  設備須符合相關組織律定之品質

規範 

 

 應力套筒的製作 

 黏著劑的品質 

 

 

 

 

 設備存放與維護之程序 

 資料擷取系統之品質控制 

 品質確保相關工作之建立與維持 

 填塞器及相關系統組

件的製作過程 

 設備所能承受之最大

工作壓力與環境溫度 

已知地點之現地應力量測品質建立 

(Quality aspects for establishing stress measurements at a given location) 

  決定試驗地點 

 試驗設備安裝後之功能測試 

 

 試驗地點及導孔之

程序 

 資料擷取所需應變計與紀錄器之

品質與功能測試程序 

 有關試驗地點的詳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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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1 現地應力量測須審核的議題(續) 

套鑽法 項目 
水力破裂法/ 

既存裂隙水力試驗 

量測與資料處之品質建立 

(Quality aspects in measurements and data processing) 

 組裝程序與黏著劑

之使用 

 應力套筒之安裝 

 套鑽與岩心之品質 

 

 

 

 雙軸試驗程序 

 

 

 

 

 

 

 

 資料擷取 

 數據處理 

 提交執行程序報告(草稿)，以作為

繼續或終止現場試驗工作之依據 

 提交執行程序報告 

 雙封填塞器正確設計

的步驟 

 填塞器及相關系統的

安裝步驟 

 水力破裂法與HTPF之

施作程序 

 誘發裂隙之量測程序 

 實驗室測試步驟(選項) 

委託單位的審查程序 

(The Client’s review procedures) 

  檢查所有記錄 

 審查量測工作的實際執行情況 

 量測方法之基本假設是否滿足？ 

 試驗結果與其他資料(資料庫或

其他現地應力量測結果)比對後

之一致性 

 試驗結果是否反映了整體地質條

件？ 

 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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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 現地應力評估及量測程序-重點審查項目表 

審查項目1:應力量測目標與背景 

(Stress measurement objective and background) 

1.量測目標描述 

* 量測目的？ 

* 需要多少精度？ 

* 要採用哪種確認程序？ 

2.應力量測背景說明 

* 是否已經確定岩石應力量測的問題？ 

* 是否列出問題項目？ 

* 是否有研讀最相關的參考文獻？ 

* 是否與具有應力量測實際經驗並具備相關專長的人討論？ 

審查項目2:應力量測方法 

(Stress measurement method) 

3.應力量測規範 

* 使用哪種應力量測方法？ 

* 涉及哪些物理過程？ 

* 場址條件對於選用方法的結果產生什麼影響？ 

* 過去發現了什麼問題？ 

4.確認方法適當性？ 

* 依據上述的陳述，應力量測能夠測量到所需的岩石應力嗎？ 

5.品質驗證的可靠度？ 

* 品質驗證可以用於應力量測方法嗎？ 

* 如果可以，對於客觀且已知的應力量測問題在理論及實務經驗的觀點是否確保  

  品質驗證程序是足夠的？ 

* 現行的品質驗證程序是否足夠？ 

* 如果沒有適合的品質驗證程序，是否能自行產出一種足夠的品質驗證程序？ 

6.應力量測協議？ 

* 是否能夠發展成應力量測方法用於技術協助、品質驗證方面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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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2 現地應力評估及量測程序-重點審查項目表(續) 

審查項目3:契約內容 

(Contractual aspects) 

7.履約期限及所需資源？ 

* 哪些時間能夠進行應力量測作業？ 

* 現場工作團隊的要求？ 

* 需要現場檢核嗎？ 

8. 審查要求與對策？ 

* 根據審查項目1、2提出審查要求 

* 建立審查策略 

* 建立審查資源 

9. 業主與合約執行者的角色 

* 施作現場的權責劃分 

* 業主能提供的資源 

* 審查和評估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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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3 建立品質驗證程序要考慮的問題項目表(延續表2.4-2) 

審查項目4:建立品質驗證程序 

(Establishing QA procedures) 

10.採用組織的品質系統 

* 詳細程度？ 

* 是否與組織的總體品質驗證系統相容/符合？ 

* 要採用哪種確認程序？ 

11.設備製造/組裝 

* 使用的零件是否適合使用？ 

* 是否考慮應力大小、孔隙水壓及水質？ 

* 是否使用充足品質的零件以達到目的？ 

* 有多餘的零件嗎？ 

* 是否掌握可能影響量測的關鍵行為，並建立足夠的程序/品質控制？ 

12.應力量測設備的存放與維護的例行事項 

* 是否建立重要設備零件的維護程序？ 

* 不使用設備時是否安全存放？ 

13.資料擷取系統的品質控制 

* 是否建立檢核程序？ 

* 是否了解零件的使用期限？ 

* 是否取得軟體使用資格？ 

14.品質驗證程序的建立與維護 

* 是否建立系統每日可以觀察的例行事項及程序？ 

* 是否建立及維護程序來評估應力量測人員的訓練需求並提供訓練？ 

* 是否使用充足且品質良好的零件以達到目的？ 

* 零件備料是否充足？ 

* 是否掌握可能影響量測的關鍵行為，並建立足夠的程序/品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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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4 某特定位置或深度的應力量測的可行性要考慮的問題項目表(延續表2.4-3) 

審查項目5:某特定位置/深度應力量測可行性的品質 

(Quality aspects for establishing the viability of stress measurements  

at a given location/depth) 

15.決定試驗位置/深度 

* 是否使用近期的地質資訊判斷位置/深度的適當性？ 

* 選定位置/深度是否能代表場址/計畫項目？ 

* 針對套鑽法，是否在量測前事先對當地地層的岩石品質訂定規範？ 

* 針對水力破裂法，是否可以了解異向性對於試驗結果的影響，以及能否找到異

向性最少的施作斷面？ 

* 對於既存裂隙水力試驗(HTPF)，是否有適合試驗施作的閉合裂隙？ 

16.安裝工具的功能測試 

* 是否依照程序並利用檢查項目表進行確認？ 

17.在適當位置/深度安裝儀器的程序 

* 針對套鑽法，施做導孔的程序及可接受的試驗標準為何？ 

* 針對水力破裂法，應採取哪些程序來控制填塞器是否放在選定的試驗位置，以

及是否記錄相關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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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5 量測及數據處理過程應考慮項目表(延續表2.4-4) 

審查項目6:量測程序 

(Measurement procedures) 

18.井下量測及安裝 

* 哪些程序能確保井下鑽孔作業能被完全被追溯？ 

* 哪些程序能確保試驗位置之實際地質條件(如:套鑽試體的檢查與填塞器的施壓

效果)？ 

19.資料擷取 

* 哪些程序用來檢查或檢核使用的壓力表？ 

* 哪些程序用來檢查硬體及軟體？ 

* 哪些程序用來儲存數據和備份？ 

審查項目7:應力數據濾除與解釋  

(Stress data re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0.數據紀錄、可靠性及濾除 

* 哪些程序能確認數據正確且安全的紀錄？ 

* 對於應力量測產生影響是否已經解決？ 

* 哪些程序能確保原始數據的可靠性？ 

* 數據將如何濾除？ 

* 哪些程序能確保數據濾除時不會發生錯誤？ 

* 是否有適用於本項目7示範案例的協議？ 

21.數據解釋 

* 數據如何解釋並確定趨勢？ 

審查項目8:持續評估過程 

(Continuous evaluation process) 

22.場址評估及草稿報告程序 

* 量測過程中，哪些程序能逐步更新對結果的判釋？ 

* 哪些程序能決定持續或暫停現場工作(詳審查項目2)？ 

審查項目9:驗證及呈現 

(Validation and presentation) 

23.資料驗證 

* 結果是否與場址相關數據及趨勢相容？ 

* 場址條件是否符合使用方法的假設條件？ 

* 岩石彈性材料的確定是否符合實際？ 

 



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現地應力對處置坑道結構穩定影響研析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期末報告 

第二章、現地應力量測技術研析 

– 33 – 

24.應力量測成果的呈現 

* 應力量測如何以清楚的方式呈現？ 

* 討論不確定性評估的過程 

* 不確定性如何呈現？ 

 

表2.4-6 審查結論要考慮的項目表(延續表2.4-5) 

審查項目10:技術協助結論 

(TA conclusions) 

25.適當的應力量測 

* 是否已根據審查項目1所訂目標，及應用現有的科學、實務及場址知識，適當地

執行現地應力量測 ？ 

* 量測、數據濾除及數據解釋的資料是否可靠(審查項目5-9)？ 

26.整體技術協助陳述 

* 基於1-25項的個別結論，技術協助的總結論是什麼？ 

* 對於這項工作有什麼建議？ 

 

 

2.5 現地應力量測的不確定性 

如何評估現地應力的量測的準確性，為現地應力量測在實務應用上之重要課題。根

據統計分析的觀念，可將現地應力量測結果以平均值及正、負誤差區間呈現，而此誤差

區間即來自於各種的不確定性因素所引致，包括了自然條件之不確定性、量測之不確定

性、資料分析之不確定性。根據 Amadei and Stephansson (1997) 所著｢岩石應力及量測

(Rock stress and its measurement｣專書中，除已整理上述之不確定性外，亦針對瞭解與

降低不確定性，及岩石現地應力量測之預期不確定性分別加以介紹，茲整理如後。 

 

2.5.1 自然條件之不確定性 

自然界中之岩體，因材料組成具空間之變異性，導致在不同的施測點，或是鑽探獲

得的岩心進行力學試驗後，所獲得的力學特性可能因取樣位置不同而存在差異。如圖

2.5-1所示之長英麻粒岩(leptite)進行現地應力量測試驗結果，最大主應力平均值約 30 

MPa，然其隨鑽探深度而有約 ±10 MPa 之變化。圖2.5-2所示之花崗岩彈性模數，其在

很短的距離範圍內呈現約 20–25% 的變異性，若採用此結果進行套鑽法現地應力分析，

所獲得的現地應力亦存在相同的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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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亦會來自岩石的異向性、異質性以及礦物顆粒尺寸。礦物顆粒所承受的應

力值，可能與整個岩石試體所承受的應力值存在差異，因此，在使用應變計貼片(strain 

gage)時，必須考慮岩石組成礦物之顆粒尺寸。 

 

 

圖2.5-1長英麻粒岩(leptite)進行現地應力量測試驗：主應力隨鑽探深度之變化(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圖2.5-2 沿鑽孔深度變化之花崗岩彈性模數(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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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量測之不確定性 

量測之不確定性係指在量測設備組裝過程或是試驗過程的失誤，亦可能造成試驗結

果的誤差。以套鑽法為例，可能的誤差來自於： 

 黏著劑或是量測設備本身的潛變 

 應變計或其他感測元件的失效 

 量測套筒(measurement cell)的晃動 

 設備安裝不夠確實 

 套鑽過程中，因岩石中既存的裂隙導致試體斷裂 

 鑽孔過程注水的溫度影響 

 鑽孔過程引起的溫度變化 

 環境濕度的影響 

 電子設備的穩定性 

 鑽孔的偏心率 

 鑽孔尺寸過大(borehole oversize) 

 

根據 Martin 等人的研究(Martin et al.，1990)，在加拿大地下實驗室(Underground 

Research Laboratory， URL)進行套鑽法現地應力試驗時，試驗設備安裝過程的誤差若為 

±5%，將可能導致主應力的誤差值達 ±15%。以應變計貼片為感測元件之量測設備，必

須注意來自岩石、鑽孔注水與環境溫度的影響。若溫度變化低於2℃，其對套鑽法的量

測結果影響不大；若溫度變化達 8℃，將可能造成主應力量測結果的誤差值達到 25%。

此類量測設備的準確度，亦與其採用的溫度補償方法，及採用全橋、半橋或四分之一橋

的接線方式有關。 

針對淺地層的現地應力量測，更需注意所有可能的誤差來源。相較於深地層的應力

量測，淺地層的現地應力值相對較小，甚至已接近量測設備所能提供的最大精度，只要

試驗條件稍有改變，例如溫度的變化，都將可能影響試驗結果。此外，淺地層的現地應

力量測尤須注意季節性的溫度變化、潮汐應力、科氏力與日循環應力等地應力(詳圖2.1-1)

的影響。 

當使用一個以上的鑽孔進行現地應力量測時，例如使用 USBM gage 或是 CSIR 

Doorstoper，若鑽孔涵蓋的岩石體積過大時，亦會造成現地應力量測值的誤差。 

http://terms.naer.edu.tw/detail/446824/?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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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水力破裂法進行現地應力量測試驗，若鑽孔呈現傾斜而非垂直，或是垂直鑽孔條

件下，初始的裂縫並非是垂直裂縫，而是轉從既存的裂縫、節理發展，此類試驗結果均

無法作為現地應力分析之依據。此外，填塞器的失效亦可能造成試驗的誤差。 

 

2.5.3 資料分析之不確定性 

資料分析的不確定性，主要來自不同量測設備其在規格、精度，或是理論假設與實

際岩石力學行為之差異。Natu(1974)與Amadei(1986)的研究中指出， CSIR 與 CSIR HI 

套筒放入 38 mm 鑽孔時，其量測誤差分別是 2% 與 5%。Mills與Pender (1986) 建議採

用基長 5 mm 的應變計貼片，其結果優於 10 mm者。進行套鑽法試驗時，應變計基長

的選定，必須考量岩石組成礦物顆粒之尺寸、形狀與分布，孔隙率亦必須納入考量。 

水力破裂法部分，不確定性通常來自裂隙發展與延伸時，如何從壓力表讀數正確地

加以判讀；此外，裂隙閉合壓力(shut-in pressure)、張開壓力(reopening pressure)與岩石的

張力強度的選定，亦可能影響現地應力之量測誤差。Kim(1987)利用不同的資料分析方

法決定裂隙閉合壓力，其計算之最大主應力變化可達 14.7 MPa(23%)，最小主應力變化

值為 4.9 MPa(14%)。 

假設與實際之岩石材料行為差異亦可能是誤差來源，例如進行套鑽法試驗時，其基

本假設是以岩石為線彈性、均質且等向性，若岩石是非線性，甚至是非彈性、具時間依

存性，或是在鑽孔過程中已達材料的降伏強度，或是該試驗條件下之試體尺度特別凸顯

了材料的異向性與非均質性。 

若是在較高應力之深地層進行平鈑千斤頂試驗(flat jack test)，則必須考量開挖擾動

對試驗結果的影響。對套鑽法，岩石材料的彈性模數、柏松比，對水力破裂法，岩石材

料的張力強度會影響現地試驗應力量測的結果。 

根據 Leijon與Stillborg(1986)研究岩石雙軸試驗(biaxial test)與三軸試驗(triaxial test)

所獲得之岩石彈性模數結果，三軸試驗之彈性模數高出雙軸試驗約 20%；此外，雙軸試

驗的柏松比高出三軸試驗的 2 倍。以柏松比為例，其對現地應力影響之結果，詳如圖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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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5-3 柏松比對現地應力之影響(Amadei and Stephansson，1997) 

 

2.5.4 瞭解與降低不確定性 

為確保現地應力量測試驗之數據品質，必須掌握影響試驗結果的不確定因素，並透

過嚴謹的實驗室試驗、平行驗證或是統計學分析降低不確定性。 

(1) 於實驗室進行儀器設備之測試 

透過實驗室既有的設備，並根據現地試驗條件設定測試項目與範圍，如此，可

瞭解儀器設備的限制、功能與準確度，及其在不同的地質環境條件下之適用性。 

(2) 刪除錯誤的資料 

現地試驗過程的失誤，將可能造成資料失去分析的意義，故必須檢核資料的變

異性與合理的變化範圍。例如，施作套鑽法時，應變計的資料若呈現不規則的

變化，其可能是應變計貼片失效、靈敏度不佳，或是試體斷裂。良好的應力釋

放曲線(relief curve)通常是有規律且呈現穩定的變化。 

(3) 試驗結果交叉比對 

進行重複性試驗，或是多個鑽孔試驗結果之交叉比對，以確保試驗結果的一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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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統計分析 

利用統計分析的技巧，例如最小平方法(least squares method)與蒙地卡羅法(Monte 

Carlo method)，可輔助判釋中間主應力的大小與方向。 

(5) 試驗過程進行環境相關參數之監測與紀錄 

包括環境溫度與溼度、岩石的溫度、鑽孔注水溫度等。 

(6) 量測資料的解析與比對 

現地應力量測資料的變化是否與地形、材料異向性、異質性或地質構造有關，

此類的檢核可以配合數值分析加以驗證。  

 

2.5.5 預期的不確定性 

現地應力量測結果具有離散性，其精度大約是 ±20% (Gonano and Sharp，1983)。

Herget (1986) 提出的現地應力量測誤差約為 ±10-15%。Rocha (1986) 歸納了千斤頂現地

應力量測法之誤差低於 10%。 Pine與Kwakwa (1989) 報導了 Carnmenellis 花崗岩現地

應力試驗結果，最大主應力誤差為 ±15%，最小主應力誤差為 ±5-10%，垂直應力為±5%。 

Haimson (1990) 報導了石英岩類現地應力試驗結果，最大主應力誤差為 ±25%，最小主

應力誤差為 ±15%，垂直應力為 ±10%。Leijon (1986)報導了在 Sweden Malmberget 均

質花崗岩礦區地下 600 m 處施作 4-5 個套鑽法試驗，其主應力誤差約為 14% (±3 MPa)，

應力方向誤差約為 15°；此外，相同的試驗組數在高度葉理狀及節理分布之長英麻粒岩

(leptite)地質條件進行現地應力量測試驗，現地應力誤差約 35% (±8 MPa)，方向誤差約

為 40°。 

 

2.6 最終岩石應力模型 

對於地下工程的場址特徵化(site characterization)目的，是要建立場址的三維地質模

型，並據以分析岩性邊界(lithology boundaries)、地質構造、斷層與破裂帶對於場址的可

能影響。場址的三維地質模型其內容包括地形、土壤條件、岩性、地質構造、水文地質、

力學性質與現地應力等資料。雖然無法獲知場址的地質演化細節，但仍值得從場址形態

(site morphology)、地形和地質的大量知識中確定現場應力狀態，並透過鑽孔和岩心資料

進行驗證。 Stephansson 與 Zang (2012) 主張應在最佳估計應力模型（the best es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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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ss model， BESM）建立後進行應力量測，並提出數值模型(numerical model)可以幫

助評估地質參數變化對建立場地應力模型的影響。 

綜合上述，Zang 與 Stephansson (2010) 提出最終岩石應力模型(FRSM)製作流程，

以結合最佳估計應力模型(BESM)、應力量測法(stress measurement methods， SMM）和

綜合應力判定（integrated stress determination， ISD）等數據來建立最終岩石應力模型

(FRSM)，詳圖2.6-1，其步驟依序為： 

① 最佳估計應力模型（the best estimate stress model， BESM） 

蒐集既有資料(existing data) 並選取場址適用範圍之現地應力資料，包括地形、地質、

鑽孔和岩心，以建立最佳估計應力模型(BESM)。建立的 BESM 可用於選擇適當的應力

測量技術，並有助於訂定量測計畫。 

②應力量測法(stress measurement methods， SMM） 

對場址區域進行現地應力量測，利用鑽孔進行現地試驗 (如水力破裂法或套鑽法等)，

以及透過室內試驗對現地採取之岩心進行量測應力(如 ASR、DSA 及 Kaiser effect 

等)。 

② 綜合應力判定（integrated stress determination， ISD） 

整合既有資料與現地資料，建立適合之應力模式(水力破裂法或斷層滑動分析等)及

進行數值模擬，與探討參數包含岩石材料、邊界效應、幾何影響因子，並選定合適之模

擬軟體。 

③ 最終岩石應力模型(FRSM) 

透過前述之現地應力量測及研究，建立該場址最終岩石應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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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1 最終岩石應力模型(FRSM)之建構流程(Zang 與 Stephansson，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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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國際間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現地應力特性之研究 

本項工作將蒐整國際間處置技術先進國家有關處置場現地應力調查技術，及場址現

地應力特性對處置設施之影響等相關技術報告，期能瞭解各種現地應力調查方法對不同

場址特性之適用性，及現地應力特性對坑道開挖穩定性之影響。 

 

3.1 Ä spö 硬岩實驗室(Hard Rock Laboratory， HRL)   

本節內容主要整理自  Posiva 2006-03 技術報告，及岩石力學及採礦科學期刊

(IJRMMS)於 2003 年刊載之｢套鑽法現地應力量測之品質控制｣文獻資料。SKB 於 1986 

年決定建設 Ä spö 硬岩實驗室(HRL)，藉著與深地質處置場相同的環境進行一系列實驗

。HRL 位於瑞典的 Oskarshamn 核能電廠附近，且深入地下約 500 公尺，主要是閃長

岩(diorite)岩盤，楊氏模數介於 75 - 80  GPa，單壓強度介於 160 - 210 MPa。有關 HRL 

在現地應力試驗的施作紀錄如後： 

 1990：於地面施作水力破裂法與套鑽法(使用 Borre probe) 

 1995：坑道開挖階段施作套鑽法(CSIRO-HI cell) 

 1995~ 運轉期間：於坑道內施作套鑽法(CSIRO 與Borre gauges)與水力破裂法 

經比較不同的現地應力量測試驗結果，發現主應力視量測深度而有不同的差異，最

大達 50%，主應力方向差異為 30∘- 40∘。 

 

 

圖3.1-1 Ä spö 硬岩實驗室地理位置與地下實驗室配置示意圖(Hakala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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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鑽法現地應力量測試驗，主要是根據應力套筒上的應變計貼片，紀錄岩石應變量

並進行解算。以 Ä spö 硬岩實驗室進行之套鑽法為例，其採用之 Borre 探針之花瓣應變

計有三組，分別配置在套筒的 90∘、210∘與 330∘位置上，每一組應變計共有三個應

變計貼片，如圖3.1-2。為瞭解試驗過程中量測的應變計貼片設置角度、施鑽期間注水溫

度、環境溫度、岩石的材料力學參數對現地應力量測結果的影響，Hakala 等人(2003)利

用 Ä spö 硬岩實驗室於地下深度 34.77 m 與 35.48 m 處之套鑽法現地試驗資料，如圖

3.1-3，及自行開發之分析程式進行相關影響參數研析。相關結果歸納整理如下： 

(1) 楊氏模數為重要之材料參數，柏松比次之。楊氏模數的變化對現地應力分析結果的

影響為 100%，柏松比約 20 - 60%；柏松比對現地應力方向分析結果的影響輕微。 

(2) 應變計貼片角度的誤差，會放大應變分析結果的誤差，例如貼片角度 10∘的誤差，

將導致應變分析結果的誤差達 20%。 

(3) 應變計貼片組置入導孔時若有偏移或旋轉，將影響主應力大小與方向的分析結果。 

(4) 應變計貼片若有 5 - 10%的應變量，會導致主應力量測值 10%的變化。 

(5) 套筒安裝後進行套鑽，在鑽頭尚未通過應變前，鑽頭若產生 10 MPa 的壓力，對應

變計貼片會產生 10% - 20%的暫態應變(transient strain)。而施鑽過程中引起的剪應力，

不會引起暫態應變。所述鑽頭施鑽壓力，不會影響應變計貼片最終應變。 

(6) 鑽探過程中，1 MPa 的注水壓力會造成5 - 10%應變量的變化。 

 

 
圖3.1-2 Ä spö 硬岩實驗室進行之套鑽法現地應力量測試驗- Borre探針之花瓣應變計和應

變計貼片配置(Hakala et al.，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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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下深度 34.77 m  

 

(b) 地下深度 35.48 m  

圖3.1-3 Ä spö 硬岩實驗室於地下深度 34.77 m 與 35.48 m 處之現地應力量測試驗資料 

(Hakala et al.，2003) 

 

3.2 SFR Forsmark 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 

瑞典的中、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場SFR(Swedish Final Repository)位於Forsmark

電廠附近離岸約一公里遠，在波羅的海海面下 50 公尺深的海床內(海水覆蓋深度約 5 

公尺)，總開挖量體約 1,200,000 m3，其中的 775,000 m3來自地下岩層開挖，隧道總長將

近 11,000 m，開挖深度在海底 50-140 m，自1972年以來，其地下工程興建之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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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被各界引用討論，並著重於探討開挖、封閉及支撐系統，其地理位置如圖3.2-1(a)

所示。 

圖3.2-1(b)為處置場候選場址，綠色線段所圍橢圓形區域為試驗目標區，處置母岩種

類包括了中等粒度的花崗岩與花崗閃長岩(granodiorite )(75%)、細到中等粒度的偏閃長岩

(metagranodiorite)或變長石(metatonalite)(5%)、角閃石(amphibolite)(5%)、斜長花崗岩

(pegmatitic granite)或偉晶岩(pegmatite)(10%)和細至中等粒度的花崗岩(2%)。此外，在場

址調查階段進行的現地應力量測活動中，其施作的鑽孔清單詳表3.2-1。 

為瞭解試驗目標區之現地應力，及盡可能降低各種不確定性對現地應力評估結果的

影響，SFR 研究團隊綜整了(i)歷史試驗資料，包括 DBT1 與 DBT3 套鑽法試驗資料與

(ii)重新施作之 KFM01A – KFM09B 鑽孔所施作的套鑽法、水利破裂法、既存裂隙水力

試驗與井孔崩落評估法等試驗資料，並依圖3.2-2流程進行現地應力評估。該評估程序概

述如後： 

(1) 蒐集目標區之地形 (topography)、冰期回彈 (glacial rebound)與地殼厚度 (crustal 

thickness)等影響現地應力之因素與地質模型(geological model)，地質模型又分別考量

了板塊構造、斷層運動學(fault kinematics)、岩性學(lithology)與地震活動度(seismicity)

等。 

(2) 除蒐集井孔崩落破壞、岩心餅裂分析與岩心微裂隙觀察等定性之鑽孔資料外，亦蒐

整套鑽法、水力破裂法與既存裂戲水力試驗等現地應力定量數據，並將定性、定量

之資料交由專業人員進行技術審議。 

(3) 根據前項技術審議結果進行數值評估與驗證，內容包括區域地質(regional scale 

geology)、局部地質(local scale geology)、井孔崩落破壞與岩心餅裂等。若驗證成果相

符，則進入設計程序，否則進入項次(2)重新檢討。 

(4) 完成設計程序後，進入施工階段，此時將配合坑道開挖斷面之各種監測數據進行反

算分析，並將結果回饋至後續之開挖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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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理位置示意圖 (b) 鑽孔位置圖 

圖3.2-1 瑞典SFR所處地理位置示意圖與鑽探位置圖(SKB，2007)  

 

表3.2-1 現地應力量測鑽孔清單(SKB，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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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2 現地應力評估流程圖(SKB，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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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國內有關現地應力相關研究課題之回顧 

國內傳統量測岩石現地應力，多以水力破裂法及套鑽法為主，但由於量測費時且費

用高，量測限制因素多，基於此，近年來透過引進國外方法進行應力量測，利用取得定

向鑽孔岩心，依其取樣處之地壓記憶，於實驗室運用物理實驗量測，以反推岩石現地應

力及位態等參數(俞旗文，2007)。有關國內現地應力量測技術，已有陳錦清(1994)、宋家

宇(2015)、李偉誠(2015)、高子恩(2016)等人，分別以不同方式運用於花蓮和平地區、彰

濱工業區、宜蘭紅柴林地區、苗栗縣錦水構造、坪林隧道沿線等不同地域之現地應力量

測，並利用量測結果進行推測分析，茲分別介紹如後。 

 

4.1 案例一－花蓮和平地區以非彈性應變回復法(ASR)量測 

4.1.1 量測環境概況說明 

本案例利用Matsuki(1991，2008)所提出非彈性應變回復法(ASR)來探討量測場址的

現地應力方向與大小分布情形。量測地點為花蓮縣和平地區，位於台灣東北地區的脊梁

山之太魯閣帶，處於活動碰撞與碰撞後期的轉換帶，現今應力場多為東西向擠壓與南北

向拉張的走向滑移力場，岩性為變質花崗岩，井場及周圍岩層分布圖如圖4.1-1，藍色點

為井場位置。鑽井取心深度600m，其表層為沖積層，以下均為變質花崗岩，取樣深度為

530.39m至530.60m，有效取樣數量為9組，地下水位面為21m，並取樣本8做介紹說明。 

 

圖4.1-1 花蓮和平地區地質圖(李偉誠，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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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ASR 法量測流程說明 

ASR法量測的流程，依本文第2章2.3.4節整理流程圖說明如下：(流程圖如圖4.1-2) 

 

圖4.1-2 非彈性應變回復法量測流程圖(李偉誠，2015) 

 

4.1.3 影響因子與參數 

影響非彈性應變回復法的因素取決於現地應力張量、熱膨脹係數、溫度變化量與非

彈性柔量等，若由上述影響因素與量取之六個不同方向之應變量，即可計算三維之現地

應力張量。相關整理關係式如下，使用參數如表4.1-1： 

 

𝜎𝑣 =

[𝑙𝑝
2 𝑒1(𝑡)+𝑚𝑝

2 𝑒2(𝑡)+𝑛𝑝
2 𝑒3(𝑡)]

𝑐
+𝑒𝑚(𝑡)

𝐽𝑎𝑣(𝑡)
+ 𝑝𝑓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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𝜎𝑖 =
𝑒𝑖(𝑡)

𝐽𝑎𝑠(𝑡)
+

𝜀𝑚(𝑡)

𝐽𝑎𝑣(𝑡)
+ 𝑝𝑓                                (4.1-2) 

 

表4.1-1 和平地區現地應力量測參數統計表(整理自李偉誠，2015) 

項次 內容 數值 備註 

1 剪力與體積柔量比值 1.9  

2 含水量 0.07%  

3 孔隙率 0.95%  

4 比重 2.77  

5 靜水壓 5.0MPa  

6 飽和度 100%  

7 變質花崗岩密度 2.746g/cm3 地下水位面以上 

8 變質花崗岩密度 2.753g/cm3 地下水位面以下 

9 溫度變化 0.13˚C  

10 靜岩壓 14.3MPa  

 

4.1.4 量測結果與分析 

本案例實驗結果顯示，由其中樣本8應變數據可以看出，除了在90小時處，由於實

驗室電壓不穩造成訊號異常，其他曲線大致上都是呈現平滑增加的趨勢(如圖4.1-3)，於

量測時間近乎7天時，大多應變數據可達到穩定釋放完畢的狀況。同時溫度數據顯示，

恆溫水槽效用良好，可將水溫變化控制在0.13°C以內。另外，從圖4.1-3可以發現，隨著

時間逐漸的增加，樣本8所有方向的非彈性應變都是向外膨脹的，同時其應變回復量的

增加率隨著時間的增加而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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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3 和平地區樣本8應變與水溫時間關係圖(李偉誠，2015) 

 

由圖4.1-4可見樣本8的9個方向各2組ASR的應變計資料，排除應變計或樣本不均值

等造成數據問題，利用最小平方法將9個方向量測到的非彈性應變回復張量進行數值與

方向之解算，樣本8的三個非彈性主應變量與平均應變量如圖4.1-5，並由表4.1-1之參數

與組成率相關算式，得到三維現地應力依序為14.5MPa、9.6MPa及9.2MPa。此外，由圖

4.1-6顯示此樣本之最大主應力幾乎為鉛直的351°/77°，水平最大主應力位於172°/12°，水

平最小主應力位於82°/0.2°，依照安德森斷層理論評估此樣本屬於正斷層應力場。圖4.1-6

中紅色、綠色與藍色分別標示最大、次大與最小主應變，圓形與三角形為穩定資料的起

點與終點，方形為平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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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4 和平地區樣本8之應變與時間關係圖(李偉誠，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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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5 和平地區樣本8之主應變與時間關係圖(李偉誠，2015) 

 

 

圖4.1-6 和平地區樣本8非彈性主應變方向投影圖(李偉誠，2015) 

 

由花蓮和平地區九個樣本的應力場方向與應力型態所解算出之非彈性應變主軸之

空間位態投影圖如圖4.1-7，圖中紅、綠與藍色分別代表空間中最大、次大與最小應變主

軸；圓形與三角形為穩定資料的起點與終點，方形為平均方向；藍色箭頭則表示拉張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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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7  和平地區ASR應變主軸之下半球投影圖(李偉誠，2015) 

 

利用實驗取得的非彈性主應變數值來計算三軸主應力規模。估計最大、次大與最小

主應力的梯度分別為26 MPa/km、22 MPa/km與19 MPa/km，其回歸係數皆達0.9以上。其

9個樣本的三軸主應力規模隨深度之變化如圖4.1-8，三軸應力與水平最大應力和應變場

形式如表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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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8 和平地區三軸主應力規模隨深度之變化(李偉誠，2015) 

 

表4.1-2 和平地區ASR量測結果彙整表(李偉誠，2015) 

 

 

透過非彈性應變回復法測得之三維現地應力，得知花蓮和平地區為垂直方向擠壓，

南北向拉張之正斷層應力場，拉張方向有左右偏轉情形。其與外海震源機制解的走向滑

移應力場結果不同，但與沖繩海槽地震序列的正斷層應力場較一致，尚評估為目前該地

層演化史較複雜，以及相比對之探測深度不同，目前尚在探討與評估。 

由本案例之經驗，可得知測試之注意事項與影響因素如下： 

(1) 實驗過程需維持電力不中斷，避免造成實驗過程數據不連續情形發生。 

(2) 儀器擺設應避免陽光直射。 

(3) 實驗材料使用PE袋隔水，應注意接著劑之使用與存放。 

(4) 實驗樣本取樣應注意避免開裂及礦脈等構造。 

(5) 在每個樣本量測結束，卸除樣本與應變計時，需先檢查其應變計是否依然黏貼

良好，如果應變計黏貼不良或脫落，此應變計的數據將予以剃除，不進行後續

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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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案例二－彰化彰濱地區以非彈性應變回復法(ASR)量測 

4.2.1 量測環境概況說明 

本案例與案例一相同，利用Matsuki(1991，2008)所提出非彈性應變回復法(ASR)來

探討量測場址的現地應力方向與大小分布情形。量測地點為彰化縣彰濱工業區，位於台

灣西部海岸地區的西部麓山帶，地層深度由淺至深分別為：頭嵙山層、卓蘭層、錦水頁

岩、桂竹林層、觀音山砂岩、打鹿頁岩上段、打鹿砂岩、打鹿頁岩下段和北寮層，如表

4.2-1所示。岩性為砂岩及頁岩，井場位置如圖4.2-1，圖中紅色點的位置是彰濱現地井場

的所在位置。鑽井取心深度為1794.2 m至 1794.43 m，岩層為沖積層，有效取樣數量為9

組，地下水位面為 4.775 m。本案例測試方法及測試儀器與案例一相同，並取樣本6做介

紹說明。 

 

 
圖4.2-1 彰濱井場位置圖(摘1/25000 台灣全覽百科地圖集2，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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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彰濱地區鑽井地層層位表(摘自台灣電力公司-期末報告，2014) 

 

 

4.2.2 量測結果與分析 

本案例參照案例一之實驗方法與儀器，由其中樣本6應變數據可以看出，曲線大致

上都是呈現平滑增加的趨勢(如圖4.2-2)，於量測時間近乎83小時後數值趨於穩定，大多

應變數據可達到穩定釋放完畢的狀況。另外，從圖4.2-2可以發現，隨著時間逐漸的增加

，樣本6所有方向的非彈性應變都是向外膨脹的，同時其應變回復量的增加率隨著時間

的增加而逐漸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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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2 彰濱地區樣本6應變與水溫時間關係圖(李偉誠，2015) 

 

由圖4.2-3可見樣本6的9個方向各2組ASR的應變計資料，排除應變計或樣本不均值

等造成數據問題，利用最小平方法將9個方向量測到的非彈性應變回復張量進行數值與

方向之解算，樣本6的三個非彈性主應變量與平均應變量如圖4.2-4，並由表4.2-2之參數

與組成率相關算式，得到三維現地應力依序為39.4 MPa、33.73 MPa及29.37 MPa，此外

，由圖4.2-5可見此樣本之最大主應力幾乎為鉛直的169°/82°，水平最大主應力位於 70°/1°

，水平最小主應力位於 340°/7°，依照安德森斷層理論評估此樣本屬於正斷層應力場。 

 

 

圖4.2-3 彰濱地區樣本6應變與時間關係圖(李偉誠，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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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4 彰濱地區樣本6主應變與時間關係圖

(李偉誠，2015) 

圖4.2-5 彰濱地區樣本6非彈性主應

變方向投影圖(李偉誠，2015) 

 

表4.2-2 彰濱地區現地應力量測參數統計表(李偉誠，2015) 

項次 內容 數值 

1 剪力與體積柔量比值 1.9 

2 含水量 7.3% 

3 孔隙率 29% 

4 靜水壓 17.5MPa 

5 密度 2.23% 

6 靜岩壓 39.2MPa 

 

由彰濱九個樣本的應力場方向與應力型態所解算出之非彈性應變主軸之空間位態

投影圖如圖4.2-6。 

利用實驗取得的非彈性主應變數值來計算三軸主應力規模。估計最大、次大與最小

主應力的梯度分別為 22M Pa/km、18 MPa/km與 17 MPa/km，其回歸係數皆達 0.8 以上

。其 9 個樣本的三軸主應力規模隨深度之變化如圖4.2-7，三軸應力與水平最大應力和

應變場形式如表4.2-3所示，其中紅色部分為 9 個有效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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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6 彰濱地區應變主軸之下半球投影圖(李偉誠，2015) 

 

 

圖4.2-7 彰濱地區三軸主應力與深度關係圖(李偉誠，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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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3 彰濱地區ASR量測結果彙整表(李偉誠，2015) 

 

 

透過非彈性應變回復法測得之三維現地應力，得知彰濱地區為垂直方向擠壓，南北

向拉張之正斷層應力場，拉張方向有左右偏轉情形。其與外海震源機制解的走向滑移應

力場結果不同，但與沖繩海槽地震序列的正斷層應力場較一致，尚評估為目前該地層演

化史較複雜，以及相比對之探測深度不同，目前尚在探討與評估。 

本案例屬於二氧化碳封存計畫，由ASR量測結果計算貫注壓，與Hoek and Brown 

(1978)提出之經驗公式比較後，發現在理想正斷層應力場狀況下，k值(側向應力係數)應

隨深度增加而減少，惟測試結果發現k值隨深度增加而增加(如圖4.2-8，藍色為原始數據

，紅色為線性回歸後之數據)，顯然與經驗公式不同，差異原因作者說明需再進一步研究

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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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2-8 彰濱地區k值與深度關係圖(李偉誠，2015) 

 

本案例量測結果與劉建麟(2014)利用電測資料量測結果，最大、次大與最小主應力

的梯度分別為21.9 MPa/km、20.3 MPa/km與14.1 MPa/km相差不大，評估最大、次大與最

小主應力於深度1500至3000m不會發生兩個軸互換之現象，推論深度3000 m以下仍為正

斷層應力場。由本案例之經驗，可得知測試之注意事項與影響因素如下： 

(1) 應變回復量取決於應力強度及岩石材料特性，會使量測產生差異性。 

(2) 有關側向應力係數應隨深度增加而減少，惟測試結果發現 k 值隨深度增加而增加，

需再行評估與探討。 

 

4.3 案例三－宜蘭紅柴林地區以非彈性應變回復法(ASR)量測 

4.3.1 量測環境概況說明 

本案例利用Matsuki(1991，2008)所提出非彈性應變回復法(ASR)來探討量測場址的

現地應力方向與大小分布情形。量測地點為宜蘭縣紅柴林地區，位於台灣東北地區，北

臨雪山山脈，南面脊梁山脈，現今應力場為南北向拉張正斷層與走向滑移混合應力場，

地層深度由淺至深分別為：西村層、四稜砂岩、乾溝層及廬山層，岩性與岩層相關，井

場及周圍岩層分布圖如圖4.3-1及圖4.3-2。取樣區分結元井及養鴨場兩個地區，其中，結

元井總深度 1490 m，取樣深度為 720 m至 920 m，而養鴨場總深度 702 m，取樣深度

為 350 m至 702 m，結元井及養鴨場鑽井取心深度分別為 200 m與 150 m，取樣時間為

105 年，取樣數量分別為結元井15組及養鴨場 10 組，共 25 組，而有效取樣數量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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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7 組及 3 組。本案例測試方法及測試儀器與案例一相同，並取樣本 A2 做介紹說明

。 

 
圖4.3-1 宜蘭紅柴林地區井位分布圖(高子恩，2016) 

 

 

圖4.3-2 三星與蘇澳地區地質圖(高子恩，2016，修改自林啟文與林偉雄，1995，林啟文

與高建銘，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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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量測結果與分析 

本案例參照案例一之實驗方法與儀器，由其中結元井樣本 A2 應變數據可以看出，

曲線大致上都是呈現平滑增加的趨勢(如圖4.3-3)，於量測時間近乎 92 小時後數值趨於

穩定，大多應變數據可達到穩定釋放完畢的狀況。另外，從圖4.3-3可以發現，該井應變

計是負值，代表樣本 A2 量測階段的體積非彈性應變是向內收縮的，關於此現象推測與

結元井板岩劈理有關係。 

 

 

圖4.3-3 結元井樣本A2之應變與水溫時間關係圖(高子恩，2016) 

 

由圖4.3-4可見樣本 A2 的 9 個方向各 2 組 ASR 的應變計資料，排除應變計或樣

本不均值等造成數據問題，利用最小平方法將 9 個方向量測到的非彈性應變回復張量

進行數值與方向之解算，樣本 A2 的三個非彈性主應變量與平均應變量如圖4.3-5。此外

，由於應變釋放過程中，應變軸有時會浮動，因此，利用圓形、矩形及三角形分別代表

最初、平均及最終應變軸之位置，將其方位投影至赤平投影圖，如圖4.3-6所示。根據 

Matsuki(1991)研究顯示，均質等向樣本之非彈性主應變方向與現地應力的方向為一致，

因此，由圖4.3-6可見此樣本之次大主應力軸幾乎為鉛直，其最大、次大及最小主應變軸

的方向角與傾角分別為250°/28°、83°/61°、343°/5°，依照安德森斷層理論，評估此樣本

屬於走向滑移應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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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4 結元井樣本A2之應變與時間關係圖(高子恩，2016) 

 

  

圖4.3-5 結元井樣本A2之主應變與時間關係圖(高子恩，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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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6 結元井樣本A2之非彈性主應變方向投影圖(高子恩，2016) 

 

由結元井的12個樣本的應力場方向與應力型態所解算出之非彈性應變主軸之空間

位態投影圖如圖4.3-7，其中該井應變計 3 均是負值，代表量測階段的體積非彈性應變

是向內收縮的，關於此現象推測與結元井板岩劈理有關係，比對養鴨場應變計 3 也是

負值，如圖4.3-8。由於養鴨場 10 組樣本測試，因資料擷取器有問題，僅有 3 組有效

數據，故作者未作應力大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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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3-7 結元井應變主軸下半球赤平投影圖(高子恩，2016) 

 

 

圖4.3-8 養鴨場應變主軸下半球赤平投影圖(高子恩，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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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由於ASR結果受板岩劈理影響，經過使用岩心直徑變形分析(DCDA)比對，

確認此ASR結果非現地應力，主要原因及整理之注意事項如下： 

(1) 鑽取之岩心樣本中含有裂隙，由於鑽取岩心後至實驗期間未做密封，導致岩心中之

水分逸散造成岩心體積收縮，故在板岩或異向性地區處易有水，應特別注意應使用

專用防水膠將岩心密封。 

(2) ASR結果利用DCDA比對，發現DCDA與岩心飽和度有關，會使應變量產生差異，影

響量測結果。 

(3) 由於黏貼應變計的膠水接觸到水會脫膠，所以需以PE袋或其他材料進行密封。 

(4) 為避免黏貼於岩心之應變計膠水因水造成脫落，以PE袋先行密封，並為避免儀器接

地不良及靜電影響量測結果，再以鋁袋密封於PE袋外層後，復以另一PE袋密封於鋁

袋外，增加防水性，如圖4.3-9。 

(5) 若測試岩心為板岩，需將PE袋底部設置海綿，避免實驗過程造成隔離層遭刺破影響

實驗結果，如圖4.3-9(a)。 

 

   

圖4.3-9 岩心包覆圖(a)PE袋密封樣本(b)鋁袋密封樣本(c)PE袋包覆樣本(高子恩，2016) 

 

4.4 案例四-錦水氣田資料推估現地應力 

4.4.1 量測環境概況說明 

本案例利用台灣中油公司錦水氣田的鑽井資料及電測資料來推估地下的現地應力

狀態，做二氧化碳地質封存研究之量測案例。場址為苗栗縣造橋鄉與頭屋鄉之錦水構造

，北側為永和山背斜，東南側為出磺坑背斜，如圖4.4-1及圖4.4-2所示，氣田主要以錦水

背斜為主要構造，位於台灣地質分區的西部麓山帶，岩層為打鹿砂頁岩層，深度位於地

面下2100公尺至2500公尺，地層厚度47至64公尺，平均淨砂厚度30公尺，生產層孔隙率

12%~15%，氣體有效滲透率10~20md，生產層溫度200~205°C，原始地層靜壓3200~3450psi

，屬於弱水驅型之揮發性凝結油氣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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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4-1 研究區域地表地質圖(宋家宇，

2015，修改自中央地質調查所，1999) 

圖4.4-2 錦水背斜構造剖面圖(宋家宇，

2015，修改自台灣中國石油公司探採事業

部，1967) 

 

4.4.2 現地應力推估說明 

本案例以定量方式估算研究區域之現地應力狀態，並利用解析方法模擬二氧化碳注

入地層造成孔隙液壓上升導致斷層再活動之風險。透過密度電測、聲波走時和現地的孔

隙液壓、地層滲漏試驗和鑽井時漏泥的泥漿比重，分別求得地下現地應力狀態包括鉛直

應力、地層孔隙液壓及最小水平應力隨深度的分佈，並利用前述資料以及安德森臨界摩

擦理論、應力多邊形等方法，推求最大水平應力。 

井下現地應力狀態所需要的參數及相對應資料取得的方法如表4.4-1。本案例為獲得

定量計算之錦水地區地下現地應力狀態，因此蒐集錦水地區電測資料及油氣鑽井資料，

包含井下地質報告、鑽井工程日誌、探採研究彙報、台灣石油地質、鑽井、礦冶、鑽採

等，利用Zoback (2007)所使用的定量計算方式計算出各現地應力參數隨深度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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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 井下現地應力各參數與資料取得方式彙整表(宋家宇，2015) 

應力場參數 資料/參數 

鉛直應力 地層密度電測(Density logs) 

最大水平應力 井孔破壞模擬、臨界應力斷層摩擦理論、岩石試驗資料 

最小水平應力 
滲漏試驗(LOT)、延長滲漏試驗(XLOT)、迷你液裂(minifrac)

、水泥擠注試驗、漏泥資料 

地層孔隙液壓 

(地層壓力) 
重複地層試驗(RFT)、聲波電測(Sonic log)、泥漿壓力 

應力方位 井壁影像(FMI)、井徑測量(SHDT) 

備註 粗體為本案例使用之量測方式 

 

井下現地應力狀態所需要的參數說明如下： 

(1) 鉛直應力 

利用地層密度電測，從地表至起始測量深度的地層密度參考台灣地表岩層的平均密

度(謝世雄與胡錦城等，1972)。 

(2) 最大水平應力 

因缺乏井壁影像的資料且井徑電測施測深度未達出磺坑層、木山層等較深部地層，

故無法確認伸張裂隙及井孔崩落的存在，在此參考永和山氣田施作井徑電測判釋井

下井孔崩落發生區段之結果，並利用已知的岩石單壓強度與最小水平應力範圍以及

假設摩擦係數為0.6，推求最大水平應力範圍。 

(3) 最小水平應力 

利用地層滲漏試驗的資料迴歸分析後之最小水平應力梯度為18.05MPa/km，最小水

平應力與靜岩壓的應力比值約為0.78。由於在3.5公里以下深度缺乏滲漏試驗的資料

，最小水平應力往深處延伸的不確定較大。 

(4) 地層孔隙液壓 

選取噴流試驗關閉閥門後之穩定井底靜壓值視為該深度的地層孔隙液壓。並使用

Yue and Suppe (2014)之方法，先以天然伽瑪電測找出頁岩段，並於聲波電測中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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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應深度之頁岩段聲波走時。由於一般在電測圖上不易看出因高壓層造成頁岩聲

波走時的明顯變化，因此必須將頁岩段聲波走時與深度使用半對數作圖，並將頁岩

段聲波走時之分佈回歸獲得低正常壓密作用之聲波走時趨勢線，接著進一步由沉積

當時之正常壓密趨勢線與頁岩段聲波走時分佈相交之深度獲得超正常孔隙液壓帶

的頂部位置，如圖4.4-3左圖，右圖為推求出之地層孔隙液壓垂直分布。由此可進一

步計算頁岩相對深度的孔隙液壓值，計算方式如式4.4-1及式4.4-2。 

 

𝑝𝑝 = 𝜌𝑤𝑔𝑍1                     (4.4-1) 

 

𝑝𝑝 = 𝜌𝑤𝑔𝑍𝑒2 + 𝜌𝑟𝑔(𝑍2 − 𝑍𝑒2)                                (4.4-2) 

 

 
圖4.4-3 由聲波電測推求孔隙液壓示意圖(宋家宇，2015，修改自Yue and Suppe ,unpublish 

paper) 

 

(5) 應力方位 

依據WSM的準則撰寫MatLab程式並使用洪日豪等(2012)所定義之參數，判釋井孔形

狀以及井孔崩落可能出現的位置，再由四臂井徑電測第一電極板的方位進一步確定

井孔崩落的區段，以求得最大水平應力之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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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量測結果與分析 

本案例利用台灣中油公司錦水氣田的鑽井資料及電測資料來推估地下的現地應力

狀態。由地層密度電測、地層試驗、滲漏試驗資料，分別求得區域地層鉛直應力、地層

孔隙壓力及最小水平應力，並利用臨界斷層破壞理論與應力多邊形估算最大水平應力，

以獲得現地應力隨深度的分佈。 

此外，透過地層傾斜電測判釋最小水平應力方位，以決定最大水平應力之方向。並

配合三維斷層面模型，進一步估算打鹿砂岩在三條斷層之穩定度以及在不引發斷層重新

活動之條件下，可容納之最大注氣壓力。最後進行參數敏感度分析與使用蒙地卡羅法進

行情境分析。重要成果如下： 

(1) 錦水地區打鹿砂岩平均深度約為海面下 2447 公尺，根據本案例分析錦水地區靜岩

壓(鉛直應力)梯度為 23.02 MPa/km，最小水平應力梯度為 18.05 MPa/km，靜水壓

約落在 λ = 0.41，梯度為 10.51 MPa/km，超額孔隙液壓帶頂部約位在海面下 2000 

公尺處，相當於河排層的深度位置，當深度到達 3000公尺時，λ 值最高可達 0.59

，而於 3000 公尺之下亦有另一超額孔隙液壓帶，其 λ 值可達 0.7，利用應力多邊

形計算在出磺坑層最大水平應力為 82.9 - 97.6 MPa，在木山層最大水平應力為103.5 

- 117.3MPa，利用臨界斷層破壞理論假設斷層摩擦係數為 0.6，可估算出最大水平應

力梯度在走向滑移斷層應力系統的上限值，中地塊最大水平應力梯度約為  15.07  

MPa/km，南地塊最大水平應力梯度約為 18.55 MPa/km。而利用地層傾斜電測判釋

平均最大水平應力方位角則為170°±5°，如圖4.4-4所示。其中左圖為錦水氣田中地塊

之現地應力場，深度 3.6  km與4.5 km區間值為應力多邊形推求之最大水平應力值

範圍。紅色實線為最小水平應力之梯度，由滲漏試驗資料回歸所求得，綠色實線為

鉛直應力之梯度。右圖為錦水氣田南地塊之現地應力場。 

(2) 由滑移潛勢分析結果顯示，若斷層摩擦係數為 0.6，中地塊之 F2 斷層在打鹿砂岩

深度的截切面滑移潛勢值介於 0.26 - 0.39間，為三斷層中滑移截切潛勢值最高者，

但其所計算的滑移潛勢仍然小於斷層摩擦係數，表示在現今大地應力作用下，斷層

屬於穩定狀態，此外現今應力場作用下最容易發生滑動的斷層位態則分別為 140°

及 200°，擴張潛勢值落在 0.2 - 0.48 之間，亦為三斷層中擴張潛勢值最高者，但其

擴張潛勢仍不到擴張風險最高值的一半，表示在現今大地應力作用下，斷層屬於穩

定狀態，此外現今應力場作用下最容易發生擴張的斷層位態為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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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臨界孔隙液壓模擬結果，當 μ = 0.6 時，於打鹿砂岩以 F2 斷層最先破壞，最低灌

注量為 14.5 MPa，若考慮孔彈性體的應變，在打鹿砂岩的深度，臨界孔隙液壓差為

19.3 MPa，且仍以 F2 斷層最先達到破壞。 

(4) 針對 F2 斷層進行參數敏感度分析，結果顯示在打鹿砂岩的深度，參數敏感度以最

小水平應力的變化影響最大，其次依序為摩擦係數、孔隙液壓、最大水平應力及鉛

直應力。 

(5) 以蒙地卡羅法進行情境分析的結果，在打鹿砂岩的深度，臨界孔隙液壓差最保守估

計值為 8.85 MPa，若灌注二氧化碳相當於柱高 1290 公尺。 

 

  
圖4.4-4 錦水氣田中地塊與南地塊之現地應力場與深度關係圖(宋家宇，2015) 

 

4.5 案例五－坪林隧道沿線以水力破裂法量測 

4.5.1 量測環境概況說明 

本案例利用水力破裂法來探討量測場址的現地應力方向與大小分布情形。量測地點

為坪林頭城地區，坪林隧道位於台灣東北地區，西起坪林，東至頭城，全長12.9公里，

沿線穿越本島古第三系輕微變質之沉積岩系，隧道地質剖面圖如圖4.5-1。利用三處預定

通風豎井位置之垂直探查深孔( PH-19，PH-20)辦理，並以豎井1及豎井2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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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1 坪林隧道沿線地質剖面圖(陳錦清，1994) 

 

4.5.2 水力破裂法量測流程說明 

水力破裂法量測的流程說明如下： 

(1) 測試位置選定：首先檢視鑽孔岩心，儘可能選擇均質且等向性高之岩石為測試段，

避開含節理、潛在裂隙或互層等弱面存在位置，並詳細記錄深度、岩石種類及地下

水位等相關資料。 

(2) 置入塞及封堵試驗段：利用鑽機、鑽桿將膨脹栓塞置於選定測試位置，將注水加壓

系統與記錄系統結合，即可開始對膨脹栓塞加壓，封堵測試段。試水前應確保膨脹

栓塞之內壓適度大於封堵段注水壓力，並保持穩定。 

(3) 注水加壓與紀錄：試水加壓一般分數次循環施作。 

(4) 裂縫拓印：測試段水力破裂試驗完成後，取出膨脹栓塞並置入拓印系統於裂縫位置

，將拓印栓塞加壓使裂痕重新張開並拓印於栓塞表面，並由羅盤記取方位資料，如

圖4.5-2所示。 

(5) 岩心試驗：取測試段岩心回試驗室，進行岩石抗張強度試驗，以估計岩石材料之抗

張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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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2 裂縫拓印結果圖(陳錦清，1994) 

 

4.5.3 量測結果與分析 

一號豎井(PH-19)探查孔深，主要鑽遇岩層為枋腳層之砂岩或間夾粉砂岩之砂岩。水

力破裂法應力量測結果詳如表4.5-1所示。經解釋所得之現地應力與深度之關係如圖4.5-3

，現地水平最大與最小應力方位如圖4.5-4。 

 

表4.5-1 一號豎井(PH-19)應力量測結果(陳錦清，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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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3 鑽孔PH-19現地應力與深度之關

係(陳錦清，1994) 

圖4.5-4 鑽孔PH-19現地應力方位(陳錦

清，1994) 

 

二號豎井(PH-20)探查孔深，主要鑽遇岩層為大桶山層之暗灰色粉砂岩間夾薄層砂岩

。水力破裂法應力量測結果詳如表4.5-2所示。經解釋所得之現地應力與深度之關係如圖

4.5-5，現地水平最大與最小應力方位如圖4.5-6。 

 

表4.5-2 二號豎井(PH-20)應力量測結果(陳錦清，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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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5-5 鑽孔PH-20現地應力與深度關係

圖(陳錦清，1994) 

 

圖4.5-6 鑽孔PH-20現地應力方位(陳錦

清，1994) 

根據兩處探查孔內水力破裂法應力量測結果，假定現地垂直應力規模與岩盤覆蓋應

力相當，則最大水平應力及最小水平應力與垂直應力比值詳如圖4.5-7。圖中顯示結果尚

稱一致，最大應力比( KH= SH/Sv)在 0.8 至 1.3 間，最小應力比( Kh = Sh/ Sv )則在 0.5 至 

0.7 間，最大水平應力方向平均約北 30 度東，與本區域逆斷層走向大致平行而與隧道

走向大體直交。 

 

 

圖4.5-7 隧道地區量測大地應力比與深度關係圖(陳錦清，1994) 

 

本案例由水力破裂法量測結果，獲得坪林頭城地區之現地應力狀態其最大應力比與

最小應力比分別為 1.1 與 0.6 左右；水平最大應力方向約為北 30 度東，經比對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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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質資料及蘭陽地區精密三角大地測量網測得結果與地震資料，顯示該區最大水平主應

力軸已轉成東北-西南方向，此與利用水力破裂法在隧道地區所測得之應力結果相符，顯

示以水力破裂法所得現地應力之量測結果具相當可靠性。 

此外，水力破裂法應力量測技術量得之應力不免受地形變化或地質不均的影響，因

此在應用時仍需評估其適用限制。然鑑於其它應力量測方法除地形地質影響外，尚需取

得通達廊道方能施測，特別是位於地層深處之工址，配合量測所需費用頗鉅。 

 

4.6 國內有關現地應力相關研究課題綜整 

藉由本文收集國內在不同地區不同現地應力量測方法取得之資料，歸納各量測地區

、地層、深度、方法以及其優劣，整理如表4.6-1所示。分析結論摘述如後： 

(1) 非彈性應變回復法 

藉由量測岩心應力釋放，對於具等向性、均質性之岩層，在岩覆深之高應力區，量

測效果較佳，具有較佳之經濟性與時效性；但在板岩、異向性、礦脈填充較豐富之

岩層則不適用。此外，試驗亦受現地應力張量、水溫變化量、熱膨脹係數、非彈性

回復柔量等因素影響。 

(2) 利用鑽井資料及電測資料來推估地下的現地應力狀態之方法 

雖然可藉由地層密度電測、臨界應力斷層摩擦理論、岩石試驗資料、滲漏試驗、漏

泥資料、重複地層試驗、聲波電測、泥漿壓力、井徑測量等資料，以定量方式估算

研究區域之現地應力狀態，但是針對各項資料之取得與準確性，需列入檢核驗證，

以確保數據之可利用性。 

(3) 水力破裂法量測技術 

國外運用其技術量測已相當純熟，利用地質探查鑽孔即可辦理量測，其施測方式簡

易、快速、成功率高且較具代表性。但是其量測深度需達一定深度以下才可進行，

另需取得通達廊道方能施測，特別是位於地層深處之工址，配合量測所需費用頗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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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1 綜合分析與比較表 

地區 地層 深度 方法 優點 缺點 

花蓮和平地區 
變質花崗岩 133m

至575 

m 

非 彈 性

應 變 回

復法 

(1) 可藉由岩心應力釋放量測

非彈性應變回復值，推估

現地應力狀態。 

(2) 適用等向且均質之岩層。 

(3) 岩覆深之高應力區之測試

效果較明顯。 

(4) 經濟性佳，效率快。 

(1) 岩心試樣需為均質、等向區域

，不得有裂隙及礦脈填充等構

造，不適用板岩或異向性之岩

層。 

(2) 岩心須於試驗過程全程密封，

易受封裝品質影響實驗結果。 

(3) 試驗之變因尚有現地應力張量

、水溫變化量、熱膨脹係數、

非彈性回復柔量等。 

彰化彰濱地區 

(1) 砂岩及頁岩。 

(2) 岩層為沖積層。 

1541m

至
2998m 

宜蘭紅柴林地

區 

西村層、四稜砂岩

、乾溝層及廬山層 
200m

及

150m 

苗栗縣造橋鄉

與頭屋鄉 

打鹿砂頁岩層。 

2100m

至
2500m 

鑽 井 資

料 及 電

測 資 料

來 推 估

地 下 的

現 地 應

力狀態 

可藉由地層密度電測、臨界應

力斷層摩擦理論、岩石試驗資

料、滲漏試驗、漏泥資料、重

複地層試驗、聲波電測、泥漿

壓力、井徑測量等資料，以定

量方式估算研究區域之現地

應力狀態。 

(1) 滲漏試驗量測之最小水平應力

值會影響應力梯度判斷。 

(2) 僅計算二氧化碳排開孔隙中流

體取代之效應，未考慮注入後

二氧化碳產生之化學反應。 

宜蘭坪林地區 

(1) 輕微變質之沉積

岩系。 

(2) 砂岩或間夾粉砂

岩之砂岩。 

(3) 暗灰色粉砂岩間

夾薄層砂岩。 

134m

至
267m 

水 力 破

裂法 

(1) 對於等向性高之岩石，可

透過裂縫拓印等步驟計算

現地應力。 

(2) 運用技術成熟，利用地質

探查鑽孔即可辦理量測，

其施測方式簡易、快速、

成功率高且較具代表性。 

(3) 此區域資料可與蘭陽地區

精密三角大地測量網測得

結果與地震資料核對。 

(1) 須達基本量測深度才可使用之

限制。 

(2) 岩心取樣須避開節理、潛在裂

隙或互層等弱面存在位置。 

(3) 斷層段之應力因受其兩側地層

影響，其垂直應力若以覆蓋岩

壓直接估計誤差可能甚大，水

平應力則較不受斷層存在之影

響。 

(4) 受地形變化或地質不均之影響

。 

(5) 量測密度需妥善考量地層演化

過程，避免受大型斷層與褶皺

構造影響。 

(6) 量測前尚需取得通達廊道方能

施測，特別是位於地層深處之

工址，配合量測所需費用頗鉅

。 

 

此外，藉由不同現地應力量測方法，本研究將最大主應力與最小主應力對取樣深度

Z之關係圖，歸納於圖4.6-1。另將鄺寶山等人(1993)量測台灣中部及東部180處隧道之側

向壓力係數k與深度Z之關係，及本章節內國內案例量測k值結果，整合歸納於圖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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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1 本文整理得台灣彰濱地區、花蓮和平地區與坪林隧道現地應力量測之應力梯度

圖(整理自陳錦清，1994；李偉誠，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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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2 本文以圖4.6-1數據結合台灣中部與東部180處隧道檢測之水平側壓係數(鄺寶山

等人，1993)之深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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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場址現地應力對坑道處置結構穩定之數值分析 

本子計畫先期研究「低放射性廢棄物近岸坑道處置之坑道結構穩定驗證技術研究」

(楊長義與李宏輝，2019)已根據台電公司(2017)修訂第二版之「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

技術評估報告」第四章處置設施概念設計與作業規劃，分別針對達仁與烏坵二處低放射

性廢棄物處置建議候選場址之岩石力學特性、坑道岩覆深度、斷面形狀與尺寸建構了坑

道結構穩定分析模型，本項工作將進一步針對不同的現地應力條件，分析並探討現地應

力對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響。 

 

5.1 我國處置坑道數值模型之建置與坑道結構穩定性分析 

於達仁場址部分，係參考「南迴線金崙等七座隧道安全檢查評估報告」(交通部台灣

鐵路管理局，2008)之南迴鐵路安朔隧道沿線之岩體評分(Rock Mass Ratinng)結果，取第 

III 類岩體(評分值介於 41 ~ 60，屬一般岩體)，及是否具一次襯砌(初期支撐)之坑道結構

條件進行相關分析；烏坵場址部分，僅根據台灣電力公司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計畫書

(SNFD 2014) 所列 k 區岩石力學特性，及「模擬裂隙損傷區對母岩受熱應力與外力作

用之耦合效應研究(I)」(楊長義，2014)蒐整之岩石力學特性，詳表5.1-1，且在不考慮裂

隙與地質弱面條件下進行以下模擬分析。 

 

表5.1-1 本研究採用之建議候選場址現地應力與岩石力學參數 

 達仁場址 烏坵場址 

岩覆深度(m) 80 60 

垂直應力(MPa) 2.16 1.62 

水平應力(MPa) 2.80 1.26~2.10 

側向壓力係數 k 1.6, 2.0, 4.0, 6.0 1.6, 2.0, 4.0, 6.0 

UCS(MPa) 

19.6 ~ 49
註1 

209.62(閃長岩類)
註1 

161.3(花崗岩類) 註1 

平均值138.13
註2 

E(GPa) - 平均值51
註2 

岩體分類 III
註3 - 

岩體力學參數參

考依據 

Em (GPa) = 2RMR-100 (RMR > 55) 

Em (GPa) = 10(RMR-10)/40 (10 < RMR < 50) 

- 

註1：參考自｢建議候選場址遴選報告｣(經濟部，2011) 

註2：參考自「模擬裂隙損傷區對母岩受熱應力與外力作用之耦合效應研究(I)」(楊長義，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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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參考自「南迴線金崙等七座隧道安全檢查評估報告」(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2008)，南迴鐵路安

朔隧道沿線岩體分類屬III、IV、V類岩體，本計畫採第III類岩體進行後續分析 

5.1.1 UDEC 數值模型建置與初始應力狀態檢核 

本文分析所採用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坑道斷面形狀與尺寸詳如圖5.1-1，數值尺寸

與邊界條件詳如圖5.1-2與圖5.1-3，現地應力條件詳如表5.1-2，茲分項說明如後： 

(1) 模型建置與分析程序，區分為：(i)設定邊界幾何條件與預設坑道斷面形狀與尺寸、

(ii)設定網格，並依選定的材料模式(Mohr-Coulomb)給定材料參數、(iii)設定邊界條

件、(iv)大地應力平衡並檢核初始應力狀態、(v)開挖模擬分析。 

 

 

達仁場址 

A 類處置坑道 

達仁場址 

B、C 類處置坑道 

烏坵場址 

A 類處置坑道 

烏坵場址 

B、C 類處置坑道 

坑

道

斷

面

形

狀

與

尺

寸 

 

 

寬約為 8.5  m 

高約為 5.9  m 

深度為  16  m 

 

寬約為 7.2  m 

高約為 5.5  m 

深度為  16  m 

 

寬約為 8.5  m 

高約為 5.9  m 

深度為  16  m 

 

寬約為 7.2  m 

高約為 5.5  m 

深度為  16  m 

U

D

E

C

數

值

模

型

之

坑

道

斷

面

形

狀

與

尺

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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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1 模擬我國處置坑道 UDEC 數值模型之坑道斷面形狀與各部位尺寸(楊長義與李

宏輝，2019) 

 

(2) 屬A類低放射性處置窖之坑道斷面尺寸為寬約 8.5 m、高約 5.9 m，屬B、C類低放

射性廢棄物處置窖之坑道斷面尺寸為寬約7.2 m、高約 5.5 m。 

(3)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坑道斷面形狀為近似圓形，於 UDEC 數值模型中採具不同

展開弧度之四心圓構成坑道斷面，且為有一次襯砌(初期支撐)之坑道結構；烏坵鄉

建議候選場址之坑道斷面形狀為倒D形(馬蹄形)，於 UDEC 數值模型中採半圓與矩

形幾何形狀構成坑道斷面，且為無襯砌之坑道結構。 

(4) 在 UDEC 數值模型尺寸與邊界條件部分，所採數值模型尺寸為 100 m × 100 m，

模擬之坑道斷面中心點位於模型中央，其距離邊界至少為坑道半徑之 10 倍以上，

以避免邊界條件影響分析結果。 

(5) 在岩覆深度部分，達仁鄉與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之坑道岩覆深度分別為 80 m 與 

60 m，並假設岩石單位重為 2700 kg/m3，側向壓力係數為 1.3 之條件下，計算 

UDEC 數值模型中所需施加垂直向與水平向應力，詳如圖5.1-2與圖5.1-3所示。 

(6) 前項所述側向壓力係數，係根據鄺寶山(1993)、楊長義(2015)與 Hoek and Brown 

(1978) 整理之側向壓力係數 k 與深度之關係，除 k = 1.3 外，後續分別探討 k = 

1.6, 2.0 與 2.5 之現地應力條件對坑道結構穩定性之影響。 

(7) 經大地應力平衡後，根據表5.1-3所列不同深度條件下之垂直應力與水平應力，檢核

數值模型之初始應力狀態，詳圖5.1-4，均符合表5.1-3所列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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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2 達仁場址之UDEC數值模型尺寸與邊界條件  

  

(0,58)

(50,100)

(-50,0) (50,0)

(-50,100)

yy = rgh=(-2700*10*38)=-1.026e6(Pa)

80 m

38 m

42 m

xx = 1.3yy

58 m

138 m

Linear elastic model, density 2700 (kg/m3), E = 1.5 GPa, u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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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3 烏坵場址之UDEC數值模型尺寸與邊界條件  

 

表5.1-2 UDEC數值分析所採用之現地應力條件 

 達仁 烏坵 

坑道岩覆深度 80 m 60 m 

垂直應力 2.16 MPa 1.62 MPa 

側向壓力係數 

鄺寶山(1993) 

 

k = 2.0 × 𝑍−0.0986 

when z = 80 m, k = 1.30 

楊長義(2015)整理自SNFD2009報告 

𝜎𝑣 = 0.027Z (MPa) 

𝜎𝐻 = 0.035Z (kH = 1.30) 

𝜎ℎ = 0.021Z (kh = 0.77) 

 Hoek and Brown (1978) 

100

𝑍
+ 0.3 ≤ k ≤

1500

𝑍
+ 0.5 

①  Z = 80 m, 1.55 ≤ k ≤ 19.25 

②   Z = 60 m, 1.97 ≤ k ≤ 25.50 

側向壓力係數選定範圍: 1.3, 1.6, 2.0, 2.5共四種   

  

(0,58)

(50,100)

(-50,0) (50,0)

(-50,100)

yy = rgh=(-2700*10*18)=-0.486e6(Pa)

60 m

18 m

42 m

xx = 1.3yy

58 m

118 m

Linear elastic model, density 2700 (kg/m3), E = 1.5 GPa, u =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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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3 不同深度條件下之垂直應力與水平應力 

 

 

  

(a) (b) 

圖5.1-4 UDEC數值模型之初始應力狀態：(a)垂直應力與(b)水平應力等高線分布圖 

 

5.2 UDEC 數值模擬與分析 

根據前節建置之 UDEC 數值模型，以下分別進行達仁與烏坵二處低放射性廢棄物

最終處置設施建議候選場址之處置坑道開挖穩定性分析。 

5.2.1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 

在達仁場址部分，首先根據 A 類與 B、C類處置窖模擬之不同側向壓力係數 k 條

件下之坑道頂拱與仰拱之垂直變位與側壁之水平變位整理於圖5.1-5與圖5.1-6。 

(1) 在無襯砌條件下，詳圖5.1-5，以坑道頂拱處的垂直變位較為顯著，仰拱次之，

側壁的水平變位量最小，且均隨著側向壓力係數 k 愈大，變位趨於顯著。 

(2) 在有襯砌條件下，詳圖5.1-6，顯示坑道斷面的變形量因施加了一次襯砌，故坑

道斷面變形量明顯變少。 

此外，將 A 類(type A) 處置窖與 B、C類(Type B and C)處置窖的模擬結果一起比較，

詳圖5.1-7，可知 A 類處置窖的坑道斷面變形普遍高於 B、C類，此與其所設計之坑道

斷面較大有關。 

Depth(m) v(Pa) k h(Pa)

38 1.03E+06 1.3 1.33E+06

80 2.16E+06 1.3 2.81E+06

138 3.73E+06 1.3 4.84E+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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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頂拱 

 

(b) 仰拱 

 

(c) 側壁 

圖5.1-5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坑道(無襯砌)斷面變形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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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頂拱 

 

(b) 仰拱 

 

(c) 側壁 

圖5.1-6 達仁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坑道(有襯砌)斷面變形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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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頂拱 

 

(b) 仰拱 

 

(c) 側壁 

圖5.1-7 有、無襯砌條件下之坑道斷面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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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據我國目前提出的處置設施概念設計與作業規劃(台電公司，2017)，達仁

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建議候選場址之處置窖屬具襯砌結構之坑道設計，循此，

為瞭解本研究於 UDEC 分析中進行具一次襯砌之坑道結構穩定分析，藉以瞭解襯砌結

構抑制坑道斷面變形的效果，亦能獲知不同側向壓力係數條件下之襯砌結構受力狀況，

所採用之一次襯砌材料參數詳如表5.1-4所示，襯砌結構在不同的側向壓力係數條件下之

最大軸力與最大彎矩詳如圖5.1-8(a)(b)，襯砌結構軸力與彎矩於坑道斷面之分布詳如圖

5.1-9。由圖5.1-8(a)(b)可知模擬之襯砌結構最大軸力與最大彎矩均隨側向壓力係數增加

而遞增，且 A 類處置窖的襯砌結構受力普遍高於 B、C類處置窖。在襯砌結構之軸力

與彎矩分布，詳圖5.1-9，顯示了襯砌結構普遍在仰拱，及仰拱與側壁銜接處均有承受較

大的彎矩分布外，B、C類處置窖在頂拱與側壁銜接處亦存有較大的彎矩分布。 

 

表5.1-4 UDEC模擬所採一次襯砌之輸入參數 

Unit weight 

(kg/m3) 

Young’s 

modulus 

(GPa) 

u 
c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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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MPa/m) 

ks 

(MPa/m) 

UCS 

(MPa) 

2100 24 0.2 0.2 35 100 1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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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最大彎矩 

圖5.1-8 襯砌結構在不同的側向壓力係數條件下之最大軸力與最大彎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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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圖5.1-9 襯砌結構在不同的側向壓力係數條件下之最大軸力與彎矩分布 

 

5.2.2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除了達仁候選場址之 A 類與B、C類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坑道之開挖模擬分析，本

研究亦針對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 A  類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窖進行 UDEC 數值模型開

挖分析，模擬之主應力分析詳圖5.2-1，坑道開挖引致斷面變形，包括頂拱、仰拱與側壁

之變位，詳圖5.2-2。茲整理相關分析結果分述如後： 

(1) 經開挖模擬後，數值模型內無塑性區。 

(2) 在應力分布部分，以仰拱至兩側側壁銜接處有較大應力值，詳圖5.2-1，且隨側向壓

力係數增加，應力值愈大。 

(3) 在坑道斷面變形部分，頂拱與仰拱處的最大位移量均隨側向壓力係數增加而減少，

但在側壁處的最大位移量則隨之增加，詳圖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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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相較於達仁建議候選場址之處置坑道開挖模擬分析，烏坵建議候選場址因屬結晶岩

地質條件，其變形量明顯較小。 

 

 
圖5.2-1 襯砌結構在不同的側向壓力係數條件下之主應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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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仰拱 

 

(c) 側壁 

圖5.2-2 烏坵鄉建議候選場址處置坑道斷面變形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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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本計畫透過國內、外資料蒐整與數值分析，依約完成「現地應力量測技術研析」、「

國際間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現地應力特性之研究」、「國內有關現地應力相關研究

課題之回顧」及「場址現地應力對坑道處置結構穩定之數值分析」等四項工作之蒐整與

研析，茲將各工作項目重要內容與結論綜整如下： 

(1) 現地應力量測技術研析 

本項工作整理了各種現地應力量測方法之優缺點、限制條件與適用性，詳如表2.3-3

。針對(i)現地應力量測策略；(ii)量測技術與量測品質控制須審核的議題；(iii)現地應力

量測結果之不確定性暨影響因素；(iv)如何透過嚴謹的實驗室試驗與平行驗證等方法以

降低不確定性；(v)最終岩石應力模型建置流程等內容，可供我國未來進行場址現地應力

先期評估作業與執行時對量測結果品質控制之參考。 

(2) 國際間有關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現地應力特性之研究 

本項工作蒐整了國際間處置技術先進國家有關處置場現地應力調查技術，及場址現

地應力特性對處置設施之影響等相關技術報告，藉以瞭解施作現地應力量測時可能的誤

差來源與注意事項。以Ä spö 硬岩實驗室為例，其提供的套鑽法現地應力量測經驗，可

知材料楊氏模數為重要參數外，對於應變計貼片角度及應變計貼片組置入導孔時應避免

偏移或旋轉，避免後續分析結果衍生誤差。 

(3) 國內有關現地應力相關研究課題之回顧 

國內的現地應力量測經驗，早期多採用水力破裂法，但由於量測費時且費用高，量

測限制因素多，故近年來大多利用定向鑽孔岩心，配合室內實驗量測取樣處之地壓記憶，

以反推岩石現地應力及位態等參數。本項工作將蒐整之國內現地應力量測經驗進行綜合

分析與比較，詳表4.6-1。其中，非彈性應變回復法對岩心試樣品質要求較高，岩石必須

為均質、等向材料，且不得有裂隙及礦脈填充外，對於岩覆較淺之現地應力量測亦不適

用。此外，針對所蒐集之現地應力量測成果，綜整了國內現地應力梯度圖與水平側壓係

數隨深度之變化，詳圖4.6-1與圖4.6-2，可供未來有關場址現地應力描述與處置設施地下

結構安全分析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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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場址現地應力對坑道處置結構穩定之數值分析 

本項工作主要是現地應力對建議候選場址之處置坑道於開挖後之坑道結構穩定性

能有一初步瞭解，係根據「台東縣達仁鄉」與「金門縣烏坵鄉」二處建議候選場址之地

質概念模型，及可能採用的處置坑道型式，透過 UDEC 數值分析工具建置坑道結構穩

定分析模型，並就側向壓力係數 k = 1.3、1.6、2.0與2.5條件下，模擬分析坑道開挖引致

的坑道斷面變形與襯砌結構受力狀況。 

在達仁建議候選場址部分，A 類處置窖因坑道斷面相對較大，其在未有襯砌條件下

的斷面變形較為顯著，且側向壓力係數愈高，坑道斷面變形量愈大。在有一次襯砌之條

件下，模擬之襯砌結構最大軸力與最大彎矩均隨側向壓力係數增加而遞增，且 A 類處

置窖的襯砌結構受力普遍高於 B、C類處置窖。 

在烏坵建議候選場址部分，在頂拱與仰拱處的最大位移量均隨側向壓力係數增加而

減少，但在側壁處的最大位移量則隨之增加；此外，相較於達仁建議候選場址之處置坑

道開挖模擬分析，烏坵建議候選場址因屬結晶岩地質條件，其變形量明顯較小。 

 

6.2 建議 

無論是低放射性或是高放射性廢棄物處置，現地應力為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重要之

場址特性，其對坑道結構穩定及處置母岩經開挖後的岩體穩定性、滲透性均有直接與間

接之影響，經由本子計畫各項工作之執行，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供我國未來持續推動低放

處置安全與審查技術之參考。 

(1) 針對各種現地應力量測方法，應盤點國內現有施作技術、經驗與設備，及國外工程

團隊所採用的量測方法於我國地質條件之適用性。 

(2) 有鑑於現地應力量測結果受諸多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包括自然條件之不確定性、量

測之不確定性與資料分析之不確定性，除須透過嚴謹的實驗室試驗、平行驗證或是

統計學分析以降低不確定性外，可參考 IJRMMS 於 2003 特刊中建議之現地應力

量測策略、量測技術與量測品質控制等先期評估與審議，以確保岩體應力評估之品

質。 

(3) 針對國外不同處置場址母岩特性，及其採用之現地應力量測技術與分析方法，可透

過持續資料蒐整與研析，以供我國發展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置場址現地應力特性調查

及相關審驗技術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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